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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３. １ 中的“对箱形船体船舶ꎬ为自船首端壁前缘量至船尾端壁后缘的长度ꎮ”修改为“对箱形船体船

舶ꎬ为自船首端壁前缘量至船尾端壁后缘的长度ꎻ对于无舵杆的船舶(如设有全回转推进器的船舶)ꎬ为
夏季载重水线总长的 ９７％ ꎮ”

１２. ２(４)中的“船舶检验机构”修改为“国内船舶检验机构”ꎮ

新增 １２. ２(１８)如下:
“(１８)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系指经省级船舶检验机构或中国船级社总部同意ꎮ”

删除 １３. ３ 条ꎬ同时将序号“１３. ４”修改为“１３. ３”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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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８ 中的“经本局接受”改为“本局依照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①”ꎮ

３　 检 验 依 据

３. ２. ２ 中的“接受”改为“接受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①的”ꎮ

４　 法 定 证 书

新增 ４. １. １(１９)如下:
“(１９)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书ꎮ”

５ 替换如下:

５　 船 舶 检 验

５. １　 申请

５. １. １　 从事国内海上航行的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ꎬ应按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下列

检验:
(１)建造检验ꎻ
(２)初次检验ꎻ
(３)定期检验ꎻ
(４)临时检验ꎮ
５. １. ２　 本法规生效之日及以后安装在国内海上航行的中国籍船舶上的有关海上安全和防止船舶造

成水域污染和空气污染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等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ꎬ其制造厂应申请国内船舶检验

机构进行产品检验ꎮ
５. １. ３　 船舶在中国水域试航前ꎬ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试航检验ꎬ并取得

试航检验证书ꎮ 船舶检验机构在签发试航检验证书前ꎬ应当按照相关技术检验要求进行检验ꎬ并确认船

舶试航状态符合实施船舶图纸审查、建造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船舶配载及稳性状态ꎮ

５. ２　 建造检验

５. ２. １　 下列情况之一ꎬ应申请建造检验:
(１)船舶建造ꎻ
(２)改变船舶主尺度、船舶类型、分舱水平、承载能力、乘客居住处所、主推进系统、影响船舶稳性等

涉及船舶主要性能及安全的重大改建ꎮ
５. ２. ２　 船舶建造或者重大改建ꎬ应当向建造或者改建地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检验ꎮ

９
① 参见中国海事局网站(ｗｗｗ. ｍｓａ. ｇｏｖ. ｃｎ)定期认可和公布信息ꎮ



５. ２. ３　 与法定证书有关的图纸和资料应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审批ꎬ确认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要求ꎮ 图

纸审查范围见本篇附录 １«送审图纸目录»ꎮ
５. ２. ４　 经检验、试验ꎬ认为船舶符合经批准的图纸和资料的要求ꎬ且工艺和安装令人满意ꎮ

５. ３　 初次检验

５. ３. １　 下列情况之一ꎬ应申请初次检验:
(１)外国籍船舶改为中国籍船舶ꎻ
(２)体育运动船艇、渔业船舶改为本法规适用的船舶ꎻ
(３)营运船舶检验证书失效时间超过一个换证检验周期的ꎻ
(４)老旧营运运输船舶检验证书失效时间超过一个特别定期检验周期的①ꎮ
５. ３. ２　 与法定证书有关的图纸和资料应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审批ꎬ确认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要求ꎮ 图

纸审查范围见本篇附录 １«送审图纸目录»ꎮ
５. ３. ３　 经检验、试验ꎬ认为船舶符合经批准的图纸和资料的要求ꎬ且工艺和安装令人满意ꎮ

５. ４　 定期检验

５. ４. １　 船舶投入营运后ꎬ应申请定期检验ꎬ包括年度检验、中间检验、换证检验、船底外部检查、特别

定期检验ꎮ
５. ４. ２　 船舶应予适当维修保养ꎬ以使船舶的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ꎬ并适合预定用途ꎮ

５. ５　 临时检验

５. ５. １　 下列情况之一ꎬ应申请临时检验:
(１)因船舶发生事故ꎬ影响船舶适航性能ꎻ
(２)改变船舶证书所限定的航区或者用途ꎻ
(３)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证书失效时间不超过一个换证周期ꎻ
(４)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或改装ꎬ但重大改建除外ꎻ
(５)变更船舶检验机构ꎻ
(６)变更船名、船籍港ꎻ
(７)存在重大安全缺陷影响航行和环境安全ꎬ海事管理机构责成检验的ꎻ
(８)船舶展期ꎮ

５. ６　 证书的发放与保存

５. ６. １　 船舶检验机构应直接将各种法定证书按申请人的要求发放给申请人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ꎮ
５. ６. ２　 船上应保存所持有的各种有效法定证书ꎬ并随时可供检查ꎮ

０１
① 按交通运输部现行有效的«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ꎮ



　 　 第 ２ 章替换如下:

第 ２ 章　 检验与发证

１　 检验种类与周期

１. １　 建造检验:系指对船舶的设计图纸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查ꎬ并在船舶新建或重大改建过程中ꎬ对
船舶结构和装配、机械和设备、锅炉和压力容器、消防设备、救生设备、无线电装置、船载航行设备、防污染

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和试验ꎬ以确认符合批准的图纸和资料并满足本法规的适用要求ꎮ

１. ２　 初次检验:系指在本篇第 １ 章 ５. ３ 所定义的情况下ꎬ对船舶签发特定证书时所进行的一次完整

的检查ꎮ 包括对船舶的设计图纸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查ꎬ以及对船舶结构包括船底外部、机械和设备、锅炉

和压力容器、消防设备、救生设备、无线电装置、船载航行设备、防污染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和试验ꎬ以确

认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要求ꎮ

１. ３　 年度检验:对与特定船舶证书有关的项目进行总体检查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满足船舶预

定的用途ꎮ 年度检验应在证书的每周年日①前、后各 ３ 个月内进行ꎮ

１. ４　 中间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检验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满足船舶预定的

用途ꎮ 中间检验应在相应证书的第二个周年日前、后各 ３ 个月内或第三个周年日前、后各 ３ 个月内进行ꎬ
该中间检验应替代一次年度检验ꎮ

１. ５　 换证检验:在船舶特定证书到期之前ꎬ对船舶结构、机械和设备、锅炉和压力容器、消防设备、救
生设备、无线电装置、船载航行设备、防污染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和试验ꎬ以确认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要求ꎮ
换证检验一般应在证书到期前 ３ 个月内进行ꎮ

１. ６　 船底外部检查:对船舶水下部分和有关项目进行检查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满足船舶预

定的用途ꎮ 货船的船底外部检查ꎬ在海上货船适航证书有效期间的 ５ 年内应至少进行 ２ 次ꎬ且任何 ２
次之间的间隔应不超过 ３ 年ꎬ其中 １ 次应在换证检验时且在干坞内进行ꎮ 客船的船底外部检查应每 ２
年进行 １ 次ꎬ任何情况下ꎬ任何 ２ 次干坞内的船底外部检查间隔期不得超过 ３６ 个月ꎮ 船龄 １５ 年以下

的客船(客滚船除外)ꎬ如满足有关技术要求②ꎬ任何 ５ 年期③内ꎬ在干坞内船底外部检查最少次数可从

２ 次减少为 １ 次ꎬ连续 ２ 次干坞检验间隔期不应超过 ６０ 个月ꎮ 高速船的船底外部检查一般应每年进

行 １ 次ꎻ浮船坞 /趸船④的坞龄 /船龄超过 １０ 年时ꎬ应在其一个换证检验间隔期内至少进行一次坞底 /
船底外部检查ꎮ

１. ７　 临时检验:在本篇第 １ 章 ５. ５. １ 所述情况下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或局部的检验ꎬ其中:
１. ７. １　 损坏的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１

①
②
③
④

“周年日”系指与有关证书期满之日对应的每年的该月该日ꎮ
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４８ 的要求ꎮ
任何 ５ 年期系指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的 ５ 年有效期ꎮ
餐饮趸船、液化气体趸船、化学品趸船、油趸船、加油趸船、液化天然气加注趸船以及发生过碰撞、搁浅、翻沉等事故的趸船或船

龄超过 ４０ 年的趸船除外ꎮ



(１)当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海损或机损事故发生时ꎬ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及时向法定证书签发的

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检验ꎬ以便确定损坏的程度和必要的修理ꎮ
(２)检验范围应涉及能充分查明导致损坏的原因和程度所必需的范围ꎬ一般应检查包括船舶损坏项

目和 /或部位及其附近 /相连的舱室、机械和设备ꎮ
(３)除例外情况①外ꎬ对于影响证书有效性保持的任何损坏应根据本法规ꎬ结合船舶损坏的范围和程

度予以修理ꎮ 修理的范围及其相关方案应能使船舶的状况达到恢复或保持船舶安全航行水平ꎮ
(４)对不能立即彻底修理的船舶损坏项目ꎬ根据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要求并经法定证书签发的船舶

检验机构评估ꎬ认为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ꎬ可接受暂不修理、局部修理或适当的临时性修理方案ꎬ但应签

署相应的营运限制ꎮ
１. ７. ２　 船舶航区改变的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当船舶申请航区变更时ꎬ法定证书签发的船舶检验机构对此变更所涉及的船舶布置、性能、设备

和文件进行必要的检验和确认ꎮ
(２)船舶从距岸近的航区向距岸远的航区变更时的检验至少应包括如下项目:
①船舶稳性 /载重线核查ꎻ
②评估或校核船舶结构强度ꎬ必要时ꎬ进行厚度测量ꎻ
③检查船舶结构变更的部分ꎻ
④检查新增的设备ꎻ
⑤核查新航区或航线所要求配备的船舶文件和资料ꎮ
１. ７. ３　 修理或改装的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涉及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任何船舶修理或改装ꎬ均应在验船师的监督下进行ꎬ以确保消除缺陷ꎬ

恢复其原技术状况ꎬ不对船舶的结构和性能作重大改变ꎮ
(２)修理或改装检验应核实缺陷或损坏情况ꎬ确认修理或改装方案ꎬ审查修理或改装工艺ꎬ进行检验

和试验ꎬ以确保修理或改装结果符合本法规相应要求ꎮ
１. ７. ４　 船名、船籍港变更的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当船舶变更船名、船籍港时ꎬ申请人应将变更的信息提交船舶检验机构ꎬ并申请临时检验ꎮ
(２)一般应包括核实船舶及其相关文件的船名、船籍港予以更改ꎬ经确认后ꎬ更改或签发变更船名或

船籍港的新的法定证书和相应的检验文件ꎮ
１. ７. ５　 海事管理机构责成的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如海事管理机构检查发现缺陷并责成检验时ꎬ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立即将检查结果报告法定

证书签发的船舶检验机构并申请临时检验ꎻ
(２)法定证书签发的船舶检验机构应核实与法定证书有关的缺陷ꎬ并提出纠正和检验要求ꎬ以确保

消除缺陷ꎮ

１. ８　 特别定期检验:国内海船在船舶达到规定的特别定期检验船龄的前后半年内ꎬ应进行初次特别

定期检验ꎬ其后的特别定期检验应在证书的到期日前后 ３ 个月内完成ꎮ 检验时按相应证书的换证检验要

求进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适合船舶预定的用途ꎮ

１. ９　 重大改建:
１. ９. １　 当船舶发生如下一个或多个重大特征的改建时ꎬ应申请建造检验:
(１)船舶主尺度ꎻ
(２)船舶类型ꎻ
(３)船舶分舱水平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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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船舶承载能力ꎻ
(５)乘客居住处所ꎻ
(６)影响船舶稳性ꎻ
(７)主推进系统ꎻ
(８)本局认为的其他情形ꎮ
１. ９. ２　 现有船舶重大改建及相关部分应满足改建适用的现行标准ꎮ
１. ９. ３　 船舶增配或更新的设备和 /或系统ꎬ以及用于重大改建的材料ꎬ包括内装饰材料应满足现行

法规ꎮ 特殊情况可特别考虑ꎮ
１. ９. ４　 重大改建船舶一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１. ９. ５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ꎬ经重大改建的船舶应进行航行试验:
①改变主推进系统ꎻ
②改变舵系ꎻ
③改变船舶主尺度及型线ꎻ
④船舶吃水发生改变ꎮ

２　 证　 　 书

２. １　 证书的签发和签署

(１)船舶经本章 １. １、１. ２、１. ５ 和 １. ８ 以及 １. ７(适用时)所述的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相应的证书ꎻ
(２)船舶经本章 １. ３、１. ４ 和 １. ６ 以及 １. ７(适用时)所述的检验合格后ꎬ应在相应的证书上签署ꎮ

２. ２　 证书的有效期

(１)海上客船适航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２ 年ꎻ
(２)海上高速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３)海上货船适航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４)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５)海上船舶浮船坞安全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６)海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７)海上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８)海上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９)海上船舶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

质适装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１０)海上船舶船员舱室设备证书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有效ꎻ
(１１)海上特种用途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１２)海上船舶危险货物适装证书、海上船舶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海上船舶散装运输液化

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ꎻ
(１３)海上船舶吨位证书、海上船舶乘客定额证书、海上船舶防污底系统证书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

有效ꎻ
(１４)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之日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

期从原证书到期之日算起ꎻ
(１５)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期从原证书

到期之日算起ꎻ
(１６)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日前 ３ 个月之前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

期从换证检验完成日期算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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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如换证检验到期ꎬ在例外情况①下ꎬ经船舶检验机构认为正当和合理时ꎬ可给予证书不超过 ３ 个

月的展期ꎻ经展期的船舶在抵达预定进行检验的港口后ꎬ不能再继续航行ꎬ必须进行换证检验ꎮ 换证检验

后的证书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生效ꎬ其有效期从展期前证书到期之日算起ꎻ
(１８)如所发证书的有效期少于上述规定ꎬ只要按本篇各章适用的规定进行检验ꎬ且适合于发给证书

有效期为上述的规定ꎬ船舶检验机构可延长证书有效期的到期日至上述规定的最长期限ꎻ
(１９)在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不需按本章 ２. ２(１４)和(１７)的要求从原证书到期日起计算日期ꎮ 在这

种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效期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期算起ꎮ
(２０)符合特别定期检验要求的船舶ꎬ新证书自周年日起算有效期不超过 １ 年ꎮ
(２１)海上船舶免除证书的有效期限不应长于其有关证书的有效期限ꎮ
(２２)有本篇第 １ 章 ５. ３. １ 第(３)、(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ꎬ新的检验周期按照原证书检验周期计算ꎮ
(２３)对于本篇第 １ 章 ５. ５. １ 第(３)项所列情形ꎬ船舶申请检验时ꎬ船舶检验机构须对失效期内应当

进行的所有检验项目进行检验ꎬ检验周期按照原证书检验周期计算ꎮ

３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３. １　 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加以维持ꎬ使能符合本法规的各项规定ꎬ从而保证该船在各方面保持适

合于出海航行而不致对船舶及船上人员产生危险ꎮ
３. ２　 根据本法规对船舶所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ꎬ未经船舶检验机构允许ꎬ对经过检验的结构、

布置、机器、设备及其他项目ꎬ概不得变动ꎮ
３. ３　 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且在任一情况都将影响该船的安全或影响该船救生设备或其他设

备的有效性或完整性时ꎬ该船的船长或所有人 /经营人应尽快向法定证书签发的船舶检验机构报告ꎬ供确

定是否有必要作临时检验ꎮ

４　 图 纸 资 料

４. １　 第 ３ 章至第 ２１ 章应提交的图纸资料详见本篇附录 １ꎮ
４. ２　 有关船舶强度、机械装置、电气设备等要求的图纸资料ꎬ除本法规规定外ꎬ可按本局依照规定程

序认可和公布②的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规定提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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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 第 １９ 章

第 ３ ~ １９ 章中“初次检验”均改为“初次检验 /建造检验”ꎮ

第 ９ 章中的“定期检验”均改为“年度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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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船底外部检查

１ 替换如下: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船底外部检查应能确保船体水下部分的壳板及有关项目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于船舶所从

事的营运业务ꎮ 通常船舶在干坞内进行船底外部检查ꎬ但当条件良好并且具有适当的设备和经受过适当

训练的人员时ꎬ也可考虑在船舶处于漂浮状态下以水下检验作为替代检查ꎮ 对于 １５ 年及以上船龄的船

舶ꎬ在进行水下检验之前应予以特殊考虑ꎮ 高速船以及船龄 １５ 年及以上的油船、散货船和化学品船ꎬ其
船底外部检查应在干坞内进行ꎮ

新增 ３ 如下:

３　 水 下 检 验

３. １　 如采用水下检验替代干坞内检验时ꎬ应满足下列条件:
(１)原则上ꎬ船体船壳板、舵、螺旋桨和螺旋桨轴的水线以下部分无修理的遗留项目ꎬ除非船舶检验

机构允许船舶在漂浮状态下进行相应的修理ꎮ
(２)水下检验应在遮蔽且平静水域中进行ꎮ 水下能见度及水线以下船体清洁度应能使潜水员确定

板、附体及焊缝的状况ꎻ潜水员在船板上的定位方法应使船舶检验机构满意ꎬ必要时ꎬ定位点的选择应利

用船板上的永久性标记ꎮ
(３)水下检验之前ꎬ应会同有关各方商议在水下检验中用于观察和报告的设备、程序ꎬ并可执行水下

检验的潜水公司有适当的时间预先进行所有设备的调试ꎮ
(４)水下检验应由 １ 名或多名合格的潜水员在船舶检验机构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ꎮ 潜水员应是

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作为服务供应方的公司雇员ꎻ潜水员与验船师之间应有有效的双向通信联系ꎮ
３. ２　 水下检验的范围和报告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水下检验应能提供与正常干坞内船底外部检查所能获得的相同的船底检验信息ꎮ 水下检验的

范围ꎬ应尽实际可能与本章第 ２ 节所列检验项目相同ꎬ但对舵轴承间隙和油润滑尾管轴承的尾轴衬套间

隙的测定ꎬ可根据运行历史、船上试验和油样分析予以特别考虑ꎮ 这些特别考虑的事宜由船舶所有人或

经营人事先在水下检验申请中提出ꎬ以便船舶检验机构确认并同意有关水下检验所需布置ꎻ
(２)完成检验后ꎬ执行水下检验的潜水公司ꎬ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现场验船师提交 １ 份详细的检查报

告ꎬ包括图像摄取录像带和主要部分的照片ꎻ
(３)如水下检验发现任何损坏或需要及时处理的缺陷ꎬ应要求船舶进坞作详细的检验或必要的

修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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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章　 海上船舶浮船坞安全证书的检验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３ 中“经本局接受”改为“本局依照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①”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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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２ 章替换如下:

第 １２ 章　 海上船舶船员舱室设备证书的检验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海上船舶船员舱室设备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初次 /建造检验ꎻ
(２)临时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 和 ３ 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２. １　 船员舱室图纸资料的审查应包括:
(１)船员舱室布置图(包括舱室用途、尺寸、家具、通风、照明、取暖、卫生设施、供水系统及泄水系统

布置等)ꎻ
(２)船员舱室设备说明书ꎮ
２. ２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确认船员舱室按批准图纸布置ꎻ
(２)确认船员舱室设备的配备符合批准图纸ꎬ且设备适应其预定的用途ꎬ并处于正常的适用状态ꎻ
(３)船员起居处所的设备包括生活、居住和娱乐设施的配备符合批准图纸ꎮ
２. ３　 初次 /建造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海上船舶船员舱室设备证书ꎮ

３　 临 时 检 验

３. １　 当船舶进行改建或变动影响其船员舱室的布置和设备的配备时ꎬ应即申请临时检验ꎬ检验要求

按本章 ２ 规定ꎮ
３. ２　 临时检验合格后ꎬ应换发海上船舶船员舱室设备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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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８ 章　 海上船舶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检验

１　 一 般 规 定

新增 １. ２ 如下:
“１. ２　 按照本章签发适装证书的船舶可不必再签发本篇第 １５ 章规定的«海上船舶防止散装运输有

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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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第 ２０、２１ 章如下:

第 ２０ 章　 海上船舶乘客定额证书的检验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海上船舶乘客定额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初次 /建造检验ꎻ
(２)临时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３ 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２. １　 初次 /建造检验应包括:
(１)图纸的审查ꎻ
(２)确认载运乘客条件ꎬ客船 /客舱的分类ꎬ乘客定额标准ꎬ公共处所与服务处所ꎬ卫生处所与医务处

所ꎬ供水、通风、照明与暖气设备以及舷墙、栏杆与其他装置等满足审批图纸的要求ꎮ
２. ２　 初次 /建造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海上船舶乘客定额证书ꎮ

３　 临 时 检 验

３. １　 遇有特殊情况或紧急任务时ꎬ由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申请ꎬ经检验认可ꎬ增加临时乘客定额ꎬ应
进行临时检验ꎮ

３. ２　 临时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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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１ 章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

液体物质适装证书的检验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初次 /建造检验ꎻ
(２)年度检验ꎻ
(３)中间检验ꎻ
(４)换证检验ꎮ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３、４ 和 ５ 及第 ２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２. １　 初次 /建造检验应包括:
(１)图纸及船上配有所需文件的审查ꎻ
(２)在建造期间和安装后的检验应包括下列项目ꎬ并应符合审查批准的图纸要求:
①确认装有货物或残余货物的液货舱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适当隔离ꎬ并与饮用水舱和

生活用品储藏室隔离ꎮ 确认液货管系除在液货泵舱或泵舱外ꎬ未通过任何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机器处

所ꎬ确认液货没有在首尖舱或尾尖舱装运ꎻ
②检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的出入口、进气口和开口与货物管系、货舱透气系统的空气进

口和开口ꎬ以及与货物区域的有关出入口、空气进口和开口ꎻ
③检查液货泵舱的布置ꎻ
④检查进入货物区域内处所的通道ꎻ
⑤检查舱底水和压载布置ꎬ确认泵和管路已予以标识ꎻ
⑥如适用ꎬ检查船首或船尾装卸货装置ꎬ应特别注意其与起居处所、机器处所和服务处所有关的空气

进口和出入口的布置要求ꎮ 检查电气设备、消防装置和通信设施以及试验液货泵的遥控关闭装置ꎻ
⑦确认液货舱型式按认可的图纸布置和安装ꎻ内部检查液货舱、水压载舱和货物区域内的其他处所ꎬ

并对其周界进行压力试验ꎻ
⑧检查液货驳运装置ꎬ确认所有货物软管适用于其所需用途ꎬ确认其已进行型式认可或标有试验

日期ꎻ
⑨检查并试验任何货物加热系统和冷却系统ꎻ
⑩确认液货舱透气系统按认可的图纸安装ꎻ
确认用于控制液位可能升高至透气系统的高位报警器ꎬ或溢流控制系统或溢流阀或其他等效设施

的操作是合格的ꎻ
确认透气管路已设有适当的泄水设施ꎬ如公共透气系统ꎬ确认在独立的透气管或透气集管的闭式

透气系统的压力 /真空释放阀上方或下方未设有关闭阀或其他停止设施ꎬ包括盲通法兰或盲板法兰ꎻ
确认液货舱配备主透气装置和辅助透气装置(或替代措施)ꎻ
检查透气出口高于露天甲板或纵向通道的高度ꎬ以及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空气进口

或开口距最近点火源的距离ꎮ 确认所有高速透气阀为认可型的ꎻ
检查电气装置ꎬ适当时ꎬ确认电气设备使用特殊材料ꎬ设置在危险区域适用于所载运货物ꎬ且电气

１２



设备已由公认机构认可ꎻ
确认独立液货舱与船体电气连接ꎬ并确认所有货物管连接处的密封和货物软管接头处均电气

接地ꎻ
检查防火与灭火装置ꎻ
检查液货泵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确认该装置经试验合格ꎬ且其操作设施已清楚地标识ꎻ
核查货物区域的甲板泡沫灭火系统或干粉灭火系统ꎻ
确认在货物区域已配备适合用于所运输货物的手提式灭火设备ꎻ
检查在装卸货物操作时ꎬ确认通常需要进入的货物区域处所的机械通风装置其操作是合格的ꎬ特

别应检查:
(ａ)可在该处所外对该装置进行控制ꎻ
(ｂ)已张贴有关使用的警告性告示ꎻ
(ｃ)处所的通风系统应为抽出式ꎬ且能从花钢板上和下抽出ꎬ驱动电动机室的通风系统是正压型

除外ꎻ
(ｄ)通风管道应不穿过起居处所、机器处所和服务处所ꎬ并且排气管出口应远离向这些处所通风的

进口和处所的开口ꎻ
(ｅ)驱动通风风扇的电动机应不位于通风管道内和通风扇内部ꎬ在危险处所或危险区域的风机和风

扇应为非火花型结构ꎻ
检查通常货物操作期间不需要进入的处所的机械通风装置的操作合格ꎻ
确认双层底舱、隔离舱、箱形龙骨、管隧、货舱处所ꎬ及可能堆积货物的其他处所应进行有效通风ꎮ

确保有必要进入这些处所时ꎬ有安全的环境ꎮ 适用时ꎬ确认已设置固定式管道ꎬ且所有的通风扇均为无火

花型结构ꎻ
检查在所有危险区域的本质安全系统ꎬ和用于测量、监测、控制、通信目的的电路ꎻ
检查人员防护设备的配备ꎬ特别是:
(ａ)为从事装卸操作的船员提供合适的防护服ꎬ且为防护服提供适当的储藏处所ꎻ
(ｂ)已配备所要求的安全设备ꎬ相关的呼吸器具和供气设施ꎬ以及适当时ꎬ应急逃生呼吸和眼睛保护

设施ꎬ并作适当的储藏ꎻ
(ｃ)配备急救医疗设备ꎬ包括担架和输氧设备ꎻ
(ｄ)配备船上实际载运货物使用的解毒剂ꎻ
(ｅ)船上配备的清除污染的淋浴设施和洗眼设备ꎻ
(ｆ)船上配备要求的气体探测仪ꎬ并提供合适的蒸气探测管ꎻ
(ｇ)货物样品储藏布置是合格的ꎮ
确认泵吸系统和扫舱系统合格ꎬ确认船上已设有足够数量的便携式管子或弯头(如有要求时)ꎻ
用水试验确定扫舱后的剩余量ꎻ
确认设在船上的洗舱机工作正常ꎬ且洗舱机是按程序和布置手册和认可的图纸安装的ꎻ
确认洗舱水加热系统(如有要求时)是按认可的图纸安装的ꎻ
确认用于便携式洗舱机的洗舱开口数量和位置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确认水下排放出口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确认在公用排放管的水线以上开口设有隔离装置ꎻ
如使用变量泵ꎬ通过实际试验证实其排放率能按程序和布置手册的规定予以控制ꎻ
证实定量泵排放流量装有限制流量装置ꎻ
确认记录装置(如设置)的运行合格ꎬ并通过实际流量试验ꎬ验证其精度在 ± １５％或更好ꎻ
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如适用时)ꎬ已按认可的图纸安装并工作正常ꎬ确认用于清除

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的便携式风扇驱动介质的压力ꎬ能达到所要求的风扇能量ꎻ
确认用于易凝固和高粘度物质的加热系统(如适用时)ꎬ已按认可的图纸进行安装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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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液货舱已按认可的图纸布置和安装ꎬ 确认已进行合适的无损探测和压力试验(如装运液态氮

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初始冷却、第 １ 次装卸货物和货物围护系统全面运行期间的检查ꎬ确认系统符合设计参数(如装运

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第 １ 次载货航行时ꎬ检查船体结构冷点(如装运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检查液货舱和处理用管系ꎬ包括膨胀装置、与船体结构的绝缘、压力释放和排水装置ꎬ并进行泄漏

探测试验(如装运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检查货物压力 /温度控制装置ꎬ包括任何制冷系统和再液化系统(如设置)ꎬ并确认所有相关的报

警装置是合格的(如装运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检查液化气货物总管或液化气货物管路上的其他法兰接头配有抗低温的滴盘(如装运液态氮气或

液态二氧化碳)ꎻ
检查载运液化气的货舱的出口管路应装有应急切断阀ꎬ并能按要求遥控关闭(如装运液态氮气或

液态二氧化碳)ꎮ
２. ２　 初次 /建造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书ꎮ

３　 年 度 检 验

３. １　 年度检验应包括:
(１)确认驾驶室门、窗、上层建筑和甲板室面对货物区域端部的舷窗和窗均处于良好状态ꎻ
(２)确认在货泵舱或其附近无潜在点火源ꎬ例如无松动的装置、无易燃材料等ꎬ无不正常泄漏现象ꎬ

并确认出入梯子处于合格状态ꎻ
(３)确认为货物隔离ꎬ可移式管段或其他认可设备是可使用的ꎬ并处于合格状态ꎻ
(４)检查所有泵舱舱壁无货物漏泄现象或裂缝ꎬ特别是泵舱舱壁所有贯穿件的密封装置情况ꎻ
(５)确认货泵舱舱底排水系统的遥控操作是合格的ꎻ
(６)检查舱底水和压载布置并确认泵和管路已予以标识ꎻ
(７)确认船首或船尾的装卸货装置正常(如适用时)ꎬ试验通信设施及货泵的遥控关闭设施ꎻ
(８)检查货物驳运装置ꎬ确认所有软管适用于其所用目的ꎬ适当时ꎬ检查认可型号或标示试验日期ꎻ
(９)检查货物加热系统或冷却系统(如适用时)ꎬ包括所有取样装置ꎬ并确认温度测量装置以及相关

的报警装置操作是合格的ꎻ
(１０)尽可能检查液货舱透气系统ꎬ包括压力 /真空阀ꎬ防止过压或欠压的辅助透气设施和防止火焰

穿过的装置ꎻ
(１１)检查测量装置、高位报警器和溢流控制阀ꎻ
(１２)确认用于补偿正常损耗ꎬ载运或产生足够气体的装置ꎬ以及用于监测液位空档装置是合格的ꎻ
(１３)液舱环境控制时ꎬ有时要求使用干燥空气ꎬ则需要配备相应的干燥剂ꎻ
(１４)确认在危险区域内的所有电气设备适合于该区域使用ꎬ处于良好状态ꎬ并得到适当保养ꎻ
(１５)检查用于货泵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和用于货物区域的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ꎬ确认其操作设施ꎬ并

作明显标记ꎻ
(１６)确认货物区域内ꎬ用于所载货物的手提式灭火设备是合格的ꎻ
(１７)尽可能检查在装卸货物期间ꎬ通常需进入的处所以及货物区域内的其他处所的通风装置ꎬ确认

其操作是合格的ꎻ
(１８)尽可能确认在所有危险区域内用于测量、监控和通信目的电气设备是本质安全型的ꎬ并保持合

格状态ꎻ
(１９)检查用于人员防护的设备ꎬ特别是:
①从事装卸作业的船员的防护服ꎬ其储藏处于合格状态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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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所要求的安全设备和相关的呼吸器具和供气设备ꎬ检查应急逃生呼吸器和眼睛防护设施等处于合

格状态(如适用)ꎬ并合适的储藏ꎻ
③急救医疗设备 ꎬ 包括担架和输氧设备处于合格状态ꎻ
④船上配备实际载运货物进行解毒的解毒剂ꎻ
⑤清除污染的淋浴设施及洗眼设备是可使用的ꎻ
⑥船上配备所要求的气体探测仪ꎬ并备有合适的蒸气探测管ꎻ
⑦用于货物样品保存的布置是合格的ꎻ
(２０)目视检查ꎬ确认泵吸系统和管路系统ꎬ包括扫舱系统(如设置)ꎬ以及相关设备保持认可时的

状态ꎻ
(２１)目视检查洗舱管路ꎬ确认洗舱机械的型号、容量、数量和布置保持认可状态ꎻ
(２２)目视检查洗舱水加热系统ꎻ
(２３)尽可能ꎬ目视检查水下排放装置ꎻ
(２４)确认控制残余物质排放率的装置保持认可状态ꎻ
(２５)确认流量指示装置是可操作的ꎻ
(２６)确认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保持认可状态(如适用时)ꎻ
(２７)尽可能ꎬ目视检查ꎬ用于易凝固和高粘度物质的加热系统(如适用时)ꎻ
(２８)确认任何液货舱高位报警器是可操作的ꎻ
(２９)检查列入海上船舶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中的任何附加要求ꎻ
(３０)适当时ꎬ确认在发生单一故障时ꎬ重新获得操舵能力的必要装置运行良好ꎻ
(３１)确认液货舱气室上的密封装置是合格的(如装运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３２)确认滴漏盘或甲板上为液货漏泄绝热装置是合格的(如装运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３３)检查货物管系和处理管系ꎬ包括膨胀装置、与船体结构绝热、压力释放和排放装置(如装运液态

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３４)确认液货舱以及屏壁间处所和压力释放阀ꎬ包括安全系统和报警装置是合格的(如装运液态氮

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ꎻ
(３５)检查用于货物压力 /温度控制的装置ꎬ包括所有制冷系统、再液化系统(如设置时)ꎬ确认所有相

关报警装置是合格的(如装运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ꎮ
３. ２　 检查有关证书的有效性ꎬ核查已备有所需文件ꎮ
３. ３　 年度检验合格后ꎬ应在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书上签署ꎮ

４　 中 间 检 验

４. １　 中间检验应包括:
(１)按本章 ３. １ 的规定ꎻ
(２)检查透气管路泄水装置ꎻ
(３)确认管路和独立液货舱与船体电气接地(如适用)ꎻ
(４)普遍检查危险区域内ꎬ诸如液货泵舱及邻近液货舱区域的电气设备和敷线ꎬ核查设备、装置和线

路无缺陷ꎮ 测试电路的绝缘电阻ꎬ如船上保持有合适的试验记录ꎬ可考虑接受最近的测试读数ꎻ
(５)确认配备用于货物区域机械通风扇的备件ꎻ
(６)从货物记录册记录ꎬ验证泵吸和扫舱装置已有效地排空至液货舱ꎬ并工作完全正常ꎻ
(７)如可能时ꎬ确认排放出口处于良好状态ꎻ
(８)确认记录装置(如设置)的操作合格ꎬ并通过实际流量试验ꎬ验证其精度在 ± １５％或更好ꎻ
(９)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是合格的ꎬ确认用于清除残余物质的通风设备的便携式风扇

驱动介质的压力能达到所要求的风扇能量(如适用时)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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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确认用于钢结构加热装置(如有时)是满意的ꎮ (如装运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碳)ꎮ
４. ２　 中间检验合格后ꎬ应在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书上签署ꎮ

５　 换 证 检 验

５. １　 换证检验应包括:
(１)按本章 ４. １ 的规定ꎻ
(２)检查液货舱的绝缘和支持装置ꎬ确认货物维护系统保持有效(如装运液态氮气或液态二氧化

碳)ꎮ
５. ２　 换证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新的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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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送审图纸目录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２ 中“经本局认可”改为“本局依照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①”ꎮ

２　 海上货船适航证书的送审图纸目录

新增 ２. １(２５)如下:
“(２５)驾驶室视线图(适用于船舶总长不小于 ５５ｍ 的船舶)ꎮ”

５　 海上客船适航证书的送审图纸目录

新增 ５. １(２１)如下:
“(２１)驾驶室视线图(适用于船舶总长不小于 ５５ｍ 的船舶)ꎮ”

１５　 海上船舶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 /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

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书的送审图纸目录　 　

　 　 第 １５ 节的标题修改为如下:
“海上船舶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

书的送审图纸目录”

新增 １７ 如下:

１７　 海上船舶乘客定额证书的送审图纸目录

１７. １　 总布置图ꎻ
１７. ２　 各层甲板乘客及舱室设备布置图ꎻ
１７. ３　 稳性计算书ꎻ
１７. ４　 消防设备和救生设备配备说明ꎮ

６２
① 参见中国海事局网站(ｗｗｗ. ｍｓａ. ｇｏｖ. ｃｎ)定期认可和公布信息ꎮ



附录 ２　 达到规定船龄的油船、散货船及化学品船的

补充检验要求　 　 　 　 　 　 　 　 　

　 　 附录 ２ 的标题修改为如下:
“附录 ２　 达到规定船龄的油船、散货船及化学品船的补充检验要求”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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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吨 位 计 算

２　 船长小于 ２４ｍ 的船舶

表 ２. ２. １ 修改为:
系　 数　 Ｃ 表 ２. ２. １

船舶种类 Ｋ２ 船舶种类 Ｋ２

货、油船 ０. ５６ 驳船 ０. ８４

客货船 ０. ５２ 不载客货的船舶 ０. ３０

客船 ０. ５０ 客滚船 ０. ５４

浮船坞、趸船 ０. ３０

　 　 表 ２. ２. １“注”中的内容由下列文字替代:
“注:表中不载客货的船舶系指不从事海上运输业务的船舶ꎬ包括工程船(含非机动工程船)、工作

船、破冰船、拖船和任何海上执法救助等业务的船舶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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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２　 定　 　 义

１. ２ 中的“经本局认可”改为“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ꎮ

２. １(９)②中的“并经本局同意”改为“并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ꎮ

２. １(１０)②中的“舱壁”改为“围壁”ꎬ“端部”改为“端壁”ꎮ

４　 甲板线与载重线标志

新增 ４. １０ 如下:
“４. １０　 如船舶设计为需要过桥而进行压载ꎬ且需要浸没夏季载重线标志时ꎬ其稳性和强度应经船舶

检验机构批准ꎬ并在载重线证书的备注栏标注过桥作业的最大吃水、风和浪限制条件ꎮ”

９３



第 ２ 章　 核定干舷的条件

２　 开口关闭设备与密性

２. ７. ２ 中的“货舱口”改为“舱口”ꎮ

２. ８. ３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８. ３　 在“位置 １”的通风筒ꎬ其围板高出甲板以上 ４. ５ｍꎻ在“位置 ２”的通风筒ꎬ其围板高出甲板

以上 ２. ３ｍꎻ除有特殊要求外ꎬ一般不需装设封闭装置ꎮ 对于沿海航区和遮蔽航区航行船舶的通风筒围板

高度ꎬ对“位置 １”要求的 ４. ５ｍ 可用本篇第 ３ 章表 ２. ２. １ 中对应的其他上层建筑标准高度的 ２ 倍替代ꎻ对
“位置 ２”要求的 ２. ３ｍ 可用本篇第 ３ 章表 ２. ２. １ 中对应的其他上层建筑标准高度替代ꎮ”

２. １４.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１４. ２　 其他航区船舶的锚链管和锚链柜应水密延伸至干舷甲板ꎬ且若在干舷甲板以下的锚链管

和锚链柜上设出入口ꎬ则应用坚固的盖关闭并用间距紧密的螺栓紧固ꎮ 若设有上层建筑ꎬ则锚链管和锚

链柜至少应自干舷甲板风雨密延伸至露天甲板ꎬ且若在该延伸的锚链管和锚链柜上设出入口ꎬ则应保持

风雨密关闭ꎮ”

３　 排水设备与船员保护设施

３. ２. ２ 中的“并经认可”改为“并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３. ３. ２( ｆ)另起一行ꎮ

５　 遮蔽航区船舶的特殊规定

表 ５.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开口关闭设备超过甲板的高度(单位:ｍｍ) 表 ５. １

开口关闭

设备项目

封闭上层

建筑与甲板室

出入口门槛

货舱口围板
其他小舱口

围板

露天机舱棚

出入口门槛

升降口

通道门槛
通风筒围板 空气管

相应于本

章的条款
２. １. ２ ２. ４. １ ２. ４. １ ２. ６. １ ２. ６. ２ꎬ４. １. １ ２. ７. ４ ２. ８. ３ ２. ８. ４ ２. ９. １

位置 １ ２５０ ４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外门 ３００
内门 １５０

２５０
超过上一层

甲板 １０００
４５０ ３００

位置 ２ １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０４



第 ５ 章　 半潜船的特殊要求

４　 最大沉深水线标志

新增 ４. ４ 如下:
“４. ４　 应在载重线证书的备注栏中注明最大作业吃水、风和浪限制条件ꎮ”

１４



第 ６ 章　 工程船舶勘划作业吃水标志的特殊要求

４　 作业吃水标志

新增 ４. ４ 如下:
“４. ４　 应在载重线证书的备注栏中注明最大作业吃水、风和浪限制条件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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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２　 定　 　 义

２. １(４)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特殊人员:系指乘客或船员或一岁以下儿童以外ꎬ船舶特殊作业所专门需要的人员ꎬ是为船舶

正常航行、操纵和维护保养或为船上人员提供服务的人员以外的附加人员ꎮ 在本法规中特殊人员的数量

作为参数出现时ꎬ应包括船上所载的乘客(不应超过 １２ 人)ꎮ
特殊人员被认为具有良好的身体状况ꎬ对船舶布置有相当的了解并受过安全程序及船上安全设备操

作训练的人员ꎬ包括:
①船上从事科研、非商业考察和调研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考察人员ꎻ
②为开发适合海上专门职业的航海技能而参加培训和实际航海的人员ꎮ 此类培训应符合经海事管

理部门批准的培训计划ꎻ
③在不从事捕捞的加工船上从事捕鱼、鲸或其他海洋生物资源的人员ꎻ
④在打捞船上的打捞人员ꎬ在布缆船上的布缆人员ꎬ在地震勘测船上的地震勘测人员ꎬ在潜水支撑船

上的潜水人员ꎬ在铺管船上的铺管人员以及在起重船上的起重机操作人员ꎻ和
⑤船舶检验机构认为与①至④所述相类似的其他人员ꎮ”

２. １(１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１)特种用途船:系指因其特殊用途载有 １２ 名以上特殊人员的自航船舶ꎮ”

新增 ２. １(１５)如下:
“(１５)码头趸船:系指不航行作业ꎬ用锚及缆索系固于岸边的非机动船ꎮ”

２. １ 中序号“(１５)至(１８)”依次修改为“(１６)至(１９)”ꎮ

７４



第 ２￣１ 章　 构造———分舱与稳性、自动化

１　 分舱与稳性

１.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１　 本节适用于本篇第 １ 章 ２. １ 定义的客船和各类货船的分舱与稳性ꎮ
１. １. ２　 单体客船的分舱与破损稳性

(１)下列单体客船的分舱与稳性应满足本章 １. ２４ 及本局经修订的 ２０１４ 年«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２￣１ 章 Ａ、Ｂ、Ｂ￣１、Ｂ￣２ 及 Ｂ￣４ 部分的有关要求(其中ꎬ对下列②和③ꎬＢ￣１ 部分第 ８￣１
条除外):

①Ⅰ级客船ꎻ
②载客 ５００ 人及以上的Ⅱ级客船ꎻ
③载客 １０００ 人及以上的Ⅲ级客船ꎮ
(２)除(１)① ~ ③外的其他单体客船ꎬ破损稳性应满足本章 １. ４ 的要求ꎬ分舱应满足本章对客船的

有关要求ꎮ
１. １. ３　 双体客船的破损稳性应满足本章 １. ５ 的要求ꎬ分舱应满足本章对客船的有关要求ꎮ
１. １. ４　 对某些新型或特殊型式客船在执行某些规定为不合理或不切实际时ꎬ经本局同意可免除某

些要求ꎬ但应提出相应的安全措施ꎮ
１. １. ５　 干货船(非机动货船除外)和其他各类船舶的破损稳性应满足本章 １. ６ 至 １. １２ 的要求ꎮ
１. １. ６　 非机动货船仅需满足本章 １. １４. ７、１. １７￣１、１. １９、１. １９￣１、１. ２１、１. ２２、１. ２３ 和 １. ３０ 的有关

规定ꎮ”

１. ４. １(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对载人数 ４００ 人及以上的客船ꎬ假定破损发生在船长范围内的任意位置ꎻ对载人数少于 ４００ 人

的客船ꎬ假定破损发生在船长范围内两水密横舱壁之间的任意位置ꎮ 若横舱壁之间的距离小于本章

１. ４. ４(１)规定的纵向范围ꎬ则在此范围内的舱壁ꎬ应假定为不存在ꎮ”

１. ４. ５ 的脚注①修改如下:
“①参见 ＩＭＯ ＭＳＣ. ３６２(９２)决议«经修订的评估横贯浸水装置标准方法建议案»ꎮ”

１. ６. １(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本部分的破损稳性要求适用于船长 ＬＬ 为 ８０ｍ 及以上的干货船ꎬ若证明符合本法规其他部分规

定的破损稳性要求则可不必符合本部分要求ꎬ但拟装载甲板货的本法规第 ３ 篇第 ３ 章所述的勘划 Ｂ￣６０
和 Ｂ￣１００ 干舷的干货船除外ꎮ”

１. １１.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１. １　 载运不超过 ２４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在任何装载条件下ꎬ在沿 １. １１. １. １ 和 １. １１. １. ２ 所规

定的船舶长度上的部位遭受 １. １１. ２ 规定的假设船侧破损之后ꎬ其分舱和破损稳性应符合 １. １１. ４ 规定的

残存标准ꎮ
１. １１. １. １　 载运不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应假定破损发生在横向水密舱之间沿船舶长度方向

８４



的任何部位ꎬ其间距不小于 １. １１. ２. １ 规定的船侧破损的纵向范围ꎬ机器处所的破损除外ꎮ
１. １１. １. ２　 载运超过 ６０ 人但不超过 ２４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应假定破损发生在横向水密舱壁之间

沿船舶长度方向的任何部位ꎬ其间距不小于 １. １１. ２. １ 规定的船侧破损的纵向范围ꎮ 对船长 ＬＬ 为 １００ｍ
及以上的任何特种用途船舶ꎬ其首端的假设破损应包括防撞舱壁的破损ꎮ

１. １１. １. ３　 载运超过 ２４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应符合运载同等数量乘客的客船的分舱与破损稳性

要求ꎮ”

１. １１. ４.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１. ４. ２　 由不对称进水造成的横倾角在平衡前应不超过 ２０°ꎬ平衡之后应不超过:
７°　 对进水涉及到 １. １１. １. １ 和 １. １１. １. ２ 所要求的相邻水密横向舱壁之间情况ꎻ
１２°　 对进水涉及到 １. １１. １. ２ 所要求的防撞舱壁情况ꎮ 在特殊情况下ꎬ可允许有不对称力矩引起的

附加横倾角ꎬ但在任何情况下ꎬ最终横倾角应不超过 １５°ꎮ”

１. １１. ４. ３ 修改如下:
“１. １１. ４. ３　 在采取适当的措施增加初稳性高度之前ꎬ在对称进水情况在静平衡位置和不对称进水

在正浮状态下ꎬ以固定排水量方法计算时进水最终阶段的初稳性高度ꎬ应不小于 ０. ０５ｍꎮ”

１. １１. ４.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１. ４. ４　 进水最终阶段的复原力臂曲线超过平衡位置应至少有 ２０°的范围ꎬ但对于船长 ＬＬ 不超

过 ５０ｍ 且运载不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此范围可减小ꎬ但不得小于 １０°ꎬ在此范围内至少应有

１００ｍｍ 的相应最大剩余复原力臂ꎮ 在此剩余稳性范围内ꎬ未加保护的开口不应被浸没ꎬ但那些在破损稳

性计算中作为进水处所的开口除外ꎮ 在此范围内 １. １１. ４. １ 所列的所有开口及其他能水密关闭的开口可

允许被浸没ꎮ”

１. １１. ６(２) ~ (４)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载运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应符合第 １. １３ 条的规定ꎻ
(３)载运不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应符合第 １. １４ 条的规定ꎻ
(４)载运超过 ２４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应符合第 １. １９ 条和第 １. ２０ 条的要求ꎻ”

１. １２.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２. １　 近海供应船的分舱与稳性应符合本法规第 １０ 篇的有关规定ꎮ”

删除 １. １２. ２、１. １２. ３ 和 １. １２. ４ꎮ

１. １４. ３(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除本条(４)的规定以外ꎬ在干舷甲板以下的防撞舱壁上仅可通过 １ 根管子以处理首尖舱内的液

体ꎬ对货船ꎬ该管子应装有能在干舷甲板以上操作的截止阀ꎻ对客船ꎬ该管子应装有能在舱壁甲板以上操

作的螺旋关闭阀ꎮ 上述阀体应设于首尖舱内的防撞舱壁上ꎮ 如果在所有营运情况下阀均可迅速到达ꎬ并
且其所在处所不是货物处所ꎬ则可以允许该阀设于防撞舱壁的后面ꎬ该阀可不必设置在干舷甲板或舱壁

甲板以上进行控制的机构ꎮ 所有阀应为钢质、青铜或其他经认可的塑性材质ꎮ 不得采用普通铸铁或类似

材质的阀ꎮ”

１. １５. ６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５. ６　 按照 １. １５. １、１. １５. ４ 和 １. １５. ５ 未设双层底的任何部分ꎬ以及异常的双层底布置ꎬ应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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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能够承受 １. １５. ７ 规定的破损ꎮ”

新增 １. １５. ７ 如下:
“１. １５. ７　 船底任何一处(对于除本节 １. １. ２(１)① ~ ③外的其他客船ꎬ不包括机舱边界横向水密舱

壁)遭受本条(２)规定的破损时ꎬ能够满足本章规定的相应的客船剩余稳性衡准ꎬ则认为其符合要求:
(１)这类处所浸水不应使船舶其他部分的应急电源和照明系统、内部通信、信号设备或其他应急装

置无法操作ꎮ
(２)假定破损范围如下:

自船舶首垂线起 ０. ３Ｌ 船舶任何其他部分

纵向范围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横向范围 Ｂ / ６ 或 １０ｍꎬ取小者 Ｂ / ６ 或 ５ｍꎬ取小者

自龙骨线量起垂向范围 Ｂ / ２０ 或 ２ｍꎬ取小者 Ｂ / ２０ 或 ２ｍꎬ取小者

　 　 (３)如果范围小于上述(２)所规定之最大破损的任何破损会导致更为恶劣的工况ꎬ则应计及这种

破损ꎮ”

１. １６.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６. １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ꎬ应设置双层底ꎬ且在适应船舶设计及船舶正常作业的情况下ꎬ该

双层底应尽实际可能自防撞舱壁延伸至尾尖舱舱壁ꎮ”

１. １６. ５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６. ５　 对于按照 １. １６. １ 和 １. １６. ４ 未设双层底的任何部分ꎬ以及异常的双层底布置ꎬ应证实船舶

能够承受 １. １６. ６ 规定的破损ꎮ”

新增 １. １６. ６ 如下:
“１. １６. ６　 船底任何一处(不包括机舱边界横向水密舱壁)遭受本条(２)规定的破损时ꎬ能够满足本

章规定的相应的货船剩余稳性衡准ꎬ则认为其符合要求ꎮ 其中ꎬ应对所有工况按照本章 １. ６. ６(１)① ~ ②
进行计算的 Ｓｉ 不小于 １. ０ꎬ符合本法规其他部分规定的破损稳性要求的船舶可满足其相应的剩余稳性

衡准:
(１)这类处所浸水不应使船舶其他部分的应急电源和照明系统、内部通信、信号设备或其他应急装

置无法操作ꎮ
(２)假定破损范围如下:

自船舶首垂线起 ０. ３Ｌ 船舶任何其他部分

纵向范围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 ｍꎬ取小者

横向范围 Ｂ / ６ 或 １０ｍꎬ取小者 Ｂ / ６ 或 ５ｍꎬ取小者

自龙骨线量起垂向范围 Ｂ / ２０ 或 ２ｍꎬ取小者 Ｂ / ２０ 或 ２ｍꎬ取小者

　 　 (３)如果范围小于上述(２)所规定之最大破损的任何破损会导致更为恶劣的工况ꎬ则应计及这种

破损ꎮ”

１. １９￣１(１)的句尾增加“对没有舷侧破损稳性要求的货船ꎬ在最深分舱载重线以下不应设置此类外部

开口ꎮ”

１. ２３.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２３. ２　 在客船和货船上ꎬ水密门应以其在浸水最终或中间阶段可能承受的水头作水压试验ꎮ 如

因可能损坏绝缘件或舾装件而未对个别门作试验ꎬ可代之以按门的类型和大小对个别门作原型压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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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试验压力应至少与预定安装位置所要求的水头相符ꎮ 原型试验应在门安装之前进行ꎮ 门在船上安装

的方法和程序应与原型试验所用安装方法和程序相符ꎮ 每扇门在船上装好后ꎬ应检查其是否在舱壁和门

框之间正确就位ꎮ”

１. ２５. １(１)中的脚注①由下列文字替代:
“①参见本局接受的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４５ 通函«向船长提供破损控制图和资料指南»ꎮ”

２　 机 械 设 备

２. １. ７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１. ７　 Ａ 类机器处所应有足够的通风ꎬ以保证其中的机器或锅炉在所有气候包括恶劣气候条件下

全功率运转时ꎬ该处所能有充足的空气供应ꎬ从而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和舒适以及机器的运转ꎮ 其他机

器处所应有适于该机器处所的适当通风ꎮ
所有可能积聚易燃气体、有毒气体或蒸汽的处所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有足够的通风ꎮ”

２. １. ９ 中的“远海航区”改为“近海航区及之外的”ꎮ

２. ２. ５(３)②由如下文字替代:
“②所有阀和附件的受压部件在装配前应在车间进行液压试验ꎮ 其试验压力应为 １. ５ 倍设计

压力ꎮ”

２. ４. ２(２)和(４)以下列文字替代:
“(２)至少应有 ３ 台动力泵与舱底总管连接ꎬ其中 １ 台可由主机带动ꎮ
对于下列船舶ꎬ当舱底泵衡准数≥３０ 时ꎬ应增设一台独立动力泵:
①近海航区及其之外航区客船ꎻ
②载客 ５００ 人及以上的沿海航区客船ꎮ
对小于 １００ 总吨且载客不超过 １００ 人的客船ꎬ如航行时间不超过 ４ 小时ꎬ可设 ２ 台独立动力舱底泵ꎮ
(４)船长为 ９１. ５ｍ 及以上的客船或舱底泵衡准数等于或大于 ３０ 的客船ꎬ其布置应使在该船被要求

承受的所有浸水情况下ꎬ至少有一台动力泵可供使用ꎬ具体要求如下:
①所需各泵中的 １ 台应是可靠的可潜式应急泵ꎬ其动力源位于舱壁甲板以上ꎻ
②舱底泵及其动力源应分散布置在整个船长范围内ꎬ以便使至少有一台泵在未破损的舱内可供

使用ꎮ”

２. ４. ３(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至少应配备与主舱底排水系统相连接的 ２ 台动力泵ꎻ对船长不超过 ９１. ５ｍ 的船舶ꎬ其中 １ 台可

由主机带动ꎮ 如认为无损于船舶安全ꎬ则某些特殊舱室可免设舱底排水设备ꎮ
对于小于 １００ 总吨的货船ꎬ舱底泵可仅设一台机带泵和 １ 台手动泵ꎮ”

２. ４.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４. ４　 特种用途船排水设备的附加要求:
２. ４. ４. １　 载运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ꎬ其舱底排水系统应符合本章 ２. ４. ２ 的附加要求ꎮ
２. ４. ４. ２　 载运不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ꎬ其舱底排水系统应符合本章 ２. ４. ３ 的附加要求和下列

规定:
所有与舱底排水设备有关的分配阀箱、阀及旋塞的布置应为:当机器处所以外的其他处所进水时ꎬ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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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泵之一能用于任何舱室排水ꎻ此外ꎬ在距舷侧 １ / ５ 船宽处绘 １ 线ꎬ处于线外侧的舱底泵或其与舱底水总

管连接的管子损坏时ꎬ不应使舱底水系统丧失作用ꎮ 用于机器处所以外其他舱室处所舱底吸管的阀ꎬ应
能在机器处所内或舱壁甲板上操纵ꎮ”

新增 ２. ４. ５ 如下:
“２. ４. ５　 非机动船舶舱底排水

２. ４. ５. １　 非机动船舶应在对浮力和漂浮性有影响的所有水密舱室(固定用来装载液体的舱室除

外)均应设有排水设施ꎮ
２. ４. ５. ２　 本条是对非机动船舶的舱底排水与压载管系的补充要求ꎮ 除下列规定的项目外ꎬ其他应

参照有推进机械的船舶的排水规定和原则执行ꎮ
２. ４. ５. ３　 码头趸船和无辅助动力的非机动船舶ꎬ至少应设 ２ 台可移式手动泵供各舱排水用ꎮ 且各

舱均应设有供排水设施接入舱底进行排水的有效通道ꎮ
２. ４. ５. ４　 有辅助动力并有人看管的非机动船舶ꎬ应设有供舱柜和主要舱室舱底排水的动力泵及固

定式舱底水排放系统ꎬ并应符合如下要求:
(１)远海航区的船舶应设有 ２ 台动力驱动的舱底泵ꎻ
(２)近海航区及其之内航区的船舶可仅设有 １ 台动力驱动的舱底泵ꎬ但此时舱底泵不能用作消

防泵ꎻ
(３)作为干舱的首尾尖舱可使用手动泵排水ꎻ
(４)位于甲板上的舱室可直接向舷外排水ꎮ
２. ４. ５. ５　 有辅助动力无人看管的非机动船舶ꎬ至少应设有 １ 台动力驱动的舱底泵ꎮ 机、泵舱应设有

接至动力舱底泵的舱底水吸口ꎻ其他舱室可使用手动泵进行排水ꎬ且各舱均应设有供排水设施接入舱底

进行排水的有效通道ꎮ”

２. ７. ７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７. ７　 特种用途船附加要求:
２. ７. ７. １　 载运超过 ２４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ꎬ其操舵装置应符合本章对客船的要求ꎮ”

３　 电 气 装 置

３. ２. ３ 作如下修改:
“３. ２. ３　 除本章 ３. ２. ２ 规定的情况外ꎬ这些发电机组的台数和容量ꎬ应能在任一发电机组停止工作

时ꎬ仍能继续对正常推进运行、船舶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ꎮ 同时ꎬ对于所有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

船ꎬ最低舒适居住条件也应得到保证ꎬ至少应包括适当的炊事、取暖、食品冷冻、机械通风、卫生和淡水等

设备的供电ꎮ”

３. ２. ５ 作如下修改:
“３. ２. ５　 除在遮蔽航区航行的货船以外ꎬ若变压器构成本章 ３. ２. １ 所要求的主电源供电系统和照明

系统的必要部分时ꎬ则其台数、容量和布置应能在其中任何 １ 台停止工作的情况下ꎬ仍能保证本章 ３. ２. ３
所要求的主电源供电的连续性ꎮ”

３. ２. ６ 句末新增:
“３. ２. ６　 ꎮ 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货船可不必满足本条要求ꎮ”

３. ２. ７ 首句作如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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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７　 对于所有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ꎬ如果船舶推进必须依靠主电源ꎬ则主汇流排应至

少分成两个独立的分段ꎮ ꎮ”

３. ２. ８ 句首作如下修改:
“３. ２. ８　 对遮蔽航区之外的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近海航区及之外的货船ꎬ如果船舶要求瘫船起

动ꎬꎮ”

３. ３. １ 作如下替代:
“３. ３. １　 除本章 ３. ７ 另有规定外ꎬ所有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均应设有独立的应急电源ꎮ”

３. ７ 标题作如下修改:
“３. ７　 ５００ 总吨以下货船和遮蔽航区航行船舶的应急电源”

３. ７. １ 句首作如下修改:
“３. ７. １　 ５００ 总吨以下货船和遮蔽航区航行的所有船舶ꎬ可设有ꎮ”

新增 ３. ９. ２８ 如下:
“３. ９. ２８　 在液货船中ꎬ电气设备、电缆和配线不应安装在危险处所ꎬ除非其所符合的标准不低于本

局接受的标准①ꎮ 对于这类标准不适用的处所ꎬ不符合标准的电气设备、电缆和配线ꎬ应经船舶检验机构

审核确保达到同等的安全等级后可以安装在危险处所ꎮ”

新增 ３. ９. ２９ 如下:
“３. ９. ２９　 特种用途船附加要求

(１)所有装置应符合 ３. ９. １ ~ ３. ９. ２５ 的规定ꎮ
(２)载运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ꎬ其装置亦应符合 ３. ９. ２６ 的规定ꎮ”

新增 ３. １１ 如下:
“３. １１　 码头趸船附加要求

３. １１. １　 船舶总长 ５０ｍ 及以上的用于餐饮、娱乐和住宿的码头趸船ꎬ应设有蓄电池组作为应急电源ꎮ
该电源的容量应至少向下列设备同时供电 ０. ５ｈ:

(１)下列处所的应急照明:
①厨房ꎻ
②机器处所、主发电站内以及主配电板处(如有时)ꎻ
③所有服务及起居处所内通道、梯道、出口及载人电梯内ꎻ
④消防员装备储放处所ꎻ
(２)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手动报警按钮装置ꎻ
(３)所有在紧急状态下需要的船内通信设备(如有时)ꎻ
(４)所有在紧急状态下需要的船内信号设备(如有时ꎬ如通用紧急报警系统、灭火剂施放预告报警器

等)ꎮ
３. １１. ２　 船舶总长 ５０ｍ 以下的用于餐饮、娱乐和住宿的码头趸船ꎬ应设有蓄电池组作为应急电源ꎮ

该电源的容量应能向下列处所提供至少 ０. ５ｈ 的应急照明:
(１)厨房ꎻ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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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机器处所、主发电站内以及主配电板处(如有时)ꎻ
(３)所有服务及起居处所内通道、梯道、出口及载人电梯内ꎻ
(４)消防员装备储放处所ꎮ
３. １１. ３　 提供夜间住宿的码头趸船ꎬ还应在所有客舱设有辅助照明ꎬ以清楚地示明出口ꎬ使乘客能够

找到通向门的通道ꎮ 辅助照明可与应急电源相连ꎬ或在每一客舱中配备独立电源ꎬ在客舱正常照明断电

时自动点亮ꎬ并延续至少 ０. ５ｈꎮ
３. １１. ４　 应为客船班轮、客渡船等乘客下上船的码头趸船在夜间或不良天气下提供充足的照明ꎮ”

４　 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自动化要求

新增 ４. １. ７ 如下:
“４. １. ７　 控制系统、安全系统和报警系统应由独立的最后分路供电ꎬ并设有短路和过载保护ꎮ”

新增 ４. ９ 如下:
“４. ９　 特种用途船附加要求

(１)载运不超过 ２４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ꎬ应符合 ４. １ ~ ４. ８ 的规定ꎮ
(２)载运超过 ２４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ꎬ其机器处所是否可以周期性无人值班ꎬ应经本局特别考虑ꎬ如果

可以ꎬ应考虑在本节规定之外增加某些补充要求ꎬ以达到与通常有人值班机器处所相等的安全程度ꎮ”

５　 船 舶 结 构

５. １. １ 中“本局认可的”修改为“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５. １. ３ 中“本局认可的”修改为“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５. １. ５(４)作如下修改:
“(４)对于载重量小于 ５０００ 吨的油船和 ２０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散货船ꎬ在特殊情况下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

意ꎬ可设置较小尺度的开口ꎬ任何情况下开口不应小于 ４００ｍｍ × ６００ｍｍ 或 ４５０ｍｍ × ５５０ｍｍꎬ而且要求开

口后的构件有足够的强度保证ꎮ”

５. １. ６ 中“本局接受的”修改为“本局依照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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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２ 章　 构造———防火、探火与灭火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２(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凡遇有“钢或其他等效材料”的字样ꎬ“等效材料”系指本身或由于所设隔

热物ꎬ经标准耐火试验规定的相应曝火时间后ꎬ在结构性和完整性上与钢具有同等效能(例如设有适当隔

热材料的铝合金)的任何不燃材料ꎮ”

１. ２(９)由下列文字替代:
“(９)主竖区:系指船体、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以 Ａ 级分隔分成的区段ꎬ它在任何一层甲板上的平均长

度和宽度一般不超过 ４０ｍꎮ”

１. ２(１９)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９)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设备的房间:就客船而言ꎬ系指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设备

的那些房间(无论居住舱室、公共处所、办公室或其他类型的起居处所):
①框架式家具ꎬ如书桌、衣橱、梳妆台、书柜或餐具柜ꎬ除其使用面可采用不超过 ２ｍｍ 的可燃装饰板

外ꎬ应完全由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ꎻ
②独立式家具ꎬ如椅子、沙发或桌子ꎬ其骨架应由不燃材料制成ꎻ
③帷幔、窗帘以及其他悬挂的纺织品材料ꎬ其阻止火焰蔓延的性能不次于质量为 ０. ８ｋｇ / ｍ２ 的毛织

品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确定ꎻ
④地板覆盖物具有低播焰性ꎻ
⑤舱壁、衬板及天花板的外露表面具有低播焰性ꎻ
⑥装有垫套的家具具有阻止着火和火焰蔓延的性能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确定ꎻ
⑦床上用品具有阻止着火和火焰蔓延的性能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确定ꎮ”

１. ２(２０)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０)Ａ 类机器处所:系指装有下列设备的处所和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
①用作主推进的内燃机ꎻ
②用作其他用途的合计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３７５ｋＷ 的内燃机ꎻ
③任何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ꎬ或燃油锅炉以外的任何燃油设备ꎬ如惰性气体发生器、焚烧炉等ꎮ”

１. ２(３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１)货物区域:系指船上包含货舱、液货舱、污液舱和液货泵舱的部分ꎬ包括泵舱、隔离空舱、与液

货舱相邻的压载舱和留空处所ꎬ以及这些处所上方整个宽度和长度范围内的甲板区域ꎮ”

１. ３. ３(３)②(ｃ)由下列文字替代:
“(ｃ)作为应急消防泵驱动动力的柴油机ꎬ除在温暖水域航行的船舶外ꎬ应在温度降至 ０℃时的冷态

下能用人工手摇曲柄随时起动ꎮ 若无法做到ꎬ或如果可能遇到更低温度ꎬ并且如果柴油机驱动动力源所

在舱室未被加热ꎬ则应设有合适的供柴油机冷却水或润滑油的电加热系统ꎮ 如人工起动不可行时ꎬ可允

许采用压缩空气、电或其他储备能源ꎬ包括液压蓄能器或以起动药筒作为起动装置ꎮ 这些起动装置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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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３０ｍｉｎ 内至少使柴油机驱动的动力源起动 ６ 次ꎬ并在前 １０ｍｉｎ 内至少起动 ２ 次ꎻ”

１. ３. ３(３)②(ｇ)由下列文字替代:
“(ｇ)在 Ａ 类机器处所或主消防泵所在处所与应急消防泵及其动力源处所之间ꎬ不允许有直接通道ꎮ

若不能做到ꎬ可以采用一条气锁通道ꎬ该通道内机器处所的门达到“Ａ￣６０”级标准ꎬ另一门至少为钢质ꎬ２
扇门均应为自闭式ꎻ或通过一扇能从某一处所操作的水密门ꎬ该处所应远离机器处所和设有应急消防泵

的处所ꎬ且在这些处所失火时不易被切断ꎮ 在此种情况下ꎬ进入应急消防泵及其动力源所在处所应备有

第二条通道设施ꎻ”

１. ３. ３(４)③由下列文字替代:
“③在周期无人值班的机器处所或仅需 １ 人值班的货船上ꎬ应能立即从消防总管系统在适当压力下

供水ꎬ这可由驾驶室和消防控制站(如设有)遥控起动 １ 台具有遥控起动功能的主消防泵或由主消防泵之

一对消防总管系统给予固定增压ꎬ但对 １６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ꎬ如布置在机器处所的消防泵启动装置的位

置易于到达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不作要求ꎮ”

１. ３. ３(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在液货船上ꎬ应在尾楼前端消防总管上受保护的位置和在液货舱甲板上间距不超过 ４０ｍ 的位

置装设隔离阀ꎬ以便在失火或爆炸时能保持消防总管系统的完整性ꎮ
该装设在尾楼前端消防总管受保护的位置的隔离阀ꎬ可以位于如下任何一种位置:
①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ꎻ
②若该阀位于开敞甲板ꎬ应在船尾货油舱的后端之后至少 ５ｍꎻ
③若上述均不可行ꎬ该阀可位于货油区之后 ５ｍ 范围内ꎬ但条件是其应由永久性钢质构件予以保护

并与货油区相分隔ꎮ”

１. ４. １(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对任何滚装处所、装有集成式冷藏集装箱的集装箱货舱、由门或舱口进出的处所和通常有人员

工作或进出的其他处所ꎬ应设有释放灭火剂的听觉和视觉自动报警装置ꎮ 听觉报警应位于在所有机器工

作的状态下在整个被保护处所内都能听见的位置ꎬ且应通过调节声压或声调使该报警与其他听觉报警区

分开来ꎮ 释放预报警应自动开启ꎬ如通过打开释放舱室的门启动ꎮ 报警所需的时间长短应为撤离该处所

所需的时间ꎬ但是无论如何在灭火剂被释放前应不少于 ２０ｓꎮ 普通货物处所及仅配有局部释放装置的小

型处所(如压缩机房、油漆间等)不必配备这种报警ꎻ
对于载运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原油或石油产品液货船的货泵舱ꎬ其施放灭火剂的自动声

响报警装置若为气动ꎬ则供应的空气应为干燥和清洁的ꎻ若为电动ꎬ则应布置在货泵舱外面ꎬ除非使用的

是认可的本质安全型的声响报警装置ꎻ”

１. ４. １(９)由下列文字替代:
“(９)若要求灭火剂数量能保护一处或几处处所ꎬ则可供使用的灭火剂数量不必大于被保护的任一

处所所需的最大数量ꎮ 设有独立通风系统的相邻处所ꎬ如未采用至少“Ａ￣０ 级”分隔分开ꎬ应视为同一处

所ꎮ 该系统应设置常闭控制阀ꎬ通过这些阀门将灭火剂直接施放至适当的处所ꎻ”

１. ４. １(１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２)应备有设施ꎬ以便船员能安全地检查容器内的灭火剂数量ꎮ 应不必为此目的而将容器从其固

定位置完全移开ꎮ 对于二氧化碳系统ꎬ应在每排气瓶上设有悬挂称重装置的横杠或其他装置ꎮ 对于其他

灭火剂类型ꎬ可使用适当的液面指示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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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１(１７)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７)应在排放管路上设有可进行本章 １. ４. ２ (１０)④要求的畅通性试验的附件ꎮ”

１. ４. ２(４)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除特种处所以外ꎬ能从外部某一位置加以密封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所备二氧化碳的数量应

足以释放出体积至少等于可被密封的最大货物处所总容积 ４５％ 的自由气体ꎬ且该布置应确保至少三分

之二相关处所所需的气体应在 １０ｍｉｎ 内被注入ꎮ 二氧化碳系统不应用于保护特种处所ꎮ”

删除 １. ４. ２(５)ꎬ其后的段落(包括对其的引述)相应重新编号ꎮ

原 １. ４. ２(７)重新编号为 １. ４. ２(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机器处所的固定管系应能使 ８５％的气体在 ２ｍｉｎ 内注入该处所ꎮ 对于集装箱和普通货物处所

(主要拟载运多种独立系固或包装的货物)ꎬ固定管系应可使至少三分之二的气体在 １０ｍｉｎ 内被注入该处

所ꎮ 对于固体散装货物处所ꎬ固定管系应可使至少三分之二的气体在 ２０ｍｉｎ 内被注入该处所ꎮ 系统控制

装置应布置成根据货舱的装载状况允许释放气体总量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或全部ꎻ”

原 １. ４. ２(８)重新编号为 １. ４. ２(７)由下列文字替代:
“(７)保护机器处所、货泵舱、滚装处所、装有集成式冷藏集装箱的集装箱货舱、由门或舱口进出的处

所和通常有人员工作或进出的其他处所的二氧化碳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应设置两套独立的控制装置ꎬ以将二氧化碳释放至被保护处所ꎬ并确保报警装置的启动ꎮ 一套控

制装置应用于开启安装在将气体输送至被保护处所的管路上的阀门ꎬ另一套控制装置应用于将气体从所

储存的容器中排出ꎮ 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确保其按照此顺序操作ꎻ
②两套控制装置应布置在一个释放箱内ꎬ在该箱的特定部位应设醒目标记ꎮ 如果装有控制装置的释

放箱上加锁ꎬ用于开启箱子的钥匙应置于设有玻璃面板的盒子里ꎬ该盒子应置放在释放箱附近的明显位

置处ꎮ”

原 １. ４. ２(９)重新编号为 １. ４. ２(８)ꎬ其中⑤和⑦分别由下列文字替代:
“⑤瓶头阀应有安全膜片或其他经认可的安全装置ꎮ 安全膜片应在压力达到 １８. ６ ± １ＭＰａ 时自行破

裂ꎮ 安全膜片破裂后ꎬ自瓶头阀释放的灭火剂应由管路引至室外开敞甲板的大气中ꎮ 如 ＣＯ２ 钢瓶储存室

具有良好的通风能力并有降温措施能保证储存室温度不超过 ４５℃ (如设有温度报警装置)ꎬ则可免设上

述排气管ꎮ 采用其他安全装置时ꎬ也应满足这一要求ꎻ
⑦二氧化碳瓶应根据各被保护舱室对二氧化碳的需要量进行分组布置ꎮ 如由人力采用机械方式直

接开启施放装置ꎬ则每组瓶数不应超过 １２ 瓶ꎮ”

原 １. ４. ２(１０)重新编号为 １. ４. ２(９)由下列文字替代:
“(９)二氧化碳管路:
①每只二氧化碳瓶的瓶头阀至集合管的连接管上应装有止回阀ꎻ
②集合管至分配阀箱的总管上应装有压力表ꎬ其最大量程应为 １. ５ 倍的工作压力ꎻ
③二氧化碳管路穿过起居处所时应满足本章 １. ４. １(２)的要求ꎬ并应避免通过服务处所ꎬ如无法避

免ꎬ则通过服务处所的管子不得有可拆接头ꎻ
④通往 Ａ 类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二氧化碳管应有足够的尺寸和喷嘴数量ꎬ以使上述处所所需二氧化

碳量的 ８５％能在 ２ｍｉｎ 内喷入被保护处所ꎻ
⑤通往上述④所述处所的二氧化碳管的直径ꎬ应根据预计输送的二氧化碳数量来决定ꎬ相应管径所

能通过的最大二氧化碳数量示于表 １. ４. ２ (９)⑤中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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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可流通的最大二氧化碳量 表 １. ４. ２(９)⑤

管子内径

(ｍｍ)
管内可流通的最大二氧化碳量

(ｋｇ)
管子内径

(ｍｍ)
管内可流通的最大二氧化碳量

(ｋｇ)

１５ ６０ ８０ ２４００

２０ １００ ９０ ３３００

２５ １３５ １００ ４７５０

３２ ２７５ １１４ ６８００

４０ ５００ １２７ ９５００

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５２ １５２５０

６５ １６００

　 　 ⑥二氧化碳系统钢管的最小壁厚ꎬ应符合表 １. ４. ２(９)⑥的规定ꎮ 为了选用符合标准的钢管ꎬ其壁厚

可允许与表列壁厚稍有差异ꎻ
二氧化碳系统钢管的最小壁厚 表 １. ４. ２(９)⑥

管子外径

(ｍｍ)

管壁厚度(ｍｍ)

分配阀箱前的总管 分配阀箱至被保护舱室支管

２１. ３ ~ ２６. ９ ３. ２ ２. ６

３０. ０ ~ ４８. ３ ４. ０ ３. ２

５１. ０ ~ ６０. ３ ４. ５ ３. ６

６３. ５ ~ ７６. １ ５. ０ ３. ６

８２. ５ ~ ８８. ９ ５. ６ ４. ０

１０１. ６ ６. ３ ４. ０

１０８. ０ ~ １１４. ３ ７. １ ４. ５

１２７. ０ ８. ０ ４. ５

１３３. ０ ~ １３９. ７ ８. ０ ５. ０

１５２. ４ ~ １６８. ３ ８. ８ ５. ６

　 注:１. 除了那些安装在机舱中不要求镀锌的管子外ꎬ管子应至少在内部镀锌ꎮ
２. 对于螺纹管ꎬ如允许ꎬ最小壁厚应从螺纹的底端量取ꎮ
３. 平焊无缝钢管的外径和厚度选自于 ＩＳＯ 建议 Ｒ３３６ꎮ 也可以接受符合其他国家或国际标准的直径和厚度ꎮ
４. 大直径管子的最小壁厚需特殊考虑ꎮ
５. 通常最小壁厚是指名义壁厚ꎬ不考虑由于弯曲而导致的厚度负公差或减小ꎮ

　 　 ⑦通往装货处所的二氧化碳管的管径不得小于 ２０ｍｍꎮ 通往喷嘴的支管管径不得小于 １５ｍｍꎻ
⑧在总管或分配阀箱上ꎬ应装设压缩空气吹洗管接头ꎻ
⑨除二氧化碳瓶的瓶头阀至集合管的连接管可采用公认标准的金属挠性管以外ꎬ二氧化碳管应为无

缝钢管ꎮ”

１. ６. １(１)、(２)、(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设有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的 Ａ 类机器处所ꎬ应设下列要求中的一种固定式灭火系统:
①符合本章 １. ４ 规定的气体灭火系统ꎻ
②符合本章 １. ８ 规定的高倍泡沫灭火系统ꎻ
③符合本章 １. ９ 规定的压力水雾灭火系统ꎮ
在每种情况下ꎬ若机舱和锅炉舱没有完全分隔ꎬ或燃油能从锅炉舱流入机舱ꎬ则机舱和锅炉舱应作为

一个舱室看待ꎻ
(２)每一锅炉舱内至少应设 １ 套符合本章 ３. １. ５. ５ 规定的手提式泡沫枪装置ꎮ 对载客少于 １００ 人的

客船ꎬ此要求不适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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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每一锅炉舱的每一生火处所和部分燃油装置所在的每一处所ꎬ至少应设置泡沫型手提式灭火器

２ 具或等效设备ꎮ 在每一锅炉舱内应设置经认可的容量至少为 １３５Ｌ 的大型泡沫灭火器或与之等效的灭

火器 １ 具ꎮ 这些灭火器应备有绕在卷筒上的足以到达锅炉舱任何部位的软管ꎮ 对于货船上小于 １７５ｋＷ
(相当于蒸发量为 ２５０ｋｇ / ｈ)的生活用锅炉ꎬ可适当放宽要求ꎻ”

１. ６. ２(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符合本章 １. ５. ５ 规定的手提式泡沫枪装置ꎬ应至少设有 １ 套ꎮ 对载客少于 １００ 人的客船ꎬ此要

求不适用ꎻ”

１. ６. ５ 第一段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６. ５　 载客少于 ５００ 人且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Ⅱ级客船和小于 ５００ 总吨载运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

验)液体货物的液货船以及载客少于 ５００ 人且大于 ５００ 总吨的Ⅲ级客船:”

１. ８ 条全文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８　 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

１. ８. １　 适用范围

下述规定适用于本章第 １. ６. １(１)②条所规定的用于保护机器处所、第 ２. １３. １ 条所规定的用于保护

装货处所、第 ３. ９. ２(６)条所规定的用于保护滚装处所和车辆处所以及第 ４. １５. １ 条所规定的用于保护货

泵舱的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ꎮ
１. ８. ２　 本部分涉及的定义如下:
(１)设计填充率至少为认可试验期间使用的最小额定填充率ꎮ
(２)泡沫系指当泡沫混合液通过泡沫发生器并和空气混合时产生的灭火介质ꎮ
(３)泡沫混合液系指泡沫浓缩液与水产生的混合溶液ꎮ
(４)泡沫浓缩液系指以适当浓度能与水混合形成泡沫混合液的液体ꎮ
(５)泡沫输送管系指将高倍泡沫从设于被保护处所外的泡沫发生器注入被保护处所的供应管道ꎮ
(６)泡沫混合比系指泡沫浓缩液在与水混合形成的泡沫混合液中所占的体积百分比ꎮ
(７)泡沫发生器系指将高倍泡沫混合液通过发泡形成泡沫排放到被保护处所的排放装置或组件ꎮ

使用内部空气的泡沫发生器通常由一个喷嘴或一套喷嘴和一个外壳组成ꎮ 外壳典型地由孔状钢 /不锈钢

板制成盒子的形状ꎬ将喷嘴封闭在内部ꎮ 使用外部空气的泡沫发生器一般由喷嘴组成ꎬ这些喷嘴封闭在

壳体内并向滤网喷射ꎮ 还设有电动、液动或气动的风扇向泡沫混合液发泡ꎮ
(８)高倍泡沫灭火系统系指使用内部或外部空气来为泡沫混合液发泡的固定式全淹没灭火系统ꎮ

高倍泡沫灭火系统由按本章 １. ８. ３(１)③规定的灭火试验认可的泡沫发生器和专用泡沫浓缩液组成ꎮ
(９)内部空气成泡系统系指泡沫发生器位于被保护处所内并利用该处所内空气成泡的固定式高倍

泡沫系统ꎮ
(１０)额定流速系指泡沫混合液的流速ꎬ以 Ｌ / ｍｉｎ 表示ꎮ
(１１)额定供给速率系指单位面积的额定流速ꎬ以 Ｌ / ｍｉｎｍ２ 表示ꎮ
(１２)额定泡沫膨胀率系指在无火灾的条件下且环境温度约为 ２０℃时泡沫体积与形成泡沫的泡沫混

合液体积之比ꎮ
(１３)额定泡沫产生量系指每个单位时间产生的泡沫体积ꎬ即额定流速乘以额定泡沫膨胀率ꎬ以 ｍ３ /

ｍｉｎ 表示ꎮ
(１４)额定填充率系指额定泡沫产生量与面积之比ꎬ即以 ｍ / ｍｉｎ 表示ꎮ
(１５)额定填充时间系指被保护处所的高度与额定填充率之比ꎬ即以 ｍｉｎ 表示ꎮ
(１６)外部空气成泡系统系指泡沫发生器安装在被保护处所外直接获取新鲜空气成泡的固定式高倍

泡沫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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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３　 固定式高倍泡沫灭火系统

(１)主要性能:
①该系统应能够手动释放ꎬ并应设计成在 １ｍｉｎ 之内能够开始以规定的泡沫供给速率产生泡沫ꎮ 除

非能考虑水对泡沫的影响ꎬ采取适当的操作措施或联锁设置以防止该系统的有效性受到影响ꎬ否则该系

统不允许自动释放ꎮ
②泡沫浓缩液应按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制定的指南①进行认可ꎮ 同一个高倍泡沫系统里

不应混合不同类型的泡沫浓缩液ꎮ
③该系统的灭火能力、制造和试验应满足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制定的指南②的要求ꎮ
④该系统及其部件应适当设计成能承受船上通常会遇到的环境温度变化、振动、潮湿、冲击、堵塞和

腐蚀ꎮ 被保护处所内的管路、附件和相关部件(垫圈除外)应设计成能承受 ９２５℃的温度ꎮ
⑤与泡沫浓缩液接触的系统管路、泡沫浓缩液储存柜、部件和管子附件应能与泡沫浓缩液相兼容ꎬ并

由耐腐蚀材料制成ꎬ例如不锈钢或等效材料ꎮ 其他系统管路和泡沫发生器应为全镀锌钢或等效材料ꎮ 分

配管道应有自排干能力ꎮ
⑥应通过泡沫比例混合器的两个进口(分别为水和泡沫浓缩液)和出口配置压力表的方式为系统运

行和确保所需压力和流量提供测试方法ꎮ 在泡沫比例混合器的下端分配管路应安装一个试验阀ꎬ并设有

反映该系统计算压降的测试孔ꎮ 管路的所有部分应设有供冲洗、排水和通入空气进行净化的接头ꎮ 所有

喷嘴应能拆下检查以证明喷嘴里无碎屑ꎮ
⑦应提供措施ꎬ使船员能安全检查泡沫浓缩液的数量并对泡沫质量进行定期采样控制ꎮ
⑧应在每个操作位置张贴系统操作说明ꎮ
⑨应按生产商的说明提供备件ꎮ
⑩如果内燃机用作该系统海水泵的原动机ꎬ原动机的燃油柜内应有足够的燃油以使泵能满负荷运转

至少 ３ｈꎬ且 Ａ 类机器处所外应有足够的燃油储备以使泵能额外满负荷运转 １５ｈꎮ 如果该燃油柜还同时服

务于其他内燃机ꎬ整个燃油柜的容量应确保足够供应所有的发动机ꎮ
被保护处所内泡沫发生器和管路的布置不应妨碍接近已安装的机械设备时所进行的日常维护

活动ꎮ
该系统电源、泡沫浓缩液供应和系统的控制装置应易于到达和操作简便ꎬ并应布置在被保护处所

外部的位置ꎬ且在被保护处所失火时不会被切断ꎮ 所有直接与泡沫发生器连接的电气元件应至少为 ＩＰ
５４ 级ꎮ

管系的尺寸应根据液压计算技术③确定ꎬ以确保提供系统正确运行所需要的流量和压力ꎮ
被保护处所的布置应使当该处所充满泡沫时可以进行通风ꎮ 应设有程序以确保上部挡火闸、

门和其他适当的开口在发生火灾时保持开启ꎮ 对于内部空气成泡系统ꎬ５００ｍ３ 以下的处所ꎬ对此可不

做要求ꎮ
应建立船上程序ꎬ要求在系统释放后重新进入被保护处所的人员配戴呼吸器ꎬ以防止空气中缺氧

和泡沫覆盖层中夹杂燃烧产物ꎮ
船舶应配有安装图纸和操作手册ꎬ并保存在船上随时可用ꎮ 应张贴一份清单或图纸ꎬ标出被覆盖

处所和每个分区所覆盖的区域位置ꎮ 船上应备有试验和维护说明ꎮ
该系统的所有安装、操作和维护说明 /图纸应使用中文编制ꎮ
应对泡沫发生器间进行通风ꎬ以防止超压ꎬ并应进行加热以避免可能发生冻结ꎮ

０６

①
②
③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固定式灭火系统用高倍泡沫浓缩液性能、试验标准和检验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７０ 通函)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固定式高倍泡沫系统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８４ 通函)ꎮ
如果使用海曾—威廉姆斯(Ｈａｚ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公式ꎬ可能使用的下列不同管子类型的摩擦系数 Ｃ 应使用下值:
管子类型　 　 　 　 　 　 Ｃ
黑钢或镀锌软钢　 　 　 １００
铜或铜合金　 　 　 　 　 １５０
不锈钢　 　 　 　 　 　 　 １５０



所备泡沫浓缩液的数量应按额定的膨胀率足以至少产生 ５ 倍于由钢质舱壁围蔽的最大被保护处

所容积的泡沫量ꎬ或足以向最大被保护处所完全释放 ３０ ｍｉｎ 的泡沫量ꎬ两者中取大者ꎮ
机器处所、货泵舱、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等被保护处所内应设有视觉和听觉报警ꎬ以便

在系统释放时能发出警告ꎮ 报警持续时间应考虑撤离该处所所需的时间ꎬ但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 ２０ｓꎮ
(２)内部空气成泡系统

①用于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系统

(ａ)该系统应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ꎮ 应急电源应从被保护处所外供电ꎮ
(ｂ)应有足够的泡沫发生量以确保满足该系统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完全填

充最大被保护处所ꎮ
(ｃ)通常应基于认可试验的结果对泡沫发生器的布置进行设计ꎮ 每个包含内燃机、锅炉、净油器和

类似设备的处所应至少安装 ２ 台发生器ꎮ 小工作间和类似处所可仅由 １ 台泡沫发生器覆盖ꎮ
(ｄ)泡沫发生器应在包括发动机壳罩在内的被保护处所的最上层天花板下均匀分布泡沫ꎮ 泡沫发

生器的数量和位置应足以确保在该处所内所有部分和所有水平面的所有高风险区域都受到保护ꎮ 有障

碍物位置处可能需设额外的泡沫发生器ꎮ 除非以更小的间隙进行了试验验证ꎬ否则泡沫发生器的布置应

使得在泡沫出口前至少有 １ｍ 的自由空间ꎮ 发生器应位于主要结构之后、发动机和锅炉上方且远离ꎬ但
不会遭受爆炸损坏的位置ꎮ

②用于保护车辆处所、滚装处所、特种处所和货物处所的系统

(ａ)该系统应由船舶主电源供电ꎮ 不必设置应急电源ꎮ
(ｂ)应有足够的泡沫发生量以确保满足该系统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完全填

充最大被保护处所ꎮ 但是ꎬ对于保护甲板适度气密且甲板高度小于或等于 ３ｍ 的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和

特种处所的系统ꎬ其填充率不应小于设计填充率的三分之二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填充最大被保护

处所ꎮ
(ｃ)该系统可分成若干分区ꎬ但是该系统的容量和设计应基于被保护处所泡沫需求的最大体积量确

定ꎮ 如果两个相邻保护处所之间的限界为“Ａ”级分隔ꎬ则不必同时服务于该相邻保护处所ꎮ
(ｄ)通常应基于认可试验的结果对泡沫发生器的布置进行设计ꎮ 发生器的数量可能有所不同ꎬ但该

系统应能提供经认可试验确定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ꎮ 每个处所内应安装至少 ２ 台发生器ꎮ 泡沫发生器应

布置成能在被保护处所内均匀分布泡沫ꎬ且其布局应考虑到船上装载货物时预计可能造成的障碍ꎮ 包括

可移动甲板在内ꎬ至少在每个第二层甲板上应安装发生器ꎮ 发生器之间的水平间距应能确保快速将泡沫

供应至被保护处所的所有部分ꎮ 此间距应基于全尺度试验确定ꎮ
(ｅ)除非以更小的间隙进行了试验验证ꎬ否则泡沫发生器的布置应使在泡沫出口前至少有 １ｍ 的自

由空间ꎮ
(３)外部空气成泡系统

①用于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系统

(ａ)该系统应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ꎮ 应急电源应从被保护处所外供电ꎮ
(ｂ)应有足够的泡沫发生量以确保满足该系统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完全填

充最大被保护处所ꎮ
(ｃ)通常应基于认可试验的结果对泡沫输送管的布置进行设计ꎮ 泡沫输送管的数量可能有所不同ꎬ

但该系统应能提供经认可试验确定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ꎮ 每个包含内燃机、锅炉、净油器和类似设备的处

所应至少安装 ２ 条输送管ꎮ 小工作间和类似处所可仅由 １ 条输送管覆盖ꎮ
(ｄ)泡沫输送管应在包括发动机壳罩在内的被保护处所的最上层天花板下均匀分布ꎮ 输送管的数

量和位置应足以确保在该处所内所有部分和所有水平面的所有高风险区域都受到保护ꎮ 有障碍物位置

处可能需设额外的输送管ꎮ 除非以更小的间隙进行了试验验证ꎬ否则输送管的布置应使得在泡沫输送管

前至少有 １ ｍ 的自由空间ꎮ 输送管应位于主要结构之后、发动机和锅炉上方且远离ꎬ但不会遭受爆炸损

伤的位置ꎮ
１６



(ｅ)泡沫输送管的布置应使在被保护处所发生火灾时不会影响到泡沫发生设备ꎮ 如果泡沫发生器

的位置靠近被保护处所ꎬ则泡沫输送管的安装应使发生器和被保护处所之间至少有 ４５０ｍｍ 的间隔ꎬ且分

隔应为“Ａ￣６０”级ꎮ 泡沫输送管应为钢质ꎬ其厚度不应小于 ５ｍｍꎮ 此外ꎬ在泡沫发生器和被保护处所之间

的限界舱壁或甲板的开口处应安装厚度不小于 ３ｍｍ 的不锈钢挡火闸(单叶或多叶)ꎮ 该挡火闸应通过与

其相关的泡沫发生器的遥控装置进行自动操作(电动、气动或液动)ꎬ并设置成在泡沫发生器开始运行前

保持关闭ꎮ
(ｆ)泡沫发生器所在位置应有充足的新鲜空气供应ꎮ
②用于保护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及货物处所的系统

(ａ)该系统应由船舶主电源供电ꎮ 不必设置应急电源ꎮ
(ｂ)应有足够的泡沫发生量以确保满足该系统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完全填

充最大被保护处所ꎮ 但是ꎬ对于保护甲板适度气密且甲板高度小于或等于 ３ｍ 的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和

特种处所的系统ꎬ其填充率不应小于设计填充率的三分之二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填充最大被保护

处所ꎮ
(ｃ)该系统可分成若干分区ꎬ但是该系统的容量和设计应基于被保护处所泡沫需求的最大体积量来

确定ꎮ 如果两个相邻保护处所之间的限界为“Ａ”级分隔ꎬ则不必同时服务于该相邻保护处所ꎮ
(ｄ)通常应基于认可试验的结果对泡沫输送管的布置进行设计ꎮ 泡沫输送管的数量可能有所不同ꎬ

但系统应能提供经认可试验确定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ꎮ 每个处所内应至少安装 ２ 条输送管ꎮ 泡沫发生器

应布置成能在被保护处所内均匀分布泡沫ꎬ且其布局应考虑到船上装载货物时预计带来的障碍ꎮ 包括可

移动甲板在内ꎬ输送管应至少通向每个第二层甲板ꎮ 输送管之间的水平间距应能确保快速将泡沫供应至

被保护处所的所有部分ꎮ 此间距应基于全尺度试验确定ꎮ
(ｅ)除非以更小的间隙进行了试验验证ꎬ否则系统的布置应使得在泡沫出口前至少有 １ｍ 的自由

空间ꎮ
(ｆ)泡沫输送管的布置应使在被保护处所发生火灾时不会影响到泡沫发生设备ꎮ 如果泡沫发生器的

位置靠近被保护处所ꎬ泡沫输送管的安装应使发生器和被保护处所之间至少有 ４５０ｍｍ 的间隔ꎬ且分隔应

为“Ａ￣６０”级ꎮ 泡沫输送管应为钢质ꎬ其厚度不应小于 ５ｍｍꎮ 此外ꎬ在泡沫发生器和被保护处所之间的限

界舱壁或甲板的开口处应安装厚度不小于 ３ｍｍ 的不锈钢挡火闸(单叶或多叶)ꎮ 该挡火闸应通过与其相

关的泡沫发生器的遥控装置进行自动操作(电动、气动或液动)ꎬ并设置成在泡沫发生器开始运行前保持

关闭ꎮ
(ｇ)泡沫发生器所在位置应能有充足的新鲜空气供应ꎮ
(４)安装试验要求

①安装后ꎬ应对管子、阀、附件和组装的系统进行试验ꎬ包括动力和控制系统、水泵、泡沫泵、阀、遥控

和就地释放站以及报警装置的功能试验ꎮ 应使用安装于试验管路的测试孔验证系统在所要求压力下的

流量ꎮ 此外ꎬ所有分配管路应用淡水冲洗并使用空气吹通ꎬ以确保管路无堵塞ꎮ
②应对所有泡沫比例混合器或其他泡沫混合装置进行功能试验ꎬ以确认混合比公差处于在系统认可

时确定的额定混合比的 ＋ ３０％至 － ０％的范围内ꎮ 对于使用 ０℃时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１００ｃＳｔ 且密度等于

或小于 １１００ｋｇ / ｍ３ 的牛顿(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型泡沫浓缩液的泡沫比例混合器ꎬ该试验可用水替代泡沫浓缩液

进行ꎮ 其他布置应用实际的泡沫浓缩液进行试验ꎮ
(５)使用外部空气而发生器安装在被保护处所内的系统

可以接受使用外部空气而发生器位于被保护处所内、通过新鲜空气管道供气的系统ꎬ前提是可表明

这些系统具备与本章 １. ８. ３(３)所定义的系统同等的性能和可靠性ꎮ 在接受这些系统时ꎬ至少应考虑下

列设计细节:
①供应管中可接受的空气低压和高压及流速ꎻ
②挡火闸布置的功能和可靠性ꎻ
③空气输送管包括泡沫出口的布置和分布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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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空气输送管与被保护处所之间的分隔ꎮ
１. ８. ４　 固定式低倍泡沫灭火系统

(１)数量和泡沫浓缩液

①低倍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浓缩液应按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制定的指南①进行认可ꎮ 同

一个低倍泡沫系统里不应混合不同类型的泡沫浓缩液ꎮ 除非其兼容性已获得认可ꎬ否则来自不同生产商

的同类型泡沫浓缩液不应进行混合ꎮ
②该系统应能在不超过 ５ｍｉｎ 的时间内通过固定排放出口排放出的泡沫数量ꎬ足以在燃油所能散布

的最大单个面积产生一层有效的泡沫覆盖层ꎮ
(２)安装要求

①应设有通过固定管系和控制阀或旋塞有效分配泡沫至适当排放出口的装置ꎬ并由固定喷射器直接

将泡沫有效地喷射到被保护处所内其他主要失火危险处ꎮ 有效分配泡沫的装置应通过计算或试验证明

可以接受ꎮ
②任何这种系统的控制装置应易于到达且操作简便ꎬ并应尽可能成组集中于少数几个位置ꎬ且不会

被在被保护处所的火灾所切断ꎮ”

１. ９ 条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９　 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②

１. ９. １　 适用范围

如无特殊要求ꎬ本章所要求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应满足本部分相关规定ꎮ
１. ９. ２　 技术要求

(１)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

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应按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制定的指南③予

以认可ꎮ
(２)用于滚装处所、车辆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
①用于滚装处所、车辆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应按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

制定的指南予以认可④ꎮ
②灭火系统提供商应提供一份文件ꎬ说明在该水雾系统布局下允许的车型尺寸ꎬ能够确保喷嘴的布

置和型式在最大限高车辆时不会影响其雾化效果ꎮ 上船安装后ꎬ应进行效用试验ꎮ 该文件应保存在船上

并纳入公司管理体系ꎮ”

删除 １. １０. ２(４)ꎬ后续条文号做相应修改ꎮ

原 １. １０. ２(６)和 １. １０. ３(５)后新增文字如下:
“③设有焚烧炉的封闭处所ꎮ”

１. １１. １(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每一喷水器分区应有声光信号报警设施ꎬ当任一喷水器动作时ꎬ能在一个或数个指示装置上自

动发出信号ꎮ 这种报警系统应能显示出该系统本身发生的任何故障ꎮ 该类装置应能显示出该系统所服

务的分区内业已发生火灾征兆ꎬ并应集中于驾驶室或连续有人值班的中央控制站内ꎬ而且该装置的声光

报警设施应位于上述驾驶室或连续有人值班的中央控制站以外的位置ꎬ以保证火灾信号可立即被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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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经修订的固定式灭火系统用泡沫浓缩液性能和试验衡准和检验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１２ 通函)ꎮ
水基灭火介质系指添加或不添加防冻剂和 / 或增效灭火添加剂的淡水或海水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经修订的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等效水基灭火系统认可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６５ 通函)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经修订的用于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设计和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３０ 通函)ꎮ



收到ꎮ”

１. １１. ２(４)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喷水器应能耐海上大气腐蚀ꎮ 在起居和服务处所中ꎬ喷水器动作温度应为 ６８ ~ ７９℃ꎬ但像干燥

室等可能发生较高环境温度的处所除外ꎬ在这些处所内ꎬ喷水器的动作温度可以增加至不大于舱室顶部

温度加 ３０℃ꎻ”

１. １１. ２(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喷水器应设于被保护处所的顶部位置ꎬ并保持适当间隔ꎬ使喷水器所保护的额定面积保持不少

于 ５Ｌ / ｍｉｎｍ２ 的平均出水量ꎮ 为此ꎬ额定面积应取为保护区域的总水平投影面积ꎮ 但是ꎬ只要其效能不

低于上述的要求ꎬ可以准许使用适当分布的不同出水量的喷水器ꎮ”

１. １１. ４(５)由下列文字替代:
“(５)喷水器的供水泵和压力柜应位于远离 Ａ 类机器处所的适当位置ꎬ且不位于需要由这种喷水器

系统保护的任何处所内ꎮ”

１. １２. １(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供自动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电气设备使用的电源应不少于 ２ 套ꎬ其中 １ 套应为应急电源ꎮ 为

此ꎬ应由专用的独立馈电线来供给电力ꎮ 这些馈电线应接至位于或邻近于自动探火系统的控制板上的自

动转换开关ꎮ 主馈电线(各应急馈电线)应从主配电板(各应急配电板)接至转换开关ꎬ且不穿过任何其

他分配电板ꎮ 转换开关应布置成在发生故障时不会导致两套电源同时断电ꎻ”

１. １２. １(３)后新增 １. １２. １(４)如下ꎬ其后的段落(包括对其的引述)相应重新编号:
“(４)自动转换开关的操作或其中一套电源的故障不应导致探火能力的丧失ꎮ 如短暂断电会导致系

统能力下降ꎬ应配有足够容量的蓄电池以确保转换期间的持续运行ꎻ”

原 １. １２. １(４)重新编号为 １. １２. １(５)后新增 １. １２. １(６)(７)如下ꎬ其后的段落(包括对其的引述)相

应重新编号:
“(６)上述(３)中规定的应急电源可由蓄电池组或应急配电板供电ꎮ 该电源应足以按本篇第 ２￣１ 章

３. ４ 或 ３. ５ 要求的时间维持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运行ꎬ并且在该要求的时间结束前 ３０ｍｉｎ 内ꎬ应能够操

作所有连接的视觉和听觉失火报警信号装置持续运行ꎻ
(７)如系统由蓄电池组供电ꎬ蓄电池组应位于探火系统的控制板内或附近ꎬ或在另一个适合在应急

情况下使用的位置ꎮ 电池充电装置的功率应足以在对处于完全放电状态的电池充电时维持对探火系统

的正常供电输出ꎻ”

原 １. １２. １(６)重新编号为 １. １２. １(９)由下列文字替代:
“(９)指示装置至少应表明已经动作的探测器或手动报警按钮所在的区域ꎮ 至少有一套指示装置应

位于负责船员在航行中或在港内任何时候都能容易到达的地点ꎬ但船舶处于非营运状态时除外ꎮ 如控制

板位于主防火控制站内ꎬ则应有一套指示装置装在驾驶室内ꎮ 对于设有货物控制室的船舶ꎬ货物控制室

内应有一个额外指示装置ꎻ”

原 １. １２. １(１３)重新编号为 １. １２. １(１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６)应定期试验探测系统的功能ꎬ以保持其应有的功能要求ꎮ 试验方法是用某种设备产生按探测

器设计要作出反应的适当温度的热空气或烟ꎬ或具有适当密度范围或颗粒大小的悬浮微粒ꎬ或其他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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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火灾有关联的现象ꎮ 所有探测器应是这样一种类型ꎬ它们在进行正确动作的试验后ꎬ能恢复到正常工

作状态而无须更换任何部件ꎮ 安装在低温处所(例如ꎬ冷藏舱)的探测器应使用充分考虑了此类位置特

点的程序进行试验①ꎻ”

１. １２. ２(４)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探测器的安装部位应能取得最佳功能ꎮ 靠近横梁和通风管道的位置ꎬ或气流影响探测器性能

的其他位置ꎬ或有可能产生冲击或物理性损坏的位置都应避开ꎮ 一般位于顶部的探测器与舱壁的距离至

少为 ０. ５ｍꎬ但在走廊、小储藏室和梯道内的除外ꎻ”

１. １３ 全文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３　 抽烟式探火系统

１. １３. １　 一般要求:
(１)本章 １. １３ 中凡出现“系统”时ꎬ均指“抽烟式探火系统”ꎻ
(２)抽烟式探火系统由以下主要部件组成:
①聚烟器:安装在每个货舱取样管开口端的空气收集装置ꎬ通过取样管向控制板输送收集的空气样

本ꎬ如安装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还可作为其释放喷嘴ꎻ
②取样管:连接聚烟器至控制板的管道网络ꎬ其布置应使失火的位置易于识别ꎻ
③三通阀:如系统与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相互连接ꎬ在通常情况下ꎬ经三通阀将取样管与控制板相

连ꎬ如发现火情ꎬ三通阀将取样管与灭火系统的排出总管相连ꎬ并隔离控制板ꎻ
④控制板:持续监测被保护处所烟雾的系统主要部件ꎮ 通常可包括观察室或烟雾传感器ꎮ 从被保护

处所抽取的空气通过聚烟器与取样管被输送到观察室ꎬ再到烟雾感应室由电子烟雾探测器对气流进行监

测ꎮ 如感应到烟雾ꎬ复示板(通常在驾驶室)自动发出报警(非就地)ꎮ 船员可通过烟雾感应单元确定着

火货舱位置ꎬ并操作相关区域三通阀施放灭火剂ꎮ
(３)任何所需的系统应能在任何时间连续工作ꎬ但按程序扫描原理工作的系统除外ꎬ其可被接受的

条件是扫描同一位置两次之间的最大允许间隔时间由如下公式决定(间隔时间( Ｉ)应取决于扫描点的数

量(Ｎ)与风扇响应时间(Ｔ)ꎬ并增加 ２０％的裕度):
Ｉ ＝ １. ２ＴＮ

但是ꎬ最大允许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１２０ｓ ( Ｉｍａｘ ＝ １２０ｓ)ꎮ
(４)该系统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能防止任何有毒或可燃物质或灭火介质渗漏到起居处所和服务处

所、控制站或机器处所ꎮ
(５)该系统和设备应作适当设计以能承受通常在船上出现的电压变化和瞬时波动、环境温度变化、

振动、湿度、冲击、碰撞和腐蚀ꎬ并避免可燃气体与空气的混合气着火的可能性ꎮ
(６)该系统应是这样的一种类型ꎬ其能进行正确动作试验ꎬ并能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而不更换任何

部件ꎮ
(７)应为该系统工作中所用的电气设备提供 １ 套替代电源ꎮ
１. １３. ２　 部件要求:
(１)感应元件应经验证ꎬ在感应室内的烟密度超过每米 ６. ６５％的减光率之前应动作ꎮ
(２)应装有双套抽样风机ꎮ 风机应具有足够的容量以能在保护区域正常通风条件下工作ꎬ且连接管

的尺寸应取决于风机抽风能力和管道布置ꎬ以符合本章 １. １３. ４(２)②所规定的条件ꎮ 取样管的内径至少

为 １２ｍｍꎮ 风机抽风能力应足够保证最远端区域的响应时间在本章 １. １３. ４(２)②所规定的时间标准内ꎮ
在每个取样管上应提供监控气流的装置ꎮ

(３)控制板应允许在每一取样管上都可观察烟雾ꎮ

５６
①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建议案ꎬ特别是出版物 ＩＥＣ ６００６８￣２￣１—第 １ 部分—试验 Ａｂꎬ环境试验—第 ２￣１ 部分:试验—试验 Ａ:低温ꎮ



(４)取样管设计成确保从每一个相连的聚烟器中抽得的气流量尽可能相等ꎮ
(５)取样管应提供 １ 个用压缩空气定期清除的布置ꎮ
(６)探火系统控制板应按 ＥＮ ５４￣２(１９９７)、ＥＮ ５４￣４(１９９７)和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４(２００１)标准进行试验ꎮ

也可使用本局接受的替代标准ꎮ
１. １３. ３　 安装要求:
(１)聚烟器:
①在每一个需要探烟的围闭处所应至少设置 １ 个聚烟器ꎮ 但是ꎬ如果某一处所设计成装载要求配备

抽烟系统的油或冷藏货物ꎬ则应为该系统提供隔离此类处所内聚烟器的措施ꎮ 这种措施应使船舶检验机

构满意ꎻ
②聚烟器应位于被保护区域内顶部或尽可能高的位置ꎬ且其布置应使顶甲板区域的任何部分离聚烟

器的水平距离不大于 １２ｍꎮ 如在可机械通风的处所内采用这种系统ꎬ则聚烟器的位置应考虑到通风的影

响ꎮ 每一排气通风导管上部应至少额外配备一个聚烟器ꎮ 该额外聚烟器中应安装合适的过滤系统ꎬ以防

止粉尘污染ꎻ
③聚烟器应设于不会受到碰撞或机械损伤的位置ꎻ
④取样管网应合理布局ꎬ以确保符合本章 １. １３. ２(４)的规定ꎮ 连接到每一取样管上聚烟器的数量应

确保符合本章 １. １３. ４(２)②的规定ꎻ
⑤１ 个以上围闭处所的聚烟器不应连接到同一个取样管上ꎻ
⑥在设有非气密“中间甲板分段”(可移动装载平台)的货舱内ꎬ聚烟器应同时安装在货舱的上部和

下部ꎮ
(２)取样管:
①取样管的布置应使失火的位置易于识别ꎻ
②取样管应是自泄式ꎬ且有适当的保护以防止装卸货物时受到碰撞或损坏ꎮ
１. １３. ４　 系统控制要求:
(１)视觉和听觉失火信号:
①探测到烟雾或其他燃烧物时ꎬ控制板和指示装置应发出视觉和听觉信号ꎮ
②控制板应设置在驾驶室或消防控制站内ꎮ 如控制板设置在消防控制站内时ꎬ指示装置应安装在驾

驶室ꎻ
③在控制板和指示装置上或其附近应清晰显示该系统所保护的处所ꎻ
④供系统运行所必需的电源应对失电故障给予监控ꎮ 电源的任一失电故障应在控制板和驾驶室内

发出视觉和听觉信号ꎬ这一信号应与烟雾探测信号相区别ꎻ
⑤控制板应设有手动应答所有报警和故障信号的措施ꎮ 控制板和指示装置上的听觉报警发生器可

予以手动消音ꎮ 控制板应清楚区分正常、报警、已应答报警、故障和静音状态ꎻ
⑥系统应布置成在解除报警和故障状态后自动复位为正常运行状态ꎮ
(２)试验:
①应为系统的试验和维修配备合适的须知和备用部件ꎻ
②系统安装后ꎬ应采用烟雾发生器或用作烟源的等效装置来测试系统功能ꎮ 当烟雾在最远端的聚烟

器处产生后ꎬ控制装置收到报警的时间ꎬ对于车辆甲板不应超过 １８０ｓꎬ对于集装箱货舱和普通货舱不应超

过 ３００ｓꎮ”

１. １５. １(２)第 １ 段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燃油布置:使用燃油的船舶ꎬ其燃油储藏、分配和使用的布置应能保证船舶和船上人员的安全ꎬ

除本篇第 ２￣１ 章 ２ 有明确规定外ꎬ应至少符合下列规定:”

１. １５. １(２)⑥(ｃ)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６



“(ｃ)对于双层底舱以上的燃油舱柜ꎬ如其设有满足要求的溢流管或高液位报警装置ꎬ则当其测量管

终止于机器处所时ꎬ仅需满足上述(ａ)之ⓑ和ⓒ的要求ꎮ
对位于双层底舱的燃油舱柜ꎬ则当其测量管终止于机器处所时ꎬ沿海航区及其之内航区船舶和小于

５００ 总吨货船仅需满足上述(ａ)之ⓑ和ⓒ的要求ꎮ”

１. １５. １(２)段尾增加下列文字:
“隔离装置可以采用如下任何一种布置方式:
(ａ)隔离阀的设置位置距离任何一台柴油机的位置不小于 ５ 米处ꎮ
(ｂ)操作隔离阀的位置应有遮挡保护ꎮ
(ｃ)可接受遥控操作的措施ꎬ但遥控机构应不受失火的影响ꎮ”

１. １６. ２ 第 １ 段由下列文字替代:
“如果净截面积等于或小于 ０. ０２ｍ２ 的薄板导管穿过 Ａ 级舱壁或甲板ꎬ开口应衬有厚度至少为 ３ｍｍ

和长度至少为 ２００ｍｍ 的钢套管ꎬ其在舱壁两侧的长度以各 １００ｍｍ 为宜ꎬ或者如穿过甲板ꎬ宜完全位于被

贯穿甲板的底侧ꎮ 净截面积超过 ０. ０２ｍ２ 的通风导管ꎬ若通过 Ａ 级舱壁或甲板时ꎬ除非通过舱壁或甲板

的导管在通过甲板或舱壁处为钢质ꎬ否则应装有钢质套管ꎮ 这里的导管和套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１６. ３(１)④由下列文字替代:
“④从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到每一挡火闸以外至少 ５ｍ 范围内隔热至 Ａ￣６０ 级标准或

与其所贯穿的分隔具有相同的耐火完整性ꎮ 对于载客 １００ 人以下的Ⅲ级客船、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以及

５００ 总吨以下的液货船ꎬ此要求不适用ꎮ”

１. １６. ３(２)②由下列文字替代:
“②在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内的导管均隔热至 Ａ￣６０ 级标准或与其所贯穿的分隔具有相同的

耐火完整性ꎮ 但主竖区分隔上的贯穿件还应符合本章 １. １６. ８ 的要求ꎮ 对于载客 １００ 人以下的Ⅲ级客

船、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以及 ５００ 总吨以下的液货船ꎬ在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内的导管应达到

Ａ￣０ 级标准ꎮ”

１. １７. １(２)②由下列文字替代:
“②１ 具自给式压缩空气呼吸器ꎬ其筒内空气储存量至少应有 １２００Ｌ 或 １ 具自给式呼吸器ꎬ其可供使

用的时间至少为 ３０ｍｉｎꎮ 船上还应为每副所要求的呼吸器配备 ２ 个备用充气瓶ꎮ 若在适当的位置配有无

污染充装全部气瓶的设备时ꎬ只需为每具所要求的呼吸器配备 １ 个备用充气瓶ꎮ 所有呼吸器的空气瓶应

能互换ꎮ
对载客 １００ 人及以上的客船ꎬ仍应为每具呼吸器至少配备 ２ 个备用充气瓶ꎮ”

１. １７. １(２)②后新增③如下:
“③压缩空气呼吸器应设有听觉报警以及视觉或其他装置ꎬ以在瓶内储气量降至不少于 ２００Ｌ 前向使

用者发出警报ꎮ 若采用能够便于使用者读取空气瓶内剩余容量的压力指示器ꎬ可视为视觉装置ꎮ”

新增 １. １７. ３ 如下ꎬ现有 １. １７. ３ 改为 １. １７. ４:
“１. １７. ３　 船上应配备至少两个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供每个消防队携带以用于消防员间的通信ꎮ

这些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应为防爆型或本质安全型ꎮ”

１. １７. ４(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７６



“(１)对于客船:
Ⅱ级消防员装备 ２ 套

载客 １００ 人及以上但少于 ５００ 人Ⅲ级消防员装备 １ 套

个人配备 １ 套

载客 １００ 人以下的Ⅲ级客船消防员装备 １ 套ꎬ但若认为此项要求不切实际

时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不要求配消防员

装备”

１. １７. ４(３)第 １ 段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对于载运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液体货物的液货船:”

１. ２１. ３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２１. ３　 压力水雾系统或自动喷水器系统可以和船上的消防总管相连接ꎬ并通过一个位于室外的

截止阀释放ꎮ”

１. ２５. ２ 第 ２ 段由下列文字替代:
“ＩＩＩ 级客船、２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和 ５００ 总吨以下的液货船ꎬ若电缆、管路、围壁通道、导管等穿过 Ａ

级分隔ꎬ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敷设与该分隔同样级别且同等面积下重量相当的隔热材料)以保证分隔

的耐火完整性不受损害ꎮ”

２　 客船的消防安全措施

２. １. ２(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Ａ 或 Ｂ 级分隔的铝合金部件的隔热ꎬ除认为是不承载负荷的结构外ꎬ在标准耐火试验的任何

“适用的曝火时间”内ꎬ其隔热层应能使结构芯材的温度升高不超过其环境温度 ２００℃ꎻ”

２. ４. ２(１)⑤由下列文字替代:
“⑤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不储存易燃性液体且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小间和储物间ꎮ
干衣室和洗衣间ꎮ
用不燃材料作为隔热保温层的食品储藏或冷冻室ꎮ
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船员更衣室(当工作服粘有油类时且储藏于该处所)ꎮ”

２. ４. ２(１)⑧由下列文字替代:
“⑧装货处所

所有用于装运货物的处所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阱通道和舱口ꎮ”

２. ４. ２(１)⑨由下列文字替代:
“⑨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设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油漆间和灯具间、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小间和储物间、储存易燃液体

的处所、桑拿房和不构成机器处所部分的工作间ꎮ
用可燃材料作为隔热保温层的食品储藏或冷冻室ꎮ
邮件室ꎮ
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船员更衣室(当工作服粘有油类时且储藏于该处所)ꎮ

８６



氧气或乙炔储存室ꎮ”

删除 ２. ４. ２(４)ꎬ后续(５)改为(４)ꎮ

表 ２. ４. ３ 及注由下列文字替代: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２. ４. ３ａ

处　 　 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控制站 ① Ａ￣０ｃ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６０ ∗

　 走廊 ② Ｃｅ Ｂ￣０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起居处所 ③ Ｃ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梯道 ④
Ａ￣０ａ

Ｂ￣０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⑤ Ｃ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 类机器处所 ⑥ ∗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

　 其他机器处所 ⑦ Ａ￣０ｂ Ａ￣０ Ａ￣０ ∗

　 装货处所 ⑧ ∗ Ａ￣０ ∗

　 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⑨ Ａ￣０ｂ ∗

　 开敞甲板 ⑩ —

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２. ４. ３ｂ

甲板上处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控制站 ①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走廊 ② Ａ￣０ ∗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起居处所 ③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梯道 ④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⑤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 类机器处所 ⑥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ｆ Ａ￣３０ Ａ￣６０ ∗

　 其他机器处所 ⑦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

　 装货处所 ⑧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

　 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⑨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开敞甲板 ⑩ ∗ ∗ ∗ ∗ ∗ ∗ ∗ ∗ ∗ ∗

　 　 注:适用于表 ２. ４. ３ａ 和表 ２. ４. ３ｂꎮ
ａ　 具体适用哪一等级ꎬ参见本章 ２. ３ 和本章 ２. ６ꎮ
ｂ　 当相邻处所为同一数字类别且右上角注有 ｂ 时ꎬ只有不同用途的相邻处所之间才要求表中所列等级的舱壁或甲板(例如第⑨

类)ꎮ 在两个厨房之间不要求用舱壁分隔ꎬ但油漆间和厨房之间要求用“Ａ￣０”级舱壁分隔ꎮ
ｃ　 分隔驾驶室和海图室的舱壁可以为“Ｂ￣０”级ꎮ
ｅ　 当该分隔为主竖区或水平区的限界面时ꎬ表 ２. ４. ３ａ 中的“Ｂ￣０”和“Ｃ”级应为“Ａ￣０”级ꎮ
ｆ　 若第⑦类机器处所被确认为极少或没有失火危险ꎬ则不必设置防火隔热层ꎮ
∗　 表中的∗号是指该分隔要求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建造ꎬ但不要求为“Ａ”级标准ꎮ 然而ꎬ除第⑩类处所以外ꎬ如果甲板被贯穿

以布置电缆、管线和通风管道通过ꎬ应对贯穿件处进行密封ꎬ防止火焰和烟气通过ꎮ 除非安装了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控制站

(应急发电机室)和开敞甲板间的分隔可以设有不带关闭装置的空气进口开口ꎮ
当该分隔为水平区的限界面时ꎬ表 ２. ４. ３ａ 中的∗号应被视为“Ａ￣０”级ꎬ第⑧和⑩类除外ꎮ

—　 对限界面的材料或完整性不作特殊要求ꎮ

９６



表 ２. ４. ４ 及注由下列文字替代: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２. ４. ４ａ

处　 　 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控制站 ① Ａ￣０ｃ Ａ￣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１５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１５ Ａ￣３０ Ａ￣３０ ∗

　 走廊 ② Ｃ Ｂ￣０
Ａ￣０ａ

Ｂ￣０
Ｂ￣０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０ｄ
∗

　 起居处所 ③ Ｃ
Ａ￣０ａ

Ｂ￣０
Ｂ￣０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０ｄ
∗

　 梯道 ④ Ａ￣０ａ Ａ￣０ａ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０ｄ
∗

　 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⑤ Ｃ Ａ￣０ ∗ ∗ Ａ￣０ ∗

　 Ａ 类机器处所 ⑥ ∗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

　 其他机器处所 ⑦ ∗ ∗ Ａ￣０ ∗

　 装货处所 ⑧ ∗ ∗ ∗

　 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⑨ ∗ｋ ∗

　 开敞甲板 ⑩ —

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２. ４. ４ｂ

甲板上处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控制站 ①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走廊 ② Ａ￣０ ∗ ∗ Ａ￣０ ∗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起居处所 ③ Ａ￣１５ Ａ￣０ ∗ Ａ￣０ ∗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梯道 ④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⑤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 类机器处所 ⑥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３０ｐ

Ａ￣１５
Ａ￣１５ ∗ Ａ￣０ Ａ￣１５ Ａ￣３０ ∗

　 其他机器处所 ⑦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

　 装货处所 ⑧ Ａ￣３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

　 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⑨ Ａ￣３０
Ａ￣１５

Ａ￣０ｄ

Ａ￣１５

Ａ￣０ｄ

Ａ￣１５

Ａ￣０ｄ
Ａ￣０

Ａ￣１５ｐ

Ａ￣０
Ａ￣０ Ａ￣０ ∗ ∗

　 开敞甲板 ⑩ ∗ ∗ ∗ ∗ ∗ ∗ ∗ ∗ ∗ ∗

　 　 注:适用于表 ２. ４. ４ａ 和 ２. ４. ４ｂꎮ
ａ　 具体适用哪一等级ꎬ参见本章 ２. ３ 和本章 ２. ６ꎮ
ｃ　 分隔驾驶室和海图室的舱壁可以为“Ｂ￣０”级ꎮ
ｄ　 参见本章 ２. ４. ２(２)和(３)ꎮ
ｋ　 只有不同用途的相邻处所才要求表列等级的舱壁和甲板ꎮ 例如ꎬ在两厨房之间不要求有舱壁分隔ꎬ但油漆间和舱壁之间要有

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的舱壁ꎮ
ｐ　 当用作主推进的内燃机的总输出功率大于 ３７５ｋＷ 时的分隔等级ꎮ
∗　 要求用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ꎬ但不要求为“Ａ”级标准ꎮ
—　 对限界面的材料或完整性不作特殊要求ꎮ

０７



２. ５. ２(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在舱壁甲板以下ꎬ每一水密舱或类似的受限制处所或处所群ꎬ应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ꎬ其中至少 １

条不得利用水密门ꎮ 在特殊情况下ꎬ如果所要求的脱险通道独立于水密门ꎬ对只是偶尔进入的船员处所

可仅要求 １ 条脱险通道ꎮ 此时ꎬ唯一的脱险通道应能提供安全的出口ꎬ梯道的净宽度应不小于 ８００ｍｍꎬ且
梯道应设有扶手ꎻ”

２. ５. ２(５)①由下列文字替代:
“①梯道净宽度应不小于 ８００ｍｍꎮ 梯道两侧应设有栏杆或扶手ꎮ 如果从该梯道撤离人数超过 ９０ 人

时ꎬ每增加 １ 个撤离人员ꎬ梯道的最小净宽度应增加 １０ｍｍꎮ 当梯道宽度大于 ８００ｍｍ 时ꎬ栏杆或扶手之间

最大净宽度应不超过 １８００ｍｍꎮ 应将梯道服务区域的三分之二的船员和乘客数设定作为通过该梯道撤离

人员的总数ꎻ”

２. ５. ２(９)后增加 ２. ５. ２(１０)如下:
“(１０)对载客 １００ 人以下的Ⅲ级客船ꎬ在确保 ２ 条脱险通道的情况下ꎬ上述(５)中的环围梯道可不要

求连续防火遮蔽ꎬ但至少应有适当遮蔽或遮挡的方式予以保护ꎮ”

２. ５. ３ 句首文字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５. ３　 每一机器处所应设置 ２ 条脱险通道ꎬ特别应符合下列规定(有关布置可参见本局接受的国

际海事组织(ＩＭＯ)的相关解释①):”

２. ５. ３(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对于 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客船ꎬ在充分考虑了该处所上部的宽度及布置后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可仅要求 １ 条脱险通道ꎻ对于 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客船ꎬ若通过一扇门或一部钢梯即有抵达登乘甲板的安

全通道ꎬ则考虑了这一处所的性质、位置以及该处所是否经常有人使用后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仅要

求 １ 条脱险通道ꎮ”

２. ５.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５. ４　 上述 ２. ５. ３ 机器处所内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净宽度至少应为 ６００ｍｍꎬ其倾斜角应不大于

６０°ꎮ 如采用梯子作为脱险通道ꎬ其型式和尺寸应满足国家或行业标准②ꎮ 所有开式踏板的并作为脱险通

道的一部分或者通向脱险通道但并不位于受保护环围内的斜梯 /梯道以及梯子均应由钢质材料制成ꎮ 此

类斜梯 /梯道的底面应装设钢质护板供逃生人员用于防护来自下方的高温和火焰ꎮ”

２. ７. １(５)③中的“脱险通道”替换为“紧急脱险围阱”ꎮ

２. ７. １(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除水密门、风雨密门、通往开敞甲板的门和需要适度气密的门以外ꎬ所有位于梯道、公共处所和

脱险通道内主竖区舱壁上的“Ａ”级门ꎬ应装有一个自闭式供消防水管通过的通道ꎬ该通道所用的材料及

其结构和耐火性能应与其相连的门相当ꎮ 在门处于关闭状态下ꎬ通道的开口净尺寸应为 １５０ｍｍ ×
１５０ｍｍꎬ并应嵌入在门的下边缘与铰链相对的一侧ꎬ或者ꎬ对于滑动式门ꎬ则该开口应位于与门开口最接

近之处ꎻ”

１７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９ 条和第 ＩＩ￣２ / １３ 条的统一解释»(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１５１１ 通函)对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１３. ４. １ 条

的解释ꎮ
如国家标准«船用钢质斜梯»(ＧＢ ４４４４)、«船用钢质直梯»(ＧＢ ３８９２)ꎻ船舶行业标准«船用钢质斜梯»(ＣＢ / Ｔ ８)等ꎮ



２. ７. １(７)由下列文字替代:
“(７)如某一处所由符合本章 １. １１ 规定的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保护ꎬ或设有连续“Ｂ”级

天花板ꎬ则在主竖区内未形成阶层亦不作为水平区限界面的甲板上的开口ꎬ应能适度紧密关闭ꎬ并且在合

理和实际可行的范围内ꎬ这类甲板应满足“Ａ”级完整性的要求ꎮ”

２. １２. １(１)①由下列文字替代:
“①在所有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ꎬ包括走廊和梯道ꎬ应装设符合本章 １. １１ 所要求的一种认

可的自动喷水器、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ꎮ 在控制站ꎬ如喷水可能会损坏其内重要设备的ꎬ可以安装经认可

的干管系统或预作用系统ꎮ”

２. １２. １(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在装货处所内ꎬ应设置认可的固定式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或本章 ３. １. １３ 要求的认可的抽烟式

探火系统ꎮ 对于载客 １００ 人以下的Ⅲ级客船ꎬ此要求不适用ꎻ”

２. １３. １(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从事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在装货处所设有符合本章 １. ４ 规定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或装

有经确认为对所载货物能提供等效保护的灭火系统ꎮ”

３　 货船的消防安全措施

３. １. ３ 句首文字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１. ３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但小于 ２０００ 总吨的货船”

３. ２. ２(１)⑤由下列文字替代:
“⑤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不存放易燃液体且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小间和储物间ꎮ
干衣室和洗衣间ꎮ
用不燃材料作为隔热保温层的食品储藏或冷冻室ꎮ
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船员更衣室(当工作服粘有油类时且储藏于该处所)ꎮ”

３. ２. ２(１)⑨由下列文字替代:
“⑨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具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桑拿房、油漆间ꎬ面积为 ４ｍ２ 或以上的储物间、存放易燃液体的处所和

不构成机器处所一部分的工作间ꎮ
用可燃材料作为隔热保温层的食品储藏或冷冻室ꎮ
邮件室ꎮ
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船员更衣室(当工作服粘有油类时且储藏于该处所)ꎮ
氧气或乙炔储存室ꎮ”

删除 ３. ２. ２(３)ꎮ

表 ３. ２. ３ａ 中的修改如下:
　 滚装处所和车辆处所  Ａ￣３０

２７



表 ３. ２. ３ｂ 中的⑩、修改如下:
　 开敞甲板 ⑩ ∗ ∗ ∗ ∗ ∗ ∗ ∗ ∗ ∗ — Ａ￣０

　 滚装处所和车辆处所  Ａ￣６０ Ａ￣３０ Ａ￣３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３０

　 　 注:根据情况适用于表 ３. ２. ３ 和表 ３. ２. ４ꎮ
ａ　 在ⅡＣ 及ⅢＣ 法中对舱壁无特殊要求ꎮ
ｂ　 在ⅢＣ 法中ꎬ面积为 ５０ｍ２ 及以上的各处所或处所群之间应装设 Ｂ￣０ 级舱壁ꎮ
ｃ　 具体适用哪一等级ꎬ见本章 ３. １. ２(２)和 ３. ４ꎮ
ｄ　 如各处所属于同一数字类别且右上角注有 ｄ 时ꎬ只有不同用途的相邻处所之间才要求表中所列等级的舱壁或甲板(例如第⑨

类)ꎮ 在两个厨房之间不要求用舱壁分隔ꎬ但油漆间和厨房之间要求用 Ａ￣０ 级舱壁分隔ꎮ
ｅ　 分隔驾驶室、海图室和无线电室的舱壁可以为 Ｂ￣０ 级ꎮ
ｆ　 如果不拟载运危险货物ꎬ或危险货物的堆存处与舱壁的水平距离不少于 ３ｍꎬ该舱壁可为 Ａ￣０ 级ꎮ
ｇ　 拟用于载运危险货物的装货处所应符合本章 ３. １０ 的要求ꎮ
ｉ　 若第⑦类其他机器处所被确认为极少或无失火危险ꎬ可不必设置防火隔热ꎮ
∗　 该分隔要求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建造ꎬ但不要求为 Ａ 级标准ꎮ 但是ꎬ除开敞甲板以外ꎬ如果甲板被贯穿以布置电缆、管线和通

风管道通过ꎬ应对此类贯穿处进行密封ꎬ防止火焰和烟气通过ꎮ 除非安装了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控制站(应急发电机)和开

敞甲板之间的分隔可以设有不带关闭装置的空气进入开口ꎮ
—　 对限界面的材料或完整性不作特殊要求ꎮ

表 ３. ２. ４ｂ 后增加如下表注:
“ｈ　 分隔滚装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能以合理的气密方式关闭ꎬ如果确认该处所极少或无失火危险ꎬ

此类分隔应在尽可能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具有“Ａ”级完整性标准ꎮ”

３. ３. ２(１)③由下列文字替代:
“③可对只是偶尔进入的船员处所仅要求 １ 条脱险通道ꎬ该条脱险通道应独立于水密门ꎻ”

３. ３. ２(１)⑤由下列文字替代:
“⑤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和走廊的净宽度至少应为 ７００ｍｍꎬ并在其一侧应装有扶手ꎮ 净宽度为

１８００ｍｍ 及以上的梯道和走廊应在其两侧装有扶手ꎮ “净宽度”系指扶手和另一侧舱壁之间或扶手之间

的距离ꎮ 梯道的倾斜角一般应是 ４５°ꎬ但应不大于 ５０°ꎬ如在狭小处所内应不大于 ６０°ꎮ 进入梯道的门道

应与梯道的尺寸相同ꎻ”

３. ３. ２(３)句首文字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每一 Ａ 类机器处所应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ꎬ特别应符合下列的规定之一(有关布置可参见本局接受

的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的相关解释①):”

３. ３. ２(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上述机器处所和舵机处所内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净宽度至少应为 ６００ｍｍꎬ其倾斜角应不大

于 ６０°ꎮ 如采用梯子作为脱险通道ꎬ其型式和尺寸应满足国家或行业标准②ꎮ 所有开式踏板的并作为脱

险通道的一部分或者通向脱险通道但并不位于受保护环围内的斜梯 /梯道以及梯子均应由钢质材料制

成ꎮ 此类斜梯 /梯道的底面应装设钢质护板供逃生人员用于防护来自下方的高温和火焰ꎮ”

３. ３. ３(２)句首文字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７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９ 条和第 ＩＩ￣２ / １３ 条的统一解释»(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１５１１ 通函)对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１３. ４. ２ 条

的解释ꎮ
如国家标准«船用钢质斜梯»(ＧＢ ４４４４)、«船用钢质直梯»(ＧＢ ３８９２)ꎻ船舶行业标准«船用钢质斜梯»(ＣＢ / Ｔ ８１)等ꎮ



“(２)每一 Ａ 类机器处所应至少设有 ２ 条可供到达开敞甲板继而到达救生艇、筏登乘甲板的脱险通

道ꎬ这可以是以下方式中的一种(有关布置可参见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的相关解释①):”

３. ３. ３(２)中的“６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修改为“８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ꎮ

３. ３. ３(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上述机器处所和舵机处所内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净宽度至少应为 ６００ｍｍꎬ其倾斜角应不大

于 ６０°ꎮ 如采用梯子作为脱险通道ꎬ其型式和尺寸应满足国家或行业标准②ꎮ 所有开式踏板的并作为脱

险通道的一部分或者通向脱险通道但并不位于受保护环围内的斜梯 /梯道以及梯子均应由钢质材料制

成ꎮ 此类斜梯 /梯道的底面应装设钢质护板供逃生人员用于防护来自下方的高温和火焰ꎮ”

３. ５. ２ 末新增如下文字:
“５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ꎬ走廊、Ａ 类机器处所和厨房限界面舱壁上的门应为钢质结构或不燃材料ꎬ且 Ａ

类机器处所舱壁上的门应能自闭ꎮ”

３. ９. １(２)中脚注①由下列文字替代:
“①参见«可免除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或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对之无效的固体散装货物清单»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９５ / Ｒｅｖ. ２)ꎮ”

３. ９. ２(３)①由下列文字替代:
“①固定式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

应设有符合本章 １. １２ 规定的固定式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ꎮ 固定式探火系统应能迅速探知火灾的出

现ꎮ 探测器的型式及其间距和位置应考虑到通风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ꎬ以达到满意的效果ꎮ 该系统在

安装后ꎬ应在正常的通风条件下进行测试ꎬ且所得到的总体响应时间应达到预期的目的ꎮ”

３. ９. ２(６)①(ａ)由下列文字替代:
“(ａ)能从货物处所外部某一位置加以密封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ꎬ应装设下列之一的固定式灭火

系统:
ⓐ符合本章 １. ４ 规定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ꎻ
ⓑ符合本章 １. ８ 规定的固定式高倍泡沫灭火系统ꎻ
ⓒ符合本章 １. ９ 和 ３. ９. ２ (６)①(ｂ)ⓐ ~ ⓕ规定的用于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

系统ꎮ”

３. ９. ２(６)①(ｂ)由下列文字替代:
“(ｂ)不能加以密封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ꎬ应装有符合本章 １. ９ 规定的用于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

定式水基灭火系统ꎬ该系统应保护此类处所的任何甲板和车辆平台的所有部分ꎮ 该水基灭火系统应:
ⓐ在阀总管上有一个压力表ꎻ
ⓑ在每一总管阀上清楚标出其所服务的处所ꎻ
ⓒ在阀间内有阀门的维护保养和操作说明ꎻ
ⓓ有足够数量的排水阀以确保系统的完全排水ꎻ
ⓔ喷嘴距车顶高度不小于 ０. ５ｍꎻ

４７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９ 条和第 ＩＩ￣２ / １３ 条的统一解释»(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１５１１ 通函)对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１３. ４. ２ 条

的解释ꎮ
如国家标准«船用钢质斜梯»(ＧＢ ４４４４)、«船用钢质直梯»(ＧＢ ３８９２)ꎻ船舶行业标准«船用钢质斜梯»(ＣＢ / Ｔ ８１)等ꎮ



ⓕ有足够数量的喷嘴备件ꎮ”

３. １０. ２(１)由下列文字替代ꎬ并增加脚注 ２:
“(１)除了应满足本章各部分的相应要求外ꎬ本章 ３. １０. ２(２)所述的拟用于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类型和

装货处所还应符合本章 ３. １０ 的相应要求ꎬ但在载运有限数量①和例外数量②的危险货物时ꎬ且此种要求已通

过符合本章的其他规定而得到满足时除外ꎮ 船舶类型和载运危险货物的方式见下述(２)和表 ３. １０. ２ꎮ”

３. １０. ３(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探测系统

滚装处所应装设 １ 个符合本章 １. １２ 规定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ꎮ 所有其他类型的装货处所应

装有 １ 个符合本章 １. １２ 规定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或 １ 个符合本章 １. １３ 规定的抽烟探火系统ꎮ 如

果安装了 １ 个抽烟探火系统ꎬ应特别注意到本章 １. １３. １(４)的要求ꎬ以防止有毒烟气泄漏到有人区域ꎮ”

３. １０. ３(６)①由下列文字替代ꎬ并增加脚注:
“①除应配备本章 １. １７ 所要求的消防员装备外ꎬ还应配备 ４ 套抗化学侵蚀的全面防护服ꎮ 防护服应

罩没全部皮肤ꎬ使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得到保护ꎮ 并应根据货物类别和物理状态进行选择ꎬ并考虑到所运

输化学品的危害和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制定的标准③ꎮ”

３. １０. ３(９)最后一句由下列文字替代:
“这种资料应包括在本法规第 １ 篇附录 １ 中 ２. １(２)完整稳性计算书内ꎮ”

３. １０.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１０. ４　 符合证明

船舶的构造和设备如符合本章 ３. １０ 的要求ꎬ则应签发相应的«海上船舶危险货物适装证书»以资证

明ꎮ 除固体散装危险货物外ꎬ对于那些有限数量及例外数量的危险货物ꎬ不要求危险货物适装证书ꎮ 对

于那些被确定为本章 １. ２(２６)定义的第 ６. ２ 和 ７ 类的危险货物ꎬ应至少满足«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ＩＭＤＧ 规则)»的相关要求ꎬ并签发相应的«海上船舶危险货物适装证书»ꎮ”

将 ３. １０. ５(２)后文字“表 ３. １０. ２(１)中的 ×表示该要求适用于表 ３. １０. ２. (３)相应行中所列的所有类

别的危险货物ꎬ有注解者除外ꎮ”移至表 ３. １０. ２(１)表头下ꎮ

表 ３. １０. ２(１)注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对于装在闭式货物集装箱内的第 ４ 类和第 ５. １ 类的固体货物ꎬ该条不适用ꎮ
对于装在闭式货物集装箱内的第 ２ 类、第 ３ 类、第 ６. １ 类和第 ８ 类货物以及第 ４ 类和第 ５. １ 类的液体

货物ꎬ其通风率可减少到每小时换气不少于 ２ 次ꎮ 就本要求而言ꎬ可移动罐柜是闭式货物集装箱ꎮ”

表 ３. １０. ２(２)注 １０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０　 满足本局接受的«国际海运固体散货(ＩＭＳＢＣ)规则»的要求即可ꎮ”

表 ３. １０. ２(３)及注由下列文字替代(见表 ３. １０. ２(３)):

５７

①
②
③

见本局接受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ＩＭＤＧ 规则)»第 ３. ４ 章ꎮ
见本局接受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ＩＭＤＧ 规则)»第 ３. ５ 章ꎮ
对固体散货ꎬ防护服应满足 ＩＭＳＢＣ 规则在各种物质的相应细则中所作的设备规定ꎮ 对包装货物ꎬ防护服应满足 ＩＭＤＧ 规则补充

本在各种物质的应急程序(ＥｍＳ)中所作的设备规定ꎮ



除固体散装危险货物外载运其他不同类别危险货物的适用要求 表 ３. １０. ２(３)

类别

适用条文

３. １０. ３

１. １ ~
１. ６

１. ４Ｓ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易燃２０

２. ３
不易燃

３ ＦＰ１５

< ２３℃

３

２３℃≤ＦＰ１５

≤６０℃

４. １ ４. ２
４. ３

液体２１

４. ３
固体

５. １ ５. ２１６
６. １ 液体

ＦＰ１５ < ２３℃

６. １ 液体

２３℃≤ＦＰ１５

≤６０℃

６. １
液体

６. １
固体

８
液体

ＦＰ１５ < ２３℃

８
液体

２３℃≤ＦＰ１５

≤６０℃

８
液体

８
固体

９

(１)①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１)②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１)③ Ｘ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④ Ｘ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 Ｘ — Ｘ — Ｘ — Ｘ — — — Ｘ１８ — — — Ｘ — — — Ｘ — — — Ｘ１７

(３) Ｘ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４)① — — Ｘ — — Ｘ Ｘ — Ｘ１１ Ｘ１１ Ｘ Ｘ Ｘ１１ — Ｘ Ｘ — Ｘ１１ Ｘ Ｘ — — Ｘ１１

(４)② — — Ｘ — — — Ｘ — — — — — — — Ｘ — — — Ｘ — — — Ｘ１７

(５) — — — — — — Ｘ — — — — — — — Ｘ Ｘ Ｘ — Ｘ Ｘ１９ Ｘ１９ — —

(６) —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１４

(７) — — — — —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Ｘ Ｘ — — Ｘ Ｘ — — —

(８) Ｘ１２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１３ Ｘ Ｘ Ｘ — — Ｘ Ｘ — — —

(９)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１０)①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１０)②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注:１１　 当本局接受的 ＩＭＤＧ 规则要求“机械通风处所”时ꎮ
１２　 在所有情况下ꎬ货物堆装处与 Ａ 类机器处所限界面的水平距离应至少为 ３ｍꎮ
１３　 参见本局接受的 ＩＭＤＧ 规则ꎮ
１４　 视所载运的货物而定ꎮ
１５　 ＦＰ 系指闪点ꎮ
１６　 根据本局接受的 ＩＭＤＧ 规则的规定ꎬ禁止在甲板下或在闭式滚装处所内堆装 ５. ２ 类危险货物ꎮ
１７　 仅适用于 ＩＭＤＧ 规则列出的释放易燃蒸气的危险货物ꎮ
１８　 仅适用于 ＩＭＤＧ 规则列出的闪点低于 ２３℃(闭杯试验)的危险货物ꎮ
１９　 仅适用于具有 ６. １ 类次风险的危险货物ꎮ
２０　 根据本局接受的 ＩＭＤＧ 规则的规定ꎬ禁止在甲板下或在闭式滚装处所内堆装具有 ２. １ 类次风险的 ２. ３ 类危险货物ꎮ
２１　 根据本局接受的 ＩＭＤＧ 规则的规定ꎬ禁止在甲板下或在闭式滚装处所内堆装闪点低于 ２３℃(闭杯试验)的 ４. ３ 类液体ꎮ



４　 液货船的消防安全措施

４. １. ２(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就本条而言ꎬ在 ３７. ８℃时蒸气绝对压力大于 ０. １０１３ＭＰａ 的液体货物视为能引起额外失火危险

的货物ꎮ 载运此类货物的船舶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５«国际散装运输危险

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第 １５. １４ 条的规定ꎮ 若船舶在限制时间内航行于限制区域ꎬ可根据上述规

则第 １５. １４. ３ 条对制冷系统不作要求ꎮ”

４. ２. ８(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面向货物区域和在上述(１)所指限制范围内的上层建筑及甲板室侧壁上的窗和舷窗应为永闭

(不能开启)型ꎮ 除驾驶室的窗外ꎬ这种窗和舷窗应按 Ａ￣６０ 级标准建造ꎬ但本章 ４. ２. ７ 规定的 ３ｍ 至 ５ｍ
限制范围内的窗和舷窗可以采用 Ａ￣０ 级标准建造ꎮ

对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液货船ꎬ上述范围内的窗和舷窗可以采用 Ａ￣０ 级标准ꎬ但在主甲板上第一层的这

种窗和舷窗应装有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的内部罩盖ꎮ”

新增 ４. ２. ８(５)如下:
“(５)如果在货油舱下方双层底内设置管隧ꎬ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管隧不能通到机舱ꎻ
②至少设置 ２ 个远离的出口通向开敞甲板ꎬ如其中出口之一带有水密盖关闭ꎬ则可通至货泵舱ꎻ
③在管隧内ꎬ应设有适当的机械通风措施ꎮ”

４. ４. ２(１)⑤由下列文字替代:
“⑤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不存放易燃液体且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小间和储物间ꎮ
干衣室和洗衣间ꎮ
用不燃材料作为隔热保温层的食品储藏或冷冻室ꎮ
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船员更衣室(当工作服粘有油类时且储藏于该处所)ꎮ”

４. ４. ２(１)⑨由下列文字替代:
“⑨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具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桑拿房、油漆间ꎬ面积为 ４ｍ２ 或以上的储物间、存放易燃液体的处所和

不构成机器处所一部分的工作间ꎮ
用可燃材料作为隔热保温层的食品储藏或冷冻室ꎮ
邮件室ꎮ
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船员更衣室(当工作服粘有油类时且储藏于该处所)ꎮ
氧气或乙炔储存室ꎮ”

删除 ４. ４. ２(３)ꎬ后续“４. ４. ２(４)”修改为“４. ４. ２(３)”ꎮ

４. １１. ３(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液货泵舱应采用机械通风ꎬ从通风机排出的气体应引至开敞甲板上的安全地点ꎮ 这些舱室的

通风能力应足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易燃蒸气聚集的可能性ꎮ 换气次数应至少为每小时 ２０ 次ꎬ根据该处所

的总容积确定ꎮ 通风管道的布置应使该处所的所有空间均能得到有效通风ꎮ 应采用抽吸式通风并使用

７７



经认可的无火花型风机ꎮ 此外还应满足如下要求:
①设在液货泵舱舭部即舱底纵骨之上的横肋板上方ꎬ空气可以由相邻处所自由流通至其上方ꎻ
②液货泵舱内通风管的进气口应尽量贴近舱底并应高出肋板或船底纵骨ꎬ在液货泵舱底部花铁板上

方 ２ｍ 左右高处的通风管上设 １ 个应急进气口和 １ 个能从露天和液货泵舱底部花铁板上进行开关的调节

风门ꎻ
③上述排气系统应与开式格栅地板联合使用ꎬ以便空气自由流通ꎻ
④可以采用在上部应急开口和下部主通风开口之间设置的隔栅式可调节风门ꎬ通过下部主通风开口

至少应达到每小时 ２０ 次的换气量ꎬ但当下部主通风开口被关闭时ꎬ则通过上部应急开口至少应达到每小

时 １５ 次的换气量ꎮ”

４. １２. ６ 全文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 １２. ６　 小于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应配备 １ 个符合本章 ４. １３ 规定的甲板泡沫系统ꎮ 但对小于

４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可按本章 ４. １３. ３ 的要求仅设泡沫枪ꎻ对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液货船ꎬ泡沫枪则可采用可

携式的ꎮ”

４. １３ 全文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 １３　 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

４. １３. １　 通则

(１)提供泡沫的装置应能将泡沫输送到整个液货舱甲板区域ꎬ并且能送入甲板已经破裂的任一液货

舱内ꎮ
(２)甲板泡沫系统操作应简单而迅速ꎮ
(３)按所需输出量操作甲板泡沫系统时ꎬ需同时从消防总管按所需压力喷射所需最少数目的水柱ꎮ

如甲板泡沫系统由消防总管的共用管路供水ꎬ应为泡沫系统提供同时操作两支水枪所需的额外泡沫浓缩

液ꎮ 应能在船舶全长范围的甲板上、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内同时喷射所需最少数目的

水柱①ꎮ
４. １３. ２　 部件要求

(１)泡沫混合液和泡沫浓缩液

①对于载运下列货物的液货船:
(ａ)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ꎬ且其雷德蒸气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原油或成品油或具有类似失火

危险的其他液体货品ꎬ包括«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

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第 １８ 章规定的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且常规泡沫灭火系统对之起作用的货

物(参见本章 ４. １. １ 和 ４. １２)ꎻ
(ｂ)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成品油(参见本章 ４. １. ４)ꎻ
(ｃ)«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

则»第 １７ 章规定的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货物(参见该规则第 １１. １. ３ 条和本章 ４. １. ４)ꎮ
②泡沫混合液的供给率应不小于下例数值中的最大值:
(ａ)按液货舱甲板区域每平方米 ０. ６Ｌ / ｍｉｎꎬ此处液货舱甲板面积是指船舶最大宽度乘以全部液货舱

处所的纵向总长度ꎻ
(ｂ)按具有最大这种面积的单个液货舱的水平截面面积ꎬ每平方米 ６Ｌ / ｍｉｎꎻ
(ｃ)按最大泡沫炮保护的并完全位于该炮前方的面积ꎬ每平方米 ３Ｌ / ｍｉｎꎬ但任何泡沫炮的输出量应

不少于 １２５０Ｌ / ｍｉｎꎮ
③对于载运«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

８７
① 参见本局接受的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建议案ꎬ特别是出版物 ＩＥＣ ６００７９«爆炸性气体环境电气设备»ꎮ



设备规则»第 １７ 章所列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散装化学品的液货船ꎬ泡沫混合液的供给率应符

合该规则的要求ꎮ
④应具有足量的泡沫浓缩液供应ꎬ以确保对装设惰性气体装置的液货船能产生泡沫至少 ２０ｍｉｎꎬ或

者ꎬ对未装设惰性气体装置或不要求使用惰性气体系统的液货船能产生泡沫至少 ３０ｍｉｎꎮ
⑤船上供应的泡沫浓缩液应针对拟载运的货物予以认可①ꎮ 供应的 Ｂ 类泡沫浓缩液应用于保护原

油、成品油和非极性溶剂货物ꎮ 供应的 Ａ 类泡沫浓缩液应用于保护«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第 ４ 篇附则 ５«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第 １７ 章表格所列的极性溶剂货物ꎮ 应只

供应一种类型的泡沫浓缩液ꎬ且该浓缩液应对最大可能数量的拟载运货物起作用ꎮ 对于泡沫不起作用或

不兼容的货物ꎬ应提供额外布置ꎮ
⑥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且常规泡沫灭火系统对之不起作用的液体货物ꎬ应符合本章 ４. １. ２

(１)的规定ꎮ
(２)泡沫炮和泡沫枪

①固定式泡沫系统的泡沫ꎬ应用若干泡沫炮和泡沫枪来供送ꎮ 应进行泡沫炮和泡沫枪的原型试验以

确保泡沫发泡时间和所产生泡沫的析液时间与本章 ４. １３. ２(１)⑤的规定相差不超过 ± １０％ ꎮ 当采用中

等发泡倍数的泡沫(发泡率在 ２１∶ １和 ２００∶ １之间)ꎬ泡沫供给率和泡沫炮装置的能量应取得同意ꎮ 每一泡

沫炮应至少供给所要求的泡沫混合液供给率的 ５０％ ꎮ 对于小于 ４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ꎬ可以不要求装设

泡沫炮ꎬ而只要求装设泡沫枪ꎮ 但是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每一泡沫枪的能量应至少是所要求的泡沫混合液供

给率的 ２５％ ꎮ
②任何泡沫枪的容量应不小于 ４００Ｌ / ｍｉｎꎬ在静止空气中喷枪的射程应不小于 １５ｍꎮ
４. １３. ３　 安装要求

(１)主控制站

系统的主控制站应适当地布置在货物区域以外ꎬ靠近起居处所ꎬ并在被保护区域万一失火时能易于

达到并进行操作的地点ꎮ
(２)泡沫炮

①泡沫炮的数目和位置应符合本章 ４. １３. １(１)的规定ꎮ
②从泡沫炮至其前方所保护区域最远端的距离ꎬ应不大于该炮在静止空气中射程的 ７５％ ꎮ
③在尾楼或面向液货舱甲板的起居处所的前端左右两侧应各装设 １ 具泡沫炮和用于泡沫枪的软管

接头ꎮ 泡沫炮和软管接头应位于任何液货舱的后方ꎬ但可位于泵舱、隔离空舱、压载舱和相邻于液货舱的

空舱上方的货物区域内(如其能保护上述区域下方和后方的甲板)ꎮ 对小于 ４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ꎬ在尾

楼或面向液货舱甲板的起居处所的前端左右两侧应各装设 １ 具用于泡沫枪的软管接头ꎮ
(３)泡沫枪

①所有液货船应至少配备 ４ 具泡沫枪ꎮ 泡沫枪总管出口的数量和布置应能使至少两具泡沫枪将泡

沫喷射到液货舱甲板区域的任何部分ꎮ
②泡沫枪的装设应确保在灭火操作中动作灵活ꎬ并覆盖泡沫炮所保护不到的区域ꎮ
(４)隔离阀

在紧接泡沫炮之前的泡沫总管和消防总管处(后者如果是甲板泡沫系统整体的构成部分)应装有

阀ꎬ以隔离总管的损坏部分ꎮ”

４. １４. ２(４)⑥由下列文字替代:
“⑥就本章 ４. １４. ４(３)①(ｇ)规定而言ꎬ系统应始终维持充足的水量以及在气流停止时能自动形成水

封而维持装置的完整性ꎬ且应达到预期的目的ꎮ 当惰性气体没有供给时ꎬ甲板水封低水位的声光报警应

动作ꎮ”

９７
① 参见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固定式灭火系统用泡沫浓缩液性能、试验衡准和检验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１２ 通函)ꎮ



４. １５. ３(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应安装一个持续监测碳氢化合物气体浓度的系统ꎮ 取样点或探头应设置在适当位置以随时探

测到潜在的危险泄漏ꎮ 如果碳氢化合物气体的浓度达到预先设定的不高于可燃气体爆炸下限 １０％ 时ꎬ
应能自动激发布置在货泵舱、机舱集控室、货物控制室和驾驶室内的连续声光报警信号ꎬ以引起有关人员

对潜在危险的警觉ꎮ
①如采用程序扫描原理工作的系统对包括排风管道在内的货泵舱进行采样ꎬ扫描同一位置两次之间

的时间间隔应尽可能短ꎻ
②采样点的数量应适当考虑所载货品的蒸气密度以及舱室的通风状况ꎮ 采样点应布置在排风管道

内或货泵舱下部花铁板以上距离不超过 ４５０ｍｍ 范围内ꎮ”

４. １５. ３(４)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所有泵舱应安装舱底水位监测装置及适当的同步报警装置ꎮ 可以接受舱底高位报警作为舱底

水位监测装置的替代措施ꎮ”

新增 ４. １７ 如下:
“４. １７　 其他要求

４. １７. １　 油船和化学品船上的铝涂料

(１)货油舱、货油舱甲板、货泵舱、隔离舱或其他任何油气积聚的处所ꎬ不应使用铝含量超过 １０％ (以
干膜重量计)的铝涂料ꎮ

(２)铝管可以在压载舱和惰性化货油舱内使用ꎬ以及如铝管设有能防止偶然冲击的保护措施ꎬ可在

开敞甲板危险区域内使用ꎮ
４. １７. ２　 货物区域内蒸气和热介质温度

(１)在油船上ꎬ货物区域内蒸气和热介质温度不应超过 ２２０℃ꎮ
(２)在液化气体船和化学品船上ꎬ最高温度应根据货物温度的等级进行相应的调整ꎮ
４. １７. ３　 液面测量孔塞、观察窗和货油舱清洗开口不应布置在封闭处所内ꎮ
４. １７. ４　 用于测量氧含量和可燃蒸气浓度的便携式仪器

每艘油船上应至少配备 ２ 套能够测量空气中可燃蒸气浓度的便携式气体探测仪ꎬ以及至少 ２ 套便携

式氧含量分析仪ꎮ 此外ꎬ对装有惰性气体系统的油船ꎬ还应至少配备 ２ 套能够测量惰性化空气中可燃蒸

气浓度的便携式气体探测仪ꎮ
４. １７. ５　 货油舱的增压

除货油舱构件尺寸已作特殊考虑者外ꎬ通向货油舱的压力真空阀ꎬ应调整至使货油舱的压力不超过

０. ０２１ＭＰａꎮ
４. １７. ６　 交替载运油类和谷物船舶顶边舱底部的货物开口

对于交替载运闪点低于 ６０℃(闭杯试验)油类或其他货物的船舶ꎬ若设计为交替载运油类或干货ꎬ设
计用于货物操作的开口不能布置在分隔油货物处所与不是设计用于载运油类货物处所的舱壁和甲板上ꎬ
但设有经认可能确保等效完整性的替代措施者除外ꎮ

４. １７. ７　 连续监测可燃蒸气的分析仪的安装要求

(１)本要求主要适用于采样型的气体分析仪ꎬ该装置主要位于气体危险区外和安装在气体运输船或

油船 /化学品船上ꎮ
(２)带有非防爆测量装置的气体分析仪ꎬ当安装在前舱壁时ꎬ如满足下列要求可以安装在货物区域

以外的区域ꎬ如货物控制室、驾驶室或机舱内ꎮ
①除非是下述⑤所允许的区域ꎬ采样管线不应穿过气体安全区ꎻ
②气体采样管应装设防焰器ꎬ采样气体应能从布置在安全位置的出口排放至大气中ꎻ
③在安全和危险区域之间穿过横舱壁的采样管应与所穿过的分隔具有同样的耐火完整性ꎬ在气体安

０８



全一侧的舱壁上的每条采样管路上应安装一手动隔离阀ꎻ
④气体探测装置ꎬ包括采样管、采样泵、电磁线圈、分析装置等应安装在一适当气密的封闭箱(如带有

垫片密封门的全闭式钢质柜)内ꎬ该箱 /柜由其本身的采样点进行监测ꎬ当钢质柜内的气体浓度达 ３０％
ＬＦＬ 以上时ꎬ整个气体分析仪应能自动停止运行ꎻ

⑤如该封闭箱不能直接布置在舱壁上ꎬ采样管应是钢质的或其他等效的材料ꎬ且无可拆卸的连接件ꎬ
但位于舱壁和分析仪隔离阀上的连接点可以除外ꎬ所有这些采样管都应以最短路线布置ꎮ

４. １７. ８　 油船的首尖舱压载系统

首尖舱能够利用服务于货油区域内的其他压载舱的管系进行压载ꎬ条件是:
(１)首尖舱应视为危险区ꎻ
(２)透气管开口与开敞甲板上的着火源之间应有适当的距离ꎬ该距离应根据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船上电

气设备:油船—特性»第 ４. ２. ２. ９ 条和 ４. ２. ３. １ 条定义的危险区域来确定ꎻ
(３)在开敞甲板上应设有装置ꎬ以便可以利用便携式测量仪测量首尖舱内可燃蒸气的浓度ꎻ
(４)首尖舱测量管的布置应直接通向开敞甲板ꎻ
(５)通向首尖舱的通道应直接通向开敞甲板ꎮ 或者ꎬ也可以接受非直接的通道ꎬ即由开敞甲板通过

一个封闭处所通向首尖舱ꎬ条件是:
①如果封闭处所是通过隔离空舱与货油舱分隔开的ꎬ则可以采用位于封闭处所内且用螺栓紧固的气

密人孔作为一个通道ꎮ 此时ꎬ应在人孔处设有警告标志并满足下列要求后可以开启首尖舱:能够证实首

尖舱内已除气ꎻ或者ꎬ对封闭处所内非安全型的任何电气设备作了隔离ꎮ
②如果封闭处所与货油舱之间有共同限界面ꎬ因此应视为危险区ꎬ封闭处所应有良好通风ꎮ”

５　 特种用途船的消防安全措施

５. １、５.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５. １　 载运不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其消防安全措施应满足对相同总吨位货船的要求ꎮ
５. ２　 载运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其消防安全措施应满足对相应航区相应等级客船的要求ꎮ 对

少于 ２４０ 人的ꎬ在应用本章Ⅰ级客船的要求时ꎬ应执行«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客船的相关要求ꎻ在应用本章Ⅱ级、Ⅲ级客船的要求时ꎬ本章 ２. ４. ５ 和 ２. ４. ６ 所规定

的耐火等级可仅要求达到 Ａ￣０ 级ꎮ 对 ２４０ 人及以上的ꎬ在应用本章Ⅰ级客船的要求时ꎬ应执行«国际航行

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载客超过 ３６ 人客船的相关要求ꎮ
但无论何种情况ꎬ«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第 ２１、２２、２３ 条的要求不适用

于特种用途船舶ꎮ”

原“６ 近海供应船的消防安全措施”转至新增的第 １０ 篇第 １ 章 ５ꎮ

原“７ 非机动船的特殊消防安全措施”改为“６ 有人非机动船的特殊消防安全措施”ꎬ全部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　 有人非机动船的特殊消防安全措施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本章 ６ 适用于非机动船ꎬ但不适用于本章 ７ 的码头趸船ꎮ
６. １. ２　 本章所要求的有人非机动船系指拖带航行状态或作业状态有人的非机动船ꎮ

６. ２　 非机动船的消防附加要求

６. ２. １　 船上人员不超过 ６０ 人的非机动船(不包括液货船)ꎬ应满足本章有关货船的消防要求ꎬ但其

１８



中有关应急消防泵的配备和设计的相关要求不必满足ꎮ
６. ２. ２　 船上人员超过 ６０ 人的非机动船(不包括液货船)ꎬ应满足本章有关Ⅲ级客船的消防要求ꎻ若

人员数量超过 ５００ 人ꎬ应相应满足本章有关Ⅱ级客船的消防要求ꎮ 但其中有关应急消防泵的配备和设计

的相关要求不必满足ꎮ
６. ２. ３　 载运原油和石油产品的非机动油船ꎬ以及载运具有同样失火危险的其他液体产品的非机动

液货船ꎬ应视闪点情况ꎬ相应符合本章有关液货船的相关适用规定ꎮ 如无船上人员ꎬ则不必满足该要求ꎮ

６. ３　 非机动船的危险货物装运

６. ３. １　 船舶如载运危险货物ꎬ应符合本章 ３. １０ 的要求ꎮ

新增 ７ 如下:

７　 码头趸船的特殊消防安全措施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本章 ７ 所述的码头趸船系指不航行作业ꎬ用锚及缆索系固于岸边的非机动船ꎮ

７. ２　 结构保护

７. ２. １　 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应满足:
(１)走廊舱壁及其上的门应为钢质或不燃材料ꎮ
(２)Ａ 类机器处所(如设有)和厨房的限界面应为钢质ꎬ其上的门应由钢质或不燃材料制成ꎬ门应能

自闭ꎮ
７. ２. ２　 脱险通道应满足:
(１)每一人员经常使用的起居处所或服务处所ꎬ应至少设有两条彼此远离的脱险通道能够直接到达

岸上安全地点ꎬ或者通往开敞甲板ꎬ继而能到达岸上安全地点ꎮ
(２)构成脱险通道的梯道和梯子应由钢质材料制成ꎮ
(３)船上若设有 Ａ 类机器处所:对于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３７５ｋＷ 的内燃机或蒸发量不小于 ２５０ｋｇ / ｈ 的

燃油锅炉ꎬ应至少设有 ２ 部彼此远离的钢梯能自人员能到达的最下一层通往开敞甲板ꎻ且若该 Ａ 类机器

处所多于一层平台时ꎬ其中 １ 部钢梯还应得到连续钢质环围保护ꎮ
船上工作人员不经常在内工作的 Ａ 类机器处所以及非 Ａ 类机器处所ꎬ可仅设 １ 条直接通向开敞甲

板的安全通道ꎮ

７. ３　 消防系统和设备

７. ３. １　 船上的消防水可通过与岸相连的消防管路和消火栓获得ꎬ也可通过船上设有的消防泵获得ꎬ
但消防管系应与船岸码头的消防供水管系应有可靠的连接ꎮ

７. ３. ２　 若采用与岸相连的消防管路和消火栓获得消防水ꎬ消防总管进水口流量至少为 ２５ｍ３ / ｈꎬ消
火栓处的压力至少为 ０. ２５ＭＰａꎮ

７. ３. ３　 若船上设有消防泵ꎬ应满足:
(１)对设有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７５０ｋＷ 的内燃机和 /或设有蒸发量不小于 ２５０ｋｇ / ｈ 的燃油蒸汽锅炉

和 /或设有热功率不小于 １７５ｋＷ 的燃油热水锅炉的 Ａ 类机器处所ꎬ消防总管进水口流量至少为 ２５ｍ３ / ｈꎬ
消火栓处的压力至少为 ０. ２５ＭＰａꎻ对设有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３７５ｋＷ 但小于 ７５０ｋＷ 的内燃机的机器处所

(不论同一处所内是否还设有燃油锅炉)ꎬ消防总管进水口流量至少为 １５ｍ３ / ｈꎬ消火栓处的压力至少能达

到 １２ｍ 射程水柱ꎮ
船上还应配备一台手摇泵ꎬ其排量应至少达到 ３ｍ３ / ｈꎬ泵的出口处压力至少能达到 １２ｍ 射程水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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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设有总输出功率小于 ３７５ｋＷ 的内燃机和 /或蒸发量小于 ２５０ｋｇ / ｈ 的燃油蒸汽锅炉和 /或设有

热功率小于 １７５ｋＷ 的燃油热水锅炉的机器处所ꎬ可仅设 １ 台消防手摇泵ꎬ其排量应至少达到 ３ｍ３ / ｈꎬ泵的

出口处压力至少能达到 １２ｍ 射程水柱ꎮ
(３)该泵可采用柴油机直接驱动或由电力供给ꎮ 若采用柴油机直接驱动ꎬ应设有具有足够燃油量的

燃油柜ꎬ确保该泵能运行 １ｈꎮ 应仔细考虑燃油的类型和储存位置ꎮ 如该泵采用电力供给ꎬ可由发电机组

或岸上供电ꎬ发电机组的容量足以确保该泵运行 １ｈꎮ
７. ３. ４　 若船上设有 Ａ 类机器处所ꎬ其消防系统和设备应满足:
若设有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７５０ｋＷ 的内燃机或者蒸发量不小于 ２５０ｋｇ / ｈ 的燃油蒸汽锅炉和 /或设有

热功率不小于 １７５ｋＷ 的燃油热水锅炉的机器处所时ꎬ应按照本章 １. ６. １ 至 １. ６. ３ 的要求配备固定式灭火

系统和消防设备ꎻ对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３７５ｋＷ 但小于 ７５０ｋＷ 的内燃机ꎬ按照本章 １. ６. ６ 的要求配备水灭

火系统和消防设备ꎻ对总输出功率小于 ３７５ｋＷ 的内燃机和 /或蒸发量小于 ２５０ｋｇ / ｈ 的燃油蒸汽锅炉和 /
或设有热功率小于 １７５ｋＷ 的燃油热水锅炉的处所可仅备有扑灭油类火灾的消防设备ꎮ

７. ３. ５　 对于起居处所内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处所(如厨房)ꎬ在每层甲板应至少配备 １ 具手提式灭

火器ꎮ
７. ３. ６　 以餐饮和休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码头趸船:
(１)在人员经常使用的起居处所还应装设符合本章 ２. １２. １(１)中①或②所要求的一种系统ꎮ
(２)厨房应至少设置 ４ 具手提式灭火器ꎬ并按每一炉灶配 １ 条消防毯ꎮ
７. ３. ７　 以提供加油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码头趸船ꎬ除满足上述要求外ꎬ还应设有符合本章 ４. １３ 规定

的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ꎮ

图 ７. ５. ２　 对特定材料要求的区域

７. ４　 码头趸船上危险品和易燃液体的储存

７. ４. １　 码头趸船上如储存危险品ꎬ应符合本章 ３. １０ 的规定ꎬ并根据储存的危险品种类ꎬ设有必要的

消防系统和设备ꎮ
７. ４. ２　 若储存油漆和易燃液体ꎬ应符合本章 １. ２１ 的规定ꎮ

７. ５　 液化石油气(ＬＰＧ)炉灶的使用

７. ５. １　 船上不允许使用在大气压力下为液态的燃料(如煤油)和液态、固态汽油 /酒精等为燃料的

炉灶ꎮ

７. ５. ２　 如果安装了以液化石油气(ＬＰＧ)为燃料的

炉灶ꎬ除应满足本章 １. ２２ 的基本要求外ꎬ还应满足以下

要求:
(１)液化石油气的炉灶、钢瓶、角阀及减压阀等均应

是经认可的产品ꎬ并应满足其预定的用途ꎻ
(２)如在船上设置以液化石油气(ＬＰＧ)为燃料的明

火炉灶ꎬ则在图 ７. ５. ２ 所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的材料应符

合下列要求:
①自由悬挂的窗帘或其他织物不应装设在范围Ⅰ

和Ⅱ内ꎻ
②安装在范围Ⅰ之内的材料应为玻璃、陶瓷、铝、黑

色金属或其他具有防火特性的类似材料ꎻ
③安装在范围Ⅱ之内的材料ꎬ如果其表面温度超过

８０℃ꎬ则应为玻璃、陶瓷、金属或其他具有防火特性的类

似材料ꎮ
(３)炉灶上方如果安装有烟道ꎬ则烟道与相邻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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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予以分隔ꎬ避免相邻的材料或船舶结构过热或损坏ꎮ
(４)除满足本章 ７. ３ 的要求外ꎬ还应增设 ２ 具干粉灭火器ꎮ

７. ６　 储油码头趸船特殊要求

７. ６. １　 用于储存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ꎬ且其雷德蒸汽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原油或成品油或

具有类似失火危险的其他液体货品的码头趸船ꎬ应符合本章 ４ 的相关规定ꎮ
７. ６. ２　 用于储存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石油产品的码头趸船ꎬ应符合本章 ３ 的相关规定ꎬ但应

装有符合本章 ４. １３ 规定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代替本章 ３. ９ 所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对储油区域

进行保护ꎮ

８　 浮油回收船的特殊消防安全措施

８. ２. １(６)②由下列文字替代:
“②除舱壁与甲板的角焊缝用全焊透焊接外ꎬ对接板格可采用连续焊进行ꎮ 液舱周界上焊缝的数量

应尽可能减至最少ꎮ”

８. ２.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８. ２. ２　 通道与其他开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安全处所ꎬ如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控制站和驾驶室等的通风开口不应位于气体危险

区域内ꎮ
(２)安全处所如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控制站和驾驶室等类似处所ꎬ与气体危险区域之间

一般应不设通道或其他除通风开口外的开口ꎮ
①如满足下列条件ꎬ上述安全处所与 １ 类气体危险区域之间可允许有通道:
(ａ)两扇间距不小于 １. ５ｍ 的气密钢质门组成的气闸(水密门可视为气密)ꎻ
(ｂ)安全处所相对气体危险区域应有正压机械通风ꎻ
(ｃ)门应为自闭式且不设门背钩装置ꎻ
(ｄ)设有警示牌ꎬ标明在浮油回收作业期间门应保持关闭ꎮ
②如满足下列条件ꎬ上述安全处所与 １ 类气体危险区域之间可允许设有除通风开口以外的其他

开口:
(ａ)其关闭装置应为气密ꎬ并经确认ꎻ
(ｂ)设有“保持关闭”的警示告示ꎬ并设有防止未经授权打开的措施ꎮ
(３)在甲板浮油作业区ꎬ泵、传输系统的法兰和其他接头四周应设置舱口围板ꎮ 围板高度应足够防

止浮油流入起居处所、机舱、控制站和服务处所ꎬ或者流到船外ꎮ 围板高度至少应为 １５０ｍｍꎮ 当围板设有

排污管时ꎬ应在排污管上设置固定式的关闭装置ꎮ”

８. ２. ３(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对于回收油贮存舱位于上层建筑前部的船舶ꎬ环围起居处所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部限界

面ꎬ以及包括支承这些起居处所的任何悬伸甲板ꎬ其面向设有收集、装卸和传送回收油装置以及回收油贮

存舱的部分和该部分的前(位于船首时)或后(位于船中后部时)３ｍ 之内ꎬ应隔热至 Ａ￣６０ 级标准ꎮ 这要

求也适用于这些界面上的通道门ꎮ 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ꎬ可以采用 Ａ￣３０ 级隔热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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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全文由下列文字替代:

附录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９５ / Ｒｅｖ. 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可免除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或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对之无效的

固体散装货物清单

　 　 １.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第 ６４ 届会议(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９ 日)上ꎬ同意有必要就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
２ / １０ 条中关于免除灭火系统要求的规定向主管机关提供指南ꎮ

２. 因此ꎬ本委员会批准了海安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７１ 通函ꎬ以此同意了:
. １　 １ 份可免除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的固体散装货物清单(表 １)ꎬ并建议各成员国政府在按 ＳＯ￣

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１０. ７. １. ４ 条准予免除时考虑到表 １ 中的信息ꎻ和
. ２　 １ 份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对之无效的固体散装货物清单(表 ２)ꎬ并建议在载运表 ２ 中所列

货物的船舶的货物处所内设有提供等效保护的灭火系统ꎮ 本委员会还同意主管机关在确定关于等效灭

火系统的合适要求时ꎬ应考虑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１９. ３. １ 条的规定ꎮ
３.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第 ７９ 届会议(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１０ 日)上ꎬ审查了上述列表并批准了海安

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４６ 通函ꎮ 本委员会决定将定期对所附列表进行审查ꎬ且提请各成员国政府在对船舶载运

不包括在表 １ 内的货物准予免除时ꎬ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供关于这些货物不燃性或着火危险性的数据ꎮ 还

请求各成员国政府在对其同意载运不包括在表 ２ 内的货物而要求等效灭火系统时ꎬ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供

关于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对这些货物无效的数据ꎮ
４.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第 ８９ 届会议(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 日)上ꎬ注意到 ＩＭＳＢＣ 规则的强制性ꎬ

对上述固体散装货物列表进行了审查ꎬ使表中某些名称与 ＩＭＤＧ 规则最新版本中的名称一致并批准了关

于可免除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或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对之无效的固体散装货物清单的海安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３９５ 通函ꎬ以取代海安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４６ 通函ꎮ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第 ９２ 届会议(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１ 日)批准了对海安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３９５ 通函的修订ꎮ

５.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第 ９５ 届会议(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１２ 日)上ꎬ经审议货物和集装箱运输分委

会在其第 １ 次会议上所提交的提案ꎬ批准了对海安会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９５ / Ｒｅｖ. １ 通函的修订ꎬ如附件中表 １
和表 ２ 所列ꎮ

６. 本通函的目的在于向主管机关提供指导性文件ꎮ 但是ꎬ本通函不应视为妨碍主管机关对不包括

在表 １ 内的货物准予免除的权力ꎬ或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Ｉ￣２ / １０. ７. １. ４ 条规定准予此种免除时附加任何条

件的权力ꎮ
７. 本通函取代海安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３９５ / Ｒｅｖ. １ 通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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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表 １　 可免除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的固体散装货物清单

　 　 １　 货物包括ꎬ但不限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１０ 条所列的货物:
矿石

煤(煤和褐煤砖)
谷物

未干透的木材

２　 列于«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ＩＭＳＢＣ)规则»且非易燃或具有低失火危险的货物如下:
. １　 所有不归类于 ＩＭＳＢＣ 规则 Ｂ 组的货物

. ２　 以下归类于 ＩＭＳＢＣ 规则 Ｂ 组的货物:
水化氧化铝

铝熔炼副产品ꎬＵＮ ３１７０(联合国编号ꎬ以下同)(“铝熔炼副产品”或“铝再熔炼副产品”均作

为其正确运输名称使用)
硅铁铝粉末ꎬ ＵＮ １３９５
无涂层硅铝粉ꎬ ＵＮ １３９８
硅酸钠非晶块

硼酸

煅烧黄铁矿(黄铁矿灰)
煤渣灰

煤焦油沥青

直接还原铁(Ａ)砖形块ꎬ热铸

磷铁合金(包括砖形块)
硅铁ꎬ硅含量大于 ３０％ ꎬ但小于 ９０％ ꎬ ＵＮ １４０８
硅铁ꎬ硅含量 ２５％至 ３０％ ꎬ或硅含量 ９０％或以上

萤石(氟化钙)
颗粒状镍锍(小于 ２％的水分)
石灰(生)
原木

氧化镁(未熟化)
泥煤苔

石油焦炭①

沥青球

制浆木材

低比活度(ＬＳＡ￣１)非裂变的或预计裂变的放射性物质ꎬＵＮ ２９１２
非裂变的或预计裂变的表面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物体(ＳＣＯ￣１)ꎬＵＮ ２９１３
圆木

锯木

硅锰合金

硫磺ꎬＵＮ １３５０

６８
① 当按照 ＩＭＳＢＣ 规则的规定装载和运输时ꎮ



木材

矾矿石

木片ꎬ水分含量 １５％或以上

木屑颗粒(不包含任何添加剂和 /或粘合剂)
锌灰ꎬ ＵＮ １４３５

. ３　 以下指定为通用 Ｂ 组运输计划的货物ꎬ当其按照规则中的 ＭＨＢ 测试和分级衡准进行时不会

表现出任何自加热、易燃或遇水产生易燃危险的特性:
金属硫化精矿

３　 未列于 ＩＭＳＢＣ 规则的固体散装货物ꎬ但:
. １　 应按照该规则的 １. ３ 对其进行评估ꎻ
. ２　 其应不具有该规则所界定的 Ｂ 组货物的危害ꎻ且
. ３　 装货港主管当局应已按照 ＩＭＳＢＣ 规则的 １. ３. ２ 要求向船长提供一份证书ꎮ

表 ２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对之无效而应设有提供等效保护的灭火系统的

固体散装货物清单

　 　 归类于 ＩＭＳＢＣ 规则中 Ｂ 组的下列货物:
硝酸铝ꎬ ＵＮ １４３８
硝酸铵ꎬ ＵＮ １９４２ (可燃物质总含量不超过 ０. ２％ ꎬ其中包括任何有机物质ꎬ以排除了其他任何添加

物质的碳含量计算)
硝酸铵基化肥ꎬＵＮ ２０６７
硝酸铵基化肥ꎬ ＵＮ ２０７１
硝酸钡ꎬＵＮ １４４６
硝酸钙ꎬＵＮ １４５４
硝酸铅ꎬＵＮ １４６９
硝酸镁ꎬＵＮ １４７４
硝酸钾ꎬＵＮ １４８６
硝酸钠ꎬＵＮ １４９８
硝酸钠和硝酸钾混合物ꎬ ＵＮ １４９９

７８



第 ３ 章　 救 生 设 备

２　 配 备 要 求

２. １. １(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对客船ꎬ为船上人员总数弃船所需配备的所有救生艇筏ꎬ在所有人员集合并穿妥救生衣后ꎬ应

能在发出弃船信号后ꎬ于 ３０ｍｉｎ 内载足额定乘员及属具后降落水面ꎮ”

新增 ２. １. ２(７)如下:
“(７)对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之前安放龙骨的客船ꎬ除应满足建造时所适用法规对救生设备的相关规定

外ꎬ应结合最近一次年度检验(不迟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ꎬ船上配备的救生艇筏总容量应能容纳船上总人

数的 １１０％ ꎮ”

２. １. ４(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１. ４　 其他船舶:
(２)特种用途船舶:
①运载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救生设备的配备应按 ２. １. ２ 对客船的要求ꎬ此时ꎬ对应的客船等

级按本篇第 １ 章 ３ 的规定核定ꎮ
②尽管以上①的规定ꎬ运载超过 ６０ 人的航海训练船ꎬ不论其是否为机动船及其吨位如何ꎬ救生设备

的配备可用下列要求替代:
(ａ)每舷配备容量 １００％的救生筏ꎬ如救生筏不能在船舶任一舷降落ꎬ则每舷应配备容量 １５０％的救

生筏ꎻ
(ｂ)船上每人配备一件救生服ꎬ除非船上配备有降落救生筏的吊架装置或航行于珠江口以南海域

除外ꎻ
(ｃ)配备一艘救助艇ꎮ
③载运不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救生设备的配备应按 ２. １. ３ 中对除油船、化学品液货船和气体

运输船外其他货船相应航区的要求ꎮ 如果此类船舶符合对运载超过 ６０ 人船舶的分舱要求ꎬ则可按 ２. １. ２
对客船的要求ꎬ此时ꎬ对应的客船等级按本篇第 １ 章 ３ 的规定核定ꎮ”

删除 ２. １. ４(３)ꎬ将原 ２. １. ４(４)、(５)依次改为 ２. １. ４(３)、(４)ꎮ

新增 ２. １. ４(５)、(６)如下:
“(５)趸船:
对码头趸船ꎬ可参照表 ２. ２. ２(３)中对货船的规定配备适量的救生圈(可不带自发烟雾信号)ꎮ 另为

每位工作人员及住宿乘客配备 １ 件救生衣ꎮ
(６)对搭载不超过 １２ 名乘客的货船:
救生设备应按 ２. １. ３ 中对除油船、化学品液货船和气体运输船外其他货船的要求配备(此时ꎬ在计算

救生艇筏总容量时应计入这些人员数)ꎮ”

将原(５)中的最后一句“对浮船坞ꎬ露天甲板两舷应按表 ２. ２. ２(３)配备救生圈”修改为“(７)浮船坞:
应在露天甲板两舷按表 ２. ２. ２(３)中对货船的规定配备救生圈ꎮ”

８８



删除 ２. １. ５ꎮ

删除 ２. ２. ４(３)ꎮ

２. ３.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３. １　 对机动船舶与配员非机动船舶ꎬ救生艇筏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和搜救定位装置应按第 ４ 章

表 ２. １. １ 的要求配备ꎮ”

２. ４. ２(５)由下列文字替代:
“(５)供连同海上撤离系统一起使用并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３ 章附

录 ２«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 ＶＩ 章 ６. ２ 要求的救生筏ꎬ存放方式应为可在纵倾至 １０°和任何一舷横倾至

２０°的不利情况下直接从存放位置降落下水ꎮ”

２. ５. ３(１)与(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所有船舶应提供 １ 套固定式或便携式或由这两种型式设备兼容的应急措施ꎬ以供船上应急控

制站、集合站和登乘站及要害位置之间的双向通信联络ꎮ
(２)所有船舶应配备 １ 套通用应急报警系统ꎮ 所有客船还应配备 １ 套公共广播系统ꎬ以供召集乘客

和船员至集合地点和采取应变部署表所列行动之用ꎮ 当通用应急报警系统启动时ꎬ娱乐声响系统应自动

关闭ꎮ”

２. ５. ４(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所有客船和载运超过 ６０ 人的特种用途船舶ꎬ应设置 １ 套符合 ６. １１ 要求的公共广播系统ꎬ其在

所有处所内应高于环境噪声ꎬ并能清晰地听到ꎮ 该系统还应配备一个可从驾驶室的某一位置进行控制的

越控功能ꎬ以便当有关处所内的任一扩音器已被关闭ꎬ其音量已被关小或公共广播系统供作他用时ꎬ也能

广播所有的紧急信息ꎮ”

３　 救生设备的存放、登乘、降落与回收

３. ２ 标题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２　 救生艇与救助艇的登乘、降落与回收”

３. ２. ６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２. ６　 船舷降落的救生艇筏的每处登乘站或每相邻两处登乘站均应设置 １ 具认可的登乘梯ꎬ以供

船上人员登入降落到水面上的救生艇、筏ꎬ其单根长度在船舶纵倾至 １０°和任何一舷横倾至 ２０°的不利情

况下可从甲板延伸至最轻载航行水线ꎮ 允许接受用可供人员进入至在水面的救生艇筏的认可设施代替

这些登乘梯ꎬ 但船舶的两舷均至少已设有一具登乘梯ꎮ ２. １. ３(５)要求的救生筏可允许用能以受控方式

下降至水面的其他登乘设施ꎮ”

３. ２. ８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２. ８　 对客船如抛投式气胀救生筏的登乘位置距最轻载水线的高度不超过 ４. ５ｍꎬ则应采用登乘

梯、海上撤离系统或等效设施ꎬ确保在 ３０ｍｉｎ 内使船上人员安全登乘并降落至水面上ꎮ 登乘梯、海上撤离

系统撤离通道的长度在船舶纵倾至 １０°和任何一舷横倾至 ２０°的不利情况下应可从甲板延伸至最轻载航

行水线ꎬ如登乘梯的长度和重量使人力释放成为不可能ꎬ上述最轻航行水线可改为船舶破损达到平衡状

态时的水线(取对长度要求最大的情况)ꎮ”
９８



４　 应变部署与救生演习

４. ２. ５(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在每艘装有吊架降落式救生筏的船上ꎬ应在不超过 ６ 个月的间隔期内举行一次此项设备用法

的船上培训ꎬ凡可行时培训应包括一个救生筏的充气和下降ꎮ 该救生筏可以是标注专用培训的救生筏ꎬ
而不是船上救生设备的组成部分ꎮ”

４. ３. １ 与 ４. ３.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 ３. １　 航行时间超过 １ｈ 的客船ꎬ应在开航前或开航后立即向乘客介绍救生衣的使用方法、集合站

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行动ꎮ 宣讲应使用船上公共广播系统或其他等效方式ꎬ但不允许使用资料、
标贴或录像替代宣讲ꎮ

４. ３. ２　 航行时间不超过 １ｈ 的客船ꎬ应在开航前或开航后立即向乘客介绍救生衣的使用方法以及在

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行动ꎮ 允许使用资料、标贴或播放录像代替宣讲ꎮ”

５　 救生设备的维护保养与检查

将 ５. １. ５(１)②及 ５. １. ６(２)中的“检修工作应由本局认可的检修机构进行ꎮ”修改为“检修工作应由

检修、检测服务机构进行ꎮ 该机构应由船舶检验机构对其进行安全质量、技术条件的控制和监督ꎮ”

在 ５. １. ８(３)与 ５. １. ９(３)的最后增加脚注如下:
“①参见 ＩＭＯ 经修订的«救生设备试验建议案»(ＭＳＣ. ８１(７０))ꎮ”

新增 ５. １. ８(４)如下:
“(４)尽管有上述(３)的规定ꎬ自由降落救生艇释放系统的操作试验应仅搭载操艇船员自由降落下水

或按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进行模拟降落下水ꎮ”

６　 救生设备要求

将 ６. １１ 中的“应急”均修改为“紧急”ꎮ

０９
① 参见«防止救生艇事故措施»(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０６ / Ｒｅｖ. ２ 通函)ꎮ



第 ４ 章　 无线电通信设备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６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 ６　 处于作业状态的有人非机动船ꎬ若其周围不间断有船守护ꎬ则仅需配备与守护船进行有效通

信的设备ꎬ如 ＶＨＦ 无线电话(固定安装或便携式)或类似设备ꎻ否则ꎬ则应根据其作业海区按照表 ２. １. １ 配

备与岸上进行有效通信的设备ꎬ即表 ２. １. １ 中 ＶＨＦ 装置、ＭＦ 装置或 ＭＦ / ＨＦ 装置或船舶地面站ꎬ以及 Ｓ￣
ＥＰＩＲＢ 或 ＢＤ￣ＥＰＩＲＢ(仅适用 Ａ１ 以外的海区)ꎮ”

１. １. ７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１. ７　 对于配有救生艇筏的有人非机动船ꎬ还应配备表 ２. １. １ 中规定的救生艇筏双向甚高频无线

电话和搜救定位装置ꎮ”

新增 １. １. ８ 如下:
“１. １. ８　 特种用途船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应符合本章有关货船的要求ꎮ”

１. ８ 标题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８　 遇险控制板和遇险报警板”

１. ８. １ 首句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８. １　 在客船上ꎬ指挥位置应安装遇险控制板ꎮ ”

１. ８. ３ 首句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８. ３　 在客船上ꎬ指挥位置应安装遇险报警板ꎮ ”

２　 配 备 要 求

表 ２. １. １ 由下表替代: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 表 ２. １. １

序号 设　 备　 名　 称
按海区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数量①ꎬ台(只)

Ａ１ 海区 Ａ１ 以外的海区

１ 　 甚高频无线电装置(ＶＨＦ) １ １

２ 　 奈伏泰斯接收机(ＮＡＶＴＥＸ) 　 载客 １００ 人及以上的客船配 １ 台 　 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配 １ 台

３

４

５

　 甚高频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 ＶＨＦ￣
ＥＰＩＲＢ)

　 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Ｓ￣ＥＰＩＲＢ)

　 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ＢＤ￣ＥＰＩＲＢ)②

　 载客 １００ 人及以上的客船和 ３００ 总吨

及以上的货船选配 １ 台

—

　 客船和 ３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选配 １ 台

６ 　 中频无线电装置(ＭＦ) —

７ 　 中 / 高频无线电装置(ＭＦ / ＨＦ) —

８ 　 船舶地面站(ＳＥＳ) —

　 根据实际海区选配 １ 台

１９



续上表

序号 设　 备　 名　 称
按海区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数量①ꎬ台(只)

Ａ１ 海区 Ａ１ 以外的海区

９
　 救 生 艇 筏 双 向 甚 高 频 无 线 电 话

(ＴＷＯ￣ＷＡＹ、ＶＨＦ)
２

　 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配 ３ 只ꎬ小
于 ５００ 总吨的货船配 ２ 只

１０ 　 搜救定位装置③ 　 客船和 ３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配 １ 只

　 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配 ２ 只ꎬ船
长为 ２０ｍ 及以上但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舶配

１ 只

　 　 注:①航行于遮蔽水域的船舶ꎬ不要求配备奈伏泰斯接收机、甚高频应急无线电示位标或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 北斗应急无线电示

位标ꎮ
②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应在满足如下所有条件后才可配备:

ⅰ. 完全建成完善的支持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的岸基控制和搜救网络ꎻ
ⅱ. 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应满足附录 ５ 的要求ꎬ并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检验和发证ꎻ
ⅲ. 船舶航行水域完全位于现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覆盖范围内ꎻ若超出此范围ꎬ还应再单独配备 １ 台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Ｓ￣

ＥＰＩＲＢ)ꎮ
③指本章附录 １０ 或附录 １１ 所规定的设备ꎮ

２９



　 　 新增附录 ５ 如下:

附录 ５　 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性能标准和检验检测标准

１　 通则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 １. １　 本标准对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简称“北斗示位标”ꎬＢＤ￣ＥＰＩＲＢ)的性能要求、操作要求、
功能要求、型式认可、产品检验、测试方法以及要求的测试结果等进行了规定ꎮ

１. １. ２　 本标准用于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产品的生产、检验和测试ꎮ
１. ２　 适用范围

１. ２. １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航行海船和内河船舶上使用的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ꎮ
１. ３　 术语、定义和缩写词

１. ３. １　 定义

(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ＢｅｉＤｏｕ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ＤＳ)
由中国研制建设和管理的卫星导航系统ꎮ 为用户提供实时的三维位置、速度和时间信息ꎬ包括公开、

授权和短报文通信等服务ꎮ
(２)全球定位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ＰＳ)
由美国研制建设和管理的一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ꎮ 为全球用户提供实时的三维位置、速度和时间信

息ꎬ包括精密定位服务(ＰＰＳ)和标准定位服务(ＳＰＳ)等服务ꎮ
(３)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ＮＳＳ)
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导航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的通称ꎮ
(４)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 Ｒａｄｉ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ＤＳＳ)
用户至卫星的距离测量和位置计算不是由用户自身独立完成ꎬ而是由外部系统通过用户应答方式完成ꎮ
(５)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 Ｒａｄｉｏ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ＮＳＳ)
由用户接收卫星无线电导航信号ꎬ自主完成至少 ４ 颗卫星的距离测量ꎬ进行用户位置、速度及时间参

数的计算ꎮ
(６)平面位置精度因子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ＨＤＯＰ)
导航星座几何分布对用户水平位置测定精度影响的因子ꎮ
(７)位置精度因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ＤＯＰ)
导致用户三维位置精度降级的因子ꎮ
(８)短报文服务 Ｓｈｏｒ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基于 ＲＤＳＳ 提供的一种双向报文通信服务ꎮ
(９)位置报告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利用北斗 ＲＤＳＳ 报文将己方位置信息通过中心站转发给指定 ＲＤＳＳ 终端ꎬ或通过申请由中心站基于

ＲＤＳＳ 定位功能计算获得申请者位置并将该位置信息发送给指定 ＲＤＳＳ 终端ꎮ
(１０)急流航段:参见现行«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２ 篇第 ２ 章第 ２. ３. １ 条ꎮ
１. ３. ２　 关于本标准适用定义的进一步信息ꎬ参见 ＢＤ １１０００１«北斗卫星导航术语»ꎮ
１. ３. ３　 缩写词:

ＩＭＯ 国际海事组织 ＭＳＣ 海上安全委员会

ＩＥＣ 国际电工委员会 ＧＮＳＳ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ＢＤＳ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ＧＰＳ 全球定位系统

ＥＰＩＲＢ 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ＢＤ￣ＥＰＩＲＢ 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

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 全球卫星搜救系统 ＵＴＣ 协调世界时

ＣＷ 连续波 ＮＢ 窄带

ＷＢ 宽带 ＰＥＲＰ 峰值有效辐射功率

ＥＩＲＰ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ｃｄ 光强单位ꎬ坎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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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性能要求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１. １　 北斗示位标应能通过北斗导航卫星 ＲＤＳＳ 上行频率向卫星发射遇险报警信息ꎬ并通过 ＲＤＳＳ
下行频率接收回执信息ꎮ

２. １. ２　 北斗示位标应能通过内置 ＧＮＳＳ 单元(至少包括北斗 ＲＮＳＳ 和 ＧＰＳ)实现北斗示位标连续

定位ꎮ
２. １. ３　 北斗示位标应配有主要用于为航空器搜寻的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ꎮ
２. １. ４　 北斗示位标应是自动浮离式ꎮ 该设备、支架和释放装置应可靠ꎬ并应在水上很可能遇到的极

端情况下能正常工作ꎮ
２. １. ５　 北斗示位标应:
(１)配有适当的手段以防止意外的启动ꎻ
(２)设计上做到电气部分在水下 １０ｍ 处至少保持 ５ｍｉｎ 的水密性ꎮ 应考虑从安装位置到没入水中的

转变过程中能承受 ４５℃的温差ꎮ 使用环境的有害效应、冷凝和漏水均不影响北斗示位标的性能ꎻ
(３)在浮离后自动启动ꎻ
(４)能方便地手动启动和手动关闭ꎻ
(５)配有指示正在发射信号的声光装置ꎻ
(６)配有指示岸上控制中心已应答的视觉装置ꎻ
(７)在静水中直立浮起ꎬ且在水中所有情况下均具有正稳性和足够的浮力ꎻ
(８)能从 ２０ｍ 高处落入水中而不受损坏ꎻ
(９)设备表面颜色为橙色ꎬ表面有一定面积的逆向反光材料ꎻ
(１０)配有适宜用作系绳的浮力短索ꎬ长度为 ５ ~ ８ｍꎬ断裂强度至少为 ２５ｋｇꎬ其布置应能防止在浮离

时被缠在船舶构造上ꎻ
(１１)配有低占空比白色环照灯(光强不小于 ０. ７５ｃｄ)ꎬ每分钟闪烁 ２０ ~ ３０ 次ꎬ为附近的幸存者和救

助机构指示其位置ꎻ
(１２)不受海水、油或两者的过度影响ꎻ
(１３)壳体能承受长期阳光照射ꎻ
(１４)具备取消报警功能ꎻ
(１５)通过杂散辐射和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ꎻ
(１６)设计具有电源极性保护ꎮ
２. １. ６　 北斗示位标的数据帧格式、数据约定、控制字、报文内容等传输规则应满足附件 Ｂ 的要求ꎮ
２. ２　 工作条件

２. ２. １　 北斗示位标应能在下述任何环境条件下工作:
(１) － ２０ ~ ＋ ５５℃的环境温度ꎻ
(２)结冰ꎻ
(３)高达 １００ｋｎ 的相对风速ꎻ
(４)在 － ３０ ~ ＋ ７０℃之间的温度下存放后ꎮ
２. ２. ２　 安装好的北斗示位标应:
(１)具有手动启动装置ꎬ如有外壳应易于手动释放ꎻ
(２)安装在船上时ꎬ能在船舶甲板上通常遇到的冲击和振动范围内以及其他的环境状态下正常

工作ꎻ
(３)能在任何角度的横倾或纵倾情况下ꎬ在尚未达到 ４ｍ 水深时(国内航行海船)或尚未达到 ２ｍ 水

深时(内河船舶)自动释放和浮离ꎮ
２. ２. ３　 北斗示位标应能承受一定漂流撞击ꎬ能够在急流航段通常遇到的撞击及其他可能的碰撞情

４９



况下正常工作ꎮ
２. ３　 技术指标

２. ３. １　 ＧＮＳＳ 性能指标

２. ３. １. １　 定位精度

(１)静态精度

在 ＨＤＯＰ≤４ 或 ＰＤＯＰ≤６ 时ꎬＢＤＳ 接收机天线的静态定位精度应确定在水平 ２５ ｍ(９５％ )和垂直 ３０
ｍ(９５％ )之内ꎮ 在 ＨＤＯＰ≤４ 或 ＰＤＯＰ≤６ 时ꎬＧＰＳ 接收机天线的静态定位精度应确定在水平 １３ ｍ(９５％ )
之内ꎮ

(２)动态精度

在船舶运动和一般经受的水上情况条件下ꎬＢＤＳ 接收机动态定位精度应确定在水平 ２５ｍ(９５％ )和垂

直 ３０ｍ(９５％ )之内ꎮ ＧＰＳ 接收机动态定位精度应确定在水平 １３ｍ(９５％ )之内ꎮ
２. ３. １. ２　 捕获时间

在下列情况下设备冷启动ꎬＢＤＳ 捕获时间不大于 １２ｍｉｎꎬＧＰＳ 捕获时间不大于 ３０ｍｉｎ:
(１)设备 ７ ｄ(天)以上不加电ꎻ或
(２)删除当前星历数据情况下ꎻ或
(３)设备经长距离运输(大于 １０００ｋｍ)ꎮ
２. ３. １. ３　 灵敏度

(１)捕获灵敏度

ＢＤＳ 接收机和 ＧＰＳ 接收机能够捕获输入信号载波电平在 － １３０ｄＢｍ 至 － １２０ｄＢｍ 范围内的卫星

信号ꎮ
(２)跟踪灵敏度

ＢＤＳ 接收机和 ＧＰＳ 接收机一旦捕获了卫星信号ꎬ且卫星信号的载波电平降至 － １３３ｄＢｍ 时ꎬ设备应

继续正常运行ꎮ
２. ３. １. ４　 位置更新率

ＧＮＳＳ 单元最大位置更新率不低于 １Ｈｚꎮ
２. ３. １. ５　 位置分辨力

ＧＮＳＳ 单元位置分辨力ꎬ经度、纬度均不应超过 ０. ００１ 分ꎮ
２. ３. １. ６　 典型干扰

典型的 ＧＮＳＳ 射频干扰包括带内和邻近的 ＣＷ 射频干扰、带内的 ＣＷ / ＮＢ / ＷＢ 射频干扰以及带内和

邻近的脉冲干扰ꎮ 考虑符合 ＩＭＯ Ａ. ６９４(１７)决议要求的正常干扰条件下正常运行ꎬ设备应满足在每种典

型干扰条件下能达到定位精度要求ꎻ同时ꎬ卫星信号被遮挡 ６０ｓ 后(如被桥梁遮挡)ꎬ在 ３０ｓ 内应重新捕获

并达到静态精度要求ꎮ
２. ３. ２　 ＲＤＳＳ 功能要求

应满足 ＢＤ ４２０００７ 标准中的功能要求ꎮ
２. ３. ３　 ＲＤＳＳ 性能要求

应满足中国北斗卫星系统应用管理部门的北斗设备入网要求以及 ＢＤ ４２０００７ 标准中的性能要求ꎮ
２. ３. ４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性能指标

(１)载波频率:１２１. ５ＭＨｚ ± ５０ｐｐｍꎻ
(２)峰值有效辐射功率: ＋ １７ ｄＢｍ(５０ｍＷ) ± ３ｄＢꎻ
(３)发射周期:连续工作ꎬ但是在发射北斗 ＲＤＳＳ 信号期间可以被中断最多 ２ｓꎻ
(４)调制模式:调幅 ＡＭ(３Ｋ２０Ａ３Ｘ)
①Ａ３Ｘ 发射应包括一个明确定义的载波频率ꎬ其有别于调制边带成分ꎻ特别是ꎬ在任何传输周期(无

论有无调制)在载波频率的 ± ３０ Ｈｚ 内至少包含发射总功率的 ３０％ ꎮ 另外ꎬ如果在发射期间发射的类型

发生改变ꎬ那载波频率不得与载波频率偏离超过 ± ３０Ｈｚ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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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调制频率:一个音频信号在 ３００Ｈｚ 到 １６００Ｈｚ 范围内向上或向下不小于 ７００ Ｈｚ 扫描ꎻ
③调制占空比:３３％到 ５５％ ꎻ
④调制系数:０. ８５ 和 １. ０ 之间ꎻ
⑤扫描重复率:２Ｈｚ 到 ４Ｈｚꎻ
(５)天线:全向天线ꎬ垂直极化ꎮ
２. ４　 电池

２. ４. １　 电池的容量应确保北斗示位标至少可以连续工作 ４８ｈ(国内航行海船)或 ２４ｈ(内河船舶)ꎬ
存放年限为 ５ 年ꎮ

２. ４. ２　 电池容量要考虑设备日常测试耗电和自然损耗ꎮ 日常测试耗电按 ５ 年存放期内总计 ２００ｍｉｎ
的设备测试计算ꎬ自然损耗按电池总容量的 ２０％作为 ５ 年存放期内电池自放电消耗ꎮ

２. ４. ３　 电池应具有电量告警功能ꎮ 当设备累计工作时间达到 ２００ｍｉｎ 时ꎬ应在自检测试时发出告警

指示ꎮ
２. ５　 标签

２. ５. １　 应在北斗示位标外部清晰标示出:
(１)制造厂商的识别标志、设备型号、整机编号以及生产日期ꎻ
(２)简短的操作说明ꎬ至少包含:
①操作顺序步骤ꎻ
②重要提示ꎬ至少应包含:若北斗示位标落水自动启动后离开水面ꎬ若需持续报警ꎬ需手动启动ꎻ
③相关指示的说明ꎻ
(３)警告:北斗示位标仅在紧急条件下才能操作ꎻ
(４)使用的原电池的失效日期ꎻ
(５)罗经安全距离ꎻ
(６)释放装置应清晰标识出:
①释放装置型号ꎻ
②有效期ꎮ

３　 操作要求和功能要求

３. １　 遇险功能

３. １. １　 首次遇险报警信息要在北斗示位标启动后 ２０ｓ 内发出ꎮ
３. １. ２　 北斗示位标在没有获得 ＧＮＳＳ 有效位置时ꎬ应每 ５ 次遇险报警信息后发送 １ 条北斗卫星有源

定位请求ꎬ直至获得 ＧＮＳＳ 有效位置ꎮ
３. １. ３　 当手动操作北斗示位标时ꎬ应仅可通过专用遇险报警启动装置发出遇险报警ꎮ
３. １. ４　 专用启动装置应被明显地识别并具有意外操作防护装置ꎮ
３. １. ５　 手动遇险报警的启动至少要求两次独立的动作ꎮ
３. １. ６　 北斗示位标在被人工移离释放装置后ꎬ不应自动启动ꎮ
３. ２　 报警启动

３. ２. １　 北斗示位标至少有两种启动方式:
(１)自动启动方式:设备释放后ꎬ通过海水或河水触发开关ꎬ即可发射遇险报警信号ꎻ
(２)手动启动方式:可手动操作开启和关闭ꎮ
３. ２. ２　 北斗示位标设计为一次性启动工作ꎬ以确保遇险时电池电量充足ꎮ 若先前已启动过ꎬ应提供

指示ꎮ
３. ３　 ＲＤＳＳ 遇险报警信号发射

３. ３. １　 北斗示位标在北斗 ＲＤＳＳ 上行频率上的发射要求:
北斗示位标启动发出首次遇险报警信息后ꎬ在 ６０ｍｉｎ 内每隔 ６５ ± ２. ５ｓ 发射 １ 次短报文ꎬ当接收到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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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控制中心反馈的报警应答信号后立刻转为每 ６００ ± ２. ５ｓ 发送 １ 次长报文ꎬ或者未收到报警应答信号

时从第 ６１ｍｉｎ 起每 ６００ ± ２. ５ｓ 发送 １ 次长报文ꎮ
３. ４　 ＲＤＳＳ 信号接收

３. ４. １　 北斗示位标可接收北斗 ＲＤＳＳ 下行频率上的报警应答信号ꎬ并指示该遇险报警已受理的状

态ꎬ并在后续报警信息中标明ꎮ
３. ４. ２　 北斗示位标启动后 ６０ｍｉｎ 内 ＲＤＳＳ 接收应是持续开启状态ꎬ值守接收岸上控制中心的报警

应答和指令ꎬ当接收到岸上控制中心应答或从第 ６１ｍｉｎ 起ꎬＲＤＳＳ 转成每 １０ｍｉｎ 运行 ＲＤＳＳ 接收 ９０ｓꎬ值守

时间为每次报警信号发出后ꎮ
３. ５　 自检

３. ５. １　 北斗示位标应具有自检功能ꎬ该功能不会引起遇险报警ꎬ但可检测设备是否正常ꎮ 自检内容

应包括各指示灯、低占空比环照灯、ＲＤＳＳ 单元、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单元、低电量指示功能ꎬ其测试信息满足附

件 Ｂ 中 Ｂ. ４. ２ 条的要求ꎮ 自检结果应明确指示ꎬ并至少保持显示 ５ｓꎮ 自检完毕后ꎬ无论是否关闭自检开

关ꎬ设备必须自动彻底关闭ꎮ

４　 型式认可与产品检验

４. １　 一般要求

４. １. １　 除满足本标准规定外ꎬ北斗示位标产品的型式认可和产品检验尚应符合中国船级社«钢质海

船入级规范»第 １ 篇第 ３ 章产品检验的规定ꎮ
４. １. ２　 申请方提供的 ＲＤＳＳ 单元应经中国北斗卫星系统应用管理部门授权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ꎬ

并出具报告 /证书ꎬ逐台被授予北斗序列号ꎮ
４. ２　 送审图纸和技术文件

４. ２. １　 设备认可时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审查:
(１)整机外形图、结构图ꎮ
(２)电气原理图、接线图、电气功能框图ꎮ
(３)系统接线图ꎮ
(４)产品技术条件:
产品技术条件应明确规定产品的总体性能和总体设计要求ꎬ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产品环境条件的规定ꎻ
②产品的组成部分、主要外购件及来源、供电电池类型和容量ꎻ
③产品功能及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ꎻ
④产品整机的验收条件ꎮ
(５)软件ꎬ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产品主要软件模块描述及软件版本号说明ꎻ
②软件维护及更新说明ꎮ
(６)产品安装手册、操作手册和维护手册:
至少应含有中文版ꎬ且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①设备的结构、操作和自检ꎻ
②注意事项ꎬ以及防止误报警提示ꎻ
③所配电池说明:电池类型、电池更换时限、电池使用和废弃的安全信息ꎻ

说明:除了自检测试ꎬ设备一旦启动报警均需要更换电池ꎻ
④最小工作时间、操作和存储温度ꎻ
⑤系绳和安全防护ꎻ
⑥救生筏上使用方式ꎻ
⑦释放装置的更换要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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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非紧急状态不可使用的警告ꎻ
⑨如靠近强磁场ꎬ会引起设备发射的警告ꎻ
⑩使用设备时ꎬ应尽量将其置于高处ꎻ
自检次数的限制ꎬ以节约电池ꎮ
(７)型式试验大纲和出厂试验大纲

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的描述:型式试验样品的取样、出厂试验的组批和抽样原则、测试设备的要求、
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结果合格的判定准则ꎮ

４. ２. ２　 提交图纸及技术资料的范围及详细程度ꎬ应能审核及验证产品对应于规定及相关标准的符

合性ꎬ并可对产品的外观、结构和电气设计进行检查和试验ꎮ
４. ２. ３　 所提交的文件应按照制造厂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予以管理和标识ꎬ技术文件应便于与相关

技术要求进行核查ꎮ
４. ３　 型式认可

４. ３. １　 典型样品的选取和试验安排

试验样品的型号、规格应具有技术代表性ꎬ且能覆盖申请型式认可的产品范围ꎮ 试验样品应由船舶

检验机构验船师在产品制造厂现场抽取ꎮ
４. ３. ２　 试验机构

型式认可试验应选择船舶检验机构接受的权威公正的试验机构进行ꎮ 该试验机构应已通过国际 /国
家的实验室认证ꎮ

４. ３. ３　 型式认可试验项目及要求

北斗示位标应进行环境条件和电气安全试验(包括环境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和罗经安全距离等)、产
品功能及性能试验ꎮ

(１)性能要求及技术特性试验按照表 ４. ３. ３(１)要求进行ꎮ
(２)环境条件和电气安全试验按照表 ４. ３. ３(２)要求进行ꎮ

性能要求及技术特性试验 表 ４. ３. ３(１)

性　 能　 要　 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第 ５ 章试验要求 备　 　 注

１ 操作测试

１. 遇险功能

２. 报警取消

３. ＲＤＳＳ 信号发射

４. ＲＤＳＳ 信号接收

５. 自检

６. 电池

７. 防止无意中的启动

８. 浸水、浮力和跌入水中

９. 启动

１０. 色彩和反光材料

１１. 系索

１２. 暴露在海上环境

１３. 人机工效的检查

１４. 先前启动指示的检查

１５. 设备手册、标签和安装的检查

５. ５. １

５. ５. ２

５. １３. ２

５. １３. ３

５. ４. ６

５. １４

５. ４. １

５. ４. ２

５. ４. ３

５. ４. ７

５. ４. ８

５. ４. ９

５. ４. １０

５. ４. １１

５. １０ꎬ５. １１ꎬ５. １２

结合环境试验进行

２ 浮离装置 ５. ３ꎬ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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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试 验 项 目 第 ５ 章试验要求 备　 　 注

３ ＲＤＳＳ 功能

１. 自检与初始化

２. 状态监测

３. ＲＤＳＳ 业务服务

４. 永久关闭响应

５. 抑制响应

６. 用户终端双向设备时延修正

由厂家提供报告

由厂家提供报告

由厂家提供报告

由厂家提供报告

由厂家提供报告

由厂家提供报告

技 术 特 性 试 验

序号 试 验 项 目 第 ５ 章试验要求 备　 　 注

１ ＧＮＳＳ 性能测试

１. 定位精度 ５. １３. １. １

２. 捕获时间 ５. １３. １. ２

３. 灵敏度 ５. １３. １. ３

４. 更新率 ５. １３. １. ４

５. 典型干扰条件 ５. １３. １. ５

２ ＲＤＳＳ 性能测试

１. 接收灵敏度 由厂家提供报告

２. 接收通道数 由厂家提供报告

３. 首次捕获时间 由厂家提供报告

４. 重捕获时间 由厂家提供报告

５. 发射信号载波相位调制偏差 由厂家提供报告

６. 发射信号频率准确度 由厂家提供报告

７. 发射载波抑制 由厂家提供报告

８. 发射 ＥＩＲＰ 值 由厂家提供报告

３ １２１. ５ＭＨｚ 测试

１. 载波频率 ５. ４. ５. １

２. 峰值有效辐射功率 ５. ４. ５. １

３. 发射周期 ５. ４. ５. １

４. 调制特性 ５. ４. ５. １

５. 天线 ５. ４. ５. １

环境条件和电气安全试验 表 ４. ３. ３(２)

环境条件和电气安全试验

序号 测试项目 第 ５ 章试验要求 备　 　 注

１ 干热测试 ５. １５. １

２ 湿热测试 ５. １５. ２

３ 低温测试 ５. １５. ３

４ 振动测试 ５. １５. ６

５ 跌落测试 ５. １５. ５

６ 热冲击测试 ５. １５. ４

７ 盐雾测试 ５. １５. １１

８ 强度测试 ５. １５. ７

９ 浸水测试 ５. １５. ８

１０ 太阳辐射测试 ５. １５. ９

１１ 耐油试验 ５. １５. １０

１２ 结冰试验 ５. ７. ２

１３ 风速试验 ５. ７. ３

１４ 杂散发射 ５. １７

１５ 干扰测试 ５. １６

１６ 罗经安全距离 ５.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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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４　 单件 /单批检验(认可后的出厂检验)
４. ４. １　 制造厂在成品出厂前应申请船舶检验机构进行单件 /单批检验ꎬ检验合格予以签发船用产品

证书ꎮ
４. ４. ２　 在通过型式认可后ꎬ制造厂应按照认可时提交的质量控制文件ꎬ对产品的生产及试验过程进

行控制ꎮ 对每一台船用产品整机进行规定的出厂试验并出具出厂试验报告ꎮ 船舶检验机构验船师在审

查出厂试验报告的基础上ꎬ按照抽样 １０％ ꎬ但不少于 ２ 台进行检验ꎮ 对于某些功能试验项目ꎬ如产品制造

厂具备试验条件ꎬ经船舶检验机构验船师审查同意并现场监督下ꎬ批量检验可在制造厂进行ꎮ
单件 /单批检验项目 表 ４. ４. ２

序号 试　 验　 项　 目 试　 验　 要　 求

１ 外观检查
　 设备外观整洁ꎬ无污迹、锈蚀、残缺、破损等缺陷ꎻ设备表面颜色为橙色ꎬ并
有逆向反光材料ꎻ标签信息的核对ꎬ电池有效期是否有标明

２ 主要元器件(零部件)资料核查
　 ＲＤＳＳ 单元的入网测试报告ꎬ北斗专用 ＳＩＭ 卡信息ꎬ电池及释放装置出厂

证明

３ 自检 　 参照第 ５ 章 ５. ４. ６

４ 浮离装置的检查 　 检查能否手动释放及释放装置有效期

５ 遇险功能确认 　 参照第 ５ 章 ５. ５. １

　 　 如果验船师认为必要ꎬ可增加试验项目及抽样数量ꎮ

５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５. １　 一般要求

５. １. １　 本章是对北斗示位标型式认可的试验要求ꎮ 试验应在船舶检验机构接受的测试场地进行ꎮ
５. １. ２　 本章的要求未包括 ＧＰＳ 或其他定位模块的全部测试要求ꎮ
５. １. ３ 被测 ＲＤＳＳ 单元应经中国北斗卫星系统应用管理部门授权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ꎬ并出具报告 /

证书ꎬ逐台被授予北斗序列号ꎮ
５. １. ４　 电源

在性能测试期间ꎬ电源一般由电池提供ꎬ电池作为设备的组成部分ꎮ 对于型式认可测试ꎬ应准备至少

三组电池ꎮ
５. １. ５　 预热时间

在经过最大 １５ｍｉｎ 的预热时间后ꎬ本标准的所有要求应得到满足ꎮ
５. １. ６　 说明书

要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在型式测试期间使设备正确的装配、维护和操作ꎮ
５. １. ７　 附加设施

如果设备含有任何附加的设施ꎬ如内部导航装置(ＧＮＳＳ 接收机)或连接外部导航数据的可能性ꎬ除
非另有指定ꎬ它们应以这种方式工作ꎬ该方式在所有测试期间在电池上引起最坏情况的负载(例如内部

ＧＮＳＳ 接收机没被允许完成位置定位)ꎮ
５. １. ８　 视觉和听觉指示

在测试期间ꎬ所有视觉和听觉指示(包括低占空比环照灯)应工作ꎮ
５. ２　 测试准备、条件、顺序和性能检查测试

５. ２. １　 测试准备

５. ２. １. １　 为了性能测试的目的ꎬ北斗示位标样机应被特别编程ꎬ以便北斗示位标被启动时ꎬ用适当

类型和格式的测试协议发射数据信号ꎮ
５. ２. １. ２　 在测试开始前ꎬ符合本章所有要求的证据应由厂商递交ꎮ
５. ２. １. ３　 北斗示位标应配置以便天线口能通过一根带有 ５０Ω 负载的同轴电缆连接到测试设备ꎮ

当在环境测试箱时ꎬ所有必要的信号和控制装置应由北斗示位标厂商提供ꎬ以模拟北斗示位标所有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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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标称操作ꎬ如外部导航输入信号和手动控制ꎮ 用自动的和可编程的方式操作这些装置的方法也应

由厂商提供ꎮ 天线口的配置可由厂商在第一次测试之前准备ꎮ 除 Ａ. １. １１ 测试外ꎬ所有测试应用天线进

行ꎮ (要求的测试顺序参见附件 Ａ)
５. ２. １. ４　 Ａ. １. １１ 测试应使北斗示位标工作在 ５０Ω 负载下进行ꎮ
５. ２. １. ５　 所有信标应按要求为测试发射做好准备ꎮ 应注意不要在遇险与安全频率上发射遇险信

号ꎬ例如ꎬ通过把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的频率偏置到最高频率 １２１. ６５ＭＨｚꎮ
５. ２. ２　 测试条件

５. ２. ２. １　 除非另有说明ꎬ测试应在正常测试条件下进行ꎮ
５. ２. ２. ２　 正常测试条件

用于测试的正常温度和湿度条件应是在如下范围内温度和湿度的任何组合:
温度:　 　 　 　 ＋ １５ ~ ＋ ３５℃
相对湿度:　 　 ２０％ ~７５％
５. ２. ２. ３　 极端测试条件

对于北斗示位标:　 　 　 － ２０ ~ ＋ ５５℃
对于浮离装置:　 　 　 　 － ３０ ~ ＋ ６５℃
对于在极端温度下的测试ꎬ测试应根据在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里规定的程序进行ꎮ
５. ２. ３　 测试顺序

所有测试应在单个设备上进行ꎬ并满足 ５. ２. １ 条的要求ꎮ 测试应按本标准附件 Ａ 中定义的顺序进

行ꎮ 作为另一种选择ꎬ按照 ５. ２. １ 所述进行配置的一个设备可以使用附件 Ａ 中 Ａ. １. １ ~ Ａ. １. １３ 的测试ꎬ
另一个或其他设备使用 Ａ. ２. １ ~ Ａ. ２. １２ 的测试ꎮ

５. ２. ４　 性能检查

用自检的方式进行性能检查ꎮ
５. ２. ５　 性能测试

对于本标准的目的ꎬ一项性能测试包含在于启动北斗示位标(参见 ５. ２. １)并测量如下各项:
(１)ＲＤＳＳ 发射功率输出ꎻ
(２)ＲＤＳＳ 短报文格式ꎻ
(３)ＲＤＳＳ 发射频率ꎻ
(４)ＲＤＳＳ 杂散输出ꎮ
５. ３　 对浮离装置的测试

５. ３. １　 安装在自动释放装置里的北斗示位标ꎬ对所有的测试ꎬ应在正常温度浸入水中ꎮ 水温应记

录ꎮ 如下测试可按任何顺序进行:
(１)正常温度下的测试应进行 ６ 次ꎬ每次设备按如下旋转:
— 正常安装位置(如设备手册所定义)ꎻ
— 向右旋转 ９０° ꎻ
— 向左旋转 ９０° ꎻ
— 俯仰 ９０°ꎻ
— 尾倾 ９０°ꎻ
— 颠倒位置ꎮ
(２)在任何方向ꎬ在达到 ４ｍ 水深之前或等效那个深度的水压ꎬ即 ４０ｋＰａ(对于国内航行海船)ꎻ或 ２ｍ

水深之前或等效那个深度的水压ꎬ即 ２０ｋＰａ(内河船舶)ꎬ北斗示位标应自动从安装架中释放和浮离ꎮ
(３)按照设备手册定义ꎬ在极端温度的测试ꎬ应仅在正常安装位置进行ꎮ
注:要求在极端温度下的测试ꎬ不能在环境箱里进行的ꎬ可使用其他有近似要求条件的方法ꎮ
５. ３. ２　 对机械老化和 /或渗水的检查性测试ꎬ应在北斗示位标每次从其浮离装置中释放后进行ꎮ 要

经受满意的性能检查ꎬ可推迟为检查进水而打开北斗示位标的动作ꎬ直到所有测试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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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３　 ５. ２. ４ 条所述的性能检查应在每一系列的释放后和在每个规定的温度下进行ꎮ
５. ４　 操作测试

５. ４. １　 防止无意中的启动

(１)通过对配备足够的手段防止无意中的启动和复原的检查ꎮ
(２)通过对在释放装置内被水冲洗时不应该自动启动的检查ꎮ 测试包含在 ５. ６. １. １ 条中ꎮ
(３)通过对任何无意中的连续发射被限制到最大 ４５ｓ 的检查ꎮ
５. ４. ２　 浸水、浮力和跌入水中

５. ４. ２. １　 浸水测试

(１)通过对电气部分在 １０ｍ 深度下至少 ５ｍｉｎ 内不透水的检查ꎮ
(２)通过从安装位置到浸入水中的过渡期间ꎬ要考虑 ４５℃温度变化的情况的检查ꎮ
(３)通过使用环境的有害影响、冷凝和漏水等不应影响北斗示位标性能的检查ꎮ
上述测试包含在 ５. １５. ４ 和 ５. １５. ８ 中ꎮ
５. ４. ２. ２　 浮力测试

(１)天线安装在其正常工作位置ꎬ北斗示位标应当以任何轴旋转到水平位置时ꎬ浸入清水中刚好在

水面下ꎬ当被释放时在 ２ｓ 内达到正浮位置ꎮ 以此通过在静水中能垂直浮着ꎬ在水中所有条件有正稳性和

足够的浮力的检查ꎮ
注:清水定义为普通的家用自来水ꎮ
(２)在平静的清水中ꎬ北斗示位标应正浮ꎬ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天线基座在水线上最小 ４０ｍｍꎮ
(３)北斗示位标的保留浮力当用如下方法之一确定时ꎬ应至少 ５％ :
①整个装置浸入水中浮力用刻度测量ꎮ 浮力除以装置的重量ꎮ 结果应至少 ０. ０５ꎮ
②水线的位置应在浮着的北斗示位标上确定ꎮ 整个装置在水平面上的计算值或测量值除以水下的

计算值或测量值ꎮ 结果应至少 ０. ０５ꎮ
５. ４. ２. ３　 跌落测试

北斗示位标能无损坏的从 ２０ｍ 高度跌入水中ꎬ测试包含在 ５. １５. ５ 中ꎮ
５. ４. ３　 启动

５. ４. ３. １　 水中启动测试

北斗示位标应浮离在清水中ꎬ并且使其启动ꎮ 这项测试可与 ５. ３ 的测试联合在一起ꎮ
５. ４. ３. ２　 重复性手动启动和复原的测试

通过北斗示位标应能重复手动启动和手动复原的检查ꎮ
５. ４. ４　 低占空比环照灯的测试

５. ４. ４. １　 北斗示位标应提供一个低占空比的白灯(至少等效 ０. ７５ｃｄ)ꎬ在黑暗和所有其他照明条件

都有效ꎬ并按每分钟 ２０ 到 ３０ 次的速率闪烁ꎬ其闪烁时间在 １０ － ６ ｓ 到 １０ － １ ｓꎬ以便为附近的幸存者和搜救

组指示其位置ꎮ 试验应如下进行:
(１)环照灯要适当安装ꎬ以便其在与实际相同大小的上半球部分产生等效 ０. ７５ｃｄ 或更大的光强ꎮ 在

整个上半球光输出的算术平均值不应小于等效 ０. ５ｃｄꎮ
(２)要在正常温度和极端温度下检查有效发光强度、闪烁时间和闪烁率ꎮ
(３)有效发光强度按照 ＩＭＯ 决议 ＭＳＣ. ８１(７０)决议有关救生器具测试中第 １０. ４. ９ 条ꎬ将由如下公式

定义为:

∫ｔ２
ｔ１
ｉｄｔ

０. ２ ＋ ( ｔ２ － ｔ１)
式中: ｉ———瞬时强度ꎻ

０. ２———Ｂｌｏｎｅｌ￣Ｒｅｙ 常数ꎻ
ｔ２ － ｔ１———积分的时间极限ꎬ以 ｓ 为单位ꎬ在此强度是 ｉ 或更大ꎮ

(４)有效发光强度的算术平均值在整个上半球应至少为 ０. ５ｃｄ ꎮ 闪烁率每分钟 ２０ 到 ３０ 次ꎮ 闪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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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为 １０ － ６ｓ 到 １０ － １ｓꎮ
(５)有效发光强度在北斗示位标上半球的 ４９ 个点测量ꎮ 北斗示位标应浮在装有清水的容器中以确

定其水线ꎬ在北斗示位标上标识其水线ꎬ并作为基线用于下面的测试ꎮ 这条线代表下面测量时用作参考

点的 ０ 度仰角平面ꎮ 有效发光强度应按下表测量ꎮ 所有 ４９ 个点的算术平均有效发光强度应至少０. ５ｃｄꎮ
没有一个点的有效发光强度小于 ０. ２ｃｄꎮ

有 效 发 光 强 度 表 ５. ４. ４. １

方位角(°)
仰　 角　 (°)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０

４５

９０

１３５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７０

３１５

　 注:在极端温度所需的试验不能在环境室内进行时ꎬ可以使用近似所需的条件的其他方法ꎮ

　 　 ５. ４. ４. ２　 分别通过对下列要求测试的检查

(１)在任何照明条件下ꎬ当北斗示位标手动启动时ꎬ低占空比的灯应在 ２ｓ 内开始闪烁ꎮ
(２)遇险信号发射开始后ꎬ低占空比灯的工作应与 ５. ４. ４ 条的要求一致ꎮ
(３)北斗示位标应以满足 ５. ４. ４ 条的要求的低占空比灯提供正在工作的指示ꎮ
５. ４. ５　 对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的测试

５. ４. ５. １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应符合以下的要求ꎮ
(１)载波频率

载波频率的测试可以用频率计数器或频谱分析仪来进行测量ꎮ
(２)峰值有效辐射功率

这项测试仅需要在环境温度下完成ꎬ且应使用一个北斗示位标ꎬ其电池已开机至少 ４４ｈ(国内航行海

船)或 ２２ｈ(内河船舶)ꎮ
如果这项测试超过 ４ｈ(内河船舶为 ２ｈ)ꎬ电池可以用另一个已预先开机至少 ４４ｈ(国内航行海船)或

２２ｈ(内河船舶)的电池替换ꎮ
测量程序在于决定通过辐射功率的直接测量产生的 １２ 个 ＰＥＲＰ 值ꎮ
测量在 ０°到 ３６０°方位角每个 ３０° ± ３°进行ꎮ 所有 ＰＥＲＰ 测量应以相同的仰角进行ꎻ所使用的仰角应

在 ５°到 ２０°ꎬ在这之间ꎬ北斗示位标显示最大的天线增益ꎮ ＰＥＲＰ 的中间值应在 ２５ｍＷ 到 １００ｍＷ 之间ꎻ１１
个 ＰＥＲＰ 的最高值中ꎬ最大与最小之比不应超过 ４ 比 １(６ｄＢ)ꎮ

①辐射功率测试条件

测试场地应在水平地面ꎬ该水平地面有一致的电器特性ꎮ 场地应清除金属物体ꎬ架空线ꎬ等等ꎬ并尽

可能没有不需要的信号如点火噪声或射频载波ꎮ 离北斗示位标的距离ꎬ或搜索天线应至少 ３０ｍꎮ 北斗示

位标应放在接地面的中心ꎬ接地面半径不小于 ７５ ± ５ｃｍꎮ 应垂直放置以便接地面在标称的水线ꎮ 接地面

应搁在地平面并应延伸以便它能完全装入并对北斗无线电应急的部分呈现紧密贴合ꎬ北斗示位标在水线

下ꎮ 辐射信号的测量应在离北斗示位标 ５ｍ 或更远的一个点进行ꎮ 在这个点ꎬ应安排带有可移动水平吊

杆的一根木杆或一个绝缘三脚架ꎬ以便搜索天线能通过 ５°到 ２０°之间的一个仰角被提高或降低ꎮ 搜索天

线应安装在吊杆的末尾ꎬ其电缆水平地躺在吊杆上ꎬ并引回支持桅杆ꎮ 搜索天线电缆的另一端应连接到

位于桅杆脚下的频谱分析仪ꎮ
②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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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５°到 ２０°之间产生最大增益的仰角要用北斗示位标在任意方位角决定ꎮ 测量 ＰＥＲＰꎬ记录仰角并

在余下的测试中保持固定ꎮ 余下的 １１ 次 ＰＥＲＰ 测量ꎬ可以通过以 ３０° ± ３°增量旋转北斗示位标获得ꎮ 对

于每次测量ꎬ北斗示位标 ＰＥＲＰ 应使用如下等式计算:
ＰＥＲＰ ＝１０(ＰＲＥＣ － ＧＲＥＣ ＋ Ｌｃ ＋ Ｌｐ) / １０

式中:ＰＲＥＣ———频谱分析仪所测量的功率电平(ｄＢｍ)ꎻ
ＧＲＥＣ———搜索天线的天线增益(ｄＢ)ꎻ
Ｌｃ———接收系统衰减和电缆损耗(ｄＢ)ꎻ
Ｌｐ———自由空间传播损耗(ｄＢ)ꎮ

(３)发射周期

被发射的信号应在适当的测试仪器上观察ꎬ并且应确定信号不被中断ꎬ除了 ＲＤＳＳ 信号发射期间不

超过 ２ｓ 例外ꎮ
(４)调制特性

发射机工作周期、调制频率、调制占空比、调制因子和扫描重复率应通过现在描述的方法确定ꎬ通过

使用存储示波器观察所检测的射频信号ꎮ 所有测量应在最低和最高工作温度进行ꎮ
①调制频率和扫描重复率

应观察调制包络ꎬ确定上下音频扫描极限和扫描重复率ꎮ 调制频率极限扫描应是在 ３００Ｈｚ 到

１６００Ｈｚ 范围内的一个音频信号ꎬ向上或向下扫描不小于 ７００Ｈｚ ꎻ
重复率应满足扫描重复率 ２Ｈｚ 到 ４Ｈｚ 的要求ꎮ
②调制占空比(ｄｕｔｙ ｃｙｃｌｅ)
调制占空比是正调制峰值间隔(Ａ)对瞬时基波音频调制频率周期(Ｂ)的比率ꎬ用如下公式在调制包

络的半幅度点观察:

调制占空比 ＝ Ａ
Ｂ × １００％

调制占空比应靠近调制周期的起点、中点、终点测量ꎮ
调制占空比要满足 ３３％ 到 ５５％的要求ꎮ
③调制因子(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调制因子应相对于调制包络的最大和最小幅度由如下公式定义:

调制因子 ＝ Ａ － Ｂ
Ａ ＋ Ｂ

调制因子要满足在 ０. ８５ 和 １. ０ 之间的要求ꎮ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相对频率以 ｋＨｚ 为单位ꎻ
Ｐｍ 为平均功率ꎻ
Ｐｍ 为 １２１. ５ ＭＨｚ 信标 Ｄ(ＰＥＲＰ)功率输出ꎬＤ 为调制占空比ꎻ
ＰＥＲＰ 为峰值有效辐射功率ꎻ
测量分辨率带宽 １００Ｈｚꎮ
(５)天线:全向天线ꎬ垂直极化

５. ４. ６　 自测试

应启动北斗示位标的自测试模式ꎮ 产生的数字信息应符合要求的数据格式的要求ꎮ
测试单元的自动复位和自测试模式的指示要进行检查ꎮ
自测试期间ꎬ要检查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信号ꎬ以确保其不超过 ３ 个音频扫描或 １ｓꎬ取大者ꎮ
５. ４. ７　 色彩和反光材料

通过检查装配和证据ꎬ北斗示位标应具有高度可见的橙色且要安装反光材料ꎮ 在北斗示位标水线之

上ꎬ可见得到的反光材料的最小区域应至少 ２５ｃｍ２ꎮ 这将通过至少 ２５ｍｍ 宽的反光材料完成ꎬ在水平方向

上从每个角度可观察到至少 ５ｃｍ２ꎮ 反光材料还应满足 ＩＭＯ Ａ. ６５８(１６)决议的要求ꎮ
５. ４. ８　 系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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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示位标应装备一根有浮力且牢固系在其上的系索ꎬ以适合用作一根拴索系住幸存者或拴在水中

的救生筏ꎮ 如此安排是要防止北斗示位标浮离时困在船的结构里ꎮ 带有浮力的系索长度要 ５ 到 ８ｍꎮ
系索的断裂强度和系在北斗示位标上承受的拉力要至少 ２５ｋｇ 保持 ３０ｍｉｎꎮ
系索不打结且浸入水中 １０ｍｉｎ 不沉ꎮ
通过检查厂商递交的系索满足规定要求的证据ꎮ
５. ４. ９　 暴露在海上环境

通过本条测试(参见 ５. １５. ９ꎬ５. １５. １０ 和 ５. １５. １１)或通过检查厂商递交的证据ꎬ证明所用材料ꎬ包括

任何外部彩色涂层ꎬ已预先测试并且不大可能被海水或油或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产生不利的影响ꎮ
５. ４. １０　 人机工效的检查

北斗示位标应使所有控制元件具有足够的尺寸以便简单和满意地操作ꎮ 还要能由穿着保暖救生服

的人员操作ꎮ 这将包括从托架中去除北斗示位标释放装置以及系索的展开ꎮ
５. ４. １１　 先前启动的指示检查

北斗示位标应提供方法指示北斗示位标以前已经启动ꎬ通知用户所需电池容量可能下降ꎮ 这些方法

应不能由用户复位ꎮ 当使用自测试机构时操作的这种指示不应启动ꎮ
５. ５　 遇险功能

５. ５. １　 遇险报警

手动遇险报警启动应需要至少两个独立的动作ꎬ只靠两个动作中的任何一个应不能启动北斗示位

标ꎮ 如下动作不应计作需要启动北斗示位标的两个独立动作中的一个ꎮ
— 打破密封条ꎻ或
— 手动从托架中取出北斗示位标ꎻ或
— 倒置ꎮ
北斗示位标在从释放装置手动取出后不应自动启动(北斗示位标未遇水的条件下)ꎮ
由于不被计作启动北斗示位标所要求的两个独立动作之一ꎬ要检查这几项自身不引起启动ꎬ还要检

查启动北斗示位标需要两个独立的动作ꎮ 如果合适ꎬ从托架中适当地取出北斗示位标且确保该动作不启

动北斗示位标ꎮ
５. ５. ２　 通过对取消报警的检查ꎮ
５. ６　 浮离装置

５. ６. １　 一般要求

释放装置在任何方位达到 ４ｍ 水深(国内航行海船)或 ２ｍ 水深(内河船舶)之前起作用ꎮ 该要求应

在 ５. ３ 中核实ꎮ
５. ６. １. １　 当海水溅泼设备时防止释放的测试

使得海水冲击它时能够防止释放ꎻ使自己的释放装置用足够的方法安装以防止其无意中的启动和由

非腐蚀性的兼容的材料制造ꎬ以便防止变质ꎬ这种变质可能导致释放装置的故障ꎮ 浮离释放装置部件上

的镀锌或其他形式的金属涂层将不被接受ꎮ
整个装置由北斗示位标和安装在托架里的释放装置组成ꎬ如果有的话ꎬ按照设备手册所描述ꎬ依次地

使用每一种船上的安装方法ꎬ将整个装置安装在一个合适的测试固定装置上ꎮ 用一根软水管对着整个装

置注水 ５ｍｉｎꎮ 软水管的喷口直径标称 ６３. ５ｍｍ 且供水率大约 ２３００Ｌ / ｍｉｎꎮ 喷口末端应离北斗示位标

３. ５ｍ并在天线基座上方 １. ５ｍꎮ 在测试期间喷口或整个装置要移动ꎬ以便水柱至少以 １８０ 度的弧形冲击

北斗示位标ꎬ该弧形垂直于整个装置的正常安装位置ꎮ
水从软水管喷出ꎬ不应使北斗示位标从托架释放ꎬ也不应使其自动启动ꎮ
５. ６. １. ２　 结构材料

由非腐蚀性的兼容的材料制造ꎬ以便防止变质ꎬ这种变质可能导致释放装置的故障ꎮ 浮离释放装置

部件上的镀锌或其他形式的金属涂层将不被接受ꎻ包括标签ꎬ不应该过度地被海水或油或阳光下的长期

暴露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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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条测试(参见 ５. １５. １１)或通过检查厂商提交的证明ꎬ所使用的材料ꎬ包括任何彩色外部涂料ꎬ
已经预先测试ꎬ且不大可能引起任何设备误动作ꎮ

通过本条测试(参见 ５. １５. ９ꎬ５. １５. １０ 和 ５. １５. １１)或通过检查厂商提交的证明ꎬ包括标签ꎬ所使用的

材料ꎬ已经预先测试ꎬ且不大可能充分地被海水或石油或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影响ꎮ
５. ６. ２　 手动释放

通过可以从浮离装置中不用工具手动释放北斗示位标的检查ꎮ
５. ７　 环境

５. ７. １　 温度的检查

在 ５. １５ 期间ꎬ通过对温度的测试ꎮ
５. ７. ２　 结冰的检查

符合结冰和如果船在预计结冰的区域航行ꎬ被设计成尽可能实际地使得冰的形成最少并且防止其结

果妨碍北斗示位标的释放ꎮ
在极端温度下通过 ５. ３ 成功地完成ꎬ且通过设备手册的检查ꎬ确信对浮离装置安装有加热器ꎬ或适当

的替代物ꎮ (如配有加装加热器或者其他的等效措施的释放装置ꎬ其使用说明书应明确说明)
５. ７. ３　 风速的检查

通过检查厂商提交的证明ꎬ及通过 ５. ６. １. １ 成功地完成ꎮ
５. ７. ４　 储藏的检查

在 ５. １５ 期间ꎬ通过本条测试ꎮ
５. ７. ５　 冲击和振动的检查

在 ５. １５ 期间ꎬ通过本条测试ꎮ
５. ８　 浮离装置的环境

在整个 － ３０℃到 ＋ ６５℃的温度范围内ꎬ能够工作ꎮ 在承受冲击和震动和其他海船甲板上遇到的严

重环境条件后ꎬ能正常的工作ꎮ 在 ５. １５ 期间ꎬ通过本条测试ꎮ
５. ９　 干扰—电磁兼容

要采取所有合理和实际的步骤ꎬ以保证在有关设备与船上携带的其他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导航设备之

间的电磁兼容性ꎮ 在 ５. １５ 期间ꎬ通过本条测试ꎮ
５. １０　 设备手册的检查

要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保证设备适当的贮藏ꎬ安装ꎬ操作和测试ꎮ 随北斗示位标提供的信息应包括用

图示化的防水贴ꎬ适合于舱壁安装的操作说明ꎮ 可用数字指示所示操作的顺序ꎮ
５. １１　 标签

５. １１. １　 设备标签的检查

根据需要ꎬ如果有ꎬ标签应贴在北斗示位标自身和其包装容器上ꎮ
除了在 ＩＭＯ Ａ. ６９４(１７)决议 ６. ３ 和 ９ 中规定的条款外(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适当的条款)ꎬ如下各项要

在设备的外表清楚地指示:
(１)简要的操作说明(至少用中文)ꎬ以便能够手动启动、复原和自测试操作ꎮ
(２)警告———除在紧急状况下不得操作北斗示位标ꎻ
(３)按照厂商规定的电池型式和种类ꎬ电池的类型和所使用主电池的有效期ꎮ 要提供方法以便电池

更换时改变这个有效期ꎮ
５. １１. ２　 浮离装置标签的检查

浮离装置要带有标签至少用中文清楚地指示:
(１)手动释放的操作说明ꎻ
(２)电池类型及有效期ꎻ
(３)若适用ꎬ对释放装置维护和 /或更换的日期ꎮ
此外ꎬ如果标签在被安装的浮离装置里不能容易地看见ꎬ要另外提供标签ꎬ以便靠近浮离装置安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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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标贴ꎮ 这些说明可另外以图片形式示出ꎮ
５. １２　 安装的检查

设备手册应包含说明以保证被安装的北斗示位标将:
(１)安装在容易接近的位置ꎻ
(２)以能满足本标准要求的一种方式安装ꎻ
(３)在倾斜或任意角度情形下ꎬ在达到水深 ４ｍ(国内航行海船)或 ２ｍ(内河船舶)前ꎬ自动释放并

浮离ꎻ
(４)以这种方式安装ꎬ在释放后ꎬ不应被沉船的结构妨碍ꎮ
通过设备手册的检查ꎬ如果提供ꎬ通过北斗示位标远程系统的启动ꎬ根据厂商的说明装配ꎮ
５. １３　 技术特性

５. １３. １　 ＧＮＳＳ 性能

５. １３. １. １　 精度

(１)静态精度

ＢＤＳ:静态测试应采用实际的 ＢＤＳ 信号ꎮ 测试应持续 ２４ｈ 以上ꎮ 绝对水平定位精度应在 ２５ｍ 之内、
垂直定位精度应在 ３０ｍ 之内(９５％置信度)ꎬ舍弃 ＨＤＯＰ ≥４ 且 ＰＤＯＰ ≥６ 的测量数据ꎮ

ＧＰＳ:静态测试应采用实际的 ＧＰＳ 信号ꎮ 测试应持续 ２４ｈ 以上ꎮ 绝对水平定位精度应在 １３ｍ 之内

(９５％置信度)ꎬ舍弃 ＨＤＯＰ ≥４ 且 ＰＤＯＰ ≥６ 的测量数据ꎮ
(２)动态精度

动态精度的根据 ＩＥＣ ６０７２１￣３￣６ 表 ５ ｅ)条 Ｘ 方向(纵向)和 Ｙ 方向(横向)所列条件进行测试ꎮ 对于

所有级别的环境试验均规定纵向加速度为 ５ｍ / ｓ２ꎬ横向加速度为 ６ｍ / ｓ２ꎮ 动态精度测试应使用卫星信号

模拟器ꎬ模拟器的特性应满足精度测试的要求ꎮ
卫星信号模拟器应根据下列动态场景生成正确的信号ꎮ
①一台锁定信号和安装固定好的北斗示位标ꎬ以 ４８ ± ２ｋｎ 的速度沿直线航行至少 １ ~ ２ｍｉｎꎬ然后在

５ｓ 内沿同一直线将速度降到 ０ꎻ
②一台锁定信号和安装固定好的北斗示位标ꎬ以 ２４ ± １ｋｎ 的速度沿直线航行至少 １００ｍꎬ然后在至少

２ ｍｉｎ 内在直线两侧 ２ ｍ 以内以 １１ ~ １２ｓ 周期均匀偏移ꎮ
５. １３. １. ２　 捕获时间

北斗示位标应初始化为下列任一状态:
(１)初始位置设为一个距测试位置至少 １０００ｋｍ 的假位置或删除当前星历数据ꎻ或
(２)切断电源 ７ｄ 以上ꎻ或
(３)使用信号模拟器模拟上述场景ꎬ日期应改变 ７ｄ 以上ꎬ位置应改变超过 １０００ｋｍꎮ
在 ２. ３. １. ２ 所规定的时间之后ꎬ应进行性能检查ꎮ
５. １３. １. ３　 灵敏度

(１)捕获灵敏度

本测试使用卫星信号模拟器ꎬ并进行无线测试ꎮ
①模拟器通过适合的天线发射信号ꎻ
②调节模拟器输出信号强度ꎬ并通过校准接收机监测ꎬ使接收信号电平为 － １２５ ± ５ ｄＢｍꎻ
③将校准接收机及天线替换为北斗示位标ꎻ
④北斗示位标开始正常跟踪后ꎬ逐渐减小发射功率至 － １３３ ｄＢｍꎮ
⑤北斗示位标应该持续跟踪至少 ４ 颗卫星ꎬ并输出有效的定位结果ꎮ
(２)跟踪灵敏度

本测试使用卫星信号模拟器ꎬ并进行无线测试ꎮ
①模拟器通过适合的天线发射信号ꎻ
②调节模拟器输出信号强度ꎬ并通过校准接收机监测ꎬ使接收信号电平为 － １２５ ± ５ ｄＢ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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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校准接收机及天线替换为北斗示位标ꎻ
④北斗示位标开始正常跟踪后ꎬ逐渐减小发射功率至 － １３３ ｄＢｍꎮ
北斗示位标应该持续跟踪至少 ４ 颗卫星ꎬ并输出有效的定位结果ꎮ
５. １３. １. ４　 更新率

北斗示位标应被放置于一个平台并以 ５ ± １ｋｎ 的速度作接近直线的移动ꎬ应每 １０ｓ 对北斗示位标位

置输出数据进行检查并持续进行 １０ｍｉｎ 以上ꎬ每次检查都应观察到其输出位置数据的更新ꎮ
５. １３. １. ５　 典型干扰条件

(１)信号模拟器设定如下:
６ 颗 ＢＤＳ 卫星ꎻ
其中一颗设定为最大电平ꎬ即 － １２０ ｄＢｍꎬ并附加 ９０°仰角时的天线增益ꎻ
其中一颗设定为最小电平ꎬ即 － １３０ ｄＢｍꎬ并附加 ５°仰角时的天线增益ꎻ
其余 ４ 颗电平设定为 － １２７ ｄＢｍꎬ并附加 ４５°仰角时的天线增益ꎮ

(２)定位精度测试

干扰条件包括中心频率的窄带、宽带射频噪声、连续波干扰和脉冲干扰ꎬ应通过射频噪声源施加至北

斗示位标ꎮ
对于脉冲干扰测试ꎬ应设定为脉冲调制于载波上ꎬ载波峰值电平为 － ２０ｄＢｍꎬ占空比为 １０％ ꎮ 干扰参

数设定见表 ５. １３. １. ５ꎮ
ＲＦ 干 扰 值 表 ５. １３. １. ５

窄带 / 宽带干扰值

频带(ＭＨｚ) 噪音带宽 (ＭＨｚ) 总 ＲＭＳ 功率 (ｄＢｍ)

１５７５. ４２ / １５６１. ０９８ １ － １１０. ５

脉冲干扰值(１０％占空比)

频率(ＭＨｚ) 脉冲宽度(ｍｓ) 峰值载波电平(ｄＢ)

１５７５. ４２ / １５６１. ０９８ １ － ２０

连续波干扰 (ＣＷＩ)值

频率 (ＭＨｚ) 功率(ｄＢｍ)

１５７５. ４２ / １５６１. ０９８ － １２０. ５

　 　 测试步骤如下:
①对北斗示位标施加一种干扰ꎻ
②设定模拟器场景ꎬ开始发送卫星信号ꎻ
③北斗示位标应已上电和初始化ꎻ
④当北斗示位标输出定位结果时ꎬ应将干扰施加于北斗示位标ꎬ干扰信号强度应调节至要求值ꎻ
⑤达到稳定的精度后ꎬ每 ２ｍｉｎ 采样记录一次北斗示位标的定位数据和 ＨＤＯＰ 值ꎬ至少记录 ２０ 组

数据ꎻ
⑥对每一种干扰重复上述测试步骤ꎮ
对于静态定位精度ꎬ如北斗示位标定位超差(９５％ 置信度)或定位失败的次数占总采样记录 ５％ 以

上ꎬ则判定测试不通过ꎮ
５. １３. ２　 ＲＤＳＳ 遇险报警信号发射

本试验用特定的测试卡装入设备进行测试ꎮ 检查信号发射时信号指示灯指示状态ꎮ 检查设备启动

后的发射间隔及报文信息ꎬ应满足 ３. ３. １ 要求ꎮ 当接收到岸上控制中心反馈的回执信号ꎬ检查信号发射

时间间隔及报文信息ꎬ应满足 ３. ３. １ 要求ꎮ
５. １３. ３　 ＲＤＳＳ 遇险报警信号接收

本试验用特定的测试卡装入设备进行测试ꎮ 示位标发送报警信号ꎬ检查示位标值守状态ꎬ当收到岸

上控制中心报警应答信号ꎬ检查应答指示灯工作状态ꎬ应满足 ３. ４. １ 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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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４　 电池

５. １４. １　 电池容量和低温测试

(１)选择新的电池组作为北斗示位标的工作电源ꎬ并根据使用手册提供的方法计算测试时间ꎮ 在测

试时间内北斗示位标保持工作状态ꎬ测试结束后检查电池组电能消耗情况ꎮ 电池组电能消耗应包含北斗

示位标自测、待机的耗能以及电池组使用寿命期间的自放电耗能ꎮ 检查电池电量告警功能ꎮ
电池的使用寿命定义为电池制造日期之后时间周期ꎬ在这个时间周期里ꎬ在允许所有损耗之后ꎬ电池

将继续满足北斗示位标在最坏条件下的输入功率要求长达至少 ４８ｈ(国内航行海船)或 ２４ｈ(内河船舶)ꎮ
要定义电池的使用寿命ꎬ除了操作北斗示位标所要求的功率外ꎬ在温度 ２０ ± ５℃ꎬ如下损耗要包括:
①自测试(按 ２００ｍｉｎ 计)ꎻ
②电池的自放电ꎻ
③待机负载ꎮ
注:例如ꎬ一个从生产日期始有 １０ 年使用寿命的电池ꎬ不应有从生产日期始超过 ５ 年的有效日期ꎬ且

除了北斗示位标的操作功率要求外ꎬ还有能力为 １０ 年自测试、自放电和待机负载提供足够的功率ꎮ
(２)使用新电池包ꎬ北斗示位标应被启动(在环境温度下)长达厂商声明的时间周期ꎬ以便等效于在

电池使用寿命期间ꎬ由于自测试、待机负载以及电池自放电引起的电池容量的损耗(如上所定义)ꎮ 厂商

应把用于决定这个时间的方法具体化ꎮ
北斗示位标应放在标准室温箱里ꎮ 然后降低温度并维持到 － ３０ ± ３℃长达 １０ｈ 的时间周期ꎮ
在上面规定的时间周期结束时ꎬ在设备里提供的任何气候控制装置可以开启并且对设备箱内加热到

－ ２０ ± ３℃ꎮ 气候控制装置的动作ꎬ箱内的加热应在 ２０ｍｉｎ 内完成ꎮ
在北斗示位标适当的储存温度( － ２０ ± ３℃)下ꎬ在这个周期之后 ３０ｍｉｎꎬ设备应在其最大电流消耗模

式启动(例如长消息不是短的(如果适用)ꎬＧＮＳＳ 装置 /接口吸取最大电流(如果适用))ꎬ然后应能保持连

续工作长达 ４８ｈ(国内航行海船)或 ２４ｈ(内河船舶)ꎮ 在整个 ４８ｈ / ２４ｈ 期间ꎬ箱内温度应维持在上面规定

的数值ꎮ
在不长于 ６ｈ 间隔和在 ４８ｈ / ２４ｈ 周期终点时刻ꎬ设备应经受(最低温度下工作寿命)规定的测试ꎮ 此

外ꎬ在 ４８ｈ / ２４ｈ 周期终点时刻ꎬ一项性能测试(参见 ５. ２. ５)应进行ꎮ
注:如果使用上面描述的替代的测试方法ꎬ所有相对 ４８ｈ / ２４ｈ 的参考应通过适当的周期延长ꎮ
北斗示位标应能满足长达 ４８ｈ(国内航行海船)或 ２４ｈ(内河船舶)的要求ꎮ
５. １４. ２　 通过有效日期指示的检查ꎮ
５. １４. ３　 通过反极性保护的检查ꎮ
５. １５　 环境测试

环境测试是要评估设备结构对其预期使用中物理条件的适应性ꎮ
在每一项环境测试ꎬ要检查设备是否有机械损坏和 /或渗水情况ꎮ
在开始第一项环境测试之前和每一项测试之后ꎬ要做一次性能检查(参见 ５. ２. ４)解决ꎮ
如下测试应在环境条件下进行ꎬ详见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ꎮ 所有这些测试ꎬ除了 ５. １５. ５　 跌落测试、５. １５. ９ 太

阳辐射测试、５. １５. １０ 耐油测试和 ５. １５. １１ 盐雾性测试以外ꎬ应将北斗示位标安装在释放装置里进行ꎮ
５. １５. １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干热测试

在功能测试浸泡周期结束时ꎬ应进行一项性能测试(参见 ５. ２. ５)ꎮ
注:在浸泡周期末尾为了进行性能测试ꎬ也许有必要从浮离释放装置中取出北斗示位标ꎮ 如果必要ꎬ

这涉及到打开环境箱ꎬ要注意在进行测试之前ꎬ确保北斗示位标的温度重新稳定ꎮ
５. １５. ２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湿热测试

检查北斗示位标应能在 － ２０ ~ ＋ ５５℃的环境温度以及在 － ３０ ~ ＋ ７０℃之间的温度下存放后正常工

作ꎮ 对于浮离装置ꎬ应能在 － ３０ ~ ＋ ６５℃温度范围内正常操作ꎮ
５. １５. ３　 低温测试

这项测试包含在 ５. １４ 测试中ꎬ并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标准中的 ８. ４. １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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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５. ４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热冲击测试

要承受满意的性能检查ꎬ北斗示位标的开盖以检查水的入侵情况可延迟到所有测试完成ꎮ
５. １５. ５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跌落测试

５. １５. ５. １　 跌落到硬表面(对应 ２. ２. ３ 要求)
这项测试应在北斗示位标从浮离释放装置中取出后进行ꎮ
５. １５. ５. ２　 跌入水中

这项测试应在北斗示位标从浮离释放装置中取出后进行ꎮ
三次跌落应以不同的方位开始ꎬ即天线垂直向上ꎬ天线垂直向下和天线水平ꎮ
要承受满意的性能检查ꎬ北斗示位标的开盖以检查水的入侵情况可延迟到所有测试完成时ꎮ
５. １５. ６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振动测试

按照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要求ꎬ性能检查应在振动测试完成时进行ꎬ而不是进行中ꎮ
５. １５. ７　 强度测试

进行强度测试是要给出一种方法来确信设备将满足服务条件ꎮ 北斗示位标应通过其正常的附件或

在服务条件下使用的托架将其固定在测试设备上ꎬ并安装在正常操作位置ꎮ 附加的带条或其他固定方法

不应使用ꎮ
根据如下数据北斗示位标应承受住强度测试:
峰值加速度: ９８ｍ / ｓ２ ± １０％
脉冲宽度:　 １６ｍｓ 或 ２０ｍｓ ± １０％
波形:　 　 　 半周期正弦波

测试轴:　 　 垂直

撞击数:　 　 ４０００
在完成强度测试后要进行一次性能检查ꎮ
５. １５. ８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浸水测试

北斗示位标应承受住便携式设备的浸水测试(见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 ８. ９. ２)ꎮ
要承受满意的性能检查ꎬ北斗示位标的开盖以检查水的入侵情况可延迟到所有测试完成时ꎮ
这项测试可与 ５. １５. ４ 的测试联合进行ꎮ
５. １５. ９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太阳辐射测试

对这项测试ꎬ北斗示位标要从浮离释放装置中取出ꎬ北斗示位标和浮离释放装置要分别承受测试ꎮ
太阳辐射测试可减免的条件是ꎬ只要厂商能提供证据证明北斗示位标和释放装置所用元件ꎬ材料和

表面光亮漆等满足测试要求ꎮ
５. １５. １０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耐油测试

对这项测试ꎬ北斗示位标要从浮离释放装置中取出ꎬ北斗示位标和浮离释放装置要分别承受测试ꎮ
耐油测试可减免的条件是ꎬ只要厂商能提供证据证明北斗示位标和浮离释放装置所用元件ꎬ材料和

表面光亮漆等满足测试要求ꎮ
５. １５. １１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盐雾测试

对这项测试ꎬ北斗示位标要从浮离释放装置中取出ꎬ北斗示位标和浮离释放装置要分别承受测试ꎮ
盐雾测试可减免的条件是ꎬ只要厂商能提供证据证明北斗示位标和浮离释放装置所用元件ꎬ材料和

表面光亮漆等满足测试要求ꎮ
５. １６　 干扰测试

所有这些测试应在北斗示位标安装在释放装置里的情况下进行ꎮ 此外ꎬ静电放电测试还应直接在北

斗示位标上进行ꎮ
北斗示位标应承受对辐射干扰免疫力和静电放电测试ꎬ详见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ꎮ 对所有测试的性能检查要

求应是性能标准 Ｂꎮ
５. １７　 杂散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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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仅在发射的信号之间进行ꎮ
测量在发射机输出接 ５０Ω 负载下进行ꎬ使用接收机或频谱仪ꎬ其带宽设置到 １００ｋＨｚ 到 １２０ ｋＨｚ 之

间ꎬ或其最近的设置ꎬ在如下频段:
１０８ＭＨｚ　 到　 １２１ＭＨｚꎻ
１２２ＭＨｚ　 到　 １３７ＭＨｚꎻ
１５６ＭＨｚ　 到　 １６２ＭＨｚꎻ及
１５２５ＭＨｚ　 到　 １６１０ＭＨｚꎮ
在这些波段内没有信号电平超 ２５μＷꎮ
这项测试替代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要求的辐射发射测试ꎮ
５. １８　 罗经安全距离

这项测试应在北斗示位标安装在释放装置里的情况下进行ꎮ 测试应依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ꎬ北斗示位标不被

启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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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Ａ　 测 试 顺 序

如下环境和操作测试应以下面陈述的顺序进行ꎮ 所有测试应按 ５. ２. １ 中定义的单个设备上完成ꎮ
或者ꎬ所有编号为 Ａ. １. １ 到 Ａ. １. １４ 的测试应在 ５. ２. １ 中定义的单个设备上完成ꎬ所有编号为 Ａ. ２. １

到 Ａ. ２. １２ 的测试应按 ５. ２. ３ 中定义的其他一个或多个设备上完成ꎮ 编号为 Ａ. ２. １ 到 Ａ. ２. １２ 的这些测

试可按任何独立的顺序完成ꎮ
标有“ × ”的测试可按指示的顺序完成ꎮ
性能检查(参见 ５. ２. ４)应在第一次测试之前ꎬ以及在每次测试之间或之后进行ꎮ
Ａ. １　 强制的测试顺序

Ａ. １. １　 消息格式和信标(见 ５. ２. １)
Ａ. １. ２　 低温测试(见 ５. １５. ３)
× Ａ. １. ３　 干热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１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１. ４　 湿热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２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１. ５　 振动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６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１. ６　 强度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７)
Ａ. １. ７　 跌落到硬表面(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５. １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１. ８　 跌入水中(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按本标准 ５. １５. ５. ２ 修改)
Ａ. １. ９　 热冲击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４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１. １０　 浸水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８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 Ａ. １. １１　 杂散发射(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７)
Ａ. １. １２　 电池容量和低温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４. １)
Ａ. １. １３　 干扰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６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２　 附加测试

Ａ. ２. １　 操作要求的测试

这部分的子条款见 ５. ４、５. ５ 和 ５. １４ 相关条款中ꎮ
Ａ. ２. ２　 自动释放装置以及对北斗示位标的自动启动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３)
此试验可合并在 ５. １５. ４ 的测试中ꎮ
Ａ. ２. ３　 浮力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４. ２. ２)
Ａ. ２. ４　 浮离启动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４. ３. １)
Ａ. ２. ５　 罗经安全距离(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８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２. ６　 太阳辐射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９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２. ７　 耐油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１０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２. ８　 盐雾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１５. １１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Ａ. ２. ９　 低占空比环照灯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４. ４)
Ａ. ２. １０　 ＧＮＳＳ 接收机要求(如果适用)
Ａ. ２. １１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信标测试(参见本标准的 ５.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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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Ｂ　 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通信规约

Ｂ. １　 范围

本规约规定了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数据帧格式、控制字定义、格式以及传输规则ꎬ适用于基于北斗

应急无线电示位标的救援系统ꎮ

Ｂ. ２　 一般约定

Ｂ. ２. １　 名称约定

若无明确说明ꎬ规约中“中心”是指北斗应急无线电示位标控制中心ꎮ 规约中所用时间均为 ＵＴＣ
时间ꎮ

Ｂ. ２. ２　 版本号约定

规约版本号是对本规约不同版本的标识ꎬ版本号由主版本号及次版本号组成ꎮ 本规约定义的版本号

为 Ｖ１. ０ꎮ
Ｂ. ２. ３　 通信方式约定

北斗示位标与中心之间的通信ꎬ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ＲＤＳＳ 进行通信ꎮ
Ｂ. ２. ４　 无效数据约定

系统中所有无效数据均用 ＦＦＨ 标识ꎮ

Ｂ. ３　 数据帧格式

Ｂ. ３. １　 帧结构

Ｂ. ３. １. １　 空间数据链路帧结构

数据帧结构如下表所示:

数据标识

报 文 内 容

控制字 指令数据 协议版本号

校验码

３ 字节(Ｓ ＥＢ) １ 字节 Ｎ(Ｎ≤７２)字节 １ 字节 １ 字节

　 　 Ｂ. ３. ２　 字节序

协议中ꎬ数据字节序采用高字节在前ꎬ低字节在后的方式ꎮ
Ｂ. ３. ３　 字节定义

(１)数据标识

３ 字节ꎬ用于区分北斗示位标和其他数据类型ꎬ“Ｓ ＥＢ”表示北斗示位标数据ꎮ
(２)控制字定义

１ 字节ꎬ用于区分报文类型ꎮ
(３)时间定义

４ 字节ꎬ无符号的整数ꎬ表示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０ 时 ０ 分 ０ 秒开始流逝的秒数ꎮ 时间不可用时用无

效数据填充ꎮ
(４)位置定义

在定位类指令中的经纬度数据格式中ꎬ采用标记(１ 字节)、度(１ 字节)、分(１ 字节)、千分之一分(２
字节)格式ꎬ占 ４０ｂｉｔ(５ 字节)ꎮ 位置采用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坐标系ꎮ

①标记ꎬ１ 个字节ꎬ表示经纬度的范围以及是否有效ꎬ其中高 ４ 位表示范围ꎬ低 ４ 位标识有效性ꎮ 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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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含　 　 义

高 ４ 位

１ 东经

２ 西经

３ 南纬

４ 北纬

低 ４ 位
０ 经纬度无效

１ 经纬度有效

　 　 ②经纬度无效时ꎬ度、分、千分之一分字段以无效数据填充ꎮ
③度与分之间为 ６０ 进制ꎮ
(５)版本号定义

版本号用 １ 个字节标识ꎬ每个数字对应一个版本号ꎮ
(６)校验码

校验码 １ 个字节ꎬ表示报文内容按字节异或的结果ꎮ

Ｂ. ４　 数据约定

Ｂ. ４. １　 报警信息

报警信息报文分为长报文和短报文两种ꎬ北斗示位标触发后ꎬ以高频次向中心发送报警信息短报文ꎮ
当中心收到首次报警信息后ꎬ应向北斗示位标发送报警信息回执ꎮ 北斗示位标收到回执后ꎬ以较低频次

发送报警信息长报文ꎮ
报警信息短报文数据内容如下:

字　 　 段 含　 　 义

序号 发送报警信息的计数器ꎬ每发送一次计数器增加 １

时间 发送报警时间

位置 发送报警时的地理位置

报警方式 北斗示位标触发报警的方式

回执状态 标识是否收到中心发送的回执

　 　 报警信息长报文数据内容如下:

字　 　 段 含　 　 义

序号 发送报警信息的计数器ꎬ每发送一次计数器增加 １

时间 发送报警时间

位置 发送报警时的地理位置

初始位置 触发报警后的首个有效位置

初始时间 触发报警后首个有效位置的定位时间

上次位置 上次报警时的有效位置

上次时间 上次报警时间

北斗示位标类型 北斗示位标的类型(预留)

报警方式 北斗示位标触发报警的方式

回执状态 标识是否收到中心回执

　 　 Ｂ. ４. ２　 测试信息

测试时ꎬ北斗示位标向中心发送测试信息报文ꎬ中心收到测试报文后ꎬ发送测试回执表示确认本次测

试ꎮ 报文内容包含下表列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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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段 含　 　 义

序号 发送报警信息的计数器ꎬ每发送一次计数器增加 １
时间 发送报警时的时间

位置 发送报警时的地理位置

北斗示位标类型 北斗示位标的类型

供电状态 北斗示位标电池状态

　 　 Ｂ. ４. ３　 取消报警

北斗示位标触发报警后ꎬ如若发现误报警ꎬ应立即停止报警并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心发送取消报警报

文ꎬ中心收到取消报警报文后ꎬ向北斗示位标发送回执确认ꎮ 报文包含下表列出的内容:
字　 　 段 含　 　 义

序号 发送报警信息的计数器ꎬ每发送一次计数器增加 １
时间 发送报警时的时间

位置 发送报警时的地理位置

　 　 Ｂ. ４. ４　 回执

中心收到北斗示位标发送的信息后ꎬ发送回执信息进行确认ꎮ 回执的内容包含下列数据:
字　 　 段 含　 　 义

类型 指令控制字

序号 指令的序号

时间 发送回执的时间

Ｂ. ５　 控制字定义

Ｂ. ５. １　 空间信息传输控制字定义

控制字定义了信息传输的类别ꎬ具体定义见下表:
控制字 方向 含义 说　 　 明

０１Ｈ 北斗示位标→中心 报警信息 北斗示位标发送

０２Ｈ 北斗示位标→中心 测试信息 北斗示位标发送的测试

０３Ｈ 北斗示位标→中心 取消报警

００Ｈ 中心→北斗示位标 回执

Ｂ. ６　 报文内容定义

本条规定了 Ｂ. ３. １ 帧结构中关于报文内容部分的数据格式ꎮ
Ｂ. ６. １　 报警信息

长　 报　 文

字段名称 长　 　 度 备　 　 注

控制字 １ 字节 ０１Ｈ
序号 ２ 字节

报文标识 １ 字节

初始经度 ５ 字节

初始纬度 ５ 字节

初始定位时间 ４ 字节

上次经度 ５ 字节

上次纬度 ５ 字节

上次定位时间 ４ 字节

当前经度 ５ 字节

当前纬度 ５ 字节

当前时间 ４ 字节

报警方式 １ 字节

回执状态 １ 字节

版本号 １ 字节

　 总计:４９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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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报　 文

字段名称 长　 　 度 备　 　 注

控制字 １ 字节 ０１Ｈ

序号 ２ 字节

报文标识 １ 字节

当前经度 ５ 字节

当前纬度 ５ 字节

当前时间 ４ 字节

报警方式 １ 字节

回执状态 １ 字节

版本号 １ 字节

　 总计:２１ 字节

　 　 控制字:０１Ｈꎬ表示报警信息ꎻ
序号:２ 字节ꎬ取值范围 １ ~ ６５５３５ꎬ初始为 １ꎬ每发送一次报警ꎬ此字段值增加 １ꎬ当值大于 ６５５３５ 时ꎬ

从 ０ 开始循环ꎻ
报文标识:１ 字节ꎬ０ 表示短报文ꎬ１ 表示长报文ꎻ
初始经度:首次触发报警时的经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初始纬度:首次触发报警时的纬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初始时间:首次触发报警时间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时间的定义ꎻ
上次经度:上一次报警时的经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上次纬度:上一次报警时的纬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上次定位时间:上次定位时间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时间的定义ꎻ
当前经度:当前经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当前纬度:当前纬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当前时间:当前时间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时间的定义ꎻ
报警方式:北斗示位标触发报警的方式ꎬ参见 Ｂ. ７. １ 中报警方式对应表ꎻ
回执状态:１ 字节ꎬ表示当前报警信息是否已经收到中心回执ꎬ０ 表示未收到中心回执ꎬ１ 表示已经收

到中心回执ꎻ
版本号:当前报文使用的版本号ꎬ参见 Ｂ. ７. ２ 中版本号对应表ꎮ
Ｂ. ６. ２　 测试信息

字段名称 长　 　 度 备　 　 注

控制字 １ 字节 ０２Ｈ

序号 ２ 字节

经度 ５ 字节

纬度 ５ 字节

时间 ４ 字节

供电状态 １ 字节

版本号 １ 字节

　 总计:１９ 字节

　 　 控制字:０２Ｈꎻ
序号:２ 个字节ꎬ取值范围 １ ~ ６５５３５ꎬ初始为 １ꎬ每发送一次指令ꎬ此字段值增加 １ꎬ当值大于 ６５５３５

时ꎬ从 ０ 开始循环ꎻ
经度:当前经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纬度:当前纬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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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测试时间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时间的定义ꎻ
供电状态:０ 表示异常ꎬ１ 表示正常ꎻ
版本号:当前报文使用的版本号ꎬ参见 Ｂ. ７. ２ 中版本号对应表ꎮ
Ｂ. ６. ３　 取消报警

字段名称 长　 　 度 备　 　 注

控制字 １ 字节 ０３Ｈ

序号 ２ 字节

经度 ５ 字节

纬度 ５ 字节

时间 ４ 字节

版本号 １ 字节

　 总计:１８ 字节

　 　 控制字:０３Ｈꎻ
序号:２ 个字节ꎬ取值范围 １ ~ ６５５３５ꎬ初始为 １ꎬ每发送一次指令ꎬ此字段值增加 １ꎬ当值大于 ６５５３５

时ꎬ从 ０ 开始循环ꎻ
经度:当前经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纬度:当前纬度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位置的定义ꎻ
时间:取消报警时间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时间的定义ꎻ
版本号:当前报文使用的版本号ꎬ参见 Ｂ. ７. ２ 中版本号对应表ꎮ
Ｂ. ６. ４　 回执

字　 　 段 长　 　 度 备　 　 注

控制字 １ 字节 ００Ｈ

指令类型 １ 字节

序号 ２ 字节

时间 ４ 字节

版本号 １ 字节

　 总计:９ 字节

　 　 控制字:００Ｈꎻ
指令类型:１ 字节ꎬ终端发送指令的控制字ꎻ
序号:２ 个字节ꎬ取值范围 １ ~ ６５５３５ꎬ 回执对应指令的序号ꎻ
时间:回执发送的时间ꎬ参见 Ｂ. ３. ３ 关于时间的定义ꎻ
版本号:当前报文使用的版本号ꎬ参见 Ｂ. ７. ２ 中版本号对应表ꎮ

Ｂ. ７　 对应表

Ｂ. ７. １　 报警方式对应表

代　 　 码 说　 　 明

００Ｈ 自动释放

０１Ｈ 手动释放

　 　 Ｂ. ７. ２　 版本号对应表

代　 　 码 说　 　 明

１Ｈ １. ０ 版本

其他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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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航 行 设 备

１　 一 般 规 定

新增 １. １. ７ 如下:
“１. １. ７　 特种用途船的航行设备应符合本章的要求ꎮ”

２　 配 备 要 求

２. １. ２(５)由下列文字替代:
“(５)Ｂ 级 ＡＩＳ 设备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船舶船载 Ｂ 级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设备(ＳＯＴＤＭＡ)技术要

求(暂行)»或 ＩＥＣ ６２２８７￣１«海上航行和通信设备与系统 Ｂ 级船载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第一部分:载波侦

听时分多址技术(ＣＳＴＤＭＡ)»ꎬ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禁止用户随意修改静态信息

ｉ. 静态信息在 ＡＩＳ 设备安装时输入ꎮ 静态信息只有在船舶变更船名、ＭＭＳＩ 或船舶类型时才需要

更改ꎮ
ｉｉ. 静态信息应通过外部接口写入 ＡＩＳ 设备ꎬ不能通过人机界面进行更改ꎮ
静态信息内容包括下表所述信息:

Ｂ 级 ＡＩＳ 静态信息

信 息 内 容 信息的类型和相关要求

船舶名称 　 在安装时设定ꎬ字母数字无空格

ＭＭＳＩ(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 　 在安装时设定ꎬ９ 位数字

呼号 　 在安装时设定

ＩＭＯ 号码 　 在安装时设定ꎬ７ 位数字

船舶类型 　 从预设的列表中选择

定位天线的位置

　 船长和船宽通过在船舶上安装 ＡＩＳ 所需要的 ＧＮＳＳ 天线所设定的安装位置参数确定(根据

ＩＴＵ Ｍ. １３７１ꎬ共有 ４ 个参数ꎬ其中参数 Ａ 是距离船艏的距离ꎬＢ 是距离船尾的距离ꎬＣ 是距离船

舶左舷的距离ꎬＤ 是距离船舶右舷的距离ꎮ 双向的船舶需要根据船艏修改 Ａ 和 Ｂ)船长为 Ａ、Ｂ
参数之和ꎬ船宽为 Ｃ、Ｄ 参数之和

　 　 ②自动记录开关机时间

ｉ. ＡＩＳ 设备应能记录并存储最近不少于 １０ 次的开机和关机时间ꎬ同时设备每 ５ 分钟查询是否处于

工作状态ꎬ并记录最近一次处于工作状态的时间ꎮ
ｉｉ. 记录的格式为:开机记录“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开机”ꎻ关机记录为“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

ＭＭ:ＳＳ 关机”ꎮ 工作状态记录为“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工作”(注: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表示:
年￣月￣日ꎻＨＨ:ＭＭ:ＳＳ 表示:时:分:秒)ꎮ

ｉｉｉ. 开关机记录可通过人机界面进行查阅ꎬ也可通过外部接口导出到移动存储介质中ꎮ”

２. ３.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３. １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且可能需要引航员引航的船舶ꎬ应设有引航员登离船装置ꎮ 其性能标准参

见 ＩＭＯ Ａ. １０４５(２７)决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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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雷达设备性能标准的建议案

３. １０.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１０. ２　 雷达设备在方位稳定失效时ꎬ应能在船首向上不稳定模式工作ꎮ”

３. １５. ８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１５. ８　 应有方法人工输入固定和漂移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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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附录 ５ 如下:

附录 ５　 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ＢＤＳ)接收设备性能标准①

１　 引言

１. 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ＢＤＳ)是中国自主开发和运行ꎬ并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星座、地面控制段和用户终端三大部分组成ꎮ 空间星座部分由 ５
颗地球同步轨道(ＧＥＯ)卫星、２７ 颗中地球轨道(ＭＥＯ)卫星和 ３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ＩＧＳＯ)卫星组成ꎮ
ＧＥＯ 卫星的定点经度分别为 ０５８. ７５° Ｅ、０８０° Ｅ、１１０. ５° Ｅ、１４０° Ｅ 和 １６０° Ｅꎮ ＭＥＯ 卫星运行轨道高度

２１５００ｋｍꎬ轨道倾角 ５５°ꎬ均匀分布于三个轨道平面ꎮ ＩＧＳＯ 卫星运行轨道高度 ３６０００ｋｍꎬ轨道倾角 ５５°ꎬ均
匀分布于三个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平面ꎮ ３ 颗 ＩＧＳＯ 卫星的下点轨迹重合ꎬ交点的经度为 １１８°Ｅꎮ 该空间几

何构型应确保全球用户至少可见 ４ 颗卫星ꎬ且用户定位精度因子(ＰＤＯＰ)≤６ꎮ 每颗卫星在“Ｌ”波段上以

载波频率 １５６１. ０９８ＭＨｚ 发送公开服务信号 Ｂ１Ｉꎮ Ｂ１Ｉ 信号包括提供公开服务测距码ꎬ导航数据电文叠加

载在测距码上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采用码分多址(ＣＤＭＡ)识别卫星ꎮ
１. ２　 ＢＤＳ 公开服务(ＯＳ)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ꎬ对直接使用者免费ꎮ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能接收

和处理公开服务信号ꎮ
１. ３　 航速不超过 ７０ 节的船舶上配备的用于导航目的的 ＢＤＳ 接收设备ꎬ除应符合 Ａ. ６９４(１７)决议②

规定的一般要求外ꎬ还应符合以下最低性能要求ꎮ
１. ４　 本标准包括为导航目的或作为对其他功能的输入而进行的定位、确定对地航向(ＣＯＧ)、对地航

速(ＳＯＧ)和授时的基本要求ꎮ 本标准不涉及该设备可能设有的其他计算装置ꎬ也不涉及对可能从 ＢＤＳ
接收设备获取输入的其他系统的要求ꎮ

２　 ＢＤＳ 接收设备

２. １　 本性能标准使用的术语“ＢＤＳ 接收设备”包括系统正确执行其预定功能所需的所有组件和元

件ꎮ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至少包括以下装置:
(１)能接收 ＢＤＳ 信号的天线ꎻ
(２)ＢＤＳ 接收器和处理器ꎻ
(３)计算并输出位置经纬度的工具ꎻ
(４)数据控制和接口ꎻ
(５)位置显示以及在需要时的其他输出形式ꎮ
如 ＢＤＳ 构成认可的综合航行系统(ＩＮＳ)的一部分ꎬ可在 ＩＮＳ 内提供 ２. １. ３、２. １. ４ 和 ２. １. ５ 所要求的

装置ꎮ
２. ２　 考虑到船上可能存在的任何障碍物ꎬ天线的设计应适合安装在船上一个确保卫星星座可视的位置ꎮ

３　 ＢＤＳ 接收设备性能标准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
(１)能接收和处理 ＢＤＳ 定位、测速和授时信号ꎬ并使用卫星星座对接收器广播的电离层模型参数修

正电离层延迟ꎻ
(２)提供经纬度位置信息ꎬ并以度、分和千分之一分表示③ꎻ

０２１

①

②
③

船舶航行水域应完全位于现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覆盖范围ꎻ若超出此范围ꎬ应配备兼容北斗和 ＧＰＳ 卫星信号的接收机ꎬ或再单

独配备一个 ＧＰＳ 接收机ꎮ
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出版物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２０００ 中国大地坐标系(ＣＧＣＳ)ꎬ是国际地球参考框架(ＩＴＲＦ)系统的一种实现ꎬ全球范围内与ＷＧＳ ８４ 的偏

差小于 ５ ｃｍꎮ 航海导航应用时ꎬ无需转换至 ＷＧＳ ８４ꎮ



(３)提供基于协调世界时 ＵＴＣ(ＮＴＳＣ)①的时间ꎻ
(４)至少设有两个输出端ꎬ用以向其他设备提供位置信息、ＵＴＣ、对地航向(ＣＯＧ)、对地航速(ＳＯＧ)和

报警ꎮ 输出的位置信息应基于 ＷＧＳ ８４ 基准并符合国际标准②ꎮ ＵＴＣ、对地航向(ＣＯＧ)、对地航速(ＳＯＧ)
和报警的输出应与 ３. １５ 和 ３. １７ 的要求一致ꎻ

(５)确保天线位置的静态定位精度在水平 ２５ｍ(９５％ )和垂直 ３０ｍ(９５％ )之内ꎻ
(６)在正常海况和船舶运动条件下③ꎬ动态定位精度等同于与上述(５)所规定的静态定位精度ꎻ
(７)位置信息以度、分和千分之一分为单位的纬度和经度表示ꎬ且位置分辨率等于或优于纬度和经

度的 ０. ００１ 分ꎻ
(８)能自动选择合适的卫星信号确定船舶的位置、速度和时间ꎬ并满足要求的精度和更新率ꎻ
(９)能捕获输入信号的载波电平为 － １３０ｄＢｍ 至 － １２０ｄＢｍ 范围内的卫星信号ꎮ 一旦捕获了卫星信

号ꎬ卫星信号的载波电平降至 － １３３ｄＢｍꎬ该设备应继续正常运行ꎻ
(１０)能在符合 Ａ. ６９４(１７)决议要求的正常的干扰条件下正常工作ꎻ
(１１)如所处位置无有效的卫星星历数据ꎬ能在 １２ｍｉｎ 内获得满足要求精度的位置、速度和时间信息ꎻ
(１２)如所处位置有有效的卫星星历数据ꎬ能在 １ｍｉｎ 内获得满足要求精度的位置、速度和时间

信息ꎻ
(１３)当服务中断时间不大于 ６０ｓ 的情况下ꎬ能在 １ｍｉｎ 内重新获得满足要求精度的位置、速度和时间

信息ꎻ
(１４)每秒至少一次(对于常规船舶)和至少每 ０. ５ 秒一次(对于高速船)生成新的位置并输出至显示

器和数字接口④ꎻ
(１５)提供 ＣＯＧ、ＳＯＧ 和 ＵＴＣ 输出(具有与位置输出的有效性标志一致的有效性标志)ꎮ ＣＯＧ 和 ＳＯＧ

的精度要求应不低于艏向⑤、航速和距离测量设备(ＳＤＭＥ)⑥的相关性能标准ꎬ并且应在船舶可能会遇到

的各种不同动态情况下满足精度要求ꎻ
(１６)至少设有一个应指示 ＢＤＳ 接收设备故障的常闭触点ꎻ
(１７)具有便利通信的双向接口ꎬ使报警传输至外部系统ꎬ并使来自 ＢＤＳ 接收器的听觉报警可从外部

系统确认收到ꎻ该接口应符合相关国际标准⑦ꎻ和
(１８)具有按 ＩＴＵ － Ｒ 标准⑧和相应的 ＲＴＣＭ 标准处理输入的差分 ＢＤＳ(ＤＢＤＳ)数据、并显示 ＤＢＤＳ 信

号的接收及其是否应用于船舶位置的装置ꎮ 当 ＢＤＳ 接收器设有差分接收器时ꎬ静态和动态精度的性能

标准(上文 ３. ５ 和 ３. ６)应为 １０ｍ(９５％ )ꎮ

４　 完好性监测、故障警告和状态显示

４. １　 ＢＤＳ 接收设备还应显示 ＢＤＳ 的性能是否满足 Ａ. １０４６(２７)决议或 Ａ. ９１５(２２)决议的附录 ２ 以

及任何后续修正案对在海洋、沿海水域、进港航道和受限水域以及航次的内河航道阶段的一般导航所规

定的要求ꎮ
４. ２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至少:
(１)在位置丢失的 ５ｓ 内或如根据 ＢＤＳ 空间段提供的信息在超过 １ｓ(对于常规船舶)和超过 ０. ５ｓ(对

于高速船)后未计算出新位置的情况下提供警告ꎮ 在此情况下ꎬ应输出最后确定的位置和最后有效定位

的时间ꎬ并清晰地指示状态ꎬ以避免混淆ꎬ直至恢复正常工作ꎻ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国家授时中心ꎮ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出版物ꎮ
参见 Ａ. ６９４(１７)决议ꎬＩＥＣ ６０７２１￣３￣６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出版物ꎮ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出版物ꎮ
关于常规船舶的 Ａ. ４２４(ＸＩ)决议和关于高速船的 Ａ. ８２１(１９)决议ꎮ
经 ＭＳＣ. ９６(７２)决议修正的 Ａ. ８２４(１９)决议ꎮ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出版物ꎮ
ＩＴＵ￣Ｒ Ｍ. ８２３ 建议案ꎮ



(２)使用接收器自主完好性监测(ＲＡＩＭ)功能ꎬ确保正在提供的服务信息的完好性ꎻ
(３)提供自检功能ꎮ

５　 保护

应采取预防措施ꎬ确保偶发的电路短路、天线接地、输入或输出连接或 ＢＤＳ 接收设备输入或输出端

的任何持续 ５ 分钟的故障ꎬ不会导致永久性损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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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５ 的附件 １　 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ＢＤＳ)接收设备的检验

１　 一般要求

１. １　 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型式认可ꎬ并持有船舶检验机构颁发的产品证书ꎮ
１. ２　 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性能标准应不低于本附录 ５ 的要求ꎮ
１. ３　 当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兼容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或 ＧＡＬＩＬＥＯ 卫星信号导航时ꎬ还需要满足以下适用

标准的要求:
(１)关于船载全球定位系统接收设备性能标准的建议案(经 ＭＳＣ. １１２(７３)决议修正的 Ａ. ８１９(１９)决

议)ꎻ和 /或
(２)关于船载 ＧＬＯＮＡＳＳ 接收设备性能标准的建议案(经 ＭＳＣ. １１３(７３)决议修正的 ＭＳＣ. ５３(６６)决

议ꎻ和 /或
(３)船载 ＧＡＬＩＬＥＯ 接收设备性能标准(ＭＳＣ. ２３３(８２)决议)ꎮ

２　 产品检验

２. １　 除满足本附录 ５ 的性能标准外ꎬ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产品的型式认可和产品检验商应符合中国

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１ 篇第 ３ 章产品检验的规定ꎮ
２. ２　 设备认可时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审查:
(１)产品技术条件

产品技术条件应明确规定产品的总体性能和总体设计要求ꎬ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产品环境条件的规定ꎮ
②产品供电条件的规定ꎮ
③产品的组成部分、主要外购件及来源ꎮ
④产品功能及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ꎮ
⑤产品整机的验收条件ꎮ
(２)硬件及接口ꎬ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产品主要硬件配置的详细说明ꎮ
②描述产品及各组成部分的功能、机械特性、电气特性所必需的机械图纸(结构图、外形图)、电气图

纸(原理图、接线图、功能框图)和说明性文件ꎮ
③产品各主要单元间以及产品与其他设备(或系统)间接口的详细描述ꎬ包括结构特性、电气特性、

数据协议、数据格式或协议变换、接口配置等ꎮ
④电源装置原理图或原理框图、产品供电布置图ꎮ
⑤描述系统典型应用状态的系统接线图ꎮ
(３)软件ꎬ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产品主要软件模块描述及软件版本号说明ꎮ
②软件维护及更新说明ꎮ
(４)产品安装手册、操作手册和维护手册

至少应含有中文版ꎮ 手册应包含系统或设备所显示的所有术语、缩写、符号和图标的列表及相关解

释ꎮ 对于用户操作界面和各项功能菜单应有详细说明ꎬ以便于用户及检验人员熟悉设备并进行相关

操作ꎮ
(５)型式试验程序(大纲)和出厂试验程序(大纲)
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的描述:型式试验样品的取样、出厂试验的组批和抽样原则、测试设备的要求、

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结果合格的判定准则ꎮ
(６)产品标识说明及实物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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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产品已通过的环境条件或性能试验报告、鉴定报告(如有时)ꎮ
(８)制造方产品质量控制文件(如 ＩＳＯ ９０００)ꎮ
２. ３　 提交图纸及技术资料的范围及详细程度ꎬ应能审核及验证产品相应于规定及相关标准的符合

性ꎬ并可对产品的外观、结构和电气设计进行检查和试验ꎮ
２. ４　 所提交的文件应按照制造厂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予以管理和标识ꎬ技术文件应便于与相关技

术要求进行核查ꎮ
２. ５　 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试验方法及要求的结果应满足本附录 ５ 的附件 ２ 的要求ꎮ

３　 安装检验

３. １　 确认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持有船用产品证书ꎮ
３. ２　 确认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供电满足本章有关电子定位设备的供电要求ꎮ
３. ３　 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天线安装位置应尽可能不靠近烟囱或其他高大阻挡物ꎬ确保卫星信号接

收不受显著的遮挡ꎬ同时避开雷达、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等易造成干扰的天线ꎬ并应符合设备技术说明书

对天线的安装要求ꎮ
３. ４　 检查卫星信号丢失或失去位置时设备的报警功能ꎮ
３. ５　 确认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接收情况ꎬ执行设备自检程序ꎮ
３. ６　 确认显示的船位和船舶实际位置吻合ꎮ

４　 营运检验

４. １　 确认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与船舶设备记录一致ꎮ 如更换 ＢＤＳ 接收设备ꎬ应按照安装检验的要求

进行检验ꎮ
４. ２　 确认设备的电源供应、信号显示和输出情况ꎮ
４. ３　 确认天线的外观良好ꎬ设备的报警功能和定位功能正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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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５ 的附件 ２　 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试验方法及要求的结果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试验ꎮ 相关性能要求与附录 ５ 及其附件 １ 对应ꎮ

２　 引用标准

本标准中引用了如下标准:
(１)ＩＥＣ ６０７２１￣３￣６:１９８７ꎬ环境条件分类　 第 ３￣６ 部分:环境参数组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船用

(２)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ꎬ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系统—一般要求—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３)ＩＥＣ ６１１０８￣４ꎬ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与系统.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第 ４ 部分:船载

ＤＧＰＳ 和 ＤＧＬＯＮＡＳＳ 海上无线电信号接收设备—性能要求、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４)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所有部分)ꎬ海洋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和系统—数字接口

(５)ＩＭＯ ＭＳＣ. ３７９(９３)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ＢＤＳ)接收机性能标准

(６)ＩＭＯ 决议 Ａ. ６９４(１７)ꎬ作为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组成部分的船载无线电设备和电

子助航设备的一般要求

(７)ＩＭＯ 决议 Ａ. ９１５(２２)ꎬ经修订的未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ＧＮＳＳ)的要求和海事政策

(８)ＩＭＯ 决议 Ａ. ９５３(２３)ꎬ 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

(９)ＩＭＯ 决议 Ａ. １０４６(２７)ꎬ 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

(１０)ＩＴＵ￣Ｒ 建议案 Ｍ. ８２３￣３ 为工作第一区 ２８３. ５ ~ ３１５ｋＨｚ 和第二区及第三区 ２８５ ~ ３２５ｋＨｚ 频带水

上无线电信标—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差分传输技术特性

３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本标准ꎮ
３. １　 术语和定义

３. １. １　 完好性(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当系统无法用于导航目的时ꎬ系统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用户提供告警的能力ꎮ
３. ２　 缩略语

ＢＤＳ　 ＢｅｉＤｏｕ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ＣＧ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中国大地坐标系

ＣＯ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ｖ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ꎬ对地航向

Ｃ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Ｗａｖｅꎬ连续波

ＤＢ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Ｂｅｉｄｏｕ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ＥＵ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ｓｔꎬ被测设备

ＧＮＳ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Ｐ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全球定位系统

ＨＤＯＰ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ꎬ水平精度因子

ＮＢ　 Ｎａｒｒｏｗ Ｂａｎｄꎬ窄带

ＮＴＳＣ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ꎬ中国国家授时中心

ＰＤＯ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ꎬ位置精度因子

ＲＡＩ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接收机自主完好性监测

ＳＯ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ｖ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ꎬ对地航速

ＵＴ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Ｔｉｍ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ꎬ世界协调时

ＷＢ　 Ｗｉｄｅ Ｂａｎｄꎬ宽带

５２１



４　 最低性能标准

４. １　 目标

ＢＤＳ 公开服务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ꎬ对直接使用者免费ꎮ ＢＤＳ 接收设备能够接收和处理 ＢＤＳ
的公开服务信号 Ｂ１Ｉꎮ

在航速不超过 ７０ 节的船上用于航行目的的 ＢＤＳ 接收设备除应满足 ＩＭＯ Ａ. ６９４(１７)决议规定的一

般要求外ꎬ还应符合本附录 ５“船载 ＢＤＳ 接收设备性能标准”规定的最低性能要求ꎮ
其他计算、输入 /输出功能或附加的显示功能ꎬ不应使设备性能低于本标准的规定ꎮ
４. ２　 ＢＤＳ 接收设备

４. ２. １　 最低组成

ＢＤＳ 接收设备至少应包含本附录 ５ 中 ２. １ 条规定的部件ꎮ
４. ２. ２　 配置

ＢＤＳ 接收设备可采用多种配置形式以实现定位功能ꎬ例如:
—独立的接收设备ꎬ具备显示和键盘控制装置ꎬ可显示位置信息ꎻ
—单一的 ＢＤＳ 接收设备ꎬ通过外部设备进行参数设置ꎬ通过接口向外部设备或集成系统输出位置

信息ꎮ
实际产品的开发不局限于上述例子ꎮ
４. ２. ３　 质量保证

设备商应具备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ꎮ
４. ３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性能标准

４. ３. １　 一般要求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１、３. ２ 和 ３. ３ 条的要求ꎮ
４. ３. ２　 设备输出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输出要求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４、３. １６ 和 ３. １７ 条的要求ꎮ
ＰＮＴ(定位、导航、授时)报告语句应符合 ＩＥＣ６１１６２ 标准要求ꎬ应使用下列语句:
ＤＴＭ—Ｄａｔｕ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参考坐标系

ＧＢＳ—ＧＮＳ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ｆａｕｌ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ＮＳＳ 卫星故障检测

ＧＦＡ—ＧＮＳＳ Ｆｉｘ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ＧＮＳＳ 定位精度和完好性

ＧＮＳ—ＧＮＳＳ ｆｉｘ ｄａｔａ ＧＮＳＳ 定位数据

ＲＭＣ—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ＮＳＳ ｄａｔａ 推荐的最小 ＧＮＳＳ 特性数据

ＺＤＡ—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ｅ 时间和日期

如果语句不使用 ＷＧＳ￣８４ 坐标ꎬ则应使用 ＤＴＭ 语句并符合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标准要求ꎮ
告警报告语句应符合 ＩＥＣ６１１６２ 标准要求ꎬ应使用下列语句:
ＡＬＲ—Ｓｅｔ Ａｌａｒｍ Ｓｔａｔｅ 设置告警状态

ＡＣＫ—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ｌａｒｍ 告警响应

另外ꎬ为了与其他助导航设备集成ꎬ还可提供下列语句:
ＧＲＳ—ＧＮＳＳ ｒａｎｇ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ＧＮＳＳ 距离残差

ＧＳＡ—ＧＮＳＳ ＤＯＰ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ＧＮＳＳ ＤＯＰ 值和可用卫星

ＧＳＴ—ＧＮＳＳ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ｇｅ ｅｒｒ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ＧＮＳＳ 伪距误差统计

ＧＳＶ—ＧＮＳ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ｖｉｅｗ 可见 ＧＮＳＳ 卫星

注:ＧＢＳ、ＧＲＳ、ＧＳＡ、ＧＳＴ 和 ＧＳＶ 语句应能支持外部完好性校验ꎬ并应与对应的定位数据 (ＧＮＳ)
同步ꎮ

４. ３. ３　 精度

４. ３. ３. １　 静态精度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静态定位精度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５ 条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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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３. ２　 动态精度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动态定位精度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６ 条的要求ꎬ并符合 ＩＭＯ 决议案 Ａ. ６９４(１７)、
ＩＥＣ ６０７２１￣３￣６ 和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的有关要求ꎮ

４. ３. ４　 捕获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捕获性能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９、３. １１、３. １２ 和 ３. １３ 条的要求ꎮ
捕获是指从接收卫星信号到获得符合精度要求的定位结果的过程ꎮ
在以下三种状态下ꎬ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满足最低捕获要求:
(１)状态 Ａ:设备初始状态

—在不加电或不接收 ＢＤＳ 信号或删除当前星历数据情况下ꎬ设备经长距离运输(大于 １０００ｋｍ)ꎻ
—设备 ７ｄ 以上不加电ꎮ
状态 Ｂ:设备关机和 /或中断接收 ＢＤＳ 信号 ２４ｈ 以上ꎬ设备具有有效的星历ꎮ
状态 Ｃ:电源短暂中断 ６０ｓꎮ
除了设备加电和确保天线接收 ＢＤＳ 信号的宽阔视野外ꎬ无其他辅助ꎬ上述状态下捕获时间限制应符

合表 １ 要求ꎮ
捕 获 时 间 限 制 表 １

设备状态 Ａ Ｂ Ｃ

捕获时间限制(ｍｉｎ) １２ １ １

　 　 ４. ３. ５　 天线与输入 /输出的连接

天线与输入 /输出的连接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第 ５ 条的要求ꎮ
４. ３. ６　 天线安装

天线安装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２. ２ 条的要求ꎮ
４. ３. ７　 灵敏度和动态范围

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９ 条的要求ꎮ
４. ３. ８　 特殊干扰信号骚扰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在正常工作状态ꎬ即连接天线并接通电源后ꎬ施加频率为 １６３６. ５ＭＨｚ、功率通量密度为 ３Ｗ / ｍ２ 信

号的辐射 １０ｍｉｎꎮ 当干扰信号解除ꎬ且 ＢＤＳ 接收天线位于正常的 ＢＤＳ 卫星信号下ꎬ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在

５ｍｉｎ 内正确定位ꎬ而无需人工介入ꎻ
注:这相当于使 ＢＤＳ 天线受到距其 １０ｍ 远的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天线的轴向辐射ꎮ
ｂ)在正常工作状态ꎬ即连接天线并接通电源后ꎬ施加由 １０ 个脉冲组成的脉冲群信号辐射:每个脉冲

宽 １. ０ ~ １. ５μｓꎬ周期占空比 １６００∶ １ꎬ频率范围 ２. ９ ~ ３. １ＧＨｚꎬ功率通量密度约 ７. ５ｋＷ / ｍ２ꎬ上述脉冲群信

号每 ３ｓ 重复一次ꎬ持续辐射 １０ｍｉｎꎮ 当干扰信号解除ꎬ且 ＢＤＳ 接收天线位于正常的 ＢＤＳ 卫星信号下ꎬ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在 ５ｍｉｎ 内正确定位ꎬ而无需人工介入ꎮ

注:这相当于天线处于 ６０ｋＷ 的 Ｓ 波段船用雷达的辐射下ꎬ该雷达天线为 ４ｍ 裂缝天线、转速为 ２０ｒ /
ｍｉｎꎬ该雷达额定脉冲宽度为 １. ２μｓ、每秒 ６００ 个脉冲ꎬ雷达天线与 ＢＤＳ 天线在同一平面上ꎬ且辐射中心正

对ꎬ雷达天线的旋转中心距 ＢＤＳ 天线 １０ｍꎮ
在使用手册中应给出建议:ＢＤＳ 天线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船用雷达、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等船上其他无线设备

的干扰ꎮ
４. ３. ９　 位置更新

ＢＤＳ 接收设备位置更新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１４ 条的要求ꎮ
注:对于高速船ꎬ设备应提供更新频率为 ２Ｈｚ 的 ＩＥＣ６１１６２￣２ 接口ꎮ
ＢＤＳ 接收设备位置分辨率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７ 条的要求ꎮ
４. ３. １０　 差分 ＢＤＳ 输入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差分 ＢＤＳ 输入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１８ 条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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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 ＤＢＤＳ 接收设备还应具备一路符合 ＲＴＣＭ 标准的异步全双工串行测试接口ꎮ
注:差分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标准包含在以后的 ＩＴＵ￣Ｒ Ｍ. ８２３、ＩＥＣ ６１１０８￣４ 和相应的 ＲＴＣＭ 标准中ꎮ
４. ３. １１　 导航告警和状态指示

４. ３. １１. １　 定位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定位指示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４. １ 条的要求ꎮ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至少:
ａ)按本附录 ５ 中 ４. ２. １ 条的要求进行指示ꎻ
ｂ)提供 ＤＢＤＳ 状态指示ꎬ包括:

(ａ)指示接收 ＤＢＤＳ 信号ꎻ
(ｂ)指示差分定位ꎮ

ｃ)显示或向外部设备输出 ＤＢＤＳ 报文ꎮ
４. ３. １１. ２　 基于 ＲＡＩＭ 的完好性

ＢＤＳ 接收设备的 ＲＡＩＭ 指示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４. ２. ２ 条的要求ꎮ
能根据船舶航行区域和选择的定位精度等级ꎬ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指示完好性计算结果ꎮ 根据 ＩＭＯ 决

议案 Ａ. １０４６ꎬ可选的精度等级为 １０ｍ 和 １００ｍꎬ此外还可向用户提供其他的精度等级ꎮ
对于不同的定位精度等级(置信度为 ９５％ )ꎬ完好性指示有下列 ３ 种:
—安全

—警告

—不安全

完好性状态与选定的精度等级应同时连续显示ꎬ并且应按 ４. ３. ２ 节的接口要求输出给其他设备ꎮ
生产厂家可用颜色作完好性指示ꎬ若如此则应:
—安全指示为绿色ꎬ
—警告指示为黄色ꎬ
—不安全指示为红色ꎮ
从完好性状态改变到 ＲＡＩＭ 装置完成完好性计算的最大延迟为 １０ｓꎮ
完好性状态应按 ４. ３. ２. 节的接口要求输出给其他设备ꎮ 对于不配备专门显示器的 ＢＤＳ 接收设备ꎬ

则必须通过适当的输出接口提供完好性状态和选定的精度等级ꎮ
(１)“安全”状态的条件

如果以选定的精度等级和 ９５％ 的置信度要求ꎬＲＡＩＭ 计算出可能的定位误差在选定的精度等级之

内ꎬ则应指示为“安全”ꎮ 这通常需要至少 ５ 颗可用的健康卫星并处于良好的几何分布下ꎬ而 ４ 颗几何分

布最差的卫星仍可用来导航ꎮ
(２)“警告”状态的条件

下列状态应指示为“警告”:
—对于选定的精度等级ꎬ没有足够的信息确保置信度超过 ９５％ ꎻ
—虚警概率大于 ５％ ꎻ
—漏检概率大于 ５％ ꎮ
当没有足够数量的卫星可用时ꎬ例如 ４ 或 ５ 颗卫星中有 ２ 颗在观察方位和俯仰上相距太近ꎬ几何分

布下降以致 ＲＡＩＭ 计算结果不可靠ꎬ就会出现以上情况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基于 ４ 或 ５ 颗卫星的定位ꎬ其精

度可能达到了选定的精度等级ꎬ但 ＲＡＩＭ 的算法无法验证这一点ꎮ
(３)“不安全”状态的条件

如果以选定的精度等级和 ９５％的置信度要求ꎬＲＡＩＭ 计算出可能的定位误差超出了选定的精度级别

范围时ꎬ则应指示为“不安全”状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此时也要求卫星处于良好的几何分布以满足置信度

要求ꎮ 当卫星距离误差影响定位结果ꎬ使得定位精度超出选定的精度等级时ꎬ就会导致“不安全”状态ꎮ
４. ３. １１. ３　 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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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ＤＳ 接收设备自检功能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４. ２. ３ 条的要求ꎮ
４. ３. １２　 ＣＯＧ、ＳＯＧ 和 ＵＴＣ 信息输出

４. ３. １２. １　 ＣＯＧ 精度

ＢＤＳ 接收设备 ＣＯＧ、ＳＯＧ 和 ＵＴＣ 输出精度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１５ 条的要求ꎮ
ＣＯＧ 误差(天线位置相对大地的运动方向)与船舶 ＳＯＧ 相关ꎬ应不超出表 ２ 的限数值ꎮ

ＣＯＧ 的 精 度 表 ２

速度范围(ｋｎ) ＣＯＧ 输出精度

> ０ꎬ≤１ 不可靠或不可获得

> １ꎬ≤１７ ± ３°

> １７ ± １°

　 　 注:由于本标准没有规定高速船的 ＣＯＧ 精度ꎬ该指标应在生产厂家的操作手册中给出ꎮ

４. ３. １２. ２　 ＳＯＧ 信息精度

ＳＯＧ(天线位置相对大地的速度)误差应不超出实际速度的 ２％或 ０. ２ｋｎ(选较大者)ꎮ
４. ３. １２. ３　 ＵＴＣ 信息

ＢＤＳ 接收设备应在数字接口提供分辨率为 ０. ０１ｓ 的 ＵＴＣ 信息ꎮ 应通过数字接口定位数据(即 ＧＮＳ
语句)中的导航状态指示说明 ＵＴＣ 数据(ＺＤＡ 语句)的有效性ꎮ

４. ３. １３　 典型干扰条件

ＢＤＳ 接收设备抗干扰性能应符合本附录 ５ 中 ３. １０ 条的要求ꎮ
卫星信号被遮挡 ６０ｓ 后(如被桥梁遮挡)ꎬ在 ３０ｓ 内应重新捕获并达到静态精度要求ꎮ
典型的 ＢＤＳ 射频干扰包括带内和邻近的 ＣＷ 射频干扰ꎬ带内的 ＣＷ / ＮＢ / ＷＢ 射频干扰ꎬ以及带内和

邻近的脉冲干扰ꎮ
注:这三种干扰的定义和干扰强度详见标准 ＲＴＣＡ / ＤＯ￣２２９Ｂ«用于机载全球定位系统 /广域增强系统

(ＧＰＳ / ＷＡＡＳ)设备的最低运行性能标准(ＭＯＰＳ)»ꎮ 上述干扰门限在 ＩＴＵ￣ ＲＭ. １９０３ 建议书中也有相应

描述ꎮ

５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结果

５. １　 测试场地

除非另有协议ꎬ生产厂家应准备被测 ＢＤＳ 接收设备ꎬ并保证设备在测试前工作正常ꎮ
在所有性能测试环节ꎬ应记录下列数据以备事后评估:
— 定位值

— ＣＯＧ
— ＳＯＧ
— 时间

— 状态指示和告警信息

应将 ＥＵＴ 显示状态指示和告警信息的时刻与当时的运行状态相对应ꎮ
５. ２　 测试顺序

本标准不对测试顺序作出规定ꎮ 在测试前ꎬ测试方和 ＥＵＴ 提供方应协商测试顺序ꎮ
如果场地适宜ꎬ针对本标准不同条款的各项测试可同时进行ꎮ 生产厂家应提供足够的技术资料ꎬ以

便能正确地操作 ＢＤＳ 接收设备ꎮ
对一般用户操作不涉及的特殊测试操作ꎬ生产厂家应额外提供数据ꎬ例如ꎬ为执行 ５. ６. ５ 条测试ꎬ需

要清除已有的星历数据ꎮ
５. ３　 标准测试信号

静态精度测试(５. ６. ４. １)应使用实际的 ＢＤＳ 信号ꎬ其他测试项可使用 ＢＤＳ 射频信号模拟器ꎮ
ＢＤＳ 射频信号模拟器应模拟卫星信号及噪声ꎬ并模拟卫星在轨道上正常地运行ꎬ以及由卫星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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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相对运动而产生的动态卫星的信号ꎮ ＢＤＳ 射频信号模拟器应模拟电离层、大气层传输延迟及多径

效应ꎮ
干扰测试发生器应该能够产生航海环境下典型的宽带、ＣＷ 和脉冲干扰ꎬ详见 ５. ６. １４ꎮ
“性能检查”定义为 ５. ６. ４. １ 中描述的静态精度测试的简化版ꎬ即应在 ５ 至 １０ｍｉｎ 的时间内ꎬ选取至

少 １００ 组的测量定位数据ꎬ且不包括 ＨＤＯＰ >４ 或 ＰＤＯＰ >６ 的数据ꎬ采用ＷＧＳ￣８４ 坐标计算测量出的 ＥＵＴ
天线的位置和已知的位置的误差ꎬ水平误差应小于 ２５ｍ(９５％ 置信度)ꎬ垂直差应小于 ３０ｍ (９５％ 置信

度)ꎮ
ＥＵＴ 应通过异步全双工串行输入 /输出端口接收 ＲＴＣＭ 规定的差分改正信号ꎬ该数据端口符合 ＩＥＣ

６１１０８￣４ 要求ꎮ 对于集成的接收器ꎬ数据输入 /输出端口可仅用于测试目的ꎮ
测试信号 Ａ 应由 ＲＴＣＭ 版本 ２ 差分 ＢＤＳ 改正数子集的消息(相当于 ＩＴＵ￣Ｒ Ｍ. ８２３ 的 ＧＰＳ 消息 ９ 类

型 ９￣３)和消息 ２７ 组成的校验序列ꎮ 测试信号 Ａ 台站 ＩＤ 应是存储于历书中的台站 ＩＤꎮ 消息 ２７ 应给出

台站 Ｂ 的数据ꎮ
测试信号 Ｂ 应包括台站 Ｂ 的 ＲＴＣＭ 版本 ２ 差分 ＢＤＳ 改正数子集的消息ꎬ测试信号 Ｂ 的台站 ＩＤ 应不

是存储于历书中的台站 ＩＤꎮ
５. ４　 精度测试

在测试 ＢＤＳ 接收设备定位精度时ꎬ应注意到所用卫星的精度因子ꎮ ＨＤＯＰ 测量值是接收设备测试时

用的可视卫星星座可用性的标志ꎬ如果 ＨＤＯＰ≤４ꎬ可认为满足测试条件ꎻ如果 ４ < ＨＤＯＰ≤６ꎬ则认为测试

结果不可靠ꎻ如果 ＨＤＯＰ >６ꎬ则应推迟测试ꎬ直到有好的精度因子时ꎮ 精度测试的目的是评价由 ＥＵＴ 在

静态和动态情况下得出的位置精度是否满足本最低性能标准中要求的性能指标ꎮ
如果利用模拟器来测试精度ꎬ应设定 ＨＤＯＰ≤４ 或 ＰＤＯＰ≤６ꎮ
５. ５　 测试条件

５. ５. １　 测试环境条件

５. ５. １. １　 正常环境条件

正常测试应在温度为 １５ ~ ３５℃、相对湿度为 ２０％ ~７０％的环境条件下进行ꎮ
当实际情况无法满足上述条件时ꎬ应在测试报告中附上相应的说明ꎬ并列出测试过程中的实际温度

和相对湿度ꎮ
５. ５. １. ２　 极端环境条件

极端环境下测试条件和供电条件见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ꎮ
５. ５. ２　 静态测试场地

天线的安装应按厂家的说明书进行ꎬ其高度应距电气地之上 １ ~ １. ５ｍꎬ从天顶到水平面以上 ５°仰角

的空间应保持净空ꎮ 天线的位置应已知ꎬ其 ＷＧＳ￣８４ 坐标的位置精度在 Ｘ、Ｙ、Ｚ 方向上应优于 ０. １ｍꎮ 在

测试过程中应使用厂家规定的最大电缆长度ꎮ
所有静态测试应采用实际的 ＢＤＳ 信号ꎮ
５. ６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注:括号中的条号是指本性能标准的章条号ꎮ
５. ６. １　 ＢＤＳ 接收设备

应通过查看设备和厂家提供的文件来检查 ＥＵＴ 各组成和质量保证内容ꎮ
５. ６. ２　 通用要求

应通过查看厂家提供的文件来检查接收信号类型、坐标系和参考的时间基准ꎮ
５. ６. ３　 设备输出

应通过查阅厂家提供的文件和协议测试来检验是否符合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ꎮ
５. ６. ４　 精度

５. ６. ４. １　 静态测试

５. ６. ４. １. １　 Ｂ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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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应持续 ２４ｈ 以上ꎮ 绝对水平定位精度应在 ２５ｍ 之内、垂直定位精度应在 ３０ｍ 之内(９５％ 置信

度)ꎬ舍弃 ＨＤＯＰ ≥４ 和 ＰＤＯＰ ≥６ 的测量数据ꎮ
５. ６. ４. １. ２　 差分 ＢＤＳ
测试应持续 ２４ｈ 以上ꎮ 水平定位精度应在 １０ｍ 之内(９５％置信度)ꎬ舍弃 ＨＤＯＰ ≥４ 和 ＰＤＯＰ≥６ 的

测试数据ꎮ 用于比对定位数据和生成差分改正数据的天线的水平精度应优于 ０. １ｍꎮ
５. ６. ４. １. ３　 天线的角运动

测试期间ꎬ天线以大约 ８ｓ 的周期做 ± ２２. ５°的角移动(模拟横摇)时(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７２１￣３￣６)ꎬ应重复

５. ６. ４. １. １和 ５. ６. ４. １. ２ 中规定的静态测试ꎮ
结果应与 ５. ６. ４. １. １ 和 ５. ６. ４. １. ２ 相同ꎮ
５. ６. ４. ２　 动态测试

５. ６. ４. ２. １　 ＢＤＳ
动态精度应根据 ＩＥＣ ６０７２１￣３￣６ 表 ５ ｅ)条 Ｘ 方向(纵向)和 Ｙ 方向(横向)所列条件进行测试ꎮ 对于

所有级别的环境试验均规定纵向加速度为 ５ｍ / ｓ２ꎬ横向加速度为 ６ｍ / ｓ２ꎮ
动态精度测试应使用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ꎬ模拟器的特性应满足精度测试的要求ꎮ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应根据下列动态场景生成正确的信号ꎮ
ａ) 一台锁定信号和安装固定好的 ＥＵＴꎬ以 ４８ ± ２ｋｎ 的速度沿直线航行至少 １ ~ ２ｍｉｎꎬ然后在 ５ｓ 内沿

同一直线将速度降到 ０ꎻ
ｂ) 一台锁定信号和安装固定好的 ＥＵＴꎬ以 ２４ ± １ｋｎ 的速度沿直线航行至少 １００ｍꎬ然后在至少 ２ｍｉｎ

内在直线两侧 ２ｍ 以内以 １１ ~ １２ｓ 周期均匀偏移ꎮ
在上述 ２ 种动态场景下ꎬ接收设备应保持信号锁定ꎬ接收设备输出位置与模拟器编程位置的误差应

不超过 ５. ６. ４. １. １ 的要求ꎮ
５. ６. ４. ２. ２　 差分 ＢＤＳ
差分 ＢＤＳ 动态精度的测试的依据和场景同 ５. ６. ４. ２. １ꎮ
动态精度测试应使用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ꎬ模拟器的特性应满足 ＤＢＤＳ 精度测试的要求ꎬ根据 ＩＴＵ￣ Ｒ

Ｍ. ８２３标准和相关 ＲＴＣＭ 标准生成 ＤＢＤＳ 广播信号ꎮ
在 ５. ６. ４. ２. １ 所述 ２ 种动态场景下ꎬ接收设备应保持信号锁定ꎬ接收设备输出位置与模拟器编程位

置的误差应不超过 ５. ６. ４. １. ２ 的要求ꎮ
５. ６. ５　 捕获

５. ６. ５. １　 状态 Ａ———初始状态

ＥＵＴ 应初始化为下列任一状态:
ａ)初始位置设为一个距测试位置至少 １０００ｋｍ 的假位置或删除当前星历数据ꎻ
ｂ)或切断电源 ７ｄ 以上ꎻ
ｃ)或使用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模拟上述场景ꎬ日期应改变 ７ 天以上ꎬ位置应改变超过 １０００ｋｍꎮ
在表 １ 所规定的时间之后ꎬ应进行性能检查ꎮ
５. ６. ５. ２　 状态 Ｂ———设备关机和 /或中断接收 ＢＤＳ 信号

ａ)将 ＥＵＴ 断电ꎬ持续时间为 ２４ ~ ２５ｈꎻ
ｂ)在 ＥＵＴ 正常工作期间ꎬ将天线完全屏蔽ꎬ持续时间为 ２４ ~ ２５ｈꎮ
在 ａ)、ｂ)结束时恢复 ＥＵＴ 工作ꎬ在表 １ 所规定的时间之后ꎬ应进行性能检查ꎮ
５. ６. ５. ３　 状态 Ｃ———电源短暂中断

在 ＥＵＴ 正常工作期间ꎬ将电源断电 ６０ｓꎬ在断电期结束时ꎬ恢复供电ꎮ
在表 １ 所规定的时间之后ꎬ应进行性能检查ꎮ
５. ６. ６　 天线与输入 /输出连接

如设备提供了接收设备天线输入端ꎬ应接地 ５ｍｉｎꎮ 测试完成后ꎬＥＵＴ 复位(如需要)ꎬ应常连接天线

或输入 /输出接口ꎬ并应进行性能检查ꎬ应无永久性损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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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天线安装

应查阅厂家提供的技术文件ꎬ检查 ＥＵＴ 的天线ꎬ确定是否适于船上安装ꎬ以保证对接收卫星信号的

净空条件ꎮ
５. ６. ８　 灵敏度与动态范围

５. ６. ８. １　 捕获灵敏度

本测试使用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ꎬ并进行无线测试ꎮ
ａ)模拟器通过适合的天线发射信号ꎻ
ｂ)调节模拟器输出信号强度ꎬ并通过校准接收设备监测ꎬ使接收信号电平为 － １２５ ± ５ｄＢｍꎻ
ｃ)将校准接收设备及天线替换为 ＥＵＴꎻ
ｄ)应进行性能检测ꎮ
ＥＵＴ 在此信号范围内应满足性能要求ꎮ
５. ６. ８. ２　 跟踪灵敏度

接收的卫星信号电平为 － １３３ｄＢｍ 时ꎬ应满足跟踪的性能要求ꎮ
本测试使用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ꎬ并进行无线测试ꎮ
ａ)模拟器通过适合的天线发射信号ꎻ
ｂ)调节模拟器输出信号强度ꎬ并通过校准接收设备监测ꎬ使接收信号电平为 － １２５ ± ５ｄＢｍꎻ
ｃ)将校准接收设备及天线替换为 ＥＵＴꎻ
ｄ)ＥＵＴ 开始正常跟踪后ꎬ逐渐减小发射功率至 － １３３ｄＢｍꎮ
ＥＵＴ 应该持续跟踪至少 ４ 颗卫星ꎬ并输出有效的定位结果ꎮ
５. ６. ９　 特殊干扰信号骚扰

５. ６. ９. １　 Ｌ 波段干扰

在正常工作状态ꎬ用信号源向 ＥＵＴ 施加频率为 １６３６. ５ＭＨｚ、功率通量密度为 ３Ｗ / ｍ２ 的信号ꎬ持
续 １０ｍｉｎꎮ

除去干扰信号 ５ｍｉｎ 内ꎬ设备应符合性能检查要求ꎮ
５. ６. ９. ２　 Ｓ 波段干扰

在正常工作状态ꎬ用信号源向 ＥＵＴ 施加 １０ 个脉冲组成的脉冲群信号ꎬ每个脉冲宽度为 １. ０ ~ １. ５μｓꎬ
周期占空比为 １６００ ∶ １ꎬ频率范围为 ２. ９ ~ ３. １ＧＨｚꎬ功率通量密度约为 ７. ５ｋＷ / ｍ２ꎬ每 ３ｓ 重复一次ꎬ持
续 １０ｍｉｎꎮ

注:在 ＥＵＴ 处测到功率通量密度峰值为 ７. ５ｋＷ / ｍ２ꎬ相当于在固定发射天线处 ４. ７Ｗ / ｍ２ 平均功率通

量密度ꎮ
除去干扰信号 ５ｍｉｎ 内ꎬ设备应符合性能检查要求ꎮ
５. ６. １０　 位置更新

５. ６. １０. １　 慢速更新率

ＥＵＴ 应被放置于一个平台并以 ５ ± １ｋｎ 的速度作接近直线的移动ꎬ应每 １０ｓ 对 ＥＵＴ 位置输出数据进

行检查并持续进行 １０ｍｉｎ 以上ꎬ每次检查都应观察到其输出位置数据的更新ꎮ
本测试可使用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ꎮ
５. ６. １０. ２　 高速更新率

ＥＵＴ 应被放置于一个平台并以 ５０ ± ５ｋｎ 的速度作接近直线的移动ꎬ应每 １０ｓ 对 ＥＵＴ 位置输出数据进

行检查并持续进行 １０ｍｉｎ 以上ꎬ每次检查都应观察到其输出位置数据的更新ꎮ
本测试可使用模拟器发送模拟速度为 ７０ｋｎ 的信号ꎬ此时 ＥＵＴ 位置更新周期应为 ０. ５ｓꎮ
在进行 ５. ６. １０. １ 和 ５. ６. １０. ２ 检测时应观察位置数据经纬度的最低分辨率是否合格ꎮ
在测试中记录 ＥＵＴ 按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标准的输出值ꎬ并确认每个记录的位置数据是否与真实的或模拟器

参考的位置数据一致ꎮ
５. ６. １１　 差分 ＢＤＳ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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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检查厂家的技术文件下列内容:
ａ)核实 ＥＵＴ 应正确处理下述通信协议:

(ａ)ＲＴＣＭ 关于差分 ＢＤＳ 的建议标准ꎻ
(ｂ)ＩＴＵ￣Ｒ Ｍ. ８２３ 标准关于海上无线信标进行差分改正的要求ꎮ

ｂ)确认:
(ａ)接收 ＤＢＤＳ 信号时应有指示ꎻ
(ｂ)输出 ＤＢＤＳ 改正后的船舶位置数据时应有指示ꎮ

５. ６. １２　 故障告警和状态指示

５. ６. １２. １　 常规告警测试

５. ６. １２. １. １　 定位告警测试

本测试使用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ꎬ测试步骤如下:
ａ)将 ＥＵＴ 置于水平精度因子 ＨＤＯＰ <４ 的模拟环境下ꎻ
ｂ)关断模拟器信号输出ꎬ观察 ＥＵＴ 应能在 ５ｓ 内给出相应的指示ꎻ
ｃ)检验导航告警状态指示为“不安全”ꎻ
ｄ)检验最后的定位数据和其时间标记应能指示“失去定位”状态ꎮ 检验在此条件下ꎬ显示和输出接

口应能一直保持上述模式ꎻ
ｅ)打开模拟器继续发送信号ꎬ观察 ＥＵＴ 应能恢复正常运行ꎮ
５. ６. １２. １. ２　 差分 ＢＤＳ 状态显示的测试

本测试使用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ꎬ测试步骤如下:
ａ)将 ＥＵＴ 置于水平精度因子 ＨＤＯＰ <４ 的模拟环境下ꎮ 观察 ＥＵＴ 应指示无 ＤＢＤＳ 改正ꎻ
ｂ)设置 ＥＵＴ 差分修正的期限为 ３０ｓꎻ
ｃ)开始发送差分测试信号 Ａꎬ观察 ＥＵＴ 应能在 ４０ｓ 内指示 ＤＢＤＳ 状态ꎻ
ｄ)停止发送差分测试信号 Ａꎬ观察 ＥＵＴ 应能在 ４０ｓ 内恢复指示无 ＤＢＤＳ 改正ꎮ
５. ６. １２. ２　 基于 ＲＡＩＭ 的完好性监视测试

为了测试 ＲＡＩＭ 的功能ꎬ建议测试时实时显示相对模拟位置的定位误差ꎮ
５. ６. １２. ２. １　 “安全”和“警告”状态的测试

ＥＵＴ 应置于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环境下ꎬ提供 ６ 颗“健康”的可用卫星并已被捕获和跟踪ꎬ测试步骤

如下:
ａ)选择精度级别为 １００ｍꎻ
ｂ)观察 ＥＵＴ:

(ａ)应指示 ＲＡＩＭ“在运行中”标志ꎻ
(ｂ)并应指示“安全”状态ꎮ

ｃ)逐渐减少“健康”卫星数量直至 ＥＵＴ 指示“警告”状态ꎬ观察 ＥＵＴ:
(ａ)应持续指示 ＲＡＩＭ“在运行中”ꎻ
(ｂ)应在减少卫星数量后 １０ｓ 内切换指示“警告”状态ꎮ

ｄ)增加“健康”卫星数量直至 ＥＵＴ 的 ＲＡＩＭ 状态恢复为“安全”状态ꎬ观察 ＥＵＴ:
(ａ)应持续指示 ＲＡＩＭ“在运行中”ꎻ
(ｂ)增加卫星数量引起显示“安全”状态标志应在 ２ｍｉｎ 内完成切换ꎮ

在上述测试的每一步中观察接口是否给出相应的输出ꎮ
选择精度级别为 １０ｍ 及其他精度级别(如可选)ꎬ按上述次序重复测试ꎮ
５. ６. １２. ２. ２　 “不安全”状态的测试

ＥＵＴ 应置于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环境下ꎬ提供 ６ 颗“健康”的可用卫星并已被捕获和跟踪ꎬ测试步骤

如下ꎮ
ａ)选择精度级别为 １００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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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观察 ＥＵＴ:
(ａ)应指示 ＲＡＩＭ“在运行中”ꎻ
(ｂ)并应指示“安全”状态ꎮ

ｃ)改变至少一颗卫星的时钟ꎬ使得定位精度逐渐下降直至对于选择的精度级别ꎬ其置信度不满足

９５％的要求ꎬ观察 ＥＵＴ:
(ａ)应持续指示 ＲＡＩＭ“在运行中”ꎻ
(ｂ)应在定位误差超出选择的精度级别后 １０ｓ 内切换指示“不安全”状态ꎮ

ｄ)将卫星时钟改回原来合格的状态ꎬ使得定位精度满足 ９５％置信度要求ꎬ观察 ＥＵＴ:
(ａ)应持续指示 ＲＡＩＭ“在运行中”ꎻ
(ｂ)应在 ２ ｍｉｎ 内切换指示“安全”状态ꎮ

在上述测试的每一步中观察接口是否给出相应的输出ꎮ
选择精度级别为 １０ｍ 及其他精度级别(如可选)ꎬ按上述次序重复测试ꎮ
５. ６. １２. ３　 自检测

应通过查看厂家提供的文件来检查 ＥＵＴ 自检测功能ꎮ
５. ６. １３　 ＣＯＧ、ＳＯＧ 和 ＵＴＣ 输出信息

５. ６. １３. １　 ＣＯＧ 和 ＳＯＧ 精度

ＥＵＴ 应置于适当的移动单元或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环境下ꎬ并应监测所有对地航向的输出ꎮ
设置恒速前进ꎬ前进速度应在 ０ ~ １ｋｎ 之间ꎮ 以此速度航行 １０ｓ 后ꎬ应持续测量 ２ｍｉｎꎮ
以同样的步骤测试表 ２ 所有的速度范围ꎮ
测试结果应能在显示器上或经核准的接口上观察ꎮ
对于 ＳＯＧ 测试ꎬ速度读数与实际速度的误差应不大于 ２％或 ０. ２ｋｎ(选较大者)ꎮ
对于 ＣＯＧ 测试ꎬ对地航向测量值与参考值的误差应不大于表 ２ 的限值ꎮ
５. ６. １３. ２　 ＣＯＧ 和 ＳＯＧ 信息的有效性测试

注:应通过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标准的 ＧＮＳ 和 ＶＴＧ 语句的模式指示和导航状态指示说明 ＣＯＧ 和 ＳＯＧ 的有

效性ꎮ
按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标准检查数字接口ꎮ 在 ＥＵＴ 正常工作时ꎬ通过减少接收卫星的数量产生无效定位数

据ꎮ 检查 ＧＮＳ 和 ＶＴＧ 语句相应的内容ꎮ
按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标准检查 ＧＮＳ 和 ＶＴＧ 语句的模式指示和导航状态指示应为“无效”ꎬ检查 ＶＴＧ 语句中

的 ＣＯＧ 和 ＳＯＧ 信息应替换为空白ꎮ
５. ６. １３. ３　 ＵＴＣ 信息的有效性测试

按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标准检查数字接口ꎮ 在 ＥＵＴ 导航工作时ꎬ通过减少接收卫星至 ２ 颗以引起无效定位ꎮ
检查 ＧＮＳ 和 ＺＤＡ 语句的内容ꎮ

按 ＩＥＣ ６１１６２ 标准检查 ＺＤＡ 语句的 ＵＴＣ 信息分辨率ꎮ 检查 ＧＮＳ 语句的有效性标志应为“无效”ꎬ检
查 ＺＤＡ 语句应保持传输完整的 ＵＴＣ 信息ꎮ

５. ６. １４　 典型干扰条件

５. ６. １４. １　 模拟器条件

ＢＤＳ 信号模拟器设定如下:
• ６ 颗 ＢＤＳ 卫星ꎻ
• 其中一颗设定为最大电平ꎬ即 － １２０ｄＢｍꎬ并附加 ９０°仰角时的天线增益ꎻ
• 其中一颗设定为最小电平ꎬ即 － １３０ｄＢｍꎬ并附加 ５°仰角时的天线增益ꎻ
• 其余 ４ 颗电平设定为 － １２７ｄＢｍꎬ并附加 ４５°仰角时的天线增益ꎮ
５. ６. １４. ２　 导航精度测试

干扰条件包括中心频率 １５６１. ０９８ＭＨｚ 的窄带、宽带射频噪声、连续波干扰和脉冲干扰ꎬ应通过射频

噪声源施加至 ＢＤＳ 接收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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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脉冲干扰测试ꎬ应设定为脉冲调制于载波上ꎬ载波峰值电平为 － ２０ｄＢｍꎬ占空比为 １０％ ꎮ
干扰参数设定见表 ３ꎮ

射 频 干 扰 值 表 ３

窄带 / 宽带干扰(ＮＢＩ / ＷＢＩ)值

频带(单位:ＭＨｚ) 噪声信号带宽(单位:ＭＨｚ) 总 ＲＭＳ 功率(单位:ｄＢｍ)

１５６１. ０９８ １ － １０１. ０

脉冲干扰值(１０％ 占空比)

频率(单位:ＭＨｚ) 脉冲宽度(单位:ｍｓ) 载波峰值电平(单位:ｄＢｍ)

１５６１. ０９８ １ － ２０

连续波干扰(ＣＷＩ)值

频率( 单位:ＭＨｚ) 功率( 单位:ｄＢｍ)

１５６１. ０９８ － １２０. ５

　 　 测试步骤如下:
ａ)对 ＥＵＴ 施加一种干扰ꎻ
ｂ)设定模拟器场景ꎬ开始发送卫星信号ꎻ
ｃ)ＥＵＴ 应已上电和初始化ꎻ
ｄ)当 ＥＵＴ 输出定位结果时ꎬ应将干扰施加于 ＥＵＴꎬ干扰信号强度应调节至要求值ꎻ
ｅ)达到稳定的精度后ꎬ每 ２ｍｉｎ 采样记录一次 ＥＵＴ 的定位数据和 ＨＤＯＰ 值ꎬ至少记录 ２０ 组数据ꎻ
ｆ)对每一种干扰重复上述测试步骤ꎮ
对于静态定位精度(见 ４. ３. ３. １)ꎬ如 ＥＵＴ 定位超差(９５％置信度)或定位失败的次数占总采样记录

５％以上ꎬ则判定测试不通过ꎮ
５. ６. １４. ３　 重捕获测试

重捕获测试模拟暂时失去卫星信号(如被桥梁遮挡)ꎮ 重捕获合格判据是:在单次测试中ꎬ如 ＥＵＴ 从

恢复卫星信号起 ３０ｓ 内提供有效的定位ꎬ定位精度满足要求ꎬ且至少在随后的 ６０ｓ 保持跟踪状态ꎬ则判定

该设备通过此次重捕获测试ꎮ
干扰条件是窄带和宽带噪声ꎬ见表 ３ꎮ
测试步骤如下:
ａ)对 ＥＵＴ 施加一种干扰ꎻ
ｂ)设定模拟器场景ꎬ开始发送卫星信号ꎻ
ｃ)ＥＵＴ 应已上电和初始化ꎻ
ｄ)关断卫星信号前ꎬＥＵＴ 应达到稳定的精度ꎻ
ｅ)关断模拟器射频输出 ３０ｓꎻ
ｆ)对 ＥＵＴ 恢复输出模拟器射频信号ꎻ
ｇ)３０ｓ 后记录 ＥＵＴ 输出的定位数据和 ＨＤＯＰ 值ꎮ 如 ３０ｓ 后ꎬＥＵＴ 没有输出定位结果ꎬ则记录测试不

通过并跳转至步骤 ｉ)ꎮ
ｈ)确认其后的 ６０ｓ 内被测接收设备持续输出定位结果ꎮ
ｉ)跳转至步骤 ｄ)按要求重复测试ꎻ(注意:如模拟器场景被复位ꎬ有些接收设备为了正确运行可能需

要清除先前所有的数据ꎮ 这是因为这些接收机中存留了上一次场景的时间数据ꎬ场景复位后ꎬ接收设备

软件无法处理时间的回退转换ꎮ)
ｊ)对每一种干扰重复上述测试步骤ꎮ
出现下列情况则判定试验不通过:ＥＵＴ 在 ３０ｓ 后不能输出定位结果ꎬ或 ＥＵＴ 静态定位精度(见 ４. ３. ３. １)超

差(９５％置信度)ꎬ或不能在捕获后 ６０ｓ 内连续输出定位结果ꎬ以样本指明故障模式ꎮ
５. ７　 在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规定的条件下的性能检查

根据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５ 标准选择合适的环境类别进行试验ꎬ如“防护”和“暴露”ꎮ 制造厂家应申明环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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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需的预处理要求ꎮ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性能检查:
• 设备从初始状态(冷起动)开机ꎻ
• 检查接收设备捕获时间应符合表 １ 要求ꎻ
• 检查接收设备正常跟踪信号ꎬ连续输出有效定位结果ꎬ导航功能正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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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２ 章　 危险货物的装运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适用范围

新增 １. １. ４ 如下:
“１. １. ４　 载运危险货物船舶上的电气装置尚应符合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４ 篇第 ２ 章第 １８ 节相关要求ꎮ”

２　 危险货物装运的要求

２. １　 装运要求

２. １.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１. １　 包装危险货物的装运应符合«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的规定ꎮ”

新增 ２. １. ２ ~ ２. １. ５ 如下:
“２. １. ２　 除特别批准外ꎬ客船、客渡船及滚装客船禁止装运危险货物ꎮ
２. １. ３　 船舶装载危险货物应按照«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要求合理积载、配装和隔离ꎮ 敞口集装

箱船装运危险货物集装箱的积载和隔离ꎬ应按照«敞口集装箱船法定检验技术暂行规则»相关要求ꎮ
２. １. ４　 滚装船装运“只限舱面”积载的危险货物ꎬ不应装在封闭和开敞式车辆甲板上ꎬ仅限装载于

露天甲板ꎮ
２. １. ５　 载运爆炸品、放射性物品、有机过氧化物、闪点 ２８℃ (闭杯试验)以下易燃液体和液化气的

船ꎬ不得与其他驳船混合编队拖带ꎮ”

７３１



第 ７ 章　 完 整 稳 性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２　 空船排水量与重心位置的确定

１. ２. １　 每艘客船ꎬ不论其大小ꎬ以及按第 ３ 篇定义的船长(Ｌ)为 ２０ｍ 及以上的每艘货船ꎬ应在完工

时作倾斜试验ꎬ并确定其稳性要素ꎮ
１. ２. ２　 可允许个别货船免做倾斜试验ꎬ但须具有其姐妹船做倾斜试验所得到的基本稳性数据ꎬ且可

由这些基本数据求得该船舶的稳性资料ꎮ 完工后应进行重量检验ꎬ且与得自姐妹船的数据相比较ꎬ如果

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对船长(Ｌ)１６０ｍ 或以上船舶超过 １％以及对船长 ５０ｍ 或以下船舶超过 ２％ ꎬ对中间长

度按线性内插法确定ꎬ或空船重心纵向位置的偏差超过 ０. ５％ Ｌꎬ则该船应做倾斜试验ꎮ
１. ２. ３　 如参考类似船舶的已有数据ꎬ清楚表示该船的尺度比例及布置ꎬ在所有可能的装载工况下具

有足够大的初稳性高度时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允许个别船舶或某一类船舶免做倾斜试验ꎮ
１. ２. ４　 如船舶作某种改装而对向船长提供的稳性资料有实质性影响时ꎬ应提供经修正的稳性资料ꎮ

必要时ꎬ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如果预计偏差超过 １. ２. ２ 规定的值之一ꎬ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如果累

计偏差不超过 １. ２. ２ 规定的任一值ꎬ应将变动的空船重量和重心位置等在稳性资料中进行更新ꎬ不需重

新校核稳性ꎮ
１. ２. ５　 对所有客船ꎬ定期间隔不超过 ５ 年ꎬ应进行空船重量检验ꎬ以核查空船排水量和重心纵向位

置的任何变化ꎮ 与认可的稳性资料相比较ꎬ如果空船排水量的偏差超过 ２％ ꎬ或重心纵向位置的偏差超

过 １％ Ｌꎬ则该船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１. ２. ６　 倾斜试验可按认可的有关标准执行ꎬ并应编制倾斜试验报告ꎬ提交船舶检验机构ꎮ”

３　 稳性特殊要求

３. １. ５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１. ５　 当采用永久性压载方式满足稳性要求时ꎬ应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该压载方式的可靠性ꎮ 该

方式须征得船舶所有人的同意ꎬ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批准ꎮ 永久性压载应尽可能使用固体压载物ꎬ如需采

用永久性水压载时ꎬ应经船舶检验机构批准ꎮ”

３. ２.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２. ４　 按本章 ３. ２. ２ 的规定计算船舶全速回航时的静倾角ꎬ其横倾力臂 ｌＲ 应按下式计算:

ｌＲ ＝ ０. ０２
Ｖ２

ｍ

Ｌｗｌ
ＫＧ － ｄ

２
æ

è
ç

ö

ø
÷　 　 ｍ

式中:Ｖｍ———船舶最大设计航速ꎬｍ / ｓꎻ
Ｌｗｌ———在水线处的船长ꎬｍꎻ
Ｋ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ꎬｍꎮ”

３. １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１４　 近海供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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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供应船的完整稳性还应符合本法规第 １０ 篇的有关规定ꎮ”

新增 ３. １８ 如下:
“３. １８　 趸船

３. １８. １　 趸船应核算下列基本装载情况下的稳性:
(１)满载状态ꎻ
(２)压载状态ꎮ
３. １８. ２　 趸船应核算停泊及避风状态下的稳性ꎮ
３. １８. ３　 趸船停泊状态下的完整稳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应满足本章 ３. ８ 关于非自航海驳的稳性要求ꎬ其中对于双体趸船ꎬ其横摇角的计算应按照本章

３. ４ 的规定进行计算ꎬ对于多体趸船ꎬ横摇角可通过模型试验确定ꎬ如缺乏数据或资料时ꎬ可假定为 １５°ꎻ
(２)对于载客趸船ꎬ还应按本章 ３. ２. ２ ~ ３. ２. ５ 的要求计算校核乘客集中一舷时的静倾角ꎮ
(３)对于型宽型深比 Ｂ / Ｄ≥２. ５ 的趸船ꎬ如最大复原力臂对应的横倾角 θｍ 难以满足要求ꎬ则该角度

可小于 ２５°ꎬ但不得小于 １５°ꎬ且最大复原力臂对应的横倾角前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１(３０° － θｍ)　 ｍｒａｄ

３. １８. ４　 趸船避风状态下的稳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初稳性高度 ＧＭ:

ＧＭ≥
Ｍｆ

０. １７１６θｃΔ
　 　 ｍ

式中:ＧＭ———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ꎬｍꎻ
Ｍｆ———趸船避风状态下承受的风压倾侧力矩ꎬｋＮｍꎻ
θｃ———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极限静倾角ꎬ(°)ꎻ该角度应不大于 ４ / ５ 的甲板边缘入水角、４ / ５ 的舭

部出水角或横倾至剩余干舷仅 ０. ３ｍ 处的横倾角ꎬ取三者中之最小值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排水量ꎬｔꎮ

(２)风压倾侧力矩 Ｍｆ 按下式计算:
Ｍｆ ＝ ０. ００１Ｐ∑Ｃ ｉＡｆ ｉＺ ｉ 　 　 ｋＮｍ

式中:Ｐ———单位计算风压取不小于 １５５９Ｐａꎻ
Ａｆｉ———受风面积ꎬｍ２ꎻ
Ｚ ｉ———计算风力作用力臂ꎬｍꎻ为在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正浮时各受风面积中心至水线的距离ꎻ
Ｃ ｉ———高度修正系数ꎬ由表 ３. １８. ４(２)查得ꎮ

高度修正系数 Ｃｉ 表 ３. １８. ４(２)

Ｚｉ(ｍ) ０ ~ １５ １５ 以上

Ｃｉ １. ０ 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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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信 号 设 备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２. １(１０)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０)航行灯:２. １. １ 中所述的号灯(桅灯、舷灯、尾灯、拖带灯、环照灯)、３. １. ２ 中所述的环照黄色闪光

灯、３. １. ３ 中所述的操纵号灯以及 ３. １. ４ 中所述的闪光灯(不包括 ３. ２. １ 中所述的白昼通信闪光灯)ꎮ”

新增 １. ２. １(１１)如下:
“(１１)航行灯控制器:系指能对航行灯进行操作控制的装置ꎮ”

１.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４　 供电

１. ４. １　 每一航行灯应由安装在驾驶室易于接近位置上的航行灯控制器引出的独立分路供电ꎬ而且

在这些分路的两个绝缘极上能由安装在该控制器内的开关和熔断器或断路器进行控制和保护ꎮ 所设的

双套灯具应能在控制板上转换ꎮ
１. ４. ２　 航行灯控制器应直接由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供电ꎮ 若按照本篇第 ２￣１ 章设有临时应急电

源时ꎬ航行灯控制器应直接由应急配电板和临时充放电板供电ꎮ
１. ４. ３　 所有号灯的供电时间还应满足本篇第 ２￣１ 章的要求ꎮ
１. ４. ４　 手提白昼信号灯不应单独由主电源供电ꎮ
１. ４. ５　 电气声响信号设备应能由主电源、应急电源和临时应急电源(在本篇第 ２￣１ 章要求设有临时

应急电源时)供电ꎮ”

１. ５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５　 控制

１. ５. １　 船舶总长不小于 ５０ｍ 的船舶上的航行灯控制器应为下列故障提供报警:
(１)航行灯供电故障ꎻ和
(２)通电灯泡的故障ꎬ包括短路ꎮ
１. ５. ２　 航行灯控制器可扩展至本章规定的其他号灯(但不包括白昼信号灯)ꎬ除此之外ꎬ其他用电

设备不应接入该控制器ꎮ
１. ５. ３　 航行灯、航行灯控制器和相关设备的性能标准参见附录 ３ꎮ”

新增 １. ６ 如下:
“１. ６　 码头趸船的信号设备

１. ６. １　 码头趸船可仅显示锚灯或船舶轮廓的照明ꎬ以向他船提示本船的存在和形状ꎮ
１. ６. ２　 码头趸船如处于拖航状态ꎬ则应满足本章 ２. ２. ４ 条、４. ２. １ 条和 ５. ２. １ 条的适用要求ꎮ”

２　 号　 　 灯

２. ２.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２. ２　 基本号灯应按表 ２. ２. ２ 配备ꎮ 船舶总长为 ５０ｍ 及以上的船舶ꎬ其前后桅灯、左右舷灯和尾

灯应配有双套或双灯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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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附录 ３ 如下:

附录 ３　 航行灯、航行灯控制器和相关设备的性能标准

１　 范围

本性能标准适用于根据«１９７２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ＣＯＬＲＥＧ)安装在船上的航行灯、航行灯

控制器和相关设备ꎮ 考虑到航行灯的目的是识别船舶和通知其海上航行的意图ꎬ航行灯控制器的目的是

向值班驾驶员提供监控船上航行灯状态的方法ꎬ这些设备应依据本标准进行设计、试验、安装和维护ꎮ

２　 适用范围

除 Ａ. ６９４(１７)①决议中的一般要求外ꎬ航行灯、航行灯控制器和相关设备还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ꎮ

３　 定义

３. １　 ＣＯＬＲＥＧ 系指«１９７２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ꎬ包括其附录ꎮ
３. ２　 航行灯(ＮＬ)系指下列灯:
(１)ＣＯＬＲＥＧ 第 ２１ 条定义的桅灯、舷灯、尾灯、拖带灯、环照灯、闪光灯ꎻ
(２)ＣＯＬＲＥＧ 第 ２３ 条对气垫船要求的环照黄色闪光灯ꎻ和
(３)ＣＯＬＲＥＧ 第 ３４(ｂ)条要求的操纵号灯ꎮ
光源包括灯、底座、安装位置和减小照明角度的装置ꎮ
３. ３　 航行灯控制器(ＮＬＣ)系指能对航行灯进行操作控制的装置ꎮ
３. ４　 相关设备系指操作 ＮＬ 和 ＮＬＣ 所必要的设备ꎮ
３. ５　 灯系指光源ꎬ包括白炽光源ꎬ发光二极管(ＬＥＤ)和其他非白炽光源ꎮ
３. ６　 长度系指总长ꎮ

４　 航行灯

４. １　 通则

４. １. １　 除另有明文要求外ꎬＮＬ 应为平光且不闪烁ꎮ
４. １. ２　 ＮＬ 的透镜应使用耐用、不腐蚀材料生产ꎬ应确保透镜光学质量的长期寿命ꎮ
４. １. ３　 安装在船长不小于 ５０ｍ 的船舶上的桅灯、舷灯和尾灯应为双套或双灯泡ꎮ
４. １. ４　 每盏特定 ＮＬ 应仅使用制造厂规定的灯以避免由于不适合的灯而降低 ＮＬ 的性能ꎮ
４. １. ５　 适当考虑备有双套 ＮＬ 或灯泡ꎬ船上应备有足够数量的备用灯ꎮ
４. ２　 发光强度分布

４. ２. １　 对于船长不小于 １２ｍ 的船舶ꎬ根据 ＣＯＬＲＥＧ 附录Ⅰ第 ９ 节的要求ꎬ在发光强度减弱以达到

“切实断光”的水平方向上ꎬ发光强度应只是规定光弧内平均发光强度的 １０％ ꎮ
４. ２. ２　 对于船长不小于 １２ｍ 的船舶ꎬ在 ＣＯＬＲＥＧ 附录Ⅰ第 ９ 节要求使用最低发光强度的规定光弧

内ꎬ号灯的水平强度分布应均衡ꎬ测量的最低和最高发光强度值(以新烛光单位计算)相差的系数不大于

１. ５ꎬ以避免出现闪光灯ꎮ
４. ２. ３　 对于船长不小于 １２ｍ 的船舶ꎬ在 ＣＯＬＲＥＧ 附录Ⅰ第 １０ 节要求使用最低发光强度的规定光

弧内ꎬ号灯的垂向强度分布应均衡ꎬ测量的最低和最高发光强度值(以新烛光单位计算)相差的系数不大

于 １. ５ꎬ以避免出现闪光灯ꎮ
４. ３　 对使用 ＬＥＤ 的号灯的特殊要求

ＬＥＤ 的发光强度逐渐减弱ꎬ同时用电量保持不变ꎮ 发光强度减弱的速度取决于 ＬＥＤ 的输出功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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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ꎮ 为防止 ＬＥＤ 发光强度不足:
(１)应起动报警功能以通知值班驾驶员号灯发光强度降低至 ＣＯＬＲＥＧ 要求的水平以下ꎻ或
(２)ＬＥＤ 应仅在制造厂规定的使用寿命(实际有效期)内使用以保持 ＬＥＤ 必要的发光强度ꎮ ＬＥＤ 的

使用寿命应由制造厂根据 ＬＥＤ 在各种温度条件下所做的发光强度降低的试验结果和号灯实际使用 ＬＥＤ
的温度情况变化的试验结果确定和标示ꎬ并考虑适当裕量ꎮ

５　 航行灯控制器

５. １　 ＮＬＣ 应便于对各盏 ＮＬ 开 /关控制ꎮ
５. ２　 ＮＬＣ 应提供 ＮＬ 开 /关状态的视觉指示ꎮ
５. ３　 可提供对预先编组的 ＮＬ 进行设定ꎮ
５. ４　 船长不小于 ５０ｍ 的船舶上的 ＮＬＣ 应为下列故障提供报警:
(１)ＮＬ 供电故障ꎻ和
(２)通电灯泡的故障ꎬ包括短路ꎮ
５. ５　 船长不小于 ５０ｍ 的船舶上的 ＮＬＣ 应逻辑排列显示所有 ＮＬ 的状态ꎬ并满足 ＭＳＣ. １９１(７９)决议

的要求ꎬ如在显示器上使用符号标记ꎮ
５. ６　 ＮＬＣ 的所有指示器应可调暗以确保值班驾驶员在夜间不受其影响轻松读取信息ꎮ ＮＬＣ 的显示

器(如安装)亮度应能够控制ꎮ
５. ７　 ＮＬＣ 应支持使用海上导航和通信系统①的标准串行接口ꎮ
５. ８　 ＮＬＣ 应有一个双向接口以使报警传送至外部系统并从外部系统接收报警的应答ꎮ 接口应符合

相关国际标准②ꎮ

６　 供电和后备装置

６. １　 每盏 ＮＬ 应通过单独的电路连接到位于驾驶室内的 ＮＬＣ 以避免任一 ＮＬ 故障(包括短路)影响

其他连接到 ＮＬＣ 的 ＮＬ 正常工作ꎮ ＮＬＣ 仅可额外连接到特殊信号灯ꎬ如运河主管当局要求的号灯ꎮ
６. ２　 应能按照经修正的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１ 章 ３ 的相关要求由应急电源对 ＮＬＣ 和 ＮＬ 供电时可对

其操作ꎮ
６. ３　 允许自动转换到二个电源中另一个电源供电ꎮ

７　 相关设备

舷灯遮板可以是船舶结构的一部分ꎮ 应使用耐用、不腐蚀材料生产ꎬ应确保有关运行的长期寿命ꎮ

８　 标记

每一盏 ＮＬ 应标有:
(１)制造厂名称或标志以及型号ꎻ
(２)按照 ＣＯＬＲＥＧ 要求的 ＮＬ 型号 /类别ꎻ
(３)序列和证书编号ꎻ
(４)首线方向ꎻ
(５)可见距离(以海里计)ꎻ和
(６)光源标称瓦特数(以瓦特计)ꎬ如果不同功率对应不同可见距离ꎮ

９　 航行灯和相关设备的安装

除 ＣＯＬＲＥＧ 的有关要求外ꎬＮＬ 和相关设备的安装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２４１

①
②

参照 ＩＥＣ ６１６２ 系列ꎮ
参照 ＩＥＣ ６１６２ 系列ꎮ



(１)ＮＬ 的制造厂应按 ＣＯＬＲＥＧ 的要求提供关于 ＮＬ 的安装和舷灯遮板的设计和安装的导则ꎻ
(２)ＮＬ 的安装应防止航行值班人员受到光线过度的直接照射或反射ꎻ
(３)ＮＬ 的安装应确保号灯照射在要求的可视弧度内ꎬ并应满足在一切正常吃水差的情况下所要求

的垂向距离和位置要求ꎻ和
(４)根据 ＣＯＬＲＥＧ 安装的操纵号灯运行设备应设于指挥位置ꎮ 该设备可设于操舵手轮或自动舵 /航

迹控制器附近ꎮ

１０　 维修

１０. １　 ＮＬ 的设计应使制造厂规定的灯能易于有效更换而无需仔细地重新校准或调整ꎮ
１０. ２　 ＮＬ、ＮＬＣ 和相关设备的构造和安装应易于在必要时随时进行检查和维修ꎮ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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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２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１. １. ２　 船舶在有特殊防污染要求的海区航行时ꎬ应遵守中国政府及相关地方政府的法令及有关

规定ꎮ”

新增 １. ２. ２ 如下:
“１. ２. ２　 本篇第 ６ 章所述对于船舶垃圾的排放入海的规定ꎬ除上述 １. ２. １ 的例外情况外ꎬ还不适用

于下列情况:
(１)渔具从船上意外落失ꎬ但为防止这种落失ꎬ已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ꎮ”

９４１



第 ２ 章　 防止油类污染规定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２. １(２１)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１)零排放水域:系指在该水域内ꎬ船舶无论是否满足机器处所舱底水的排放要求ꎬ其机舱舱底水

均不得排放ꎮ”

１. ２. １(２３)、(２４)、(２６)、(２７)和(２８)删除ꎮ

１. ２. １(２５)、(２９)至(３５)序号分别改为 １. ２. １(２３)、(２４)至(３０)ꎮ

１. ４. ２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１. ４. ２　 对于也适用于本篇第 ３ 章第 ３. ４. １ 条要求的船舶ꎬ该计划可与“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污染应

急计划”合并ꎬ合并后计划的标题应为“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新增 １. ４. ３ 如下:
“１. ４. ３　 所有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 吨或以上的油船ꎬ均应备有岸基破损稳性和剩余结构强度快速响应电

脑计算程序ꎮ”

２　 对所有船舶机器处所的要求

２. ２. １ 至 ２. ２. ４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 ２. １　 凡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应根据其机型和航程长短ꎬ设置一个或几个足够容量的残油(油

泥)舱柜ꎬ以接收按照本章要求不能以其他方式处理的残油(油泥)ꎮ
２. ２. ２　 残油(油泥)可通过第 ２. ３ 条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或其他任何认可的处理措施从残油(油

泥)舱进行直接处理ꎮ 残油(油泥)舱:
(１)应设置能从残油(油泥)舱抽吸残油进行处置的指定泵ꎮ 该泵是指可以通过第 ２. ３ 条所述的标

准排放接头排放残油(油泥)的任何泵ꎬ或者用于将残油(油泥)驳入其他认可的处理措施(如适于燃烧残

油(油泥)的焚烧炉、辅锅炉或其他可接受措施如再生燃油或滑油)的任何泵ꎻ和
(２)不应设置通至舱底水系统、含油舱底水储存舱、内底或滤油设备的排放连接ꎬ但可设置通往含油

舱底水储存舱或舱底水阱的泄水管并通过人工操作自闭阀和布置用于沉积水的目视监控ꎬ或设置替代布

置ꎬ条件是该布置不直接连接舱底水管系ꎮ 但残油舱排放管系与舱底水管系之间ꎬ可允许设置仅通向第

２. ３ 条所述的油类标准排放接头的共用排放管路ꎬ但这种共用管路的连接应不允许将油泥驳至舱底水系

统ꎮ 可以通过在通向油类标准排放接头的残油舱排放管系上与通向油类标准排放接头的舱底水管系上

在靠近交汇连接处各加装一个旋压式止回阀来实现ꎮ
２. ２. ３　 对于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ꎬ应不迟于本法规生效之日

或以后进行的首次换证检验符合上述 ２. ２. ２(２)的规定ꎮ
２. ２. ４　 残油(油泥)舱柜的设计和建造ꎬ应能便利其清洗和将残油排入接收设备ꎮ”

２. ４.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０５１



“２. ４. １　 本条适用于如本章 １. ２. １(２３)定义的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燃油舱总舱容为

６００ｍ３ 及以上的所有船舶ꎮ”

２. ４. １１(６)中的脚注①由以下文字替代:
“①对称布置的液舱ꎬ仅计及船舶一舷的破损ꎬ在此情况下“ｙ”的所有尺度均自该舷量取ꎮ 关于不对

称布置ꎬ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２２(５２)决议通过的«关于意外泄油性能的解释性注释»ꎮ”

２. ５. １ 至 ２. ５. ２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 ５. １　 凡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但小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应装有符合本条 ２. ５. ３ 规定的滤油设备ꎮ 凡

载有大量燃油的这种船舶ꎬ应符合本条 ２. ５. ２ 的规定ꎮ
２. ５. ２　 除本条 ２. ５. ５ 规定外ꎬ凡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应装有滤油设备和当排出物的含油量超

过 １５ｐｐｍ 时能发出报警并自动停止含油物排放的装置ꎬ并应符合本条 ２. ５. ４ 的规定ꎮ”

２. ５. ５ 删除ꎮ

２. ５. ６ 至 ２. ５. ８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 ５. ５　 对于除不载运货物的迁移航程之外固定不动的船舶ꎬ诸如旅馆船、储存船舶等以及定点作

业的无推进动力浮船坞ꎬ不必安装滤油设备ꎮ 这种船舶应设有足够容量的含油污水储存舱ꎬ所有含油舱

底水均应留存船上ꎬ以便随后排入接收设备ꎮ 储存柜的容积应至少满足下列公式计算结果:
Ｖ ＝ Ｔｑ　 　 ｍ３

式中:Ｖ———机舱舱底含油污水贮存柜容积ꎬｍ３ꎻ
Ｔ———含油污水留存船上的时间ꎬｈꎻ根据船舶实际使用情况确定ꎻ
ｑ———假定每小时产生的舱底水量ꎬｍ３ / ｈꎻ

ｑ ＝ １. ８ × １０ － ５ＧＴ
ＧＴ———船舶总吨位ꎮ
２. ５. ６　 对任何按本法规第 ６ 篇高速船要求进行检验发证ꎬ且从事定期营运且往返时间(包括这些船

舶不载运旅客 /货物的迁移航程)不超过 ２４ 小时的船舶ꎬ可采用下列措施替代本条 ２. ５. １ 和 ２. ５. ２ 的

要求:
(１)船舶设有足够容量的储存柜ꎬ其容积应至少满足下列公式计算结果:

Ｖ ＝ １５Ｔｑ　 　 ｍ３

式中:ｑ ＝ １. ８ × １０ － ５ＧＴꎬｍ３ / ｈꎻＶ、Ｔ、ｑ、ＧＴ 定义见 ２. ５. ５ꎻ但 Ｖ 应不小于 １ｍ３ꎮ
(２)所有含油舱底水均留存船上ꎬ以便随后排入接收设备ꎻ
(３)船舶停靠的港口或装卸站设有足够的接收设备接收该含油舱底水ꎻ
(４)应在«防止油污证书»中签署ꎬ说明该船已被视为高速船且定期营运已确定ꎻ
(５)将排放的数量、时间和港口记入本章 １. ３. ２ 所述的«油类记录簿»内ꎮ
２. ５. ７　 对 ４００ 总吨以下的所有船舶ꎬ不要求设置滤油设备ꎬ但应符合下述所有条件:
(１)设有能储存船上全部机舱舱底含油污水的储存柜ꎬ其容积至少应满足下列公式计算结果:

Ｖ ＝ １５Ｔｑ　 　 ｍ３

式中:Ｖ———实取的 Ｖ 值应不小于 ４８ｑꎻ对港内作业船舶ꎬ按船舶实际情况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适当

放宽ꎬ但不应小于 ０. １ｍ３ꎻ
ｑ———ｑ ＝ ３. ５ × １０ － ５ＧＴꎬｍ３ / ｈꎻ———适用于尾管轴承为水润滑ꎻ

ｑ ＝ ２. １ × １０ － ５ＧＴꎬｍ３ / ｈꎻ———适用于尾管轴承为油润滑ꎻ
ｑ ＝ １. ８ × １０ － ５ＧＴꎬｍ３ / ｈꎻ———适用于港内作业船舶ꎮ

Ｖ、Ｔ、ｑ、ＧＴ 定义如 ２. ５. ５ꎮ
１５１



(２)应设有对贮存柜进行清洗和将其中的残油或含油污水排入接收设备的适当设施ꎻ
(３)泵和管路应为固定式ꎬ如认为实际上对该船舶不适当ꎬ可用其他有效形式代替ꎻ
(４)船舶停靠港或装卸站设有足够数量的接收设备ꎻ
(５)船上应设有本章 ２. ３ 规定的标准排放接头ꎮ”

新增 ２. ５. ８ 和 ２. ５. ９ 如下:
“２. ５. ８　 对于仅在零排放水域内作业的船舶ꎬ包括临时驶离零排放水域仅为了前往零排放水域外的

修船厂进行修理或者为了移到另一个零排放水域内作业的船舶ꎬ则可以免设 ２. ５. １ 或 ２. ５. ２ 要求的滤油

设备ꎬ但应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１)船舶仅在零排放水域内作业ꎬ且在证书上予以注明ꎻ
(２)将所有舱底污油水留存船上ꎬ随后排入接收设备ꎻ
(３)应在油类记录簿上记录污油水排入接收设备的数量、时间和港口等ꎻ
(４)应设有储存船上全部污油水的储存柜ꎬ其容积应满足下列公式计算结果:

Ｖ ＝ １５Ｔｑ　 　 ｍ３

式中:ｑ ＝ １. ８ × １０ － ５ＧＴ　 　 ｍ３ / ｈꎻ
Ｖ、Ｔ、ｑ、ＧＴ 定义如 ２. ５. ５ꎮ

２. ５. ９　 尽管有本条 ２. ５. １ 至 ２. ５. ８ 的规定ꎬ就非机动船舶而言ꎬ可不要求设置滤油设备ꎬ但应符合

下述所有条件:
(１)设有能储存船上全部机舱舱底含油污水的储存柜ꎬ其容积至少应满足下列公式计算结果:

Ｖ ＝ Ｔｑ　 　 ｍ３

式中:ｑ ＝ １. ８ × １０ － ５ ＧＴ　 　 ｍ３ / ｈꎻ
Ｖ、Ｔ、ｑ、ＧＴ 定义如 ２. ５. ５ꎻ但对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非机动船ꎬ其 Ｖ 应不小于 １ｍ３ꎮ

(２)船舶停靠港或装卸站设有足够的接收设备ꎮ”

２. ６ 删除ꎮ

２. ７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 ６　 操作性排油控制要求

２. ６. １　 对排油的控制

(１)对于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所有船舶的机器处所舱底水的排放:
①船舶不在零排放区域内ꎻ
②船舶正在航行途中ꎻ
③油水混合物经过符合本章 ２. ５ 要求的滤油设备处理ꎻ
④未经稀释的排出物含油量不超过 １５ｐｐｍꎻ
⑤油水混合物不是来自油船货泵舱的舱底ꎻ
⑥对油船而言ꎬ油水混合物不混有货油残余物ꎮ
(２)对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所有船舶ꎬ应按本章 ２. ５. ７ 条要求将其机器处所舱底水全部留存在船上ꎬ随后

排到接收设备中ꎬ或符合下列全部要求时排放入海:
①船舶不在零排放水域内ꎻ
②船舶正在航行途中ꎻ
③船舶设有从设计上批准的设备(如图 ２. ６. １(１)和图 ２. ６. １(２)所示)ꎬ且正在运转ꎬ以确保未经稀

释的排出物含油量不超过 １５ｐｐｍꎻ
④油水混合物不是来自油船货泵舱的舱底ꎻ
⑤对油船而言ꎬ油水混合物不混有货油残余物ꎮ

２５１



图 ２. ６. １(１) 　 组合油水分离布置与舱底水沉淀柜—仅用于 ４００ 总吨以下的小船
注:
１. 舱底水沉淀容器(进口和出口之间)的有效容积应相当于 ２４ｈ 产生的舱底水容量ꎮ 该舱底水量可参考本章 ２. ５. ７ 中 ｑ 的值ꎮ
２. 舱底水泵可为动力舱底泵或手动泵ꎬ连续或间歇运转ꎮ
３. 油水分离布置的构造见图 ２. ６. １(２)ꎮ
４. 需有从舱底水表面除去残油并将其留存在船上的设施ꎮ

图　 ２. 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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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６. １(２) 　 油水分离布置—仅用于 ４００ 总吨以下的小船

　 　 注:
１ 油水分离布置应位于船舶机器处所内并应:

. １ 装于舱底水吸管的开口端ꎻ

. ２ 在船舶中心线处两个肋骨之间靠后位置ꎻ

. ３ 位于平坦位置ꎬ距船底板 １０ ~ ２０ｍｍꎬ
舱底水吸管距船底板 ５０ ~ ７０ｍｍꎮ

２ 肋骨之间的净空区域由挡板围成限界ꎮ
３ 符号“ϕ”指直径ꎬ尺寸单位为 ｍｍꎮ

　 　 (３)任何含有在数量或浓度上会危害海洋环境的化学品或其他物质ꎬ或是借以回避本条所列排放条

件的化学品或其他物质ꎬ均不得排放入海ꎮ
(４)按照本条的规定不能排放入海的残油ꎬ应留存于船上或排入接收设备ꎮ
２. ６. ２　 油类与压载水的分隔和首尖舱内载油

(１)除本款(２)规定者外ꎬ凡 ４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非油船和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不得在任何燃油

舱内装载压载水ꎮ
(２)如有异常情况或需要载有大量燃油ꎬ致使必须在燃油舱中装载不清洁的压载水时ꎬ这种压载水

应排入接收设备ꎻ或使用本章 ２. ５. ２ 规定的设备ꎬ按本章 ２. ６. １ 条规定排放入海ꎬ并将这一情况记入油类

记录簿ꎮ
(３)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其首尖舱或防撞舱壁之前的舱内不应装载油类ꎮ”

３　 对油船货物区域的要求

３. ２ 条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２　 专用压载舱与原油洗舱

３. ２. １　 每艘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原油油船及载重量为 ３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成品油船ꎬ均应设

置专用压载舱ꎬ并相应地符合本条下述 ３. ２. ２、３. ２. ３ 及 ３. ２. ４ 或 ３. ２. ５ 的规定ꎮ
３. ２. ２　 专用压载舱容量的确定ꎬ应使该船除本条 ３. ２. ３ 或 ３. ２. ４ 所规定的情况外ꎬ可以不依靠利用

货油舱装载压载水而安全地进行压载航行ꎮ 但在所有的情况下ꎬ专用压载舱的容量至少能使船舶的吃水

和吃水差ꎬ在航行的任何部分ꎬ不论处于何类压载情况ꎬ包括只是空载加压载水的情况在内ꎬ均应符合下

列各项要求:
(１)船中部型吃水 ｄｍ(不考虑任何船舶变形)应不小于:

ｄｍ ＝ ２. ０ ＋ ０. ０２Ｌ　 　 ｍ
(２)在首、尾垂线处的吃水ꎬ应相当于由本款(１)规定所确定的船中部吃水 ｄｍꎬ但向尾纵倾的吃水差

不得大于 ０. ０１５Ｌꎻ以及

(３)尾垂线处的吃水ꎬ无论如何不得小于螺旋桨全部浸没所必需的吃水ꎮ
３. ２. ３　 除下述情况外ꎬ货油舱不得装载压载水:
(１)在天气情况非常恶劣的少数航次ꎬ船长认为必须在货油舱中加装额外压载水以保证船舶安

全时ꎻ
(２)在例外情况下ꎬ由于油船的具体运行特性ꎬ使其必需加装超过本条 ３. ２. ２ 要求数量的压载水ꎬ但

该油船的这种操作应是属于规定的例外情况的范畴内ꎮ
这种额外压载水应按本章 ３. １７ 的规定进行处理和排放ꎬ并应记入本章 ２. １. ３. １ 所指的油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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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内ꎮ
３. ２. ４　 对于原油油船ꎬ本条 ３. ２. ３ 所许可的额外压载水应只装载在该船驶离卸油港或卸油站之前

业已按本章 ３. ３ 以原油清洗过的货油舱内ꎮ
３. ２. ５　 尽管有本条 ３. ２. ２ 的规定ꎬ但船长不足 １５０ｍ 的油船ꎬ其专舱压载的情况应使船舶检验机构

满意ꎮ
３. ２. ６　 每艘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原油油船ꎬ均应装有使用原油洗舱的货油舱清洗系统ꎮ 在

这种油船首次从事原油运输后的 １ 年以内或在运输适于作原油洗舱的原油的第 ３ 个航次结束之前(视何

者较迟为准)ꎬ使该系统完全符合本章 ３. ３ 的要求ꎮ 除所装原油不适于作原油洗舱外ꎬ这种油船均应按该

条的要求使用该洗舱系统ꎮ
３. ２. ７　 可视为具有专用压载舱的油船

(１)凡根据本章 ３. ２. １ 规定不要求设置专用压载舱的油船ꎬ如符合本章 ３. ２. ２ 和 ３. ２. ３ 或 ３. ２. ５ 的

要求ꎬ可视为具有专用压载舱的油船ꎮ”

３. ３ 删除ꎮ

序号“３. ４”改为“３. ３”ꎮ
序号“３. ４. １ ~ ３. ４. ５”依次改为“３. ３. １ ~ ３. ３. ５”ꎮ

原 ３. ４.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３. １　 凡按本章 ３. ２. ６ 的规定所需设置的每一原油洗舱系统ꎬ均应符合本条的要求ꎮ”

３. ５ 条中的序号“３. ５”均改为“３. ４”ꎮ
序号“３. ５. １ ~ ３. ５. ２”依次改为“３. ４. １ ~ ３. ４. ２”ꎮ

原 ３. ５.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４. １　 每艘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原油油船和载重量为 ３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成品油船ꎬ但本章

３. ５ 所适用的油船除外ꎬ所需提供的符合本章 ３. ２. ２ 要求容量的位于货舱长度范围内的专用压载舱ꎬ应
按本章 ３. ４. ２、３. ４. ３ 及 ３. ４. ４ 的要求进行布置ꎬ以提供一种在万一发生搁浅或碰撞时防止油类外流的保

护措施ꎮ”

３. ５. ３ 删除ꎮ

序号“３. ５. ４”改为“３. ４. ３”ꎮ

３. ６ 条中的序号“３. ６”均改为“３. ５”ꎮ
序号“３. ６. １ ~ ３. ６. ６”依次改为“３. ５. １ ~ ３. ５. ６”

原 ３. ６.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５. １　 本款规定适用于如本章 １. ２. １(２４)定义的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交船的载重量为 ６００

吨及以上的油船ꎮ”

原 ３. ５６. ２(１)中的“本章 ３. ５”改为“本章 ３. ４”ꎬ序号“３. ５”改为“３. ４” ꎮ

原 ３. ５６. ３(４)中两处“本章 ３. ２. １(２)”均改为“３. ２.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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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３. ５６. ３(６)由以下文字替代:
“(６)压载和货油管路

压载管路和压载舱的测深管及空气管应不通过货油舱ꎬ货油管路和货油舱的测深管及通风管应不通

过压载舱ꎮ 对全焊接或等效的短管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放宽上述要求ꎮ”

序号“３. ６Ａ”改为“３. ６”ꎮ
序号“３. ６Ａ. １ ~ ３. ６Ａ. ６”依次改为“３. ６. １ ~ ３. ６. ６”ꎮ

３. ８. １ 中“１. ２. １(２５)”改为“１. ２. １(２３)”ꎮ

３. ８. ４(６)中“２. ３. ６. ３(２)”改为“２. ３. ５. ３(２)”ꎮ

３. ８. ６ 中 Ｏｓ( ｉ)由以下文字替代:
“Ｏｓ( ｉ)———假定相等于货油舱 ｉ 在 ９８％ 满舱时的总容积时ꎬ货油舱 ｉ 船侧损坏的泄油量ꎬ以 ｍ３ 计ꎻ

和”

３. ８. １０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８. １０　 本条应用了对货油舱平均泄油量因素进行归纳的简化的概率方法ꎮ 对于诸如舱壁 /甲板

和含污油水舱壁和 /或明确的船体弯曲部分的台阶 /凹槽的某种设计ꎬ可以采用更多的适当的精密的计

算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上述 ３. ８. ８ 和 ３. ８. ９ 中的概率可以采用更为精确的假定分舱的方法进行计算①ꎮ”

３. ８. １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８. １１　 下列有关管路布置的规定应适用于:
(１)位于自舷侧量起小于 ０. ３０Ｂｓ 的位置或自船底量起小于 ０. ３０Ｄｓ 的位置的货油管路ꎬ应在其通向

任何货油舱的地方安装阀门或类似的关闭装置ꎮ 只要油舱装有货油ꎬ这些阀门在航行途中就应随时保持

关闭状态ꎬ除非为了必要的货油作业需要将货油转驳时ꎬ才可开启ꎮ”

３. １１.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１１. １　 除本款下述 ３. １１. ７ 规定外ꎬ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应符合本条的各项规定ꎮ”

３. １１. ３ 中的“２. ２”改为“３. ２”ꎮ

３. １１. ７ 中“１. ２. １(２５)”改为“１. ２. １(２３)”ꎮ

３. １２.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１２. １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在 ２. ３. １２. ２ 所述的假定船侧或船底损坏之后ꎬ对于反映与

船舶纵倾、强度以及货物相对密度相一致的实际部分装载状态或满载状态的任何营运吃水而言ꎬ应符合

２. ３. １２. ３ 中所规定的分舱和破损稳性衡准ꎮ 这种损坏应适用于沿船长的一切可设想的位置ꎬ其规定

如下:
(１)对于长度超过 ２２５ｍ 的油船ꎬ在船长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ꎻ
(２)对于船长大于 １５０ｍ 但不超过 ２２５ｍ 的油船ꎬ在船长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ꎬ但船尾部的机器处所

的后舱壁及前舱壁位置除外ꎮ 机器处所应按单舱浸水处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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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于长度不超过 １５０ｍ 的油船ꎬ除机器处所外ꎬ在船长范围内相邻横向舱壁间的任何位置上ꎮ”

３. １２. ３(３)由下述文字替代:
“(３)对浸水最后阶段的稳性应进行研究ꎬ如复原力臂曲线在平衡点以外的范围至少为 ２０°ꎬ相应的

最大剩余复原力臂ꎬ在 ２０°范围内至少为 ０. １ｍꎬ且在此范围内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少于 ０. ０１７５ｍｒａｄꎬ则
该稳性可以认为是足够的ꎮ 但对于长度为 １００ｍ 及以下的油船ꎬ前述范围可减小ꎬ但不应小于 １０°ꎬ且在

该范围内的最大剩余复原力臂应至少为 ０. ０５ｍꎮ 在此范围内无保护的开口不应被浸水ꎬ除非该开口所在

处所是假定浸水的ꎮ 在此范围内ꎬ３. １２. ３(１)列举的任何开口和其他开口能够关闭保持风雨密者ꎬ可以

被浸水ꎻ”

３. １３. １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３. １３. １　 除本章第 ３. １７. ４ 条规定外ꎬ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应设有 ３. １３. ２ 至 ３. １３. ４ 所要求的污

油水舱装置ꎮ”

３. １３. ４(２)中的“或清洁压载舱”文字删除ꎮ

３. １３. ６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１３. ６　 载重量为 ７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油船ꎬ至少应设置 ２ 个污油水舱ꎮ”

３. １６. ２ 至 ３. １６. ７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１６. ２　 在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中ꎬ根据本章 ３. １７ 规定允许排放货舱区域的压载水或油污

水入海的管路ꎬ应通至开敞甲板或通至最深压载状态水线以上的舷侧ꎮ 按 ３. １６. ５(１)至(２)所许可的方

式进行作业的不同管路布置ꎬ可予接受ꎮ
３. １６. ３　 对于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除按 ３. １６. ５ 允许在水线以下排放者外ꎬ应在上甲板或上甲板

以上的处所设有停止从货舱区域排放压载水或油污水入海的装置ꎬ该处所的位置应能看见 ３. １６. １ 所述

正在用的汇集管和 ３. １６. ２ 所述管路的排放入海ꎮ 如果在观察处所和排放控制处所之间有可靠的通信系

统ꎬ如电话或无线电装置ꎬ则在观察处所不必设有停止排放的装置ꎮ
３. １６. ４　 凡需设置专用压载舱或装设原油洗舱系统的油船应符合下述要求:
(１)所装设油管的设计与安装ꎬ应使管路中留存的油量减至最低限度ꎻ和
(２)应设有能在卸货完成时将所有货油泵及货油管路泄空的装置ꎬ必要时可连接到扫舱装置ꎮ 货油

管和货油泵的排出物应能被排往岸上及排至一货舱或一污油水舱ꎮ 排往岸上ꎬ应有为此而专设的一条小

直径管路ꎬ并连接于货油汇集管阀门的向舷外的一侧ꎮ
３. １６. ５　 每艘油船从货舱区域排放压载水或油污水应在水线以上进行ꎬ但下列情况除外:
(１)专用压载水和清洁压载水可在水线以下排放:
①在港口或在近海装卸站ꎻ或
②在海上以重力排放ꎻ或
③在按照«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第 Ｄ￣１. １ 条规定进行压载水更换时ꎬ在海上

用泵排放ꎮ
但需在紧接排放前对压载水表面进行检查ꎬ确认未曾发生油污ꎮ
(２)每艘油船在海上时ꎬ除污油水舱外ꎬ来自货舱区域内各货舱的污压载水或油污水可以用重力从

水线以下排放ꎬ但需有足够的时间以便油 /水产生分离ꎬ并应在紧接排放之前ꎬ用本章 ２. ３. １５ 规定的油 /
水界面探测器对压载水进行检查ꎬ以确保分界面的高度不致使这种排放增加对海上环境的危害ꎮ

３. １６. ６　 凡如本章 １. ２. １(２３)所定义的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如
果安装了一个与货油管路系统永久相连的海水箱ꎬ则应设有一个海底阀和一个舷内的隔离阀ꎮ 除了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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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阀以外ꎬ当油船装货、运货或卸货时ꎬ海水箱应能用一种适当设备与货油管路系统相隔离ꎮ 该适当设备

是安装在管路系统中的一种装置(如盲板、盲通法兰、管端法兰、真空系统、空压或水压系统等)ꎬ用以在

一切情况下防止海水箱与舷内阀之间的管段进入货油ꎮ 如果采用真空系统或空压或水压系统ꎬ这些系统

还应设有压力计和报警装置ꎬ以便能连续监测海水箱与舷内阀之间管段的状态以及阀的完整性ꎮ”

３. １７. １(５)由以下文字替代:
“(５)排入海中的总油量ꎬ不得超过这项残油所属的该种货油总量的 １ / ３００００ꎻ”

８５１



第 ３ 章　 控制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定

２　 设计、构造、布置和设备要求

新增 ２. １. ２ 如下:
“２. １. ２　 准予限量散装运输本章所指有毒液体物质的近海供应船ꎬ其设计、构造、设备和操作应符合

本法规第 １０ 篇相关要求ꎮ”

２. ２. ５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 ２. ５　 上述 ２. ２. １、２. ２. ２ 和 ２. ２. ３ 所涉及的泵吸性能试验和条件应由检验机构批准ꎮ 泵吸性能

试验应使用水作为试验介质ꎮ”

２. ３. ２ 和 ２. ３. ３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 ３. ２　 船舶由于结构上和作业上的特点ꎬ液货舱无需压载并仅在修理或进坞时才要求洗舱ꎬ如果

符合下列所有条件ꎬ可视为等效于本章 ２. ２ 的要求:
(１)船舶的设计、构造和设备ꎬ已按其用途予以批准ꎻ
(２)在修理或进坞之前可能进行的洗舱所产生的任何污液排至具有足够接收能力的接收设备ꎻ
(３)按本章要求的证书表明:
①每个被准予装运有限数量的类似物质的液货舱ꎬ无需马上清洗就可装载其他货物ꎻ
(４)船舶备有一份经批准的操作手册ꎮ
２. ３. ３　 对仅载运«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５ 中第 １７ 章相关脚注划定为准予载运个

别的植物油的船舶ꎬ如符合下列条件ꎬ可替代本章 ２. １ 的载运要求:
(１)ＮＬＳ 船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５ 划定为 ３ 型船舶的所有要求(液货

舱位置除外)ꎻ
(２)在本款中ꎬ液货舱应位于下述距离内ꎮ 液货舱全长应由压载舱或除装运油类的液舱外的处所

保护:
①边舱或处所应布置成液货舱位于舷侧板型线内侧不小于 ７６０ｍｍ 处ꎻ
②双层底舱或处所应布置成液货舱双层底与船底外板型线之间在船中心线的垂直距离不小于 Ｂ / １５

(ｍ)或 ２. ０ｍꎬ取较小者ꎮ 最小距离应为 １. ０ｍꎻ
(３)应在相关证书上注明上述替代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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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定

１　 一 般 规 定

新增 １. １. ２ 如下:
“１. １. ２　 尽管有上述 １. １. １(３)和(４)条的规定ꎬ本章规定不适用于下述国内航行海船:
(１)船长小于 ２０ｍ 的现有船舶ꎻ
(２)航程时间少于 １ｈ 的现有船舶ꎻ
(３)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船龄满 ２５ 年的现有船舶ꎻ
(４)无人非自航船(如趸船、驳船)ꎮ”

新增 １. １. ３ 如下:
“１. １. ３　 就本章 １. １. １(３)和(４)而言ꎬ适用于本章规定的现有船舶应不迟于在本法规生效日期后的

第一次进坞时满足本章规定ꎬ以及进行«防止生活污水证书»的检验发证ꎮ”

１. ４.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１. ４. １　 为遵守本章 １. ３ 生活污水的排放要求ꎬ船舶应至少装有如下的设备之一:
(１)在距最近陆地 ３ｎ ｍｉｌｅ 以内排放生活污水时ꎬ应装有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①ꎻ
(２)如仅需在距最近陆地 ３ｎ ｍｉｌｅ 以外排放生活污水ꎬ船舶应装有将生活污水进行打碎和消毒的认可

型装置ꎻ
(３)如仅需在距最近陆地 １２ｎ ｍｉｌｅ 以外排放生活污水ꎬ可只设集污舱柜ꎬ该舱柜应考虑该船在营运期

间船上人数以及其他有关的因素具有足够储存全部生活污水的容量②ꎮ 集污舱柜应设有观察生活污水

液位的装置ꎮ 这种装置可以是液位计、观测孔、手工或自动液位测量装置等ꎻ
(４)船上应设有便于将生活污水排往接收设备的管路ꎬ同时该管路上应装有按本章 １. ５ 规定的生活

污水标准排放接头ꎮ

１. ５. １ 修改如下:
“１. ５. １　 凡本章适用的船舶ꎬ为了使接收设备的管路能与船上生活污水的排放管路相连接ꎬ在这两

组管路上应设有符合下述表 １. ５. １ 的生活污水标准排放接头ꎮ”

１. ５. ３ 修改如下:
“１. ５. ３　 对于专项营运的船舶如客船ꎬ可设有经认可的其他形式的排放接头ꎬ如快速连接接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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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安装上船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ꎬ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５９(５５)决议通过的«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国

际排放标准和性能试验指南建议案»ꎮ 对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安装上船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ꎬ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２７(６４)决
议通过的«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国际排放标准和性能试验指南建议案»ꎮ
当无法提供其他明确的证明文件时ꎬ可参照下述计算方法:(１)当船舶从出发港至港口当局所规定的排放地点的航行时间超过

２４ｈ 时ꎬ每人每昼夜按 ７０Ｌ 计算ꎻ当航行时间在 ８ｈ 至 ２４ｈ 之间时ꎬ每人按 ３５Ｌ 计算ꎻ当航行时间在 ４ｈ 至 ８ｈ 之间时ꎬ每人按 １８Ｌ 计

算ꎻ当航行时间在 １ｈ 至 ４ｈ 之间时ꎬ每人按 ９Ｌ 计算ꎻ当航行时间在 １ｈ 以下时ꎬ每人按 ６Ｌ 计算ꎻ如果船舶安装的便器为真空冲洗

式ꎬ则上述不同航行时间段对应的计算值可减半ꎮ



第 ６ 章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定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２. １(１)由以下文字替代:
“(１)垃圾:系指产生于船舶正常营运期间并需要持续或定期处理的各种食品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和

作业废弃物、所有塑料制品、货物残余、焚烧炉灰渣、食用油、渔具和动物尸体ꎬ但本篇其他章节中所规定

或列出的物质除外ꎮ 垃圾不包括在航行期间进行捕鱼活动或水产养殖活动获得的鲜鱼及其各部分ꎬ该水

产养殖活动涉及将鱼包括贝类运至养殖设施内放置ꎬ以及从该类设施内将收获的鱼包括贝类运至岸上供

加工ꎮ”

１. ２. １(１２)由以下文字替代:
“(１２)灰水:系指洗碗、洗澡、洗衣和洗脸盆的排水ꎮ 它不包括本篇第 ５ 章第 １. ２. １(１)条定义的来自

马桶、小便池、医务室和动物处所的排水ꎬ也不包括来自货物处所的排水ꎮ”

１. ３. １ 至 １. ３. ３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１. ３. １　 除本章 １. ３. ４、１. ３. ５ 和 １. ４ 外ꎬ禁止一切垃圾排放入海ꎮ
１. ３. ２　 一切塑料制品ꎬ包括但不限于合成缆绳、合成渔网、塑料垃圾袋和塑料制品的焚烧炉灰渣ꎬ均

禁止排放入海ꎮ
１. ３. ３　 禁止将食用油排放入海ꎮ”

１. ３. ４ 句首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 ３. ４　 除本章 １. ４ 规定外ꎬ船舶仅在航行途中时才应允许在尽可能远离最近陆地将下述垃圾排放

入海ꎬ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

１. ５ 删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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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１　 一 般 规 定

新增 １. ６ 如下:
“１. ６　 对航行于远海航区营运限制规定的船舶ꎬ应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

则 ２ 的要求ꎮ”

新增 １. ７ 如下:
“１. ７　 对高速客船应按本篇第 ３ 章的有关规定ꎬ并结合本篇对稳性与救生的相关规定进行乘客定额

的核定ꎮ”

原条文号 １. ６ 改为 １. ８ꎮ

３　 营 运 限 制

新增 ３. １(１)如下:
“(１)远海航区营运限制(简称远海营运限制):系指航行于本法规总则所规定的远海航区ꎬ且船舶满

载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至避难地的航程ꎬ对客船不超过 ４ｈꎬ对货船不超过 ８ｈꎻ”

原条文号 ３. １(１) ~ (４)依次修改为 ３. １(２) ~ (５)ꎮ

４　 定　 　 义

４. １(２４)、(２５)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４)公共处所:系指供乘客使用的处所ꎬ包括酒吧、小吃供应室、吸烟室、主要座位区、休息室、餐

厅、娱乐室、大厅、盥洗室和其他类似的处所ꎬ并可包括小卖部ꎮ
(２５)服务处所:系指设有加热食品的、但无暴露加热表面的烹调设备的配膳室、储物柜、小卖部、储

藏室和行李间等封闭处所ꎮ”

４. １(２７)、(２８)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７)机器处所:系指设有总输出功率超过 １１０ｋＷ 的内燃机、发电机、燃油装置、推进机械、主要电机

的处所和类似的处所ꎬ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ꎮ
(２８)辅机处所:系指设有输出功率 １１０ｋＷ 及以下的用来驱动发电机、喷淋泵、水幕泵、消防泵、舱底

泵等的内燃机处所ꎬ加油站ꎬ总功率超过 ８００ｋＷ 的配电板处所和类似处所ꎬ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

通道ꎮ”

４. １(４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３)小吃供应室:系指供应点心饮料并设有总功率为 ５ｋＷ 或以下和暴露加热表面温度不超过

１５０℃的食品加热设备的非封闭处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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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浮力、稳性与分舱

６　 破 损 稳 性

６. ３(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 ３　 破损范围的假设如下:
(１)船舶遭受在船长范围内任何一点位置处的破损ꎮ”

７　 结 构 密 性

７.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７. ４　 位于基准面以上各层甲板上的风雨密处所露天部位的门应为风雨密ꎬ其结构强度应与相邻结

构的强度相当ꎮ 各位置门槛高度如下:
(１)在基准面或其以下的甲板上ꎬ该门槛高度应不少于 ２５０ｍｍꎬ但通向机器处所的门槛高度应不少

于 ３８０ｍｍꎮ 若位于基准面的风雨密乘客舱室的内部没有开口直接通向这层甲板以下的处所ꎬ则出入乘客

舱室的门槛高度可以适当降低ꎬ但不得低于 １５０ｍｍꎮ
(２)在其他甲板上ꎬ该门槛高度应不少于 １００ｍｍꎮ
(３)对于船长在 ３０ｍ 以下的船舶ꎬ此高度可减至与安全操作相符的最低值ꎮ”

８　 倾斜试验与稳性资料

本条由下列文字替代:
“８. １　 每一艘建造完工的船舶均应做倾斜试验ꎬ并确定其稳性要素ꎮ 当不可能做出精确的倾斜试验

时ꎬ空船排水量和重心应由空船重量检验和精确的计算来确定ꎮ
８. ２　 对所有高速船ꎬ如因其重心高度(ＶＣＧ 或 ＫＧ)小于三分之一横稳性高度(ＧＭＴ)而无法进行精

确的倾斜试验ꎬ船舶检验机构可接受有详细计算估算的 ＫＧ 代替倾斜试验ꎮ 在此情况下ꎬ应进行空船重

量检查ꎬ以确认计算所得到的空船特性(包括 ＬＣＧ)ꎮ 如测得的空船排水量和 ＬＣＧ 与估算值的偏差分别

在 ２％和 １％Ｌ 范围内ꎬ则可予接受ꎮ
８. ３　 船东应向船长提供经批准的稳性资料ꎬ该资料应一直存放在船上ꎮ
８. ４　 如果对船舶的任何改建会对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产生根本性影响时ꎬ则还应提交修正的稳

性资料ꎮ 如有必要ꎬ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８. ５　 对于所有高速客船ꎬ定期间隔不超过 ５ 年ꎬ应进行空船重量检验ꎬ以核查空船排水量和重心纵

向位置的任何变化ꎮ 与批准的稳性资料相比较ꎬ如发现或预计空船排水量的偏差超过 ２％ ꎬ或重心纵向

位置的偏差超过 １％ Ｌꎬ则该船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８. ６　 对于高速货船ꎬ如果以空船重量检验、称重或其他方式确认该船的空船重量与该系列的另一艘

船按 ８. １ 得到的空船重量基本一致ꎬ则可以不再要求按 ８. １ 做倾斜试验ꎮ 其中ꎬ如与该系列的做过倾斜

试验的船舶相比较ꎬ参数在 ８. ５ 规定的范围内ꎬ则应视为与该系列船基本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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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舱室布置与脱险措施

５　 出口与脱险设施

５. ３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５. ３　 出口门不论白天黑夜应能里、外均可操作ꎬ且开闭装置应显明易见ꎬ操作便捷ꎬ具有足够强度ꎮ

脱险通道上的门的开启方向应尽量与所在舱室的脱险流向一致ꎮ”

５. ７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５. ７　 构成脱险通道的走道、门道和梯道的宽度ꎬ对客船的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应不小于

９００ｍｍꎬ对货船的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应不小于 ７００ｍｍꎮ 对载客不超过 １００ 人的客船此宽度可

适当减少ꎬ但不应小于 ８００ｍｍꎻ而对于载客超过 １００ 人的客船ꎬ如果某一甲板的乘客数不超过 １００ 人ꎬ且
该甲板不用做登乘甲板ꎬ当其他甲板的乘客不通过该层甲板进行撤离ꎬ且能够满足本章 ６. １ 撤离时间的

要求时ꎬ则该甲板上构成脱险通道的走道、门道和梯道的宽度也可适当减少ꎬ但不应小于 ８００ｍｍꎮ 对客船

的机器处所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ꎮ 对通常无人占用处所的走道、门道和梯道ꎬ此宽度也可适当减少ꎬ但不应小

于 ６００ｍｍꎮ 脱险通道上不应有任何可能伤人、钩住衣服、损坏救生衣或阻碍残疾人撤离的凸出物ꎮ”

５. ９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５. ９　 主推进机器处所和滚装处所应设有 ２ 个通向该处所外面位置的脱险设施ꎬ从该位置可安全到

达撤离站ꎮ 主推进装置处所的 １ 个脱险设施应避免直接通至任何滚装处所ꎮ 长度小于 ５ｍ 或一般无人进

入或不是持续有人操作的主推进机器处所ꎬ可设 １ 个脱险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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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消　 　 防

１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６(４)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低播焰性:系指所述表面能有效限制火焰蔓延ꎬ应根据«耐火程序试验规则»确定ꎮ”

５　 燃 油 系 统

５. ５. ６(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其布置应防止任何燃油柜或者燃油系统包括注油管在内的任何部件超压ꎮ 任何安全阀和空气

管或溢流管应通向安全的地点ꎻ”

５. ５. ６(７)由下列文字替代:
“(７)燃油加油应采用认可的加油设施ꎬ并在操纵手册中加以说明ꎬ加油时(如有时)下列消防设施应

予以提供:
①泡沫枪和不小于 ５００Ｌ / ｍｉｎ 速率且至少维持 １０ｍｉｎ 的泡沫供给等适宜的泡沫施放设施ꎻ
②总容量不少于 ５０ｋｇ 的干粉灭火器及总容量不少于 １６ｋｇ 的二氧化碳灭火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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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救生设备与装置

５　 应 变 部 署 表

５.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５. １　 应将船舶应变部署表张贴在全船各显眼之处ꎬ包括控制站、机舱和船员起居处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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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章　 航 行 设 备

２　 配备和性能

新增 ２. ５ 如下:
“２. ５　 表 ２. １ 中陀螺罗经的性能标准应满足 Ａ. ８２１(１９)决议ꎬ雷达的性能标准应满足 Ａ. ８２０(１９)决

议或 ＭＳＣ. １９２(７９)决议ꎬ夜视仪的性能标准应满足 ＭＳＣ. ９４(７２)决议ꎬ白昼信号灯的性能标准应满足

ＭＳＣ. ９５(７２)决议ꎮ 其他设备的性能标准参见第 ４ 篇第 ５ 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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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章　 营 运 要 求

２　 船 舶 文 件

删除 ２. ３(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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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１　 适 用 范 围

全文由如下替代:
“１.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 Ａ 部分规定适用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之间建造

的 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国内航行机动海船ꎬ但下列船舶除外:
(１)军用船舶ꎻ
(２)机帆船ꎻ
(３)从事捕鱼、捕鲸或类似作业的船舶ꎮ
１.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 Ｂ 部分规定适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及以后建造的通常从事商业活

动①的新建海船ꎬ但不适用于下列船舶:
(１)军用船舶ꎻ
(２)用传统方法制造的船舶ꎬ例如独桅三角帆船和舢板ꎻ
(３)从事捕鱼或类似捕捞的船舶ꎻ
(４)在港区内或遮蔽水域②或其他具有类似特征水域内操作的船舶ꎮ 但这些船舶ꎬ如为 １０００ 总吨及

以上的机动船舶ꎬ则至少应满足 Ａ 部分所适用的船舶类型的规定ꎮ
１. ３　 当船舶进行影响船员舱室布置和设备配备的改建或变动时ꎬ应申请检验ꎬ否则海上船舶船员舱

室设备证书即自动失效ꎮ
１. ４　 船员舱室设备ꎬ还应符合本法规总则与第 １ 篇的适用规定ꎮ”

２　 定　 　 义

２. １ 修改如下:
“２. １　 本篇所用名词定义如下:
(１)船员舱室:系指供船员用的卧室、餐厅、卫生间、医务室和休息室等ꎮ
(２)船长:系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的规定取得船长任职资格ꎬ负责管理和指挥船舶的

人员ꎮ
(３)高级船员:系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的规定取得相应任职资格的大副、二副、三副、

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通信人员以及其他在船舶上任职的高级技术或者管理人员ꎮ
(４)普通船员:系指除船长、高级船员外的其他船员ꎮ
(５)特殊人员:系指特种用途船上除乘客或船员或一岁以下儿童以外ꎬ与船舶的特殊用途有关的或

在船上进行特殊工作而乘载于船上的所有人员ꎮ
(６)就 Ｂ 本部分而言ꎬ“船员”系指在船上以任何职务受雇或从业或工作的任何人员ꎮ”

９７１

①
②

从事商业活动系指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船舶营运ꎮ
遮蔽水域系指本法规总则定义的遮蔽航区范围ꎮ



第 ２ 章　 船员舱室设备与其他

在原第 ２ 章标题下插入如下标题:

Ａ　 部　 分

３　 娱乐场所与办公处所

将 ３. ３ 中的“每艘油船及类似船舶应设有 １ 间吸烟室”删除ꎮ

６　 医 务 处 所

６.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 ４　 在不配备医生的船上ꎬ应备有 １ 只适合于贮存药品和其他医疗用具的、通风良好的医药柜ꎮ

医药柜内的药品和医疗用具可按照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６ 篇的有关规定配备ꎮ 医

药柜应存放在干燥和易于到达的地方ꎬ并应由船上指定的专人负责管理ꎮ”

删除原附录“船用药箱”ꎮ

在原第 ２ 章内容最后新增 Ｂ 部分如下:

Ｂ　 部　 分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本部分适用的船舶应满足本部分规定ꎬ以向船上工作和 /或生活的船员提供并保持与增进船员

健康和福利相一致的舒适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ꎮ
１. ２　 船长或船长授权人员ꎬ应在船上开展经常性的检查ꎬ以确保船员起居舱室干净、体面、适宜居

住ꎬ并维护良好状态ꎮ 每次此种检查结果均应记录并供审核ꎮ
１. ３　 考虑船员不同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的需要ꎬ经本局与有关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

对本部分的标准作适当的变动ꎬ但任何变动均不应导致总体设施劣于本标准ꎮ
１. ４　 考虑到船舶的尺度和船上人员的数量ꎬ经本局与有关的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对

２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于执行本部分 ４. ２、８. ４ 和 ８. １０ 条的要求ꎬ以及本部分 ６. １(６)、６. １(８)至(１２)条
中对地板面积的要求ꎮ

２　 起 居 舱 室

２. １　 所有船员起居舱室应有足够的净高ꎻ需要船员充分和自由活动的所有船员起居舱室的最低净

高不应低于 ２０３０ｍｍꎮ 经本局同意ꎬ任何起居舱室或舱室的一部分的上述净高可适当降低ꎬ但降低值应是

合理的且不会引起船员工作和生活的不舒适ꎮ
０８１



２. ２　 起居舱室应予充分隔热ꎮ
２. ３　 卧室应布置在载重线以上的船舶中部或尾部ꎮ 当船舶的尺度、类型或其预期的用途受限制致

使卧室布置在该位置不可行时ꎬ可布置在船的首部ꎬ但任何情况不应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前ꎮ
２. ４　 对客船与特种用途船ꎬ在照明和通风满意的情况下ꎬ 经本局同意ꎬ船员卧室可以布置在载重线

以下ꎬ但不得直接布置在作业通道的下方ꎮ
２. ５　 卧室不应与货物和机器处所、厨房、仓库、烘干房或公共卫生区域直接相通ꎮ 上述处所与卧室

分隔的舱壁和外部舱壁应使用钢材或其他经认可的材料有效地建造ꎬ并具有水密性和气密性ꎮ
２. ６　 用于建造内部舱壁、天花板和衬板、地板和铺设的材料应适合于其自身功能并有益于保证健康

环境ꎮ
２. ７　 应提供适当的照明和充分的排水系统ꎮ
２. ８　 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及膳食服务设施应做到健康、安全并有效预防事故发生ꎬ以便向船员提供

舒适的船上生活环境ꎬ避免船员暴露于达到有害水平的噪音、振动和其他环境因素以及船上化学品的风

险中ꎮ

３　 设计与构造

３. １　 卧室和餐厅的外部舱壁应适当隔热ꎮ 如对相邻起居舱室或过道处会产生发热影响ꎬ则厨房和

其他发热处所的所有机器外罩和所有界限舱壁应予充分隔热ꎮ 还应采取措施防止蒸气和(或)热水管道

的发热影响ꎮ
３. ２　 卧室、餐厅和娱乐室的围板以及起居处所的通道应适当隔热ꎬ以防止蒸气凝结或室温过高ꎮ
３. ３　 舱壁表面和舱室天花板应由表面易于保持清洁的材料制成ꎮ 不应使用容易隐藏害虫的构造

方式ꎮ
３. ４　 卧室与餐厅的舱壁和天花板应能够易于保持清洁并应使用耐久、无毒的浅色材料装饰ꎮ
３. ５　 所有船员起居舱室的甲板应为经认可的材料和构造ꎬ其表面应能防滑、防潮并易于保持清洁ꎮ
３. ６　 如地板采用复合材料制成ꎬ其与侧面的搭接应该紧密ꎬ避免留下缝隙ꎮ

４　 通风与供暖

４. １　 卧室和餐厅应通风良好ꎮ
４. ２　 应为船员起居舱室、任何独立的无线电报务室和任何对机器设备进行集中控制的舱室配备空

调设备ꎮ
４. ３　 所有盥洗处所应有直接通向露天的通风装置ꎬ并独立于起居舱室的任何其他部分ꎮ
４. ４　 除专门在热带气候中航行①的船舶外ꎬ应通过适当的供暖系统提供充分的取暖ꎮ
４. ５　 在所有要求配备供暖系统的船上ꎬ可用热水、热空气、电力、蒸汽或等效方式供暖ꎮ 但在起居舱

室区域ꎬ不应使用蒸汽作为传热媒介ꎮ 在船舶航行中可能遇到的正常气候和天气状况下ꎬ供暖设备应能

使船员起居舱室的温度保持适宜ꎮ
４. ６　 对取暖器和其他供暖装置ꎬ必要时应装保护罩以避免火灾或对居住者构成危险或带来不便ꎮ
４. ７　 卧室和餐厅的通风系统应能够控制ꎬ以使空气的状况令人满意ꎬ并确保空气在任何季节和任何

天气和气候下都充分流通ꎮ
４. ８　 空调系统ꎬ无论其为中央空调还是单个空调ꎬ均应设计成:
(１)根据户外大气条件使室内空气保持适宜的温度和相对湿度ꎬ并确保所有空调处所空气充分流

通ꎬ并考虑海上作业的特点ꎬ避免产生过度的噪音或振动ꎻ

１８１
① 热带气候中航行系指仅限于夏季航行(即第 ３ 篇第 １ 章 ３. １ 所规定的热带季节期内航行)ꎮ



(２)易于清洁和消毒ꎬ以防止或控制疾病的传播ꎮ
４. ９　 当船员在船上生活或工作且情况需要ꎬ上述要求的空调和其他通风设施工作所需动力应随时

可用ꎮ 但此动力不必由应急电源提供ꎮ

５　 照　 　 明

５. １　 除客船有特殊布置外ꎬ卧室和餐厅应有合适的自然采光ꎬ并应配备足够的人工照明ꎮ
５. ２　 所有船舶均应为船员起居舱室配备电灯ꎮ 如没有两个独立的照明电源ꎬ应通过适当构造型式

的灯具或照明装置提供应急使用的附加照明ꎮ
５. ３　 应为卧室内的每个铺位床头安装一只床头灯ꎮ
５. ４　 自然采光加人工照明最低应满足:具有正常视力的人能在舱室内任何可自由活动的地方阅读

普通报纸ꎮ

６　 卧　 　 室

６. １　 如船上设有卧室ꎬ则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除客船外ꎬ船上应为每一船员提供单独的卧室ꎬ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或特殊用途船舶ꎬ经本局

与有关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免除此要求ꎻ
(２)男女船员的卧室应当分开ꎻ
(３)卧室应有足够的尺寸并配备适当的设施ꎬ确保舒适并便于保持整洁ꎻ
(４)应为每个船员提供单独的床位ꎻ
(５)每个床位的最小内部尺寸应为 １９８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ꎻ
(６)对设单床位的船员卧室ꎬ地板面积应不小于:
①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４. ５ｍ２ꎻ
②对 ３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５. ５ｍ２ꎻ
③对 １０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的船舶ꎬ７ｍ２ꎻ
(７)对在客船、特殊用途船以及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上提供单床位卧室的船舶ꎬ经本局同意ꎬ上述地

板面积可以减少ꎻ
(８)除客船和特殊用途船外ꎬ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卧室最多居住两位船员ꎬ该卧室的地板面积应

不少于 ７ｍ２ꎻ
(９)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上ꎬ不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船员的卧室地板面积应不少于:
① ２ 人间ꎬ７. ５ｍ２ꎻ
② ３ 人间ꎬ１１. ５ｍ２ꎻ
③ ４ 人间ꎬ１４. ５ｍ２ꎻ
(１０)在特殊用途船舶上ꎬ卧室可容纳 ４ 人以上ꎬ该卧室的地板面积每人应不小于 ３. ６ｍ２ꎻ
(１１)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舶以外的船舶上ꎬ对于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船员卧室ꎬ如不提供专用起居

室或休息室ꎬ地板面积每人应不少于:
①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７. ５ｍ２ꎻ
②对 ３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８. ５ｍ２ꎻ
③对 １０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的船舶ꎬ１０ｍ２ꎻ
(１２)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舶上ꎬ对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船员卧室ꎬ如不提供专用的起居室或休息

室ꎬ每人所占的地板面积对于操作级的高级船员应不少于 ７. ５ｍ２ꎬ对于管理级的高级船员应不少于

８. ５ｍ２ꎻ
(１３)除卧室外ꎬ船长、轮机长和大副还应配备相连的起居室、休息室或等效的额外空间ꎻ经本局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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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ꎻ
(１４)对于每个居住者ꎬ家具应包括一个容积不小于 ４７５ 升的衣柜和不小于 ５６ 升的抽屉或等效空

间ꎮ 如果抽屉设在衣柜里面ꎬ则衣柜的合计容积至少为 ５００ 升ꎮ 柜内应设搁板ꎬ并能够上锁以确保

隐私ꎻ
(１５)每间卧室应备有一张桌子或书桌ꎬ可以为固定式、折叠式或可滑动式ꎬ并按需要配备舒适的

座位ꎻ
(１６)在船舶尺寸、船舶所从事的航行业务及船舶的布置合理可行时ꎬ卧室中应配备包括卫生间的个

人浴室ꎬ从而为居住者提供合理的舒适性并便于保持整洁ꎻ
(１７)应尽实际可能ꎬ在安排卧室时将值班人员分开ꎬ避免使日间工作的船员与值班人员同住一

间ꎻ
(１８)对于担任见习高级船员职责的船员ꎬ每间卧室居住的人数不应超过 ２ 人ꎻ
(１９)如可行ꎬ应考虑将上述(１３)中的要求扩展到大管轮ꎻ
(２０)在丈量地板面积时ꎬ应包括床铺位和储物柜、抽屉柜和座位所占空间ꎮ 不应包括不能有效地增

加供自由行动的可用空间和不能用来放置家具的狭小和形状不规则的空间ꎻ
(２１)不应使用超过两层的床铺ꎮ 当铺位设置在船侧ꎬ且铺位上方设有舷边窗ꎬ则只能设置单层

铺位ꎻ
(２２)两层铺位的下铺离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３００ｍｍꎬ上铺大约位于下铺床板与天花板甲板梁底部的

中间位置ꎻ
(２３)床架及挡板(如有)应使用符合相关标准的材料ꎬ质地坚硬而光滑ꎬ不易腐蚀和隐藏害虫ꎻ
(２４)如床架为管状材料ꎬ应将它们完全封闭ꎬ不留孔穴ꎬ以免害虫进入ꎻ
(２５)每张床铺应配备带有缓冲底板的舒服床垫或包括弹簧底板或弹簧床绷在内的复合缓冲床垫ꎮ

床垫和缓冲材料应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材料ꎮ 不得使用易于隐藏害虫的充填材料ꎻ
(２６)如使用双层铺位ꎬ上铺床垫下的弹簧床绷下方应垫上一层防灰尘的底板ꎻ
(２７)家具应使用光滑、坚硬、不易变形和腐蚀的材料制作ꎻ
(２８)卧室舷边窗应装有窗帘或类似物ꎻ
(２９)每间卧室应备有一面镜子、存放盥洗用具的小柜、一个书架和足够数量的衣服挂钩ꎮ

７　 餐　 　 厅

７. １　 餐厅应与卧室隔开ꎬ并应尽可能靠近厨房ꎮ 经本局与有关的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
可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ꎮ

７. ２　 餐厅应足够大且舒适ꎬ并在考虑到任一时间可能用餐的船员人数的基础上ꎬ配备适当的家具和

设备(包括提供茶点的全时便利设施)ꎮ 在适当时ꎬ应配备分开的或共用的餐厅设施ꎮ 盘子、杯子和其他

餐具应为符合相关标准材料制成ꎬ便于清洗ꎮ
７. ３　 餐厅既可以共用也可以分开ꎬ但应经本局与有关的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同意后确定ꎮ 应

考虑船舶的尺寸和船员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社会需要等方面的因素ꎮ
７. ４　 如向船员提供分开的餐厅设施ꎬ则分开餐厅应提供给:
①船长和高级船员ꎻ
②见习高级船员和其他船员ꎮ
７. ５　 除客船外ꎬ船员餐厅的地板面积应不少于按计划容纳人数以 １. ５ ｍ２ /人计算所得的面积ꎮ
７. ６　 所有船舶的餐厅应配备固定式或移动式的餐桌和适当的座位ꎬ足以满足在任一时间可能使用

的最大数量的船员ꎮ
７. ７　 当船员在船上时ꎬ应随时提供:
①一台位置便利且容量足够在该餐厅就餐的人使用的冰箱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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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制作热饮料的设备ꎻ
③冷水设备ꎮ
７. ８　 如可用的餐具室不与餐厅直接相通ꎬ应提供充足的餐具柜和洗涤餐具的适当设备ꎮ
７. ９　 船东应向在船上工作的全体船员提供洁净的餐具供在船上服务期间使用ꎮ 当船员完成在该船

上的服务时ꎬ应有责任按照船长规定的时间归还上述用品ꎮ
７. １０　 桌面和椅面应为防潮材料ꎮ

８　 卫生设施与洗衣设施

８. １　 船上的所有船员均应能够使用满足最低健康和卫生标准以及合理的舒适标准的卫生设施ꎬ应
为男船员和女船员提供分开的卫生设施ꎮ

８. ２　 在驾驶台和机器处所容易到达之处或靠近机舱控制中心处应设有卫生设施ꎮ 经本局与有关的

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ꎮ
８. ３　 在所有船舶上ꎬ应在方便的位置为无单独个人卫生设施的船员至少每 ６ 名提供一个厕所、一个

洗脸池和一个浴盆和 /或淋浴ꎮ
８. ４　 除客船以外ꎬ船上每个卧室均应配备带有流动冷热淡水的洗脸池ꎬ除非个人浴室配有洗脸池ꎮ
８. ５　 对于航行时间通常在 ４ｈ 以内的客船ꎬ经本局同意ꎬ上述 ８. ３ 中的卫生设施数目可适当减少ꎮ
８. ６　 所有盥洗室均应有流动的冷热淡水ꎮ
８. ７　 洗脸池和浴缸(如适用)应有适当的尺寸ꎬ且由表面光滑ꎬ不易开裂、剥落或腐蚀的符合相关标

准的材料制成ꎮ
８. ８　 所有厕所均应为认可的型号ꎬ有足够的冲水力或其他一些适合的冲洗方式ꎬ例如空气ꎬ随时可

用且能够独立控制ꎮ
８. ９　 超过一人使用的卫生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地板应为耐久与防潮材料ꎬ并能有效排水ꎻ
②围板应选用钢材或其他经认可的材料ꎬ防水部分至少在甲板以上 ２３０ｍｍꎻ
③室内应有充分的照明、供暖(当要求时)和通风ꎻ
④厕所应位于卧室和盥洗室方便到达之处ꎬ但又要与之隔开ꎬ厕所门不应正对卧室或卧室与厕所之

间的唯一通道ꎻ但如果厕所位于总居住人数不到 ４ 人的两间卧室之间ꎬ则可不执行后一项规定ꎻ
⑤如同一舱室有一个以上厕位ꎬ应予充分遮挡ꎬ确保隐私ꎮ
８. １０　 应向船员提供位置合适并有适当家具的洗衣设施ꎮ 供船员使用的洗衣设施应包括:
(１)洗衣机ꎻ
(２)烘干机或具有足够加热与通风的烘干室ꎻ
(３)熨斗和熨衣板或类似设备ꎮ
８. １１　 如为轮机部人员提供单独的更衣室ꎬ该更衣室应:
(１)设在机器处所之外但易于进入机器处所的位置ꎻ
(２)配备个人衣柜以及带有流动冷热淡水的浴盆和(或)淋浴和洗脸池ꎮ

９　 医　 务　 室

９. １　 航程时间超过 ３ 天且船上船员 １５ 人及以上的船舶应设有独立的医务室ꎬ专供医疗使用ꎮ 对沿

海航区航行的船舶ꎬ经本局同意ꎬ可不设医务室ꎮ
９. ２　 不管在何种天气状况下ꎬ医务室都应该方便船员就诊ꎬ能够为患者提供舒服的居住条件ꎬ并且

有利于患者获得迅速和适当的照料ꎮ
９. ３　 医务室的设计应便于会诊和进行医疗急救ꎬ并有助于防止传染性疾病传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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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４　 入口、床位、照明、通风、取暖及供水的设计布置ꎬ应以保证病人的舒适和便于治疗为目的ꎮ
９. ５　 医务室内应至少配备一张病床ꎮ
９. ６　 应为患者提供专用的卫生间ꎬ既可作为医务室的一部分也可就近设置ꎮ 此类卫生间至少应包

括一个厕所、一个洗脸池和一个浴盆或淋浴ꎮ

１０　 办公室与露天甲板空间

１０. １　 所有船舶应配备分开的或共用的船舶办公室ꎬ供甲板部和轮机部使用ꎮ 经本局与有关的船东

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ꎮ
１０. ２　 所有船舶应根据其大小和船上船员的人数ꎬ在露天甲板上安排一块或数块具有足够面积的场

地ꎬ供不当班的船员休息之用ꎮ

１１　 防止噪声和振动

１１. １　 居住、娱乐及膳食服务设施的位置应尽可能远离主机、舵机室、甲板绞盘、通风设备、取暖设备

和空调设备以及其他有噪声的机器和装置ꎮ
１１. ２　 发出声音处所内的舱壁、天花板和甲板应使用隔音材料和其他适当的吸音材料制造和装修ꎬ

并应为机器处所安装隔音的自闭门ꎮ
１１. ３　 在可行时ꎬ应在机舱和其他机器处所为机舱人员设立隔音的中心控制室ꎮ 工作场所ꎬ例如机

修间ꎬ应尽实际可能隔离普通机舱的噪声ꎬ并应采取措施减少机器运转时的噪声ꎮ
１１. ４　 工作和生活处所的噪声限制ꎬ应符合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的国际导则(包括其«２００１ 年工作场

所环境因素»实用守则)ꎮ
１１. ５　 居住舱室或娱乐或膳食服务设施不应暴露于过度振动中ꎮ

１２　 蚊 虫 预 防

１２. １　 经常停靠蚊虫猖獗港口的船舶ꎬ应安装适当的设施或采用其他驱蚊措施ꎮ

１３　 娱 乐 设 施

１３. １　 为了所有船员的利益ꎬ在船上应提供适合于满足必须在船上工作和生活的船员特殊需求

的适当娱乐设施、福利设施和服务ꎬ在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时应考虑保护船员健康和安全ꎬ注意防

止事故ꎮ
１３. ２　 船长或船长授权人员对娱乐设施和服务应予经常审查ꎬ以保证其适应因航运业技术、操作和

其他方面发展对船员需求所带来的变化ꎮ
１３. ３　 娱乐设施的配备应至少包括一个书架和供阅读、书写的设施ꎬ如实际可行时还应提供游戏

设施ꎮ
１３. ４　 在实际可行时ꎬ还应考虑包括以下向船员免费的设施:
(１)一个吸烟室ꎻ
(２)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ꎻ
(３)播放电影或电视剧ꎬ存片应足够航程期间使用ꎬ必要时ꎬ每隔适当时间予以更换ꎻ
(４)运动器械ꎬ包括锻炼器械、台式运动和甲板运动器械ꎻ
(５)如可能ꎬ提供游泳设施ꎻ
(６)藏有业务书籍和其他书籍的图书馆ꎬ其藏书量应够航程期间使用ꎬ并每隔适当时间予以更换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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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娱乐性手工设施ꎻ
(８)电子设备ꎬ例如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ＤＶＤ / ＣＤ 播放机、个人电脑和软件等ꎻ
(９)凡适宜ꎬ在不违反国家、宗教规定或社会习俗的情况下ꎬ在船上为船员提供酒吧ꎻ
(１０)凡可能ꎬ提供合理的船对岸电话通信、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设施ꎬ船员使用这些服务的收费额应

合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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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４　 客 船 分 类

４. １(３)、(４)修改如下:
“(３)第 ３ 类———航行时间在 １ｈ 及以上至 ４ｈ 以下的客船ꎻ
(４)第 ４ 类———航行时间在 ０. ５ｈ 及以上至 １ｈ 以下的客船ꎻ”

新增 ４. １(５)如下:
“(５)第 ５ 类———航行时间不超过 ０. ５ｈ 的客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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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载运乘客条件

１　 乘客处所的一般要求

１. １(２)、(３)由如下文字替代:
“(２)有栏杆和天篷保护的露天甲板(仅限于夏季航行(第 ３ 篇第 １ 章 ３. １ 所规定的热带季节期内航

行)的第 ３ 类、第 ４ 类和第 ５ 类客船)ꎻ
(３)对第 ５ 类客船的额定乘客和对第 ４ 类客船不超过 ５０％ 的额定乘客以及航行于遮蔽航区的第 ３

类客船不超过 ３０％的额定乘客可布置在室外ꎬ但该乘客所在甲板位置至少应设有栏杆和天篷加以保护ꎬ
栏杆设施应设计为在寒冷季节可加设帆布ꎬ以遮挡风雨ꎬ且应不影响紧急情况的应急逃生ꎮ 此时每位散

席乘客所占甲板面积应不低于 ０. ２５ｍ２ꎬ同时在稳性计算时应考虑该载客工况ꎮ”

２　 不应载运乘客的处所

２. １(１２)由如下文字替代:
“(１２)凡与储藏易燃、易爆物料(如汽油、石油和弹药等)舱室相毗邻的处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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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客舱的分类

１　 客 舱 等 级

１. ２ 由如下文字替代:
“１. ２　 第 １ 类客船和航行时间超过 ６ｈ 的第 ２ 类客船应全部设置卧席客舱ꎬ航行时间在 ６ｈ 及 ６ｈ 以

下的第 ２ 类客船和第 ３ 类客船可根据营运需要设置适当数量的坐席客舱ꎮ 第 ４ 类客船应至少为每位乘

客提供一个座位ꎬ第 ５ 类客船应设置不少于 １０％额定乘客数量的座位ꎮ”

３９１



第 ４ 章　 乘客定额标准

１　 核定乘客定额的基本要求

将表 １. １ 中最后一栏“第 ３、４ 类客船”修改为“第 ３、４、５ 类客船”ꎮ

将表 １. ２ 中最后一栏“第 ４ 类客船”修改为“第 ４、５ 类客船”ꎮ

２　 客　 　 舱

２.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１　 客舱的净高度ꎬ即自舱室地板上表面向上量至天花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ꎬ若无天花板ꎬ则为量

至横梁下缘的垂直距离ꎬ对第 １ 类客船应不小于 ２. １ｍꎮ 对第 ２、３、４、５ 类客船应不小于 ２. ０ｍꎻ对设置单

层铺的客舱ꎬ应不小于 １. ９ｍꎮ”

３　 通道与出入口

３. ３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３　 如设有多层客舱(包括露天载客处所)ꎬ则每一层客舱和公共处所应设置供乘客上下的扶梯ꎬ

扶梯数及宽度应按该处所乘客人数而定ꎬ并应按上下两层甲板中载客较多的一层甲板的乘客人数配置ꎬ
其最低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３. ３ 的规定ꎮ”

将 ３. ５ 中所有“３、４ 类客船”修改为“３、４、５ 类客船”ꎮ

３. １０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１０　 所有客舱及公共舱室ꎬ不准设置滑动门ꎮ 对第 ５ 类客船中的客渡船①ꎬ允许采用滑动式ꎬ但

开启后应设有防止门任意滑动的装置ꎮ”

４９１
① 客渡船系指航行于固定渡口间ꎬ单程航行时间小于等于 ２ｈ 或单程航行距离小于等于 ２０ｋｍ 的客船ꎮ



第 ６ 章　 卫生处所与医务处所

２　 厕　 　 所

表 ２. ３ 注(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如按上述标准设置大便器确有困难ꎬ第 ３ 类客船可按每 ６０ 人设置 １ 个大便器ꎬ第 ４ 类客船可按

每 ８０ 人设置 １ 个大便器ꎬ第 ５ 类客船可按每 １２０ 人设置 １ 个大便器ꎮ”

２. ９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９　 各类客舱应按本法规第 ５ 篇的规定及其他有关防污染的规定ꎬ设置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或设置

集污舱(柜)ꎬ其容量可根据粪便的处理方法、船员和乘客总人数以及自出发港至海上排放地点的航行时

间进行考虑ꎮ 集污舱(柜)应有完全封闭的排泄管路ꎬ并应有与卫生管系相连的冲洗设备ꎮ”

５９１



第 ７ 章　 供水、通风、照明与暖气设备

１　 淡水供应与供水及排水管系

将 １. １０ 中的“经同意污水管和污秽管可以通过乘客居住舱室ꎬ但污水管和污秽管不应在居住舱室内

有接头ꎮ”修改为“如污水管和污秽管通过乘客居住舱室ꎬ则污水管和污秽管不应在居住舱室内有接头ꎮ”

２　 通　 　 风

删除 ２. ６ 与 ２. ７ꎮ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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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２　 定　 　 义

２.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１　 本篇有关定义如下:
(１)客滚船:系指具有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１. ２ 所定义的滚装处所或以下(２)所定义的特种处所的

客船ꎮ
(２)特种处所:系指在舱壁甲板以上或以下用作装载在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油的机动车辆的围蔽处

所ꎬ此处所能让上述车辆驾驶进出ꎬ并设有乘客进出通道ꎮ 若用于停放车辆的总净高度不超过 １０ｍꎬ则一

个水平区可以包括多于一层甲板的若干特种处所ꎮ”

３　 车、客处所的布置

３.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２　 除非采取本篇第 ４ 章 ３ 规定的防火保护措施ꎬ否则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救生艇筏的集合地点

与登乘地点或撤离站不应与特种处所或滚装处所或用作滚装处所的露天甲板布置在同一层甲板上ꎮ”

３. ４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４　 船上脱险通道的设计和布置应满足本篇第 ４ 章 ３. ６ 的要求ꎮ”

４　 装载车辆的处所类型

４ 标题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　 装载车辆的处所类型”ꎮ

６　 装载旅客列车的客滚船的月台及梯道布置

６. ２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６. ２　 除另有规定外ꎬ月台通向上层乘客处所的梯道位置应与列车车门相对应ꎬ梯道应作为脱险通

道ꎬ并符合本篇第 ４ 章 ３. ６ 的规定ꎮ 此外:
(１)乘客处所通向上述梯道平台的门口应标有明显告示:“此门在船舶航行时保持关闭ꎬ禁止乘客进

入列车舱”ꎮ
(２)包括月台、梯道出口在内的通道全线除应设应急照明外ꎬ还应设有符合本篇第 ４ 章 ２. ３ 要求的附

加应急照明ꎮ”

７　 船舶安全操作和报警装置

７. ８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７. ８　 除船上工作必要外ꎬ从车辆甲板和车辆坡道通向舱壁甲板以下处所的所有通道ꎬ在船舶开航

前应予关闭并保持关闭到抵达下一个停泊地ꎮ 船长应确保对这些水密门和通道的关闭和开启进行有效

１０２



的监督ꎬ并将每次关闭时间记录在航海日志中ꎮ”

７. ９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７. ９　 所有被认为能有效地限制聚积于车辆甲板上的海水流动的横舱壁或纵舱壁在船舶开航前应

固定到位ꎬ直到抵达下一个停泊地ꎮ”

２０２



第 ４ 章　 船 舶 安 全

２　 构造———分舱与稳性、机电设备

２. ２. １ 全文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２. １　 客滚船的舱底排水设备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１ 章 ２. ４ 对客船的要求ꎮ”

３　 构造———防火、探火与灭火

３. １. ２(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客滚船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储物舱一般不应位于滚装甲板ꎬ但若实际布置需要位于车辆甲

板时ꎬ该处所面向滚装处所的限界面应至少为“Ａ￣６０”级ꎻ”

３. ４ 标题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４　 车辆甲板的结构保护”

３. ４. １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４. １　 客滚船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储物舱一般不应位于车辆甲板ꎬ但若实际布置需要位于车

辆甲板时ꎬ限界面应满足本章 ３. ５ 和 ３. ９ 的要求ꎮ”

３. ５. ２(１)⑤由下列文字替代:
“⑤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不储存易燃性液体且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小间和储物间ꎮ
干衣室和洗衣间ꎮ
用不燃材料作为隔热保温层的食品储藏或冷冻室ꎮ
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船员更衣室(当工作服粘有油类时且储藏于该处所)ꎮ”

３. ５. ２(１)⑨由下列文字替代:
“⑨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设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油漆间和灯具间、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小间和储物间、储存易燃

液体的处所、桑拿房和不构成机器处所部分的工作间ꎮ
用可燃材料作为隔热保温层的食品储藏或冷冻室ꎮ
邮件室ꎮ
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船员更衣室(当工作服粘有油类时且储藏于该处所)ꎮ
氧气或乙炔储存室ꎮ”

３. ５. ２(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特种处所和闭式滚装处所

本篇第 １ 章 ２. １ 和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１. ２ 定义的处所ꎮ”

删除 ３. ５. ２(４)ꎬ后续条文编号相应修改ꎮ

３０２



３. ５. ３ 中表 ３. ５. ３ａ 和表 ３. ５. ３ｂ 进行以下修订: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３. ５. ３ａ

处　 　 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控制站 ① Ａ￣０ｃ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走廊 ② Ｃｅ Ｂ￣０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起居处所 ③ Ｃ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１５

　 梯道 ④
Ａ￣０ａ

Ｂ￣０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⑤ Ｃ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 类机器处所 ⑥ ∗ Ａ￣０
Ａ￣０

Ａ￣６０ｇ
Ａ￣６０ ∗ Ａ￣６０

　 其他机器处所 ⑦ Ａ￣０ｂ Ａ￣０ Ａ￣０ ∗ Ａ￣０

　 装货处所(包括开式滚装处所) ⑧ ∗ Ａ￣０ ∗ Ａ￣０

　 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⑨ Ａ￣０ｂ ∗ Ａ￣３０

　 开敞甲板 ⑩ — Ａ￣０

　 特种处所和闭式滚装处所  Ａ￣３０

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３. ５. ３ｂ

甲板上处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控制站 ①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６０

　 走廊 ② Ａ￣０ ∗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起居处所 ③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１５

　 梯道 ④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⑤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 类机器处所 ⑥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ｆ
Ａ￣３０

Ａ￣６０ｇ
Ａ￣６０ ∗ Ａ￣６０

　 其他机器处所 ⑦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 Ａ￣０

　 装货处所(包括开式滚装所) ⑧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ｇ
Ａ￣０ ∗ Ａ￣０ ∗ Ａ￣０

　 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⑨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开敞甲板 ⑩ ∗ ∗ ∗ ∗ ∗ ∗ ∗ ∗ ∗ ∗ Ａ￣０

　 特种处所和闭式滚装处所  Ａ￣６０ Ａ￣３０ Ａ￣１５ Ａ￣３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３０

３. ６. ３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６. ３　 在特种处所和所载乘客能够进入的开式滚装处所ꎬ舱壁甲板以上和以下处所的脱险通道的

数量和布置应满足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２. ５. ２(１)和(２)的规定ꎬ且通向登乘甲板的通道安全性一般应等效于

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２. ５. ２(１)、(２)、(５)和(６)的规定ꎮ 此类处所还应在车辆甲板的横向设有数条通往脱险

通道的宽度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的专用过道ꎬ横向专用过道相互之间的间距不应超过 ４０ｍꎻ专用过道与两侧各

设的宽度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受保护的工作巡逻通道ꎬ组合在一起形成能够提供通往脱险通道的布置ꎮ 上述

专用过道和工作巡逻通道均应有明显标识ꎮ 车辆的停放布置应使该过道在任何时候都不受到阻碍ꎮ”

３. ６. １３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 ６. １３　 客滚船设计的早期ꎬ应按本局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２３８ 通函采取撤离

分析对脱险通道进行评估ꎮ 这种分析应能证实和消除弃船时由于乘客和船员沿着脱险通道正常移动ꎬ包
括船员与乘客沿着通道相反方向移动可能造成的拥挤ꎮ 此外ꎬ这种分析应证实当出现因事故引起一些脱

４０２



险通道、集合站、登乘站或救生艇筏不能使用的情况时ꎬ脱险布置仍是足够富裕的ꎮ 对载客 １００ 人以下的

Ⅲ级客船ꎬ脱险通道的布置能够满足本章 ３. ６ 条的相关要求ꎬ且 ３. ６. ４ 中所要求的脱险通道宽度至少

６００ｍｍꎬ可不要求撤离分析计算ꎮ”

３. ９. ３(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除以下(３)规定的情况以外ꎬ应设有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１. １２ 要求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

系统ꎮ 固定式探火系统应能迅速探知火灾的出现ꎮ 探测器的型式及其间距和位置应考虑到通风和其他

相关因素的影响ꎬ以达到满意的效果ꎮ 该系统在安装后ꎬ应在正常的通风条件下进行测试ꎬ且所得到的总

体响应时间应达到预期的目的ꎮ”

３. ９. ４(１)由下列文字替代:
“(１)特种处所和闭式滚装处所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应按 ３. ５. ２(１)中类处所的要求、开式滚装处

所应按 ３. ５. ２(１)中⑧类处所的要求予以隔热ꎬ特别对于载客 １００ 人及以上的ꎬ其特种处所和开式 /闭式

滚装处所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均应隔热至“Ａ￣３０”级标准ꎻ载客 ５００ 人及以上的ꎬ其特种处所和闭式滚装

处所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应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ꎬ开式滚装处所可为“Ａ￣３０”级标准ꎮ 但如果第类开

敞甲板处所(不作为脱险通道和登乘甲板)、卫生间及类似处所或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液舱、空舱及辅机

处所等位于分隔的一侧ꎬ该标准可降为“Ａ￣０”级ꎮ”

３. ９. ５(１)①由下列文字替代:
“①除特种处所外、能从货物处所外部某一位置加以密封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ꎬ应装设下列之一的

固定式灭火系统:
(ａ)符合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１. ４ 规定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ꎻ
(ｂ)符合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１. ８ 规定的固定式高倍泡沫灭火系统ꎻ或
(ｃ)符合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１. ９ 和 ３. ９. ５(１)②(ａ) ~ (ｆ)规定的适用于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

水基灭火系统ꎮ”

３. ９. ５(１)②由下列文字替代:
“②不能加以密封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以及特种处所应装有符合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 １. ９ 规定的适用

于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ꎬ该系统应保护此类处所的任何甲板和车辆平台的所有部

分ꎮ 该水基灭火系统应:
(ａ)在阀门总管上有一个压力表ꎻ
(ｂ)在每一总管阀门上清楚标出其所服务的处所ꎻ
(ｃ)在阀门间内有维护和操作阀门的说明ꎻ
(ｄ)有足够数量的排水阀以确保系统的完全排水ꎻ
(ｅ)喷嘴距车顶高度不小于 ０. ５ｍꎻ
(ｆ)有足够数量的喷嘴备件ꎮ”

４　 救 生 设 备

４. ３ 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 ３　 每个救生筏应装设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３ 章 １３. ４ 要求的

自浮式存放装置ꎬ并应设置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３ 章附录 ２«国际救生

设备规则»４. ２. ４. １ 或 ４. ３. ４. １ 要求(视何者适用)的登筏踏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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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车辆装载与系固

２　 系 固 布 置

２. １ 标题由下列文字替代:
“２. １　 Ⅰ、Ⅱ、Ⅲ级客滚船的系固布置”

２. １. １(３)由下列文字替代:
“(３)Ⅰ级客滚船每个系固点的最大系固载荷(ＭＳＬ)应不小于 ｎ × １００ｋＮꎬⅡ级及Ⅲ级客滚船每个系

固点的最大系固载荷(ＭＳＬ)应不小于 ｎ × ９０ ｋＮꎬｎ 为系固点服务的绑绳数量ꎮ”

表 ２. １. ２ (２)由下列文字替代:
系固点最少数量与最低强度 表 ２. １. ２ (２)

车辆总毛重 ＧＶＭ (ｔ)

Ⅰ级客滚船 Ⅱ级客滚船 Ⅲ级客滚船

车辆每侧系固点

最小数量

系固点最大系固载荷 ＭＳＬ(ｋＮ)

Ⅱ级客滚船 Ⅱ级客滚船 Ⅲ级客滚船

３. ５≤ＧＶＭ≤２０

２０ < ＧＶＭ≤３０

３０ < ＧＶＭ≤４０

ＧＶＭ≤３７. ５

３７. ５ < ＧＶＭ≤５６. ２５

５６. ２５ < ＧＶＭ≤７５

ＧＶＭ≤７０. ５

７０. ５ < ＧＶＭ≤１０５. ５

１０５. ５. ５ < ＧＶＭ≤１４０. ５

２

３

４

ＧＶＭ × １２ / ｎ ＧＶＭ × ６. ４ / ｎ ＧＶＭ × ３. ２ / ｎ

　 　 注:(１)对火车该表适用于所组成的每一车辆ꎬ例如ꎬ分别适用于机车与车厢ꎮ
(２)该表不包括半拖车牵引车辆ꎮ 应在车辆前安装系固点ꎬ其强度应能足够防止车辆前首的横向运动ꎮ 前首牵引装置可以代替该

２ 个系固点ꎮ
(３)如果半拖车牵引车辆以外的牵引装置用于系固车辆ꎬ则不能更换或代替上述车辆每侧系固点的最少数量与强度ꎮ

６０２



附录　 车辆系固装置有效性评估方法

５　 计算方法

(１)中新增“ｋ３———基本加速度修正系数ꎬ见表 ５(４)”ꎮ

(４)由下列文字替代:
“(４)根据航线、船舶级别及设计条件的不同对基本加速度的修正系数 ｋ３ 及风压见表 ５(４)ꎮ”

基本加速度的修正系数 ｋ３ 及风压 表 ５(４)

风　 　 级 Ⅰ级客滚船 Ⅱ级客滚船 Ⅲ级客滚船 风压 ｑ(ｋＮ / ｍ２)

８ 级以上

７ ~ ８

５ ~ ６

５ 级以下

１. ０

０. ９

０. ７５

０. ７５

—

０. ７

０. ６

０. ５

０. ５

１. ０

０. ４

０. ２

０. １

图 ５(６)由下图替代:

图 ５(６) 　 计算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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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近海供应船构造与设备附加要求

１　 总　 　 则

１.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１　 稳性要求应符合本章第 ２ 和第 ３ 部分的规定ꎮ
１. １. ２　 机电、消防、救生及无线电通信设备要求应符合本章第 ４、５、６ 和 ７ 部分的规定ꎮ
１. １. ３　 设有动力定位装置的船舶应符合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８ 篇第 １１ 章相关要求ꎮ
１. １. ４　 除本篇另有规定外ꎬ还应满足本法规对货船的其他适用要求ꎮ

１. ２　 定义

就本章而言:
１. ２. １　 近海供应船系指:
主要从事将物料、材料、设备运到和运出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固定或漂浮平台和其他类似近海设施

的船舶ꎻ通常其起居处所和桥楼上层建筑在船舶前部ꎬ用于海上装卸货物的露天载货甲板在后部的船舶ꎬ
以及其他主要用于支援近海设施工作的船舶ꎬ包括油井激活船ꎬ但不包括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起重船、
管道敷设船和漂浮式起居船ꎮ

１. ２. ２　 “船长(Ｌ)”、“船宽(Ｂ)”、“垂线”、“风雨密”和“夏季载重线”的含义按本法规第 ３ 篇相关

定义ꎮ

２　 完 整 稳 性

２. １　 对近海供应船ꎬ应按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７ 章的衡准核算下列基本装载情况的完整稳性:
(１)满载出港ꎬ且按对稳性最不利的情况及设计限定的货物装载要求ꎬ分布甲板上与甲板下的货物ꎮ

如船舶设有液货舱ꎬ则应分别考虑液货舱为满舱及空舱的情况ꎻ
(２)满载到港ꎬ其他情况同(１)ꎻ
(３)压载出港ꎻ
(４)压载到港ꎮ
２. ２　 如船舶最大复原力臂对应的横倾角 θｍ 难以满足第 ４ 篇第 ７ 章 ２. ２. ４ 的要求ꎬ则该角度可小于

２５°ꎬ但不得小于 １５°ꎬ且最大复原力臂对应的横倾角前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１(３０° － θｍ)　 ｍｒａｄ

２. ３　 如在甲板上装载管子ꎬ应考虑管子内和管子周围的积水ꎬ积水体积按管子货物整个堆装外形体

积的百分数计ꎮ 如船中干舷等于或小于 ０. ０１５Ｌ (Ｌ 为本章 １. ２. ２ 定义的船长)ꎬ此百分数为 ３０％ ꎬ如船中

干舷等于或大于 ０. ０３Ｌꎬ此百分数为 １０％ ꎮ 如船中干舷为中间值ꎬ此百分数用内插法求得ꎮ
２. ４　 在任何操作状态下ꎬ艉部应保持至少为 ０. ００５Ｌ 的最小干舷ꎮ

３　 分舱和破损稳性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船长 Ｌ 为 １００ｍ 以上的近海供应船的破损稳性应满足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１ 章 １. ６ 的要求ꎻ
３. １. ２　 船长 Ｌ 不超过 １００ｍ 的近海供应船应考虑本章 ２. １ 规定的装载情况ꎬ在遭受 ３. ２ 和 ３. ３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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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损假定下ꎬ满足 ３. ４ 中规定的破损稳性衡准ꎮ
３. １. ３　 分舱应满足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１ 章对于货船的有关规定ꎮ

３. ２　 破损假定

３. ２. １　 破损应假定发生在船长范围内两水密横舱壁间的任何位置上ꎮ
３. ２. ２　 破损的假定范围应如下:
(１)纵向范围:对 Ｌ 不大于 ４３ｍ 的船舶ꎬ为 １０％ Ｌꎻ对 Ｌ 大于 ４３ｍ 且小于 ８０ｍ 的船舶ꎬ为 ３ ＋ ３％ Ｌ ｍꎻ

对 Ｌ 大于 ８０ｍ 且小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ꎬ为 Ｌ２ / ３ / ３ꎮ 如果横舱壁之间的距离小于该范围ꎬ则应假定其中一个横

舱壁破损ꎮ
(２)横向范围:对 Ｌ 小于 ８０ｍ 的船舶应假定为 ７６０ｍｍꎬ对 Ｌ 大于 ８０ｍ 且小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应假定为

Ｂ / ２０ 或 ７６０ｍｍꎬ取大者ꎬ横向范围应在夏季载重水线处从船舷向内垂直于中心线量取ꎮ
(３)垂向范围:应假定从载货甲板下缘或其延长线向下至全部型深ꎮ
３. ２. ３　 对于船长 Ｌ 小于 ８０ｍ 的船舶ꎬ在夏季载重线处从船舷向内延伸 ７６０ｍｍ 或以上并连接水密纵

舱壁的水密横舱壁ꎬ则该舱壁在作破损稳性计算时ꎬ可视作水密横舱壁ꎮ 对于船长 Ｌ 为 ８０ｍ 至 １００ｍ 的

船舶ꎬ在夏季载重线处从船舷向内延伸 Ｂ / ２０ 或以上(但不小于 ７６０ｍｍ)并连接水密纵舱壁的水密横舱

壁ꎬ则该舱壁在作破损稳性计算时ꎬ可视作水密横舱壁ꎮ
３. ２. ４　 如管子、导管或隧道位于假定的破损范围之内ꎬ其布置应保证在每一破损情况下继续浸水不

能由此而扩展到假定进水的舱室以外的其他舱室ꎮ
３. ２. ５　 如破损比 ３. ２. ２ 规定的范围更小ꎬ但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ꎬ则应按小的范围假定ꎮ
３. ２. ６　 当横向水密舱壁位于假定破损的横向范围之内ꎬ并且在双层底或边舱内形成大于 ３. ０５ｍ 的

台阶ꎬ则靠近横向水密舱壁台阶部分的双层底或边舱应视作同时浸水ꎮ

３. ３　 计算破损稳性的假定

３. ３. １　 假定的破损渗透率应按下列规定:
处　 　 所 渗　 透　 率 处　 　 所 渗　 透　 率

储藏处所 ０. ６０ 空舱处所 ０. ９５

居住处所 ０. ９５ 干货舱 ０. ９５

机器处所 ０. ８５

　 　 液舱的渗透率应与所装载液体的数量相一致ꎮ
３. ３. ２　 自由液面影响应对每个单独的舱按 ０°或 ５°横倾角进行计算ꎬ或者在整个正的剩余复原力臂

范围内ꎬ用移动力矩法来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ꎮ
３. ３. ３　 对每种消耗液体的自由液面ꎬ应假定至少有一对横向舱柜ꎬ或中心线上的一个舱柜存在自由

液面ꎬ考虑的舱或舱组应是自由液面影响最大者ꎮ
３. ３. ４　 计算时也可以采用实际的自由液面影响ꎮ

３. ４　 破损稳性衡准

３. ４. １　 最终水线应位于任何可能会产生连续浸水的开口下缘以下ꎮ 上述开口应包括空气管和能用

风雨密门或舱口盖关闭的开口ꎬ但可不包括用水密人孔盖和平舱口盖关闭的开口、用与甲板保持高度完

整性的小型水密货舱舱口盖关闭的开口、用遥控水密滑动门关闭的开口及永闭式舷窗ꎮ
３. ４. ２　 在浸水最终阶段ꎬ因不对称浸水的横倾角应不超过 １５°ꎮ 如果甲板没有浸水ꎬ该横倾角可增

大至 １７°ꎮ
３. ４. ３　 应审查浸水最终阶段的稳性ꎮ 如果复原力臂曲线在平衡位置以外至少有 ２０°的稳矩ꎬ并且在

此稳矩范围内剩余的最大复原力臂至少有 １００ｍｍꎬ则认为稳性是足够的ꎮ 在剩余稳性最小范围的横倾角

之内ꎬ无保护的开口不应浸水ꎬ但那些在破损稳性计算中作为浸水处所的开口除外ꎮ 在此范围内ꎬ３.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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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的所有开口及其他能水密关闭的开口可允许被浸没ꎮ
３. ４. ４　 在浸水中间阶段的稳性是足够的ꎮ

４　 其 他 要 求

４. １　 机电设备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 ２￣１ 章 ２、３ 和 ４ 节对货船的相关规定ꎮ

４. ２　 消防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 ２￣２ 章中对货船的相关规定ꎮ

４. ３　 救生设备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３ 章中对货船的相关规定ꎮ

４. ４　 无线电通信设备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 ４ 章对货船的相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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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和装卸有限数量

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附加要求

１　 总　 　 则

１. １　 适用

１. １. １　 本章适用于载运有限数量的 １. ２. ２ 中所列明物质的近海供应船舶(包括现有船)ꎬ不论其船

舶大小或其航程ꎮ
１. １. ２　 本章中ꎬ“有限数量”指承运 １. ２. ２ 条中列明的散装液体的合计数量不超过 ８００ｍ３ 或相当于

按密度为 １. ０ｔ / ｍ３ 的货物计算的船舶载重量的 ４０％所对应的容积(以 ｍ３ 计)ꎬ取小者ꎮ 对主要用于支援

近海设施工作的船舶ꎬ如油井激活船ꎬ但不包括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起重船、管道敷设船和漂浮式起居

船ꎬ经本局批准ꎬ可允许运输比上述指明的最大限量更多的数量ꎻ对其他船舶ꎬ经本局批准ꎬ可允许运输比

上述指明的最大限量更多的数量ꎬ但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２ 章或附

则 ６ 第 ２ 章关于残存能力的要求ꎮ
１. １. ３　 本章仅适用于散装运输ꎬ包括输送货物到船上液货舱或从液货舱卸出货物以及货物运输过

程中留存在船上ꎮ

１. ２　 范围

１. ２. １　 本章规定的制定是为了能在对近海供应船舶及其船员和环境风险最小的情况下ꎬ散装运输

受本章管辖的有限数量的货物ꎮ
１. ２. ２　 根据本章规定ꎬ可承运的货物如下:
(１)附录 １ 所列的有毒有害液体和在下述标准基础上可以列入附录 １ 中的其他货品ꎻ
①因安全原因由«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规定的可由 ３ 型船舶运输而又无

需满足该规则 １５. １２ 节中关于有毒货品要求的货品ꎻ
②被允许由 ３ 型船舶承运的有毒有害液体物质ꎻ
(２)易燃的有毒有害液体物质ꎮ
１. ２. ３　 对不属于 １. ２. ２ 中货品范围的添加剂ꎬ可按本局接受的要求ꎬ进行有限数量的运输ꎬ但这些

允许运输的添加剂的合计数量不应超过本章规定的最大许可运输货品量的 １０％ ꎮ 每一单个舱所装添加

剂容量不应大于 １０ｍ３ꎮ 禁止这些添加剂从近海供应船舶上排放入海ꎮ
１. ２. ４　 未列入附录 １ 的货品的运输ꎬ应按照本局批准的适当运输条件执行ꎮ
１. ２. ５　 如载运«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８ 章货物ꎬ则不需要满足本章构

造和设备要求ꎮ 但该章中 Ｚ 类物质应满足防污染相关要求ꎮ

１. ３　 定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 章和第 ４ 章内的定义适用

本章ꎮ
１. ３. １　 货物区域系指近海供应船舶上货物和货物蒸气很可能存在的区域ꎬ包括货舱、货泵舱、独立

液货舱所在的货舱处所、整体式液货舱周围的隔离空舱和下列甲板部位:
(１)安装在甲板上的液货罐柜周围 ３ｍ 内的区域ꎻ
(２)当独立液货舱位于甲板下时ꎬ液货舱开口处 ３ｍ 内的区域ꎻ
(３)当整体式液货舱位于甲板下并以隔离空舱与露天甲板相隔时ꎬ液货舱开口处 ３ｍ 内的区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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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不设隔离空舱的整体式液货舱之上的甲板部分ꎬ加上该舱的四侧纵横向各延伸 ３ｍ 距离的甲板

区域ꎻ
(５)任何液体货物管或货物蒸气管、法兰、阀、气体或蒸气出口ꎬ或货泵舱的进口或通风开口 ３ｍ 内的

区域ꎮ
１. ３. ２　 载重量系指近海供应船舶在密度为 １. ０２５ｔ / ｍ３ 的水中处于与勘定的夏季干舷相应的载重吃

水线时的排水量和该船的空载排水量之间的差值ꎬ以吨计ꎮ
１. ３. ３　 空载排水量系指近海供应船舶在舱室内无货、燃料油、滑油、压舱水、淡水和补给水ꎬ以及无

消耗物料、乘客和船员及其个人用品时的排水量ꎬ以吨计ꎮ
１. ３. ４　 危险物质系指列入«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７ 章或具有比国际

海事组织批准的散装化学品毒性评估标准中某一项最低毒性标准更为有害的任何物质ꎮ
１. ３. ５　 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系指仅列入«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７ 章ꎬ

且“ｄ”栏标示为“ｐ”的物质ꎮ
１. ３. ６　 安全危险物质系指列入«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７ 章ꎬ且“ｄ”栏

标示为“Ｓ”或“Ｓ / Ｐ”的物质ꎮ
１. ３. ７　 易燃液体系指闪点不高于 ６０℃(闭杯试验)的液体ꎮ

１. ４　 检验和发证

１. ４. １　 在对一艘近海供应船舶的初次 /建造检验满意后ꎬ船舶检验机构应签发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

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适装证书ꎬ并适当地签署以证明符合本章的要求ꎮ 证书应指出该轮在任何有

关运输条件下允许运输本章规定的货物ꎬ且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ꎮ
１. ４. ２　 按本章颁发的证书与按照本法规签发的海上船舶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ꎬ海

上船舶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海上船舶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和得到同样

的认可ꎮ
１. ４. ３　 当建造的船舶运输仅具有海洋污染危害性的物质时ꎬ可在海上船舶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

物质污染证书上适当签署ꎬ以达到 １. ４. １ 的目的ꎮ
１. ４. ４　 １. ４. １ 和 １. ４. ３ 条中所要求证书的有效性应参照本法规第 １ 篇第 ２１ 章及 １５ 章的要求进行检验ꎮ

２　 稳性和货舱位置

２. １　 稳性

２. １. １　 按本章建造的近海供应船舶ꎬ其设计应符合本篇第 １ 章近海供应船舶设计和构造附加要求

中所包括的对完整稳性ꎬ以及对分舱和破舱稳性的要求ꎮ
２. １. ２　 对于运输超过有限数量的油井激活船ꎬ其分舱稳性和破舱稳性应满足本篇第 １ 章的要求ꎬ但

本篇第 １ 章 ３. ２ 中的破损假定应考虑为发生在水密横舱壁处船长的任何位置ꎮ
２. １. ３　 除上述 ２. １. ２ 外的运输超过有限数量的近海供应船ꎬ其分舱与破损稳性应满足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１ 章 １. ８ 或 １. ９ 中的要求ꎮ

２. ２　 货舱位置

２. ２. １　 装有由本章管辖货物的液货舱ꎬ应位于自夏季载重水线平面上量取时ꎬ从船舶任一舷最外侧

的垂直线到船舶中心线方向的距离不少于 ７６０ｍｍ 之处ꎮ

３　 船舶构造与设备要求

３. １　 货物分隔

３. １. １　 装有由本章管辖的货物或货物残余的舱室应与机器处所、尾轴隧(如有)、干货处所、起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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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服务处所ꎬ以及饮用水和生活消耗品储存处所用隔离空舱、留空处所、货泵舱、空舱、燃油舱或其他类

似处所分隔开来ꎮ 甲板上的独立存储舱或安置在其他空货舱处所的独立液货舱应被视为满足了这些

要求ꎮ
３. １. ２　 会与其他货物或油类燃料发生危险反应的货物应:
(１)用隔离空舱、留空处所、货泵舱、泵舱、空舱或装有两者兼容的货物的舱隔离开来ꎻ
(２)有独立的、不通过装有这种货物的其他货舱的泵吸和管路系统ꎬ除非安装在管隧中ꎻ和
(３)设置单独的透气系统ꎮ
３. １. ３　 货物管系不应通过任何起居住所、服务或机器处所ꎬ但货泵舱或泵舱不在此列ꎮ
３. １. ４　 泵、压载管系、透气管系和其他为固定的压载舱服务的类似设备应独立于为液货舱服务的类

似设备ꎮ
３. １. ５　 货泵舱或安装有独立货舱的货舱处所的舱底水泵吸布置应全部置于货物区域内ꎮ
３. １. ６　 整体式液货舱的分隔要求

(１)周围不是船底船壳板、燃油舱、货物泵舱或泵舱的液货舱ꎬ应在其周围设置隔离空舱ꎮ 用作其他

目的的舱室(除淡水舱和润滑油舱外)可接受作为这些货舱的隔离舱ꎮ
(２)为便于进入所有处所ꎬ货舱边界和附近的船舶构件的最小距离应为 ６００ｍｍꎮ
(３)货舱可延伸到甲板板ꎬ但干货不能在该区域进行装卸ꎮ 在货舱上的甲板区域要装卸干货的地

方ꎬ货舱不能延伸到甲板板ꎬ除非铺设了连续且固定的木质或其他合适材料的甲板覆盖物ꎬ其最小厚度

为 ５０ｍｍꎮ
３. １. ７　 受本章管辖的货物不应装在艏尖舱或艉尖舱ꎮ
３. １. ８　 对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免除 ３. １. １

和 ３. １. ３ 条的要求ꎬ但应满足对起居住所、饮用水和生活消耗品储存处所的隔离要求ꎮ 另外ꎬ３. １. ６(１)和
３. １. ６(２)条的规定也可不必执行ꎮ

３. ２　 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以及控制站

３. ２. １　 起居、服务处所或控制站不应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３. ２. ２　 除非离开装有易燃货品的货物区域至少 ７ｍ 以外ꎬ否则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进

口、空气进口或开口不应面向货物区域ꎮ 与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不相通处所(如货物控制站

和物料间)的门ꎬ可允许安装在上述指定的 ７ｍ 区域之内ꎬ但该处所四周的隔热应达到 Ａ￣６０ 标准ꎮ 当窗

和舷窗布置在上述指定的 ７ｍ 区域内时ꎬ面向货物区域的窗和舷窗应是固定式的ꎮ 在主甲板第一层的这

些舷窗应装有钢质或等效材料的内盖ꎮ
３. ２. ３　 为了防止危险蒸气造成的危险ꎬ与货物管系和货物透气系统有关的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和

控制站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要求ꎬ应按照本章 ３. ６ 条ꎮ
３. ２. ４　 对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且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ꎬ可免除 ３. ２. １ 至 ３. ２. ３ 的要求ꎮ

３. ３　 进入货物区域内各处所通道

３. ３. １　 进入货物区域内各处所通道应符合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３. ４ 条的要求ꎮ

３. ４　 货舱结构

３. ４. １　 货舱至少应是适用的«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或«国际航行海船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对该种货物所要求的类型ꎮ
３. ４. ２　 如果不使用永久附着的甲板液货舱ꎬ可以使用经认可的可移动式罐柜装运 １. ２. ２ 段中所列

货物ꎬ只要这些可移动式罐箱稳固地处于船舶的适当位置ꎮ
３. ４. ３　 除了货泵舱与货舱的连接外ꎬ所有货舱的开口和货舱的连接均应位于露天甲板之上ꎬ并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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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货舱的顶部ꎮ 当隔离空舱位于整体式液货舱之上时ꎬ可通过小围井穿过隔离空舱ꎮ
３. ４. ４　 应使用下列设计压力(标准)ꎬ取大者ꎬ以决定独立式压力液货舱的尺度:
(１)０. ０７ＭＰａꎻ
(２)货物在 ４５℃时的蒸气压力ꎻ
(３)比正常运输温度高 １５℃时货物的蒸气压力ꎻ
(４)在装卸期间液货舱内出现的压力ꎮ
液货舱的结构尺寸和布置应根据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中的有关标

准并考虑货物的密度ꎮ 液货舱的结构尺寸也可根据 ＣＣＳ«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中有关压力容器的要求进

行设计ꎮ
３. ４. ５　 整体或独立式重力液货舱应根据货物运输温度和相对密度ꎬ参照«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或«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相关要求进行建造和试验ꎮ
３. ４. ６　 对于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ꎬ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可免除 ３. ４. ３ 的要求ꎮ

３. ５　 建造材料

３. ５. １　 用于建造舱室、管系、配件和泵的材料应符合适用的«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６ 章或«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的第 ６ 章相关要求ꎮ

３. ６　 货舱透气系统

３. ６. １　 独立式压力液货舱应装有压力释放装置并应设计为远离人员进行排放ꎬ其设定的压力和容

积应考虑 ３. ４. ４ 条所述的设计压力ꎮ 压力释放装置排气管出口位置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第 ８ 章要求ꎬ对于船长小于 ９０ｍ 的船舶ꎬ距离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的空气

进口或开口及点火源的水平距离可允许采用较小的值ꎬ但至少应满足 ３. ６. ２ 条要求ꎮ
３. ６. ２　 整体或独立的重力式液货舱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的相关

要求ꎬ除规则的 ８. ３. ４ 中所要求的高度可降低至 ２ｍ 外ꎮ
３. ６. ３　 用于运输闪点在 ６０℃ (闭杯试验)以上仅有污染危害物质的货舱ꎬ可免除其透气出口与起

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距离要求ꎮ
３. ６. ４　 ３. ４. ２ 条允许的可移动罐柜的货舱透气系统应参照本条的要求执行ꎮ

３. ７　 货物驳运

３. ７. １　 货物驳运系统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５ 章或«国际航行

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第 ５ 章的要求ꎮ
３. ７. ２　 «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５. ６. １. ３ 条要求的所有货泵和类似设备

的遥控关闭装置应能在货物输送时在有人的指定货物控制位置和至少在一个其他的有一段安全距离的

货物区域以外的位置起动ꎮ
３. ７. ３　 如拟载运货物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且仅具有污染危害性ꎬ并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操作措

施确保货物管路泄露所产生的污染风险可控ꎬ可允许货物管路使用尽可能少的法兰连接ꎮ
(１)制订预防及操作措施ꎬ相应预防及操作措施应纳入船上的操作手册ꎮ 如在货物管路上设置法兰

处ꎬ可设置承滴盘等类似装置ꎬ以承接少量泄漏ꎬ并应有适当的泄放管路ꎮ
(２)货舱舱底水系统管路的布置ꎬ可以满足一旦发生货物输送管路泄漏ꎬ含有泄漏出的货物的舱底

水不会直接排放入海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ꎮ

３. ８　 电气设备

３. ８. １　 电气设备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０ 章的要求ꎮ

９１２



３. ９　 消防要求

３. ９. １　 对附件 １ 所列的易燃液体的运输ꎬ本法规第 ４ 篇 ２￣２ 章第 ４ 节对液货船的要求对本章管辖的

船舶适用ꎬ不论吨位大小ꎬ并包括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舶ꎮ 但:
(１)第 ４. １２、４. １５. １ 和 ４. １５. ２ 条不适用ꎻ
(２)第 ４. ２. １ 条(即液货舱、污液舱、货泵舱和隔离空舱应位于机器处所前方)ꎬ第 ４. ２. ２ 条(即对货

物主控制站的位置要求)ꎬ第 ４. ２. ４ 和 ４. ２. ８(１)至 ４. ２. ８(３)条不必适用ꎮ 此外ꎬ第 ４. ２. ７ 条也不必适用ꎬ
但构成起居处所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部周界ꎬ包括任何支撑这些起居处所的悬伸甲板ꎬ应离货物区

域至少 ７ｍꎻ
(３)对于第 ４. ３. １ 条ꎬ在考虑了舱室分隔及探火系统和灭火系统的布置后ꎬ可允许使用除 ３. １. ２ 规定

的 ＩＣ 法以外的方法ꎻ
(４)在考虑了舱室分隔及探火系统和灭火系统的布置后ꎬ可用第 ３. １、３. ２ 和 ３. ４ 条的要求来替代第

４. ４ 条中的要求ꎻ
(５)第 ４. １１. １、４. １１. ２、４. １１. ３(１)、４. １１. ３(３)、４. １１. ４ 和 ４. １１. ５ 条的要求仅在考虑到本章 ３. ６. ２ 的

要求ꎬ即货舱透气系统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的有关要求时适用ꎻ
(６)第 １. ３、１. ６ 和 １. ７ 条应适用相同吨位货船的要求ꎻ
(７)３. ９. ２(３)的规定应予实施ꎬ以代替第 ４. １２ 条要求ꎻ和
(８)３. ９. ２(５)的规定应予实施ꎬ以代替第 ４. １５. １ 和 ４. １５. ２ 条要求ꎮ
３. ９. ２　 对附件 １ 所列的易燃液体的运输ꎬ应执行下列规定:
(１)在货物输送过程中ꎬ主消防泵系统应保持水压ꎻ
(２)在运输的易燃液体的舱室附近区域的每一消火栓上均应配备经认可的两用型消防水枪(即带有

关闭装置的水雾 /水柱型)的消防水带ꎻ
(３)不论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或固定式化学干粉灭火系统ꎬ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该系统应位于货物区域内能有效保护甲板的位置ꎻ
②该系统应能在不移动的情况下覆盖货物区域内的甲板ꎻ
③当设置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时ꎬ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１１. ３. ３

至 １１. ３. １２ 条的要求ꎮ 仅在所载货物适合于用泡沫时使用ꎮ
④如能满足以下要求ꎬ也可用下列消防设备替代固定式灭火系统:
(ａ)甲板面积在 ４５ｍ２ 或以下时ꎬ配备二只或更多的化学干粉灭火器ꎬ总容量不小于 １３５ｋｇꎻ
(ｂ)甲板面积大于 ４５ｍ２ 时ꎬ应配备三只或更多的化学干粉灭火器ꎬ灭火剂的总容量不小于:

Ｃ ＝ ３Ａ　 　 ｋｇ
其中 Ａ 是以 ｍ２ 计的甲板面积ꎻ

(ｃ)灭火剂供给的最低速率不小于 ３ｋｇ / ｍｉｎꎮ
(４)可以根据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第 １７ 条中规定的程序批准上

述第 ３. ９. ２(３)中所要求系统的替代方式ꎮ
(５)装卸易燃液体的货泵舱应按照«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１. ２ 条设置

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３. ９. ３　 对于仅运输附录 １ 中列明的非易燃液体的船舶ꎬ除第 ４ 篇 ２￣２ 章 ３. ９. １ 条要求不必适用外ꎬ

如满足第 ４ 篇 ２￣２ 章相同总吨位货船的要求ꎬ则不必满足第 ４ 篇 ２￣２ 章对液货船的要求ꎬ本章 ３. ９. ２ 的要

求也不必适用ꎮ

３. １０　 溢酸防护

３. １０. １　 在储酸舱、泵和输酸管路下的地板或甲板应设有防腐材料制作的衬垫或涂层ꎬ在邻接舱壁

或舱口围上至少向上延伸 ５００ｍｍ 的高度ꎮ 在这类地板或甲板上的舱口或其他开口的高度应至少升高至

５００ｍｍꎻ但如达不到这一要求高度时ꎬ应尽实际可能满足此要求ꎮ
０２２



３. １０. ２　 法兰或其他可拆的管路接头应覆盖有防溅罩ꎮ
３. １０. ３　 对装货总管的法兰接头应提供可移动式防护罩ꎮ 输酸总管应配有防锈蚀材料的滴盘ꎮ
３. １０. ４　 装有储酸舱的处所以及打酸泵和管路上应设有用防腐蚀材料制作的泄放装置ꎮ
３. １０. ５　 应设置具有适当高度和长度的常设围板ꎬ使得甲板溢出物质远离起居住处及服务处所ꎮ

３. １１　 货物区域处所的通风

３. １１. １　 适用«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２ 章的要求ꎮ 对闪点超过 ６０℃
(闭杯试验)且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ꎬ可免除规则 １２. １. ５ 中的有关距离要求ꎮ

３. １２　 蒸气探测

３. １２. １　 应按«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要求对所运输货物配备相应的蒸气

探测装置ꎮ
３. １２. ２　 含有用于酸类货物运输的相关装置的围闭或半围闭处所ꎬ应设置固定式蒸气探测装置并提

供声光报警指示ꎮ 蒸气探测装置应能探测到氢气ꎬ但在仅运输盐酸时除外ꎬ此时应提供氯化氢蒸气探测

装置ꎮ
３. １２. ３　 当运输本章所列的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货品时ꎬ至少应提供二台便携式设备以

探测易燃蒸气浓度ꎮ
３. １２. ４　 应至少提供二个适于探测空气中的氧气浓度的便携式设备ꎮ

３. １３　 特殊要求

３. １３. １　 «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５ 章和«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第 １７ 章中针对具体货物的特殊要求应适用ꎮ 如通过货物装载操作限制(如限制每舱

的装货量)ꎬ使得装货过程中不会发生货舱溢流ꎬ可不需满足«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

附则 ５ 第 １５. １９. ６ 条中所要求的高液位声光警报要求ꎮ 该装载操作程序应纳入船上操作手册ꎮ

３. １４　 运输液化气体的特殊要求

３. １４. １　 用于运输液氮和液态二氧化碳的货舱构造、材料、货物管系及驳运系统应符合«国际航行海

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相关要求ꎮ
３. １４. ２　 用于装卸和储存液化气的每个围闭处所应装有可连续监测该处所氧气含量的探测装置并

可在低氧气浓度时发出警报ꎮ 对半围闭处所ꎬ也可接受便携式设备ꎮ
３. １４. ３　 输送液化气的总管或液化气管路上的其他法兰接头应配有抗低温的滴盘ꎮ
３. １４. ４　 每个液化气货舱的出口管路应装有应急切断阀ꎮ 应急切断阀的控制应符合 ３. ７. ２ 所要求

的对遥控切断装置的要求ꎮ

３. １５　 测量和液位探测

３. １５. １　 每个货舱应设有液位指示系统ꎬ该系统应符合«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

则 ５ 和«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的有关要求ꎮ

３. １６　 应急遥控关闭

３. １６. １　 在压力超过 ５ＭＰａ 的货物驳运作业中ꎬ应提供应急减压和断开输送管路的应急装置ꎮ 起动

应急减压和断开输送管路的控制装置应符合 ３. ７. ２ 中对遥控关闭装置的要求ꎮ

４　 防污染要求

４. １　 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应持有一本货物记录簿、一本程序与布置手册和一个经海事管理机

１２２



构批准的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４. ２　 禁止向海里排放 ３ 型船舶允许运载的有毒液体物质的残余物ꎬ或附录 １ 中列出的物品ꎬ或含有

这些物质的压载水、洗舱水等其他残余物或混合物ꎮ 任何含有有毒液体物质的残余物和混合物应排放至

港口的接收设施ꎮ 如能达到此限制要求ꎬ无需满足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３ 章有关有效扫舱和水下排放布置的

要求ꎮ

５　 人员的保护

５. １　 除污淋浴和眼睛清洗

５. １. １　 除运输仅有污染危险的物质外ꎬ在甲板上方便的地方应设置经适当标明的除污淋浴和洗眼

设备ꎮ 淋浴和洗眼设备在所有环境下都应能工作ꎮ

５. ２　 防护和安全设备

５. ２. １　 防护和安全设备应按«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４ 篇附则 ５ 或«国际航行海船法定

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６ 第 １４ 章对所运输货品的要求ꎬ放置在船上的适当位置ꎮ

６　 操 作 要 求

６. １　 甲板货物和本章管辖的货品不应同时装卸ꎮ
６. ２　 在装卸作业期间ꎬ只有从事与本章管辖货物驳运相关的人员才被允许留在货物区域和邻近的

露天甲板ꎮ

７　 现有近海供应船舶的适用要求

７. １　 对于申请载运有毒有害液体物质的现有近海供应船舶ꎬ各节适用方式如下:
７. １. １　 本章第 １ 节、第 ４ 节、第 ５ 节和第 ６ 节的规定应适用ꎮ
７. １. ２　 现有船应根据拟载运货物ꎬ尽实际可能满足本章第 ２ 节和第 ３ 节相应要求ꎬ如难以满足时ꎬ

应向本局申请免除ꎮ

２２２



附录 １　 允许载运货品目录

易燃性

含有«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７ 和 １８ 章以及 ＭＥＰＣ. ２ 号通函中

所列ꎬ且本章第 １. ２ 段允许运载的物品混合物的油类泥浆 否

含有«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７ 和 １８ 章以及 ＭＥＰＣ. ２ 号通函中

所列ꎬ且本章第 １. ２ 段允许运载的物品混合物的水类泥浆 否

钻井盐水ꎬ包括 否

　 　 氯化钠溶液 否

　 　 溴化钙溶液 否

　 　 氯化钙溶液 否

硝酸钙 /硝酸镁 /氯化钾溶液 否

硝酸钙(等于或少于 ５０％ )溶液 否

钻井盐水(含有锌盐) 否

甲酸钾溶液 否

氯化钾溶液 否

乙醇 是

乙二醇 否

乙二醇单烷基醚 是

甲醇 是

醋酸 是

甲酸 是

盐酸 否

氯化氢—氢氟混合物含有等于或少于 ３％的盐酸 否

硅酸钠溶液 否

硫酸 否

三甘醇 是

甲苯 是

二甲苯 是

液体二氧化碳 否

液氮 否

有毒液体ꎬＮＦꎬ(７)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ＳＴ３ꎬＹ 类 否

有毒液体ꎬＦꎬ(８)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ＳＴ３ꎬＹ 类 是

有毒液体ꎬＮＦꎬ(９)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ＳＴ３ꎬＺ 类 否

有毒液体ꎬＦꎬ(１０)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ＳＴ３ꎬＺ 类 是

有毒液体ꎬ(１１)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ꎬＺ 类 否

非有毒液体ꎬ(１２)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ꎬＯＳ 类 否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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